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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29 條規定：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運送、貯存

及最終處置，應由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自行或委託具有國內、外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技術能力或設施之業者處置其廢棄物；產生者應負責減少放射性廢

棄物之產生量及其體積。其最終處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切實推動。「放射性

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低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或負責執行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提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切實依計畫時程執行；每年 2 月及 8 月底前，應

向主管機關提報上半年之執行成果。 

本執行成果報告章節內容如下： 

第一章、 前言，主要摘述有關低放處置計畫之歷程。 

第二章、 處置技術建置計畫，主要說明持續辦理之各項技術服務案於本階段

執行情形。 

第三章、 處置設施選址計畫，主要說明本階段低放處置設施選址之執行情形。 

第四章、 民眾溝通專案計畫，主要說明針對 2 處建議候選場址所在鄉「金門

縣烏坵鄉」及「臺東縣達仁鄉」，本階段有關民眾溝通工作之執行情

形。 

第五章、 綜合檢討與建議，主要檢討本階段工作之執行情形，及訂定下階段工

作之查核點，俾利低放處置計畫順利推動。 

附錄一、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建置計畫 107 年度執行成果摘錄，主

要彙整本階段低放處置相關技術成果，包含「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技術精進計畫」。 

附錄二、成果報告審查意見，包含主管機關原能會審查執行成果之審查意見及

台電公司答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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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台電公司依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規定於 92 年 12 月 25 日將「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提報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能會)審查，並於 93

年 1 月 16 日奉准核備。台電公司依據奉核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書」（以下簡稱處置計畫書）所規劃時程與作業進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計畫。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以下簡稱「場址設置條

例」）於 95 年 4 月 28 日經立法院院會二、三讀完成立法，並於 95 年 5 月 24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主辦機關(經濟部)於 95 年 6 月 19 日召開研商「場址設置

條例」應辦事宜會議，依據該條例第 6 條規定會商主管機關同意，指定台電公

司作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選址之作業者(以下簡稱「選址作業者」)；

並依該條例第 5 條規定，聘任相關機關代表及各專業領域專家學者組成「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擇小組」(以下簡稱「選址小組」)，依條例

規定執行處置設施之選址工作。鑑於「場址設置條例」對於選址作業之程序與

時限有所規範，台電公司原報奉核定之處置計畫書亦配合修訂，並於 96 年 4

月 26 日奉准核備。 

場址設置條例公布施行迄今 10 年餘，於執行過程中，因面臨實務上窒礙

難行之情況，例如主辦機關經濟部曾於 98 年 3 月公開上網及陳列「建議候選

場址遴選報告」，建議臺東縣達仁鄉南田村及澎湖縣望安鄉東吉嶼二處為建議

候選場址，並規劃於 98 年底核定公告建議候選場址。惟因澎湖縣政府於 98 年

9 月將望安鄉東吉嶼劃為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致選址作業退回至潛在

場址篩選階段重新辦理。台電公司因應此一情況，重新檢討處置計畫時程，並

依據物管局 2 次審查意見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審

查會議紀錄修訂，於 101 年 4 月 23 日提陳「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

(修訂二版)Rev.2」請主管機關核備，主管機關於 101 年 5 月 4 日來函同意核

備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 

經濟部於 101 年 7 月 3 日核定公告金門縣烏坵鄉及臺東縣達仁鄉兩處建

議候選場址後，於 101 年 8 月 17 日函請建議候選場址所在地方政府同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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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辦理公投選務工作。金門縣政府於同年 9 月 26 日函復經濟部，略以：該

縣近年各項公職人員選舉之投票率大部分均未過 50%，檢討原因乃離島交通

不便，影響外地工作者投票意願，故辦理「縣地方性」低放場址選址公投，恐

因交通及投票率門檻因素而不利推動。又謂烏坵鄉投票率如涉鄉公職者高達

七、八成，未涉鄉公職者不及 3 成，以該鄉是孤立於 70 海浬外之離島鄉，及

人口不及縣總人口 1%，由「縣」公投決定低放場址選址事務，似與「住民自

決精神」相背。為符合住民自決精神，為方便低放場址選址作業順遂，建請修

法低放場址選址公投以鄉為範疇。另臺東縣政府於同年 10 月 9 日函復表示：

「因本縣現階段法規訂定並不完備，且委託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之內容不明

確，另考量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選務作業事項繁瑣，仍須與選舉委員會協商取

得共識，故尚難協助辦理。」致尚未能完成候選場址之選址作業。後續台電公

司參加經濟部於 102 年 3 月 4 日邀集原能會、內政部及中選會召開之「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公投評估研商會議」討論低放選址相關議題，台

電公司將持續配合經濟部指示辦理相關事宜，並持續進行金門及臺東縣之溝

通工作，以爭取該兩縣民眾支持。經濟部續於 105 年 5 月 5 日依據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經濟委員會第 8 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函請臺東及金門二縣政府

同意接受委託辦理法定低放場址地方性公民投票選務工作，分別於 105 年 5

月 18 日、7 月 29 日獲金門縣政府及臺東縣政府回函表示未予同意，後續台電

公司將配合經濟部指示持續地方溝通。 

為因應公投作業無法依預定時程辦理，主管機關於第 122 次放射性物料

管制會議要求台電公司進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第 10

章替代/應變方案」之強化修正。後續台電公司於 103 年 7 月 30 日將前述替代

/應變方案提報主管機關及於 103 年 8 月 19 日將「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

畫書(修訂二版)Rev.3」提送主管機關審查，並於 103 年 9 月 9 日獲主管機關

核備。另，主管機關亦多次函請主辦機關自行辦理公投，主辦機關評估自行辦

理公投之可行性不高，於 103 年 7 月 5 日以經營字第 10500618530 號函，說

明自辦公投有窒礙難行之處，原因包括有「球員兼裁判」之嫌，公投選務動員

之人力、物力龐大，在無選務經驗情況下，稍有不慎極易衍生公投無效之議等。

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Rev.4，台電公司本階段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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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建造執照及進行施工階段等工作，由於選址主辦機關經濟部對於辦理公

投時程仍未確定，主管機關原能會於 103 年 1 月 17 日函請經濟部督導台電公

司，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提出替代應變方案，後續台電公司依據主

管機關 104 年 11 月 26 日召開之放射性物料臨時管制會議紀錄決議事項 1.(1)

「台電公司應於 105 年 3 月底前提報低放處置計畫之強化執行措施，另應切

實檢討修訂處置計畫書，依法持續進行選址作業」，於 105 年 3 月 29 日提送

低放最終處置計畫之強化執行措施。主管機關則於 105 年 4 月 12 日發函要求

台電公司參酌強化執行措施內容，依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敘明理由及改正措施，檢討修正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並

於 105 年 6 月 15 日前提報。台電公司考量選址公投時程仍具高度不確定性，

重新審視時程規劃，將選址主辦機關經濟部依據「場址設置條例」辦理選址作

業之時程，與核定候選場址後之作業時程分開規劃，於 105 年 6 月 15 日提報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三版)」，函請主管機關核備。主管機

關於 105 年 6 月 28 日函復審查意見，不同意時程規劃採浮動方式呈現，並要

求「自核定建議候選場址起，於 51 個月完成各項選址任務，擬具明確時程規

劃。」台電公司考量選址作業現況，因新增法規與現行法規修訂將造成後續選

址作業時程增加，以審查意見規劃選址時程，將不切實際。故僅參照其它意見

修訂后，於 105 年 7 月 26 日將「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105 年修訂

版)」提送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於 105 年 8 月 19 日函復審查意見，仍是不

同意採浮動時程規劃。惟台電公司考量選址作業現況，若依審查意見自核定建

議候選場址起，於 51 個月完成各項選址任務，即應於 105 年 10 月完成選址

公投、場址調查、環境影響評估等任務，為不切實際之規劃，故仍以浮動時程

規劃於 105 年 9 月 14 日提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105 年修訂

2 版）」。 

主管機關於 105 年 10 月 5 日函復審查意見，要求台電公司於 105 年底前

提報替代/應變計畫具體實施方案，並重新綜合檢討處置計畫時程後，併同提

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105 年修訂 3 版)，惟台電公司考量選址作

業現況，有關時程規劃仍維持修訂 2 版之規劃，並將替代/應變計畫具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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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納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105 年修訂 3 版)」，於 105 年 12

月 27 日以電核能部核端字第 1050018039 號函提報主管機關核備。 

主管機關於 106 年 3 月 2 日就處置計畫書函復意見，不同意處置設施選

址時程與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時程採浮動時程規劃，並要求應於其給定時程

內完成，否則依法裁罰。有關低放處置意見部分，因台電公司非選址法定權責

機構，對於選址的方式與進度無實質的掌控權，主辦機關經濟部依循「場址設

置條例」辦理選址公投，函請 2 處建議候選場址所在縣政府同意接受委託辦

理選址地方公投選務工作，惟均未獲得同意，其主要癥結在於「場址設置條例」

未強制規定地方政府應配合辦理公投選務工作，且以全縣公投決定低放建議

候選場址所在鄉是否願意成為低放場址，違背住民自決精神，以致於無法辦理

選址公投。因此，在場址未確定前，台電公司實無法依照原低放處置計畫書持

續推動最終處置設施的建置，為不影響後續計畫的規劃，僅能先以相對時程規

劃後續的作業期程。 

有關應變方案意見部分，台電公司考量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105 年

11 月 3 日之決議，在該委員會架構下成立「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非核小

組)，該小組設置要點草案載明其議題範圍包括「核廢料處理、貯存及處置」、

「蘭嶼低階核廢料貯存場遷場」，非核小組將邀請民間團體、在地居民及專家

學者共同參與，以尋求社會共識。此外，原能會 106 年 1 月 11 日召開「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替代/應變方案之具體實施方案」及「蘭嶼貯存場遷

場規劃報告」審查會之會議結論第(一)項第 4 點要求台電公司參照經濟部 105

年 11 月 21 日經營字第 10502616430 號函，將本案提送經濟部轉行政院國家

永續發展委員會「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研議，尋求最佳可行方案，並依研

議結果修正本應變方案後，再提報原能會。故本案之推動時機與時程需俟行政

院與經濟部核定後，依核定之計畫啟動。 

基於上述考量處置計畫書仍採浮動時程規劃，台電公司於 106 年 5 月 2 日

函請主管機關續審「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105 年修訂 3 版)」，惟主

管機關 106 年 5 月 18 日會物字第 1060006710 號函說明台電公司未依主管機

關審查意見訂定具體明確時程，依舊堅持採用浮動時程之概念而未見改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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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29 條精神，故礙難同意。請台電公司於 106 年 5

月 31 日前依審查結論修訂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並提送主管機關核

定。 

台電公司於 106 年 5 月 31 日函復主管機關審查結論說明「台電公司依照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執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作業，目前進入選址階

段，係依據 95 年公布『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協助選

址主辦機關經濟部辦理選址作業，完成 2 處建議候選場址之核定公告，後續

將依公投選出之候選場址，繼續完成最終處置計畫。因公投時程非本公司權

責，致最終處置計畫後續工作之時程需俟公投選出候選場址後再做調整；依據

主管機關於 106 年 1 月 17 日函送『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替代/應變方

案之具體實施方案』及『蘭嶼貯存場遷場規劃報告』審查會議紀錄，會議決議

(一) 4 之要求，已於 106 年 3 月 3 日將『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案(集

中式貯存)推行初步規劃書』報請經濟部核轉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非

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審議，故本案之推動時機與時程將俟該小組做出決策

後，台電公司將配合辦理相關事宜。敬請原能會續審『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計畫書(105 年修訂 3 版)』」。 

主管機關於 106 年 6 月 5 日會物字第 1060007437 號函提出「因台電公司

未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29 條之意旨，提出具體明確之計畫時程，故礙難同

意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105 年修訂 3 版)。原核定之『低放射性廢

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 』持續有效，台電公司仍應依其切實執行。」 

台電公司考量國內社會現實情況，以及低放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已與現

況脫節等因素，於 106 年 9 月 6 日以電核能端字第 1068075668 號函提報「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105 年修訂 4 版)」，送主管機關審查。原能會於

106 年 10 月 20 日會物字第 1060013748 號函仍表示處置計畫書採浮動時程，

故礙難同意。 

本計畫每半年執行成果報告係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

規定提報及依原能會物管局審查 101 年 2 月~101 年 7 月執行成果報告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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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將半年執行成果報告之章節架構調整為「前言」、「處置技術建置計畫」、

「處置設施選址計畫」、「民眾溝通專案計畫」及「綜合檢討與建議」等章節。 

本階段（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執行「處置技術建置計畫」部分，除

延續各項執行中之計畫外，台電公司於執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發

展整合規劃與評估」案期間，於 105 年完成「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評

估報告(LLWD 2016 報告)」(以下簡稱「LLWD 2016 報告」)國際同儕審查。國

際同儕審查委員肯定該報告針對安全性議題提出適當的重點說明，若場址選

定後，國內將具備充足技術完成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的建置；另，國際

同儕審查委員亦針對低放處置技術之未來發展提出建議。「LLWD 2016 報告」

於 106 年經物管局審查後，審查委員亦就低放處置技術之未來發展提出建議。

台電公司彙整上述建議，及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建置計畫」之

技術發展規劃，及台電公司參照主管機關物管局審查「LLWD 2016 報告」提

出之審查意見及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建置計畫」，持續辦理「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畫」，期能精進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相

關技術與分析能力，為銜接未來低放處置場之場址調查、設施設計與安全分析

作業所需。 

台電公司亦針對低放貯存場自產廢棄物與超 C 類固化桶進行整桶計測作

業，並且進一步針對難測核種活度值異常之超 C 類桶進行取樣分析，用以提

升低放射性廢棄物分類計算結果之可靠度，並針對自產廢棄物適用之處置方

式進行研究，辦理「低放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計測暨取樣分析技術服務」，

俾利低放最終處置計畫。 

「處置設施選址計畫」部分，則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107 年度工

作計畫(修訂 2 版)及配合主辦機關經濟部辦理公投之民眾溝通工作。「民眾溝

通專案計畫」部分，則依據 107 年度「低放選址地方溝通工作計畫」執行相關

工作，包括金門縣本島及臺東縣達仁鄉之鄰近鄉各村落逐戶拜訪、金門縣與臺

東縣地方媒體溝通宣導與機關社團溝通宣導活動，以及辦理全國性廣告文宣

製作等工作。另並於低放貯存場辦理相關公眾溝通工作等。本階段(107 年 8 月

至 108 年 1 月)相關工作及執行計畫項目與查核點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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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管機關指示事項 

計畫名稱/工作項目 查核點 查核項目/查核情形說明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108 年度工作計畫 

107 年 10 月 主管機關物管局 101 年 3 月 26

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

畫書(修訂二版)審查會議」會議

紀錄決意事項第 5 項，台電公司

應於每年 10 月底前提報次年度

之工作計畫 / 已於 107 年 10 月

11 日提送報告初稿。 

二、處置技術建置計畫 

計畫名稱/工作項目 查核點 查核項目/查核情形說明 

(一)整合性計畫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技術精進計畫 

107 年 8 月

~108 年 1 月 

每月提報工作月報 / 承商每月

均按時提出，符合計畫工作要求 

(二)場址調查評估   

場址特性調查計畫  併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技術精進計畫」進行 

(三) 安全/功能評估   

低放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

物計測暨取樣分析技術服

務 

 本案已於 106 年 12 月決標，後

續工作將配合低放貯存場「提升

蘭嶼貯存場營運安全實施計畫」

正式動工後，再行啟動。 

三、處置設施選址計畫 

計畫名稱/工作項目 查核點 查核項目/查核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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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放選址作業資訊 107 年 10 月 提報選址作業資訊 / 於 107 年

10 月 12 日提報 107 年第 3 季選

址作業資訊送國營會公布在主

辦機關網頁 

108 年 1 月 提報選址作業資訊 / 於 108 年

1 月 10 日提報 107 年第 4 季選

址作業資訊送國營會公布在主

辦機關網頁 

四、民眾溝通專案計畫 

計畫名稱/工作項目 查核點 查核項目/查核情形說明 

低放選址地方溝通計畫 108 年 1 月 彙整地方公眾溝通紀錄 

本階段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規劃時程，應辦

理項目之執行現況及改善說明於第五章、綜合檢討與建議中列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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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處置技術建置計畫 

有關處置技術建置計畫之時程規劃，因主辦機關尚未選定候選場址，致後

續相關任務包括處置技術建置之時程均需調整。台電公司已提送「低放射性廢

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105 年修訂 4 版)」，惟主管機關函復該計畫書之修訂礙

難同意，目前則仍暫時延用「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所

規劃之時程，圖示如下： 

目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仍屬選址階段，國內低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場址概念設計規劃與初步安全評估技術已具雛形，後續將持續逐步精進所

需技術與相關考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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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往執行成果重點 

低放處置計畫相關工作成果表列如下： 

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成果 

廢棄物接收規範 已完成廢棄物接收規範(0版)，

並於 97 年 6 月 6 日奉主管機

關備查。 

將持續精進更新，配合處置

場設計作業之執行，進行相

關細節之修訂與增訂。 

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設施概

念設計 

台電公司已於 102年 8月底前

完成「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設施概念設計(C 版)」報告

更新版及自主管理審查，更新

內容包括處置場接收廢棄物

總活度與數量更新、重裝容器

之廢棄物特性分析及重裝容

器之處置概念設計更新等。 

將持續精進更新，本報告已

併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技術發展整合規劃與評

估」案執行。 

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設施功

能模擬評估 

台電公司已於 102年 8月底前

完成「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設施功能模擬評估(C 版)」

報告更新版及自主管理審查，

更新內容包括處置場接收廢

棄物數量更新、原安全分析成

果更新、重裝容器之廢棄物特

性分析等。 

將持續精進更新，本報告已

併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技術發展整合規劃與評

估」案執行。 

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計畫(規

劃階段)專案品質

保證計畫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計畫(規劃階段)專案品質保證

計畫(修訂 7 版)」已於 106 年

4 月 13 日主管機關物三字第

1060001037 號函同意備查。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計畫(規劃階段)專案品質保

證計畫(修訂 7 版)」已於 106

年 4 月 13 日獲主管機關同意

備查，作為各相關技術發展

計畫之品保作業依據。 

將每年定期檢討，未來若有

修正時，將提報主管機關審

查。 

有關台電公司過去(至 107 年 7 月)已完成之低放處置相關研究發展案表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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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起迄年度 研究成果摘要 

建立低放射性廢

棄物核種資料庫

及分類 

87.12~88.9 參考美、日核能先進國家法規與技術經驗，

同時依物管局發函實施之「低放射性廢料分

類補充規定」，衡量國內低放射性廢料產生、

處理、貯存現況，研擬規劃作為日後履行法

規及執行技術之藍圖，為未來低放射性廢料

分類、最終處置建立執行模式。 

建立低放射性廢

棄物核種資料庫

及分類 

91.2~94.12 本計畫內容涵蓋電腦篩選廢棄物源代表桶、

蘭嶼貯存場大規模開蓋取樣計測廢棄物桶、

核種放射化學分析、國內首座檢整廢棄物

桶，並利用 Excel 試算表進行廢棄物桶的分

類試算，建立諸多方法與技術經驗。 

蘭嶼貯存場廢棄

物桶核種濃度評

估計算與分類資

料庫建立（第一

期） 

97.1~99.1 蘭嶼貯存場貯放早期產生之固化廢棄物，因

核種資料欠缺或不完整，無法依法規要求進

行分類，需配合檢整作業，完成整桶加馬活

度計測、廢棄物桶分類。第一期完成 19,785

桶之核種分析及分類。 

微生物對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之水泥固化體

及工程障壁分解

效應定量評估 

97.12~99.12 本研究針對台灣之海島氣候環境，在微生物

對低放射性廢棄物 (LLRW) 處置之水泥固

化體及廢棄物桶材等工程障壁的分解效應

進行量化評估，瞭解微生物對水泥固化體與

廢棄物桶材之生物降解效應，以建立微生物

對本土 LLRW 處置場工程障壁穩定性功能

評估參數。 

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射源項

管理系統 

98.11~100.11 參考 IAEA 標準與物管局建議規範，及配

合最終處置場設計與功能評估工作需要，完

成台電公司低放射性廢棄物相關單位（包括

核一廠、核二廠、核三廠以及核後端處）資

訊管理系統的建置，建立符合國內現況的低

放射性廢棄物整合資料庫，可方便操作提高

管理工作效率，以期順利完成申請建造執照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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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潛在場

址特性資料分析

管理系統規劃建

置與應用 

 

100.1~101.4 本計畫主要是利用已完成之相關研究與調

查報告，建立符合物管局建議所需之場址地

質調查技術及參數資料庫。為因應未來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候選場址選定後，適時

銜接場址調查作業之準備。所建立之資料庫

包含：地質資料庫、文件搜尋與管理系統設

計與建置、地質資料 GIS 系統、三維地質模

型建置分析與評估及展示系統等。 

低放射性廢棄物

難測核種分析技

術精進 

100.1~102.1 本計畫配合目標核種適合儀器之前處理技

術開發及改良，搭配不同放射性核子儀器度

量技術，進行方法開發、測試及實際樣品分

析，並作相互比較以確認方法正確性及結果

可信度，可應用於低放射性水泥固化體分

析。 

蘭嶼貯存場廢棄

物桶核種濃度評

估計算與分類資

料庫建立 ( 第二

期) 

99.1~103.1 
本計畫完成蘭嶼貯存場水泥固化桶、重新固

化桶、柏油固化桶及固化重裝容器之分類工

作，及建立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核種濃度計

算與分類結果電腦資料庫。 

耐 100 年結構完

整性之混凝土處

置容器研究 

99.9~102.9 本計畫以建立混凝土品質檢驗技術、耐久性

評估技術、模具拆裝設計、容器結構完整性

檢驗技術、混凝土雙軸式攪拌系統工程設計

與建造能力，以及容器製作，達成一般容器

使用申請及耐 100 年結構完整性之混凝土

處置容器使用申請為主要工作成果。 

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工程障

壁中緩衝回填材

料調查評估技術

服務工作 

102.1~104.1 本計畫完成後，可瞭解國際現有低放處置場

之工程障壁材料之力學及化學等特性；並得

到台灣本土可作為工程障壁材料之料源調

查結果，提出適合台灣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場之工程障壁材料種類、力學、化學及

回填材料與緩衝材之配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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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放射性廢棄物

潛在場址之微生

物核種吸附與工

程障壁腐蝕安全

影響評估 

101.8~104.8 本工作計畫就本土海島氣候環境，建立建議

候選場址之本土微生物資料，進行微生物影

響安全性評估。包括取得建議候選場址之本

土微生物、測試其對核種之吸附能力、於緩

衝材料中之生長能力、對低放射性廢棄物水

泥固化體及廢棄物桶等工程障壁之分解效

應，以評估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建議

候選場址之使用年限安全穩定性及可能造

成環境影響之衝擊性。 

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設施功

能評估 

102.8.9~105.7.23 本案工作目標為對於放射性核種在低放處

置設施近場混凝土障壁及緩衝回填材料，遠

場處置母岩及地質圈所形成之多重障壁系

統中的傳輸途徑，進行整體分析研究，進而

評估生物圈所接收的輻射劑量與風險，以確

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設立不會對

周圍生物圈造成輻射影響。 

低放射性廢棄物

資料庫系統精進

案 

103.12~105.12 本案工作內容，主要為台電公司低放固化桶

之分類計算精進，以及強化原有資料庫功

能，包含提升資料即時性、納入貯位資料與

整桶計測資料、修訂電廠難測核種比例因數

計算機制等相關資料庫精進，完成「低放射

性廢棄物資料庫系統」。 

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技術發

展整合規劃與評

估 

103.9~107.6 本案工作目標為針對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之廢棄物特性、場址特性調查、處

置設施設計、設施營運、封閉監管與安全分

析等處置相關工作項目，說明我國設置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所需之各項技術

能力，並完成「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技術評

估」報告(LLWD 2016 報告)，並藉由國際同

儕審查，提升處置技術評估之公信力，強化

民眾與各界對於我國建置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設施之信心。 

台電公司執行中計畫前階段(107 年 2 月至 107 年 7 月)執行成果重點表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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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全案期程 工作成果概要 

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技術精

進計畫 

107.3~111.2 依據「LLWD 2016 報告」國際同儕審查委員

針對低放處置技術之未來發展提出建議及物

管局於 106 年召開「LLWD2016 報告」審查

會議，邀請國內專家學者擔任審查委員，亦就

低放處置技術之未來發展提出建議。台電公

司彙整上述建議，及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技術建置計畫」之技術發展規劃，辦理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畫」

技術服務案之採購，本案已於 107 年 3 月完

成決標。 

低放貯存場低放

射性廢棄物計測

暨取樣分析技術

服務 

 本計畫於 106 年 12 月 26 日與核能研究所完

成議價、決標作業。並於上階段(107年 5月

18日)完成本計畫「專案品質保證方案」及「服

務建議書」審查及定稿，預計於低放貯存場

「提升蘭嶼貯存場營運安全實施計畫」正式

動工後，再行啟動本案計畫。 

(一)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畫 

前階段(107 年 2 月至 107 年 7 月)之工作，台電公司於 105 年完成「LLWD 

2016 報告」國際同儕審查。國際同儕審查委員肯定該報告針對安全性議題提

出適當的重點說明，若場址選定後，國內將具備充足技術完成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場的建置；另，國際同儕審查委員亦針對低放處置技術之未來發展提

出建議。「LLWD 2016 報告」於 106 年經物管局審查後，審查委員亦就低放處

置技術之未來發展提出建議。台電公司彙整上述建議，及依據「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技術建置計畫」之技術發展規劃，辦理「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技術精進計畫」，期能精進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相關技術與分析能力。本

案已於 107 年 3 月完成決標。 

(二) 低放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計測暨取樣分析技術服務 

前階段(107 年 2 月至 107 年 7 月)之工作，主要工作為 106 年 12 月 26 日

完成議價、決標作業，承商並於 107 年 1 月 23 日函送「專案品質保證方案」

及「服務建議書」，符合契約期限規定，台電公司會請相關單位/部門協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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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階段(半年)執行之具體工作項目與成果 

台電公司本階段(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執行工作，主要工作為持續辦

理近年所規劃之低放處置技術相關研究發展案，包括： 

(一)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畫」 

場址特徵化之工作，本階段已完成選定與我國低放處置建議候選場址母岩

環境相似之國際場址、國際場址之場址特徵化資料蒐集、彙整與歸納場址特徵

化程序方法與驗證方法、演練水文地質特徵模型建置與驗證程序、提出場址特

徵化程序方法與驗證方法等工作，承商並於 107 年 9 月提出「場址特徵化之

國際經驗與技術發展」報告。 

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安全功能特性研究之工作，本階段已完成蒐集與

彙整國內已核准之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資訊、盛裝容器功能評估與彙整、

盛裝容器安全分析建議參數等工作，並於 107 年 12 月提出「低放射性廢棄物

盛裝容器安全功能特性研究」報告。 

混凝土處置窖材料劣化試驗與模式研究之工作，本階段已完成混凝土處置

窖相關劣化現象及分析參數之文獻蒐集、建立各劣化機制與統整各定量試驗、

制定合適之混凝土處置窖各劣化試驗程序與檢驗規範、提出混凝土處置窖各

劣化模式及安全分析參數等工作，承商並於 107 年 12 月提出「混凝土處置窖

材料劣化試驗與模式研究」報告。 

處置窖結構安全分析之工作，本階段已完成訂定處置窖各階段配置下載重

情境與載重組合、處置窖 3D 模型建置與結構分析、處置窖功能性與安全性整

體評估等工作，承商並於 107 年 12 月提交「處置窖結構安全分析」報告。 

國際間處置場監管研究之工作，本階段已完成蒐集與彙整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日本中深度處置和美國核廢料隔

離先導型處置設施(Waste Isolation Pilot Plant, WIPP)的監管措施、依據我國 2

處建議候選場址的場址特性與概念設計規劃主動監管與被動監管之項目與措

施，以及根據廢棄物特性評估主動監管期限等工作，承商並於 107 年 9 月提

出「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之監管研究」報告，上述相關成果說明詳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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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種吸附實驗之工作，本階段係已依照 ASTM D4319 標準方法，完成混

凝土材料與 2 處建議候選場址之母岩，於 2 處建議候選場址水質環境下，對

Co、I、Ni、Cs 的吸附特性實驗，並初步得知材料吸附 Co 的情形較其他核種

明顯。而 Sr 和 C 核種的吸附實驗仍持續進行中，同時也將持續彙整國內外相

關文獻，藉此探討環境因素對材料的吸附特性影響。 

膨潤土參數實驗與界面特性分析之工作，本階段已執行之工作內容包括文

獻蒐集、膨潤土採購、取得場址現地砂石、訂製試驗所需模具，以及利用壓製

法、澆置法和夯實法等 3 種施工方法製作試體，並進行抗壓強度、彈性模數、

水力傳導度等相關特性試驗。其中已完成部分的特性實驗，後續將持續進行相

關特性實驗，並依據實驗結果研擬各施工方法的最佳施工流程、控制變因與保

存環境等。 

低放處置需求管理系統(以下簡稱 RMS 系統)之工作，可分為處置需求管

理系統和處置需求管理系統操作與維護手冊(含系統程式碼)、特徵/事件/作用

資料庫、場址特性參數資料庫等 3 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1. 處置需求管理系統和處置需求管理系統操作與維護手冊(含系統程式碼) 

本階段執行之工作主要為蒐集與彙整日本、瑞典於處置事業階段的

RMS 主要功能、架構、開發過程、各階層需求與需求內容，並配合我國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畫書之工作規劃，研擬適合我國之低放處置 RMS

架構，包含原始需求、功能需求、設計需求三大階層，以及與其對應之 L1

至 L5 架構、來源、定義、內容。另外，亦針對 L1 和 L2 研擬需求內容。 

2. 特徵/事件/作用資料庫 

本階段執行之工作主要為蒐集與彙整瑞典 SKB和美國NUREG-2175

有關 FEPs 的文獻資料，研析 FEPs 資料庫之應用、FEP 表單篩選方法，

並參考蒐集所得之資料，設計適於我國低放處置的 FEPs 表單，規劃 FEPs

表單的篩選方法與途徑。 

另外，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邀集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所詹穎雯

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所黃偉慶教授、國立海洋大學材料工程

研究所楊仲家教授、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余信遠博士、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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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信博士等學者專家，於中興公司辦理 107 年國內專家會議，針對工

程障壁劣化之 FEPs 表單篩選結果進行檢核。 

3. 場址特性參數資料庫 

本階段執行之工作主要為蒐集與彙整美國 NUREG-2175 之場址穩定

性分析文獻，探討應分析之場址特性，並重新檢視 LLWD 2016 報告的 13

項場址特性參數，將其依地質環境、生物環境、水文地質、地球化學等 4

大模型進行分類。 

另，107 年 10 月 26 日台電公司赴中央大學針對低放處置技術議題與物管

局審查委員進行溝通說明，技術議題包括岩層裂隙地下水傳輸評估技術、吸附

試驗規劃、RMS系統規劃說明。 

本案至 108 年 1 月底已完成全案約 39.07%，工作項目及進度皆符合原訂

目標。 

(二) 低放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劑測暨取樣分析技術服務 

本案工作目標針對低放貯存場自產廢棄物與超 C 類固化桶進行整桶計測

作業，並且進一步針對難測核種活度值異常之超 C 類桶進行取樣分析，用以

提升低放射性廢棄物分類計算結果之可靠度，並針對自產廢棄物適用之處置

方式進行研究，俾利低放最終處置計畫。主要之工作項目包括： 

1. 針對低放貯存場自產廢棄物進行整桶計測作業 

2. 針對低放貯存場 138 桶超 C 類固化桶，進行整桶計測作業以及進行取

樣作業 

3. 針對前項工作中自超 C 類固化桶所取之樣品，進行難測核種放化分析

作業，並依分析結果建立難測核種比例因數 

4. 依據低放貯存場自產廢棄物整桶計測作業成果，進行低放貯存場自產

廢棄物分類計算及處置方式之研究 

5. 依據低放貯存場超 C 類固化桶之整桶計測作業與取樣分析結果，進行

低放固化桶之分類計算精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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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 106 年 12 月 26 日與核能研究所完成議價、決標作業。本階段(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執行工作，主要與低放貯存場相關人員及該案承攬商，

共同會商兩案相關介面之協調及相互配合事項。低放貯存場已於本階段完成

「提升蘭嶼貯存場營運安全實施計畫」之招標，並開始進行各類桶取出重裝作

業，本案需待標的物由壕溝中取出並存放至鋼構廠房 B棟後，方可進行超 C類

桶及自產廢棄物之整桶計測及超 C 類桶取樣等相關工項，預計於低放貯存場

通知上述作業完成後，再行通知承商開工。 

(三)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選址階段)專案品質保證計畫 

低放專案品質保證計畫本階段(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工作計畫執行檢

討如下： 

1. 本品保計畫係適用於「選址階段」，而低放處置計畫目前仍是處於此階

段，故本品保計畫仍適用。 

2. 主辦部門於執行低放處置計畫時，皆能依循本專案品保計畫，確保作

業品質；107 年度台電公司於 107 年 8 月對承商辦理核安品質稽查及

11 月辦理內部稽查，台電公司已就稽查建議事項完成改正措施。 

3. 本品保計畫已依第 2 章規定每年檢討 1 次，並依據物管局意見修訂完

畢，修訂第 8 版物管局已於 107 年 4 月 9 日以物三字第 1070000851 號

函同意備查，未來將於 108 年 4 月重新辦理檢討送物管局備查。 

三、執行成效、檢討及下階段工作要項 

本階段(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工作執行成效與檢討： 

計畫名稱 執行成效與檢討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技術精進計畫 

1. 承商於 107 年 9 月底提送「場址特徵化之國際經

驗與技術發展」及「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之

監管研究」報告初稿，執行成果詳附錄。 

2. 承商於 107 年 12 月底提送「低放射性廢棄物盛

裝容器之安全功能特性研究」、「混凝土處置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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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劣化試驗與模式研究」及「處置窖結構安全分

析」報告初稿，執行成果詳附錄。 

3. 承商於 108 年 1 月底提送「低放處置設施工程障

壁設計功能」及「低放處置設施工程障壁設計規

範」報告初稿，惟因報告尚在審查，並未摘錄於

附錄。 

低放貯存場低放射性

廢棄物計測暨取樣分

析技術服務 

本計畫於 106 年 12 月 26 日與核能研究所完成議

價、決標作業。本階段主要與低放貯存場相關人員

及該案承攬商，共同會商兩案相關介面之協調及相

互配合事項，預計於低放貯存場通知上述作業完成

後，再行通知承商開工。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計畫(選址階段)

專案品質保證計畫 

107 年度台電公司將辦理公司內部稽查，及對承商

辦理品質巡查及核安稽查。未來台電公司亦將依據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選址階段)專案品

質保證計畫」，持續辦理相關品質稽查作業。 

台電公司下階段(108 年 2 月-108 年 7 月)，主要將持續辦理現階段執行之

各項計畫，並將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建置計畫」之規劃辦理相

關技術精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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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處置設施選址計畫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於選址過程中，應執行之工作內容包括選址

公投、場址調查及環境影響評估等工作。本階段(107 年 2 月至 107 年 7 月)因

尚無法辦理選址公投，未能選定候選場址，致相關後續作業仍無法執行。 

一、過往執行成果重點 

場址設置條例於 95 年 5 月 24 日公布施行後，主辦機關經濟部依條例第 6

條規定會商主管機關同意，於 95 年 7 月 11 日指定台電公司為選址作業者，

依條例規定選址作業者須提供選址小組有關處置設施選址之相關資料，並執

行場址調查、安全分析、公眾溝通及土地取得等工作，台電公司並配合主辦機

關辦理選址相關事項及依條例第 20 條規定接續辦理原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等

相關法規執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之選址工作。 

場址設置條例第 7 條規定「選址小組應於組成之日起六個月內，擬訂處置

設施選址計畫，提報主辦機關」，台電公司作為選址作業者乃依經濟部指示於

95 年 10 月 31 日研提「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址計畫」草案陳

報經濟部國營會，送請選址小組審查，並遵照選址小組審查意見於 95 年 12 月

28 日將修訂之選址計畫草案再送國營會，經濟部續於 96 年 1 月 25 日召開選

址小組第 2 次委員會議進行討論，台電公司遵照委員意見修訂完成選址計畫，

由選址小組依前述規定提報主辦機關經濟部，經濟部則於 96 年 3 月 21 日將

選址計畫刊登於行政院政府公報並上網公告 1 個月，並經會商主管機關及相

關機關意見後，核定於 96 年 6 月 20 日生效。 

經濟部依據場址設置條例完成選址計畫公告與核定後，選址小組則依據場

址設置條例與選址計畫，以台灣全部地區為範圍進行潛在場址篩選，首先依據

場址設置條例第 4 條規定及原能會發布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

址禁置地區之範圍及認定標準」與其他法規規定之禁止與限制開發條件，篩選

出符合之可能潛在場址，再由選出之可能潛在場址依環境接受度、接收港條

件、陸運環境、處置場設施所需空間、特殊地質條件以及處置方式等因子進行

評量，評選出較佳之可能潛在場址。台電公司除提供選址小組前述有關處置設



 

22 

 

施選址之相關資料外，並執行選址小組 96 年 10 月 23 日第 4 次委員會議初步

同意之可能潛在場址其地球化學條件(地下水體氫離子濃度指數與地質介質對

鈷及銫之分配係數)調查及分析，以作為選址小組票選潛在場址之參考依據。 

主辦機關經濟部於 97 年 8 月 19 日召開選址小組第 8 次委員會議票選潛

在場址，選址小組針對評量較佳之可能潛在場址，再考量相關因子評量結果

後，順利票選出「臺東縣達仁鄉」、「屏東縣牡丹鄉」及「澎湖縣望安鄉」等 3

處潛在場址，並將票選結果提報經濟部，經濟部於 97 年 8 月 29 日核定公告。 

台電公司續依經濟部規劃之選址作業期程，積極辦理建議候選場址遴選作

業相關配合工作，如配合辦理選址小組委員於 98 年 2 月 9、10 日赴臺東縣達

仁鄉、屏東縣牡丹鄉等 2 處潛在場址現勘及依 98 年 1 月 20 日選址小組第 10

次委員會議結論修訂「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於 98 年 2 月 13 日完成「建

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修訂版)」供選址小組委員參考，選址小組於 2 月 20 日

召開第 11 次委員會議，票選結果建議以「臺東縣達仁鄉」與「澎湖縣望安鄉」

為建議候選場址，台電公司並依票選結果及該次會議決議完成「建議候選場址

遴選報告」定稿本送選址小組委員確認，選址主辦機關經濟部於 98 年 3 月 17

日依法將「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公開上網及陳列 30 日(期間自 98 年 3 月

18 日起至 4 月 16 日止)。 

公告期間經濟部共收到各界意見 140 件，其中有條件贊成者 1 件、涉及法

律層面意見者 4 件、不具理由反對者 37 件及具理由反對者 98 件。主管機關

原能會於 98 年 5 月 25 日發函經濟部洽前述各界意見之答覆情形，並請經濟

部將各界意見答覆初稿會商相關機關，經濟部於 6 月 1 日函復原能會將督導

台電公司積極辦理，故後續台電公司依據經濟部彙整各界意見之來函，研擬答

覆初稿於 6 月 18 日函復國營會轉陳經濟部。經濟部於 7 月 9 日將各界意見會

商主管機關原能會及相關機關，另指示台電公司研擬答覆原能會對建議候選

場址遴選報告各界意見答覆初稿之評議意見並修訂答覆初稿內容，台電公司

完成後於 7 月 30 日函復國營會轉陳經濟部。經濟部並於會商主管機關與各相

關機關意見後於 11 月 12 日逐項答復意見採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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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於莫拉克颱風(98 年 8 月 8 日)後，前往台灣本島東南部潛在場

址與其他較佳可能潛在場址勘查，並於 9 月 18 日研提勘查評估報告陳報主管

機關，經勘查確認場址範圍內未曾遭受地層崩塌滑動、侵蝕、洪水、土石流等

災害，勘查評估結果顯示，前述場址地區環境相對穩定，並未受到豪雨之不利

影響，場址評選時將地質、水文等因素納入考量，評估結果正確性獲得驗證。 

經濟部原規劃於 98 年 12 月底前核定公告「建議候選場址」，惟因澎湖縣

政府於 98 年 9 月 15 日公告將望安鄉東吉嶼大部分私有土地一併納入為「澎

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並經該管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9 月 23

日核備。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該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自然狀態，

造成僅存 1 處「臺東縣達仁鄉」場址之情況，嗣經經濟部函請原能會釋明應核

定公告 2 處以上「建議候選場址」，方符合「場址設置條例」規定，致未能依

原訂規劃期程於 98 年 12 月底前辦理核定及公告作業。經濟部於 99 年 1 月 26

日召開選址小組第 12 次委員會議，研商補足「建議候選場址」之處理方案，

經委員決議將選址作業退回至潛在場址篩選階段重新辦理。後續選址小組於 3

月 8 日第 13 次會議，經檢視相關法規條文修訂及法規公告區域更動情形，確

認其餘可能潛在場址仍符合資格，並同意新增 1 處較佳可能潛在場址；於 5 月

31 日召開第 14 次會議討論選址作業者提報各較佳可能潛在場址之調查資料

與評比說明，99 年 7 月 13、15 日並至新增之較佳可能潛在場址勘查。 

經濟部於 99 年 9 月 1 日召開選址小組第 15 次會議，經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投票同意，票選出「臺東縣達仁鄉」、「金門縣烏坵鄉」等 2 處潛在場

址，經濟部並於 9 月 10 日公告。台電公司即就公告之 2 處潛在場址辦理場址

遴選作業資料蒐集與彙整，並沿用或更新社經因素、場址環境因素與工程技術

因素等評量因子之資訊，就各潛在場址特性進行評量，分析說明評估結果，並

依 100 年 2 月 25 日選址小組第 16 次委員會議結論修訂「建議候選場址遴選

報告」。經濟部續於 3 月 21 日召開選址小組第 17 次會議，經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投票同意，票選建議「臺東縣達仁鄉」與「金門縣烏坵鄉」為建議候

選場址，台電公司則依票選結果及該次會議決議完成「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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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定稿本送選址主辦機關，經濟部於 100 年 3 月 29 日依法將「建議候選場

址遴選報告」公開上網及陳列 30 日(期間自 3 月 29 日起至 4 月 27 日止)。 

「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公開上網及陳列期間，經濟部共收到 13 件(76

項)意見，其中具理由反對有 11 項，提出建議意見有 12 項，提出質疑意見有

53 項。台電公司依據經濟部彙整各界意見來函，研擬意見答復初稿於 100 年

5 月 23 日函復國營會，國營會於 6 月 1 日函示，鑒於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後，

社會各界關切核能安全議題，請台電公司就核安相關意見併同「核能電廠安全

防護總體檢評估報告」重擬相關答復資料。台電公司遵照指示及參照「核能電

廠安全防護總體檢評估報告」內容，補充相關答復資料於 100 年 7 月 8 日提

報國營會，由國營會洽商主管機關與相關機關(包含選址小組票選建議之建議

候選場址所在之地方政府)，至 101 年 2 月始獲得最後一機關之回復意見。經

濟部參酌各機關回復意見，於 101 年 3 月 7 日正式答復各界對「建議候選場

址遴選報告」所提意見，後續台電公司於 101 年 5 月 19 日陪同經濟部林前次

長赴金門縣烏坵鄉現勘，並與烏坵鄉鄉長及當地居民溝通選址作業及後續公

投工作，及於 101 年 5 月 8 日及 5 月 21 日陪同經濟部林前次長分別拜會臺東

縣及金門縣地方首長，洽談有關核定公告建議候選場址相關事宜。國營會續於

101 年 5 月 24 日向經濟部長簡報低放選址作業核定公告建議候選場址議題，

經濟部於 101 年 7 月 3 日核定公告建議候選場址。後續主辦機關於 101 年 8

月 17 日函請建議候選場址所在地方政府同意接受委託辦理公投選務工作。惟

兩地縣政府分別於同年 9 月 26 日及 10 月 9 日函復對於選址公投尚有意見，

均未同意接受委託辦理公投。 

台電公司於 101 年 10 月 30 日提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102 年工

作計畫」送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於 101 年 11 月 27 日提出第 1 次審查意

見，台電公司依據審查意見於 101 年 12 月 10 日研提修訂版函復主管機關，

後續主管機關於 101 年 12 月 24 日召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102

年度工作計畫」審查會議，台電公司就會議紀錄及審查意見於 102 年 1 月 29

日研擬答復說明及計畫修訂 2 版提報主管機關，台電公司依據主管機關於 102

年 2 月 6 日就 102 年度工作計畫修訂 2 版函復之要求，應依 101 年 1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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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審查會議決議事項，切實執行年度工作計畫，俾各項工作品質及成效能確

保低放處置計畫依時程切實推動。該次會議決議有關請台電公司於 102 年 2

月底前提報充實低放最終處置專職人力之具體規畫部分，台電公司已於 102 年

2 月 22 日提報「最終處置專職人力具體規劃」送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於

2 月 27 日函復，請台電公司參酌國際處置專責機構之人力配置及規模，儘速

加強充實，俾最終處置計畫依計畫時程切實推動。 

台電公司依據國營會 101 年 12 月 17 日經國二字第 10100200630 號函，

提報辦理選址公投選務工作所需人力、經費等資料，於 102 年 1 月 2 日送國

營會。 

台電公司於 102 年 2 月 26 日陪同經濟部梁政務次長等長官赴臺東縣達仁

鄉建議候選場址現勘及簡報說明場址初步規劃設計(包括處置坑道佈置設計、

低放廢棄物專用接收港配置設計、專用道路規劃設計、輔助區規劃與營運概念

等)、場址地質等條件(包括處置區岩性及年代、斷層距離、地震與海嘯影響等)

與周邊環境狀況。 

台電公司於 102 年 3 月 4 日參加經濟部邀集原能會、內政部及中選會召

開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公投評估研商會議」討論低放選址公

投相關議題，但對於場址公投辦理方式尚未有具體結論，致處置計畫書之選址

作業時程仍有不確定因素。台電公司爰提報修正處置計畫書，將主辦機關辦理

之場址公投時程採浮動方式提報，惟未獲主管機關原能會同意。 

台電公司於 102 年 10 月 29 日將 103 年度工作計畫提報主管機關審查，

並於 102 年 11 月 14 日參加主管機關召開之「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103

年度工作計畫」審查說明會會議簡報年度工作計畫內容。台電公司依據 103 年

度工作計畫修訂二版及主管機關 102 年 11 月 18 日「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計畫─103 年度工作計畫」審查說明會會議紀錄，與 102 年 12 月 26 日來函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103 年工作計畫」之審查結論辦理與選址計畫相

關工作。審查結論其中有關「請強化處置計畫之「替代/應變」方案，並研提

具體可行之方案。」部分，台電公司已於 102 年 10 月 1 日第 124 次放射性物

料管制會議簡報「替代/應變方案」，並依第 125 次放射性物料管制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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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送請經濟部審核及行政院民間與官方核廢料處理協商平台研討後，再行

提報主管機關。」辦理相關簡報準備事宜。經濟部為順利推動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設施選址作業等業務，於 102 年 11 月 18 日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核

廢料處理專案辦公室，主要負責辦理放射性廢棄物營運專責機構之籌設、研訂

放射性廢棄物營運相關政策暨執行策略工作。台電公司於 103 年 1 月 24 日會

同該專案辦公室赴物管局討論低放選址替代/應變方案。後續主管機關於 103

年 3 月 20 日第 126 次放射性物料管制會議第 661 議案決議「請台電公司妥善

規劃本案，並於送請行政院民間與官方核廢料處理協商平台研討後，再行提報

本局。」台電公司在經濟部核廢料處理專案辦公室督導下，準備行政院民間與

官方核廢料處理協商平台第 4 次會議之簡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替

代/應變方案)。行政院原訂 4 月 30 日召開第 4 次協商平台會議，因民間團體

召開記者會，聲明退出平台會議，故無法依據第 126 次會議決議辦理。 

主管機關於 103 年 6 月 19 日召開第 127 次放射性物料管制會議，就第

661 議案決議「由於行政院民間與官方核廢料處理協商平台之後續運作尚難預

測，請台電公司依第 124 次會議決議，於 7 月底前提報本局，提報之替代/應

變方案，應有明確之規劃時程；可參考美國藍帶委員會(Blue Ribbon Committee, 

BRC)或台電公司高放處置計畫應變方案之作法。」台電公司依據此項決議，

於 103 年 7 月 30 日以電核端字第 1038060805 號函向主管機關提出「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第 10 章替代/應變方案之強化修正」後，

主管機關於 103 年 8 月 12 日以物三字第 1030002133 號函，要求台電公司將

前述替代/應變方案併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台電公司遂於103

年 8 月 19 日以電核端字第 1030016757 號函將「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

畫書(修訂二版)Rev.3」提報主管機關，並於 103 年 9 月 9 日獲主管機關核備。

上述低放處置計畫推動之重要事紀如圖 3-1。 

台電公司已研定 107 年度溝通工作計畫，該計畫係規劃依照廣告文宣、議

題管理、組織動員、調查研究、活動贊助、公益關懷等行動模組進行各類之行

動方案。另，台電公司已協助主辦機關經濟部設置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官

方網站(http://www.llwfd.org.tw)，該網站已就世界上主要運用核能科技國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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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經驗進行說明，並刊載低放平面文宣、宣導短片、場址動畫等文宣作為溝

通工作推展之輔助資料，以釐清民眾疑慮與增強對處置工作之信心。 

台電公司前階段(106 年 8 月至 107 年 1 月)選址工作主要為依據「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107 年度工作計畫(修訂 2 版)」及配合主辦機關經濟部，辦

理公投之民眾溝通工作。 

 

 

 

 

 

 

 

 

 

 

 

 

 

 

 

圖 3-1 低放處置計畫推動之重要事紀時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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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台電公司依據原能會於 106 年 1 月 17 日函

送具體實施方案審查會議紀錄決議及 106 年 2 月 23 日經濟部李部長聽取核能

後端業務辦理情形裁示，將「可行性研究報告」更名為「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推行初步規劃書」(以下簡稱「推行初步規劃書」)，

於 106 年 3 月 3 日陳報經濟部核轉「非核小組」研議並尋求最佳可行方案。

後續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之推動時機與時程將俟「非核小組」做出決策，並

依據經濟部指示啟動辦理相關工作，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之重要紀事如圖 3-

2。 

 

 

 

 

 

 

 

 

 

 

圖 3-2 應變方案之重要事紀時間圖 

二、現階段(半年)執行之具體工作項目與成果 

台電公司本階段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107 年度工作計畫(修訂 2

版)，及配合主辦機關經濟部，持續辦理推動公投之民眾溝通工作。且遵照主

管機關指示，辦理「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畫」技術服務案，持

續進行低放處置技術精進，俾利銜接後續場址調查、安全分析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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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成效、檢討及下階段工作要項 

現階段選址計畫主要工作為選址公投準備作業，因 2 處建議候選場址縣

政府尚未同意經濟部委託辦理公投選務工作，經濟部評估自辦公投確有困難

事項待克服，致公投時程仍具有不確定性因素存在，台電公司除持續加強與縣

政府、議會及地方民眾之溝通外，並依據「108 年度低放選址地方溝通工作計

畫」進行公眾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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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眾溝通專案計畫 

一、選址溝通工作 

「場址設置條例」於 95 年 5 月 24 日公布施行後，台電公司考量處置設

施場址之產生須依地方性公投的結果來決定，於是成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場選址公投督導會報」，負責本項計畫重大決策之訂定，目前於總管理處

下成立「督導組」，負責規劃及推動選址公投溝通宣導事宜，並於建議候選場

址所在縣設置「低放溝通宣導小組」，負責執行地方性溝通宣導工作。 

台電公司為使民眾了解低放處置場設施之安全特性，以有效提升民眾對低

放處置安全之信心，已製作有 2 種處置方式示意動畫及隧道處置之實體模型，

應用於公眾溝通。該實體模型已擺設於台電公司核能三廠南部展示館，再配合

2 種處置方式之示意動畫播映，將有助於民眾瞭解處置概念與操作方式。 

為提升建議候選場址所在鄉「金門縣烏坵鄉」及「臺東縣達仁鄉」民眾支

持度，台電公司特針對地方民眾進行逐戶拜訪說明，使民眾充分了解低放射性

廢棄物及選址相關資訊。 

針對金門縣烏坵鄉，台電公司於 100 年 5 月 24 日至 6 月 3 日、100 年 9

月 15 日至 25 日、101 年 10 月 1 日至 15 日、102 年 9 月 1 日至 15 日、103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6 日、104 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1 日及 105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18 日 7 次登島，進行逐戶拜訪工作，支持度分別為 41%、54%、38%、30%、

67%、65%及 64%；今年則新增旅台烏坵仕紳進行逐戶拜會說明低放公投事宜。 

金門縣本島之逐戶拜訪工作，金城鎮(105 年 5 月 24 日日至 105 年 8 月 18

日)、金寧鄉(105 年 9 月 6 日至 107 年 7 月 10 日)，以及金湖鎮(107 年 8 月 6

日至 108 年 1 月)。 

目前臺東縣達仁鄉已完成 6 輪逐戶拜訪工作，第一輪(99 年 1 月 11 日至

10 月 8 日)、第二輪(99 年 10 月 25 日至 100 年 4 月 22 日)、第三輪(100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12 月 16 日)、第四輪(101 年 8 月 30 日至 102 年 2 月 8 日)、

第五輪(102 年 7 月 22 日至 102 年 12 月 13 日) 、第六輪(104 年 12 月 23 日至



 

31 

 

105 年 1 月 30 日)，經深入耕耘，歷次民眾對設置處置場的支持度分別為 38%、

40%、57%、60％、61％及 61%，已有顯著提升。另場址所在達仁鄉之鄰近大

武鄉，台電公司亦分別辦理逐戶拜訪工作，南興村(103 年 9 月 1 日至 103 年

10 月 2 日)、尚武村(103 年 9 月 9 日至 103 年 12 月 15 日)、大武村(103 年 10

月 13 日至 104 年 1 月 22 日)、大鳥村(103 年 12 月 15 日至 104 年 4 月 16

日) 、大竹村(104 年 2 月 2 日至 104 年 4 月 9 日)。另達仁鄉之鄰近金峰鄉，

分別為嘉蘭村(105 年 8 月 29 日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正興村(105 年 8 月 29

日至 105 年 9 月 30 日)、壢坵村(105 年 9 月 29 日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賓茂

村(105 年 11 月 1 日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新興村(105 年 11 月 1 日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及鄰近之太麻里鄉金崙村(105 年 11 月 1 日至 106 年 1 月 26 日)、

大王村、北里村、多良村(105 年 12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22 日)，達仁鄉之鄰

近大武鄉尚武村(106 年 7 月 3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南興村(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8 月 31 日) 、大武村(106 年 9 月 1 日至 106 年 10 月 20 日)、大竹

村(106 年 10 月 23 日至 106 年 11 月 6 日)、大鳥村(106 年 12 月 4 日至 106 年

12 月 19 日)、太麻里鄉泰和村(107 年 7 月 9 日至 107 年 11 月)，為使民眾更

了解設置處置場的必要性，台電公司將持續進行溝通宣導工作。 

本階段(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在全國及建議候選場址所在縣辦理之溝

通工作計畫表述如下： 

＊全國性—107 年 8 月-108 年 1 月 

行動模組 行動方案 辦理情形 工作成效 

廣告文宣 低放短片 107.8-108.1 

已完成製作 

目前在金門及臺

東地區利用辦理

地方溝通說明會

期間，適時播放前

階段製作之遠景

規劃宣導短片及

發送文宣等，均獲

得當地居民認同，

低放平面文宣 107.8-108.1 

已完成製作 

低放懶人包 107.8-108.1 

已完成製作 

核廢料管理虛擬實境(VR) 

 

107.8-108.1 

已完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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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廢料設施及展示館實體

展示 

107.8-108.1 

目前辦理製作中 

對台電公司低放

溝通宣導方面達

到良好效果 建置核廢料處置專屬網站 107.8-108.1 

已完成製作 

開放民眾參觀核物料貯存

設施 

107.8-108.1 

已開放民眾參觀 

北部展示館之強化核廢料

安全措施 

107.8-108.1 

已辦理 

南部展示館之強化核廢料

安全措施 

107.8-108.1 

已辦理 

    目前 107年已完成低放 3D立體動畫，並規劃 108年 10月底完成低放處

置立體模型及低放多媒體互動系統。 

＊金門縣—107 年 8 月-108 年 1 月 

行動模組 行動方案 辦理情形 工作成效 

廣告文宣 縣市應用製作物 

(三角桌曆) 

107.8-108.1 

已完成製作 

透過媒體廣告及文宣發

放，讓民眾對何謂低放射

性廢棄物、處理及處置流

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場安全概念及回饋

項目更為了解 

縣市廣播廣告 

 

107.8-108.1 

辦理太武之春廣播廣告 

107.8-108.1 

辦理金馬之聲廣播廣告 

金門日報夾報廣

告 

107.8-108.1 

已完成製作 

組織動員 縣府及地方機關

首長拜會 

107.8-108.1 辦理 1 輪 1.對於縣市首長及鄉鎮長

民代等由溝通小組採單

獨拜會面對面方式報告

建議候選場址篩選過議會議員拜會 107.8-108.1 辦理 1 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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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團體及村里

說明會 

107.8-108.1 辦理 27 場 程、何謂低放射性廢棄

物及處理流程、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安

全概念及回饋項目，即

時答覆疑問，建立溝通

管道並尋求支持，蒐集

建議作為訂定地方性溝

通策略參考 

2.村里、機關社團及本處

辦理之各項集會，以播

放投影片方式說明宣

導，並發放低放文宣、資

料給現場參加人員，現

場參加人員疑慮即時答

覆、意見蒐集 

3.烏坵鄉民溝通除以登烏

坵本島說明以外，另旅

台鄉親溝通方式，則以

家族說明會，並透過參

觀相關設施以瞭解鄉民

看法及意願，俾有助於

促成地方公投作業與提

高投票率 

逐戶拜訪 107.8-108.1 辦理金湖鎮逐

戶拜訪 180 人次 

烏坵鄉親三節關

懷活動 

 

107.8-108.1 

辦理中秋節、春節贈送禮

品及關懷活動 

烏旅台鄉親家族

說明會 

107.8-108.1 

辦理 1 場 

烏坵仕紳赴金門

協助溝通 
107.8-108.1 

辦理 1場 

烏坵旅台鄉親說

明會 

107.8-108.1 

辦理 1場 

烏坵旅台鄉親逐

戶拜訪 

107.8-108.1 

辦理 1輪 

製作業務宣導品

(如茶葉禮盒、環

保袋、環保筷等) 

107.8-108.1 辦理 4 式 

活動贊助 節慶、宗教、文化

及體育等 

107.8-108.1 辦理 2 場 藉由金門地方人文活動，

本處溝通小組為持續辦

理低放選址宣導業務，特

配合於活動期間安排辦

理低放宣導，以擴大宣導

層面與成效 

＊臺東縣—107 年 8 月-108 年 1 月 

行動模組 行動方案 辦理情形 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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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文宣 縣市廣播廣告 107.8-108.1 本階段持續辦

理委託廣播電台播放低放

選址公投宣導廣告，其中

包含正聲、臺東之聲、警

廣、台東知本及東民，共 5

家廣播公司 

讓低放宣導擴及全縣每

一角落，使更多的縣民了

解低放處置之安全資訊 

縣市燈箱廣告(航

空站) 

全年持續辦理 

縣市應用製作物 

(三角桌曆) 

107.8-108.1 已完成 

組織動員 縣府及地方機關

首長拜會 

107.8-108.1 辦理 1 輪 1.對於縣市首長及鄉鎮長

等採面對面方式報告建

議候選場址篩選過程及

選址公投進度，即時答覆

疑問，建立溝通管道並尋

求支持，蒐集建議作為訂

定地方性溝通策略參考 

2.村里及機關團體參訪或

說明會進行宣導工作，說

明場址篩選過程、低放廢

棄物之內涵、處理及處置

方式、國外成熟技術經

驗、地方公投規定、回饋

經費與地方未來願景 

3.民眾及教會人士等輔以

核能設施參訪活動，讓民

眾正確認識低放射性廢

棄物，匯聚足夠民意基礎

及互信感 

議會議員拜會 107.8-108.1 辦理 1 輪 

 

村里及社區發展

協會說明會 

 

107.8-108.1 辦理 12 場 

機關團體參訪及

說明會 

 

107.8-108.1 辦理 9 場 

急難救助、老人

弱勢等 

107.8-108.1 辦理 18 人次 

製作業務宣導品 107.8-108.1 辦理 5 式 

活動贊助 節慶、宗教、文化 107.8-108.1 辦理 10 場 現場辦理低放處置宣導，

透過低放射性廢棄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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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體育等 終處置場未來設置的藍

圖和安全性之宣傳，以降

低民眾心中的疑慮和提

高相關設施之接受度 

金門地區民風純樸，目前因政府政策利多，生活條件良好，對於金門地區，

將使烏坵民眾的意願能適切傳遞予金門民眾，並透過各種溝通管道，讓金門鄉

親瞭解處置場的設置不但是支持政府的政策，還可以提供烏坵鄉民一個新的

發展契機。另烏坵常住人口尚不及設籍人口之 5%，烏坵鄉旅台鄉親仍列為溝

通重點，溝通方式則以家族說明、個別拜訪及辦理電力活動營方式進行。另依

據 102 年委託金門大學完成之烏坵鄉遠景規劃報告，持續與烏坵鄉民說明規

劃辦理成果，以瞭解鄉民看法或意願，俾有助於促成地方公投作業與提高投票

率。 

因 101 年 7 月烏坵鄉才被公告為「建議候選場址」，故金門地區的溝通作

業啟動時程較晚，為加速溝通廣度，亦針對金門縣民眾編製宣導文宣，以夾報

方式寄送。烏坵現仍為軍管地區，設籍人口卻漸增至 685 人(107 年 6 月)，惟

除冬季收割紫菜時返鄉人口較多外，常住人口僅約 30 餘人，故仍須持續加強

對旅台鄉親的溝通說明。彙整台電公司進行民眾溝通之常見議題及說明如下： 

 民眾常見議題 台電公司溝通說明 

1. 
烏坵鄉親想了解回饋金的實質

內容 

烏坵鄉親希望回饋金能直接回饋給每位

鄉親，但按目前低放場址設置條例回饋辦

法，明訂給予總額 50 億元回饋金，其中

27.5 億元是烏坵鄉親的回饋金，未來將交

由地方政府，依照預決算程序自行運用。 

2. 
烏坵鄉親低放選址公投何時可

啟動 

烏坵鄉親希望能盡早決定及早日動工，惟

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

置條例」，有關於低放選址公投的相關作

業是由主辦機關經濟部負責。至於何時辦

理公投，也將由該單位負責決定。 

3. 
烏坵鄉親想了解低放處置對於

環境的影響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的設計，世界

各國皆採「多重障壁」的概念，也就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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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項的防護措施，隔絕放射性廢棄物於

人類生活環境之外。這些多重障壁包括放

射性廢棄物固化體、廢棄物包封容器、阻

水填充材料、排水材料與設施及天然地質

屏障等。整體而言是相當安全的。 

4. 
金門鄉親表示低放選址的公投

是否由烏坵鄉親來決定即可 

金門鄉親表示由於烏坵鄉親人數不多，由

金門人來決定低放公投是不公平的，但依

照目前公投法的規定，仍需以金門縣來決

定。 

5. 
金門鄉親詢問有關於低放選址

應尊重烏坵鄉親的意願 

金門鄉親表示低放選址選在在烏坵鄉，只

要烏坵鄉親決定贊成，金門鄉親也沒有立

場反對。目前烏坵鄉駐軍減少，生活不易，

常住之老年家年歲漸長，所以只要回饋辦

法妥善，多數烏坵鄉親皆願意接受。 

6. 
為什麼選址是在台東不選其它

地方？ 

主辦機關經濟部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設施禁制地區之範圍與認定標準」

規定，考量活動斷層、地質、地球化學條

件、地表及地下水條件、人口密度、及其

他依法不得開發地區等，篩選出可行之場

址。經濟部並於 101 年 7 月 3 日核定公告

「臺東縣達仁鄉」及「金門縣烏坵鄉」2 處

建議候選場址。 

7. 
回饋金的發放方式？ 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

置條例」規定，將按分配比例撥入各鄉鎮

公所之公庫，由地方鄉鎮市民代表會負責

監督使用情形。回饋金之運用，將以增進

場址所在地及周邊地區居民福祉為主。 

8. 
為何不直接讓蘭嶼貯存場轉變

成最終處置場？ 

低放貯存場是暫時貯存非永久放置，而最

終處置場之選定，將依據「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述施場址禁制地區之範圍及

認定標準」規定，考量活動斷層、地質、

地球化學條件、地表及地下水條件、人口

密度、及其他依法不得開發地區等，篩選

出可行之場址，並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進行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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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什麼不把核廢料直接放在除

役的核電廠？ 

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核子反應器設

施之除役，應採取拆除之方式，並在主管

機關規定之期限內完成。故除役核廢料將

暫時貯存於核電廠內，並依「低放射性廢

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進行選

址，俟未來遷至最終處置場進行處置。 

10. 
安全技術上的疑慮。 本公司已於 106 年完成「LLWD 2016 報

告」，初步進行安全分析，並經國內及國際

同儕審查，且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證實

國內具有處置技術之能力，後續台電公司

亦將持續精進處置相關技術。 

對於臺東地區之溝通工作，除針對全縣各鄉鎮(市)村里民辦理低放業務宣

導說明會外，將持續辦理鄰近鄉之逐戶拜訪工作。臺東縣青壯人口離鄉率頗

高，將持續辦理旅外鄉親選址溝通宣導座談會，使鄉民能增加對國家政策之了

解。 

未來工作將配合經濟部依據「場址設置條例」之作業期程，於相關場址所

在縣進行溝通宣導工作，加強廣度及深度，主要策略目標為讓民眾了解民生用

途的核能應用設備均會產生低放射性廢棄物，有必要在國內興建一處低放最

終處置場，以加強低放選址公投的政策之正當性、增進社會大眾對政府及台電

公司的信任感。 

溝通宣導重點分為運用全國性媒體循序宣傳，尋求聚集全國民眾焦點，並

形成正面輿論，普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公投資訊，推廣活動識別系

統，加強與民代、公職、媒體、環團及意見領袖溝通，對於場址所在鄉及週邊

鄉鎮持續深化溝通，爭取認同，並疏通反對聲浪。 

台電公司已訂定「107 年低放選址地方溝通工作計畫」並據以執行中，期

能經由上述溝通計畫之行動方案之執行，解除關鍵問題之所在，完成推展地方

性公投選務工作。 

二、放射性廢棄物貯存所在地方溝通 

(一)低放貯存場溝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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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自 79 年營運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場以來，均持續辦理敦親睦鄰

之公眾溝通活動，本階段(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之敦親睦鄰業務及業務宣

導活動，羅列如下： 

    1.敦親睦鄰 

    (1)急難救助 

    補助蘭嶼鄉民赴島外轉診就醫，扶助無人照料長者、弱勢家庭及殘障貧病

鄉民，並致贈慰問金，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之轉診醫療補助，共發放 416

人次，補助金額共計約 108.9 萬元；專案補助共發放 45 次，補助金額共計約

15 萬元。 

 (2)獨居老人及弱勢家庭持續關懷 

    對蘭嶼鄉之弱勢群體，除財物上之補助外，亦自生活中給予陪伴、慰問，

以做到持續關懷。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完成關懷人數為 406 人次。 

(3) 襄助地方事務 

   於本場人力資源範圍內，量能襄助鄉政運作及協助地方事務，協助鄉民吊

卸船隻及搬運大型建材物料。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完成協助鄉民吊卸船

隻、物料 11 件。 

   (4)公益關懷  

  台電公司聘用自蘭嶼招募之 6 位部落服務員，投入各部落服務，主動關懷

社區各項需求，主辦或協辦部落體育文康及民俗節慶各項活動。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貯存場主辦活動為「107 年度蘭嶼貯存場中秋節晚會暨業務宣導活

動」、「107 年度低放貯存場淨灘活動」、「107 年度低放貯存安全業務宣導參訪

活動」、「獨居老人暨弱勢家庭持續關懷計畫」等活動，並配合蘭嶼鄉公所、地

方機關及民間立案社團辦理「107 年度第三十三屆蘭嶼旅台青年雙十節籃球排

球聯誼賽活動」等全鄉性活動，並於中秋節慶、跨年及蘭嶼鄉傳統文化節慶時

期受邀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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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睦鄰補助 

補助並參與機關、學校及社團辦理地方藝文、民俗節慶及具地方文化特色

活動，如補助臺東縣蘭嶼高級中學辦理「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 107 年專科

教室大樓落成典禮」活動、臺東縣蘭嶼鄉野銀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 年度海

洋盃拼板舟划船錦標賽」活動、基督教蘭恩文教基金會辦理「蘭恩傳統地下屋

落成典禮暨工作房新建動土祈福儀式規劃」活動、臺東縣蘭嶼高級中學辦理

「107 年台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活動、臺東縣蘭嶼天主教文化研究發展

協會辦理「107 年度達悟族傳統技藝文化復振計畫-織布」活動、臺東縣蘭嶼天

主教文化研究發展協會辦理「107 年度文化叢書-Ngaran 命名文化出版」活動、

臺東縣蘭嶼高級中學辦理「107 年第一屆蘭中盃籃球邀請賽」活動等活動。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補助總額共計約 34.4 萬元。 

   2.宣導與溝通 

(1) 接待鄉民、民間團體、機關單位蒞場參訪，主動積極邀請蘭嶼鄉民蒞場

參訪，說明貯存場目前之業務狀況，並於參訪結束後召開座談會回答鄉

民之疑問。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1 月共計接待約 2,065 人(含自台灣參訪

之遊客)。 

(2) 核後端處召募自蘭嶼鄉 6 個部落之部落服務員共 6 位，除協助社區服務

工作，亦協助相關業務之說明宣導，並陪同台電人員拜訪地方人士。 

(3) 核後端處每月發行 800 份「低放貯存場敦親睦鄰花絮」，宣導相關業務，

並由部落服務員至各社區挨家挨戶發送。 

 

 (二) 各核電廠之溝通工作 

各核能電廠內均有貯存放射性廢棄物，台電公司亦不斷利用各種管道向當

地鄉民溝通宣導貯存設施之安全性，目前核一廠主要就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

存設施及除役議題進行溝通宣導，核二廠亦就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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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計畫議題進行溝通宣導，核三廠則就核能安全及回饋金等核能相關議題進

行溝通宣導。 

三、執行成效、檢討及下階段工作要項 

在溝通過程中，民眾關心的事項，主要包括回饋金的分配與管理、地方遠

景規劃、電力相關設施改善、處置場設置利弊、公投門檻及投票行政區域界定

等。民眾意見均回饋至相關作業，以利達成處置場的選定。另於低放處置場址

及基本設計確立後，將進行製作低放處置設施 3D 數位展示模型，使民眾能更

清楚了解處置場的配置及運作狀況。  

對於臺東地區，除將辦理全縣各鄉鎮(市)村里民低放業務宣導說明會外，

將持續辦理鄰近鄉之逐戶拜訪工作。臺東縣青壯人口離鄉率頗高，將持續辦理

旅外鄉親選址溝通宣導座談會，使鄉民能增加對國家政策之了解。對於金門地

區，將使烏坵民眾的意願能適切傳遞予金門民眾，並透過各種溝通管道，讓金

門鄉親瞭解處置場的設置不但是支持政府的政策，還可以提供烏坵鄉民一個

新的發展契機。另烏坵常住人口尚不及設籍人口之 5%，烏坵鄉旅台鄉親仍列

為溝通重點，溝通則以家族說明會及個別拜訪之方式辦理，另並持續與烏坵鄉

民在說明會時將烏坵鄉遠景規劃向鄉民進行說明，以瞭解鄉民看法或意願，俾

有助於促成地方公投作業與提高投票率。 

未來工作將依據「場址設置條例」之作業期程，配合經濟部公告核定建議

候選場址，於相關場址所在縣進行溝通宣導工作，加強廣度及深度。主要溝通

策略目標為讓民眾了解民生用途的核能應用設備均會產生低放射性廢棄物，

有必要在國內興建一處低放最終處置場，以加強低放選址公投的政策之正當

性、增進社會大眾對政府及台電公司的信任感。 

溝通宣導重點分為運用全國性媒體循序宣傳，尋求聚集全國民眾焦點，並

形成正面輿論，普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公投資訊，推廣活動識別系

統，加強與民代、公職、媒體、環團及意見領袖溝通，對於場址所在鄉及週邊

鄉鎮持續深化溝通，爭取認同，並疏通反對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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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因應經濟部尚未確定公投選址時程，台電公司已訂定「107 年低放選

址地方溝通工作計畫」。期能經由上述溝通計畫之行動方案之執行，解除關鍵

問題之所在，完成推展地方性公投選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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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檢討與建議 

本階段工作計畫之執行進度，處置技術建置計畫部分，包括整合性計畫及

安全/功能評估等項目，各子項工作均照年度工作計畫進度執行中。且台電公

司彙整審查 LLWD 2016 報告之國際同儕審查委員就低放處置技術之未來發展

提出建議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建置計畫」之技術發展規劃，持續

辦理「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畫」技術服務案，本階段如期完成

「場址特徵化之國際經驗與技術發展」、「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之監管研

究」、「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之安全功能特性研究」、「混凝土處置窖材料劣

化試驗與模式研究」、「處置窖結構安全分析」等技術相關報告。 

有關處置設施選址計畫部分，台電公司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108

年度工作計畫(修訂 2 版)及配合主辦機關經濟部辦理推動公投之民眾溝通工

作，以及提報主辦機關例行之低放選址作業資訊，以期順利達成選址目標；另

依據主管機關 103 年 9 月 9 日核備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

二版)Rev.3」，於 104 年 9 月 3 日開始辦理「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案

可行性研究」案，已於 105 年 12 月完成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案之投

資可行性研究報告，並於 106 年 3 月 3 日依經濟部指示將該報告更名為「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推行初步規劃書」報請經濟部核轉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審議，故本案之推動時

機與時程將俟該小組做出決策後，台電公司將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有關民眾溝通專案計畫部分，因應經濟部尚未確定公投選址時程之不明

確，台電公司已訂定「107 年低放選址地方溝通工作計畫」並據以執行中，期

能經由上述溝通計畫之行動方案之執行，解除關鍵問題之所在，完成推展地方

性公投選務工作。 

下階段(108 年 2 月至 108 年 7 月)工作，台電公司除持續辦理相關技術建

置計畫及公眾溝通工作外，亦將積極配合主辦機關經濟部指示辦理選址計畫

相關配合工作，並遵照主管機關指示辦理處置計畫相關準備工作，相關工作及

執行計畫查核點表列如下： 



 

43 

 

一、 處置技術建置計畫 

計畫名稱 查核點 查核項目 

(一)整合性計畫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精進計畫 

 

108 年 2 月

~108 年 7 月 

每月工作月報彙整查核 

 108 年 2 月 承商提送「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技術建置計畫(108 年版)」初稿 

 108 年 3 月 

 

承商提送「處置坑道力學特性分

析」、「低放處置場運轉規劃」報告

初稿 

 108 年 4 月 承商提送「建議候選場址核種吸附

實驗研究」、「膨潤土材料施工方法

研究」、「膨潤土長期穩定性研究」

報告初稿 

 108 年 6 月 承商提送「建議候選場址地震評估

與情節建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場人類無意入侵情節研究」、「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建議候選

場址特性調查報告」中文版、「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建議候選場

址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報告」中文

版、「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建

議候選場址安全評估報告」中文

版、「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精進評估報告」中文版(送同儕

審查)等報告初稿 

(二)安全 / 功能評估   

低放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

計測暨取樣分析技術服務案 

預計於低放

貯存場「提

升蘭嶼貯存

場營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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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處置設施選址計畫 

三、 民眾溝通專案計畫 

最終處置計畫現階段面臨之困難主要來自非技術性層面，調查評估工作之

推動完成有賴地方民眾與民意機關之同意接受及各相關主管機關之配合支

持。台電公司將持續戮力與地方民眾及相關機關等溝通說明，加強宣導處置場

興建營運安全、繁榮地方建設及社會福利之遠景規劃，俾提高社會接受度，使

選址作業順利。

實施計畫」

正 式 動 工

後，再行啟

動 

計畫名稱/工作項目 查核點 查核項目 

低放選址作業資訊 108 年 4 月 提報 108 年第 1 季選址作業資訊

送國營會公布在主辦機關網頁 

108 年 7 月 提報 108 年第 2 季選址作業資訊

送國營會公布在主辦機關網頁 

計畫名稱 查核點 查核項目 

低放選址地方溝通計畫 108 年 7 月 地方公眾溝通紀錄 



 

  

 



 

 

 

 

 

 

 

 

 

 

 

 

 

 

 

 

 

 

附錄一、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建置計畫 

107 年度執行成果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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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場址特徵化之國際經驗與技術發展 

確保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安全的首要目標，為選擇可提供隔離與

圍阻安全功能的處置環境，使核種傳輸至生物圈時，其活度已衰變至

不會對民眾與環境造成危害的程度。我國經過「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之「禁置標準」與選址條件篩選，已選出 2

處建議候選場址，然於公告 2 處建議候選場址後，受地方輿情影響尚

未辦理選址公投，亦無法直接進行現地場址特性調查工作。現階段我

國 2 處低放處置建議候選場址之水文地質特徵化技術發展面臨：(1)

既有場址特性調查資料不足；(2)無可供校驗參數之監測資料；(3)無法

於現階段直接進場調查取得所需資訊等狀況。因而導致無法利用既有

場址調查資訊，執行驗證與提升場址特徵化技術能力之困境。為突破

此困境，將借鏡國際相關調查資料、研究成果與經驗，研析其場址水

文地質特徵化程序與確認成果之方法，為日後確定場址時之場址特徵

化相關作業順利推展預為準備。 

故先彙整國際上對地質處置場址的安全功能與場址特性要求，選

定與我國低放處置場址母岩環境相似之國際場址作為研究對象。其

後，彙整國際場址的水文地質特徵化經驗，進而歸納出適於中深度坑

道式低放地質處置場址的水文地質特徵化作業程序要求。 

 

 

1.1 安全功能與場址特徵 

一、安全功能與場址特徵 

為確保放射性廢棄物可長期且安全的處置，處置設施一般結

合天然障壁與工程障壁形成多重障壁系統，達到圍阻核種外釋與

遲滯核種傳輸之安全功能，盡量延長核種傳輸至生活圈的時間，

並利用放射性活度隨時間遞減之特性，使放射性物質遷移到人類

生活圈時，已衰變至對人類無害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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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特性需具備(1)水文地質特徵與地質環境應可限制處置

設施內之地下水流量，並輔助廢棄物可被安全的圍阻與隔離。(2)

水文地質環境要能夠抑制地下水流入、流經與流出處置設施等安

全功能。為了分析場址水文地質條件是否符合上述安全功能，應

充分了解水文地質特性，以證明任何可能從處置設施遷移至環境

的現象，均能使放射性核種經過足夠長的遷移時間才釋放至生物

圈，用以降低地表放射性核種濃度，達成遲滯的效果，為此須掌

握場址水文地質特徵，例如孔隙分布、水力傳導係數、水力梯度、

含水層特性、重要區域水文地質特徵的位置、範圍與相互關係、

地下水流速與主要流動方向，以及地下水與母岩之物化特性。 

二、國際場址特徵化經驗研究對象與介紹 

(一)研究對象選擇 

我國目前 2 處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建議候選場址，

分別為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與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

址，其處置母岩岩性分別屬於硬頁岩與花崗岩。 

綜觀國際上現有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相關之地質研究設施，其

研究對象多屬於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研究用途，並分為(1)

花崗岩地質環境：瑞典、芬蘭、瑞士、日本與中國等。(2)泥質岩

類地質環境：如日本、法國等。(3)鹽岩地質環境：美國、德國。 

目前花崗岩為國際上高放處置深地質試驗室主要研究之岩

類，而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之岩類同屬花崗岩，故可做為

研究對象之選擇也較多。為貼近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未來

可能面臨之調查狀況，選擇與台灣同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之日

本，以日本的瑞浪深地層實驗室(Mizunami Underground Research 

Laboratory，以下簡稱 MIU)為較合適之研究對象，原因包含：(1)

相似的地質環境。(2)相似的處置母岩地質條件。(3)相似的水文

地質條件。(4)裂隙岩體特性調查資料豐富。(5)完整裂隙岩體特

徵化分析成果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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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的地層由硬頁岩組成，屬於泥質

岩類環境。於篩選與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地質環境特徵相同之國

際場址時，需考量泥質岩類地層的特徵受其沉積材料特性與沉積

構造影響甚巨，包含其成分變化(例如碳酸鹽類含量多寡)、粒徑

變化(粉砂質顆粒的含量)、含水量、或其他構造作用或應力環境

等因素，均可能造成岩類相同但地層力學強度與水力特徵截然不

同的情況。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於其生成過程中，沉積環境由深

海海盆漸變為大陸斜坡環境，受過大量的濁流擾動與海底崩移堆

積作用影響，並且於其後造山運動中產生多期變形，場址常見小

型剪裂構造、褶皺與發達劈理(台電公司，2009，p.4-9)。目前國

際間的泥質岩場址中，例如法國的 Meuse/Haute Marne URL，地

層為均勻、細顆粒、擾動少的厚層泥質岩層(Hoyos et al., 2007, 

p.1~p.3)；中國塔木素預選區的泥質岩層，則屬於湖相沉積，屬

於較寧靜的沉積環境，其相關研究成果中，亦未見有類似達仁鄉

建議候選場址般常見小型剪裂構造且劈理發達之報告(饒耕瑋，

2018，p.1)。故本計畫於研究初期，評估現有的國際泥質岩類場

址，考量地層所歷經之歷史與地層結構與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並

不相似，不宜直接以相同地質環境概括之，初步規劃採用日本原

燃公司(Japan Nuclear Fuel Limited, JNFL)於六所村中深度處置試

驗坑道之相關試驗資料，作為研究對象。惟其公開資料較少，且

並非以場址特徵化調查技術為研究對象，調查規模亦較小，對於

釐清場址特徵化技術之研究幫助有限。因此，以 MIU 調查與研

究成果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二)日本瑞浪深地層實驗室簡介 

MIU 為日本原子力研究開發機構 (Japan Atomic Energy 

Agency, JAEA)針對花崗岩地質環境所興建之通用性地下實驗

室。研究主要針對所處場址之地質與水文地質特徵，利用多種方

式進行調查與分析，期能求得場址特徵化之調查與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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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U於 1986年即開始累積場址地質與水文地質特徵化研究

資料，並於 1996 年啟動「超深地層研究所計畫」，迄今針對場

址地質與水文地質特徵的安全功能累積豐富的場址特徵化研究

經驗。其水文地質場址特徵的研究重點，著重於可能影響場址圍

阻與隔離功能的重要地質特徵，包含會影響水力特性的岩層交界

面、裂隙岩體分區、斷層構造、裂隙位態特徵、裂隙發達程度等，

進行特徵化分析並據以建立水文地質模型。 

MIU 的場址特徵化的研究原則包含 4 個部分(JAEA, 2008, 

p.29~p.32)，分別為(1)訂定場址特徵化目標與課題：從地質處置

的角度考量場址特性要求、安全評估與設施設計，判斷需要經場

址調查確定的場址特性，並以此訂定該場址的場址特徵化目標與

課題，MIU 場址的特徵化研究目標與課題如圖 1.1-1 所示。(2)劃

分空間尺度：MIU 為了有效率的分配場址特性調查資源，並釐

清場址地質環境的不均質性，針對不同的場址特性調查尺度，進

行不同規模與內容的場址特徵化作業。MIU 將場址特徵化尺度

分為廣域尺度、區域尺度、場址尺度以及塊體尺度，如圖 1.1-2

所示。(3)應用疊代式原則：MIU 考量地質環境特性的掌握受限

於調查進程、空間、時間、與經費等條件，以疊代式的場址特徵

化作業，逐一評估調查資料的種類與數量、對地質環境的理解程

度，以及調查目的達成度，並且將評估結論回饋下一階段的調查

計畫，使場址特徵化成果達到最佳化，MIU 場址特徵化的疊代

式原則如圖 1.1-3 所示。(4)建立特性資料關聯圖：MIU 整合調查

項目、資料類型、資料所屬的學術領域，以及各個特徵化尺度，

與各個場址特徵化目標與課題對比，建立關聯性，用以輔助管理

場址特徵化作業。特性資料關聯圖的基本架構範例如圖 1.1-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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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AEA(2008, p.33) 

圖 1.1-1  日本 MIU 場址的特徵化研究目標與課題 

 

 
資料來源：JAEA(2008, p.33) 

圖 1.1-2  MIU 場址特徵化多尺度原則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畫 
 
 

 

1-6    

 

 

資料來源：JAEA(2008, p.34) 

圖 1.1-3  MIU 場址特徵化疊代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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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修改自 JAEA(2007, p.257~p.258) 

圖 1.1-4  MIU 特性資料關聯圖基本架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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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所村中深度處置試驗坑道簡介 

日本原燃公司於日本青森縣六所村之地表下 50 m ~100 m規

劃一座中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試驗坑道。規劃以天然障壁及工程障

壁組合而成的多重障壁系統，遲滯放射性核種遷移，確保處置之

安全性。為評估坑道處置之可行性，先後進行了預備調查和正式

調查。預備調查開始於 2001 年 7 月，進行鑽井調查和地球物理

探查等地質調查，以及滲透試驗和水質試驗等地下水調查。初步

評估此區域地表下 50 m ~ 100 m 間為鷹架層，主要由砂岩、凝

灰岩、泥岩組成，並且裂隙較少，地下水流動緩慢，非常適合設

置處置設施。 

正式調查於 2002 年 11 月至 2006 年 3 月間進行，以地質調

查、地下水調查、地盤調查為主，確認地層邊界、斷層及裂隙分

布、地下水流速與流向、地下水水質以及岩盤穩定性。此外，亦

同時開挖一條長約 1,100 m 的調查坑道(寬 7 m、高 5 m)，執行地

質觀察、物理試驗、透水試驗、地下水壓量測等確保坑道安定性

之調查試驗。另為配合處置設施之多重障壁系統概念，在調查坑

道末端擴挖成斷面寬 18 m、高 16 m 及長度 70 m 之試驗坑道，

如圖 1.1-5 示。此試驗坑道位於高程-90 m 處，可進行工程障壁

相關試驗與研究。而在開挖試驗坑道前，先於其周邊開挖 3 條觀

測坑道，以監測岩盤變位及孔隙水壓等參數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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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修改自鈴木(2007, p.4) 

圖 1.1-5  調查坑道概念示意圖 

 

 

1.2 日本處置研究相關場址水文地質特徵化經驗 

一、MIU 場址水文地質特性調查歷程 

MIU 隸屬於 JAEA 旗下之東濃地科學中心。前身為東濃礦

山，於 1986 年轉為地質科學研究用途，至 1996 年啟動「超深地

層研究所計畫」，是針對一般性地質處置實驗室的研究計畫，包

含場址之地質環境的特徵化研究。2002 年超深地層研究所正式動

工，至今已完成 500 m 深度之研究坑道的建置，包含主立坑、換

氣立坑以及深度 300 m 與 500 m 的橫向實驗坑道。 

MIU 的「超深地層研究所計畫」之研究目標包含場址特徵化

研究、處置設施建置技術研究、處置場址調查技術研究等項目。

該計畫依據研究設施的建置進程分為 3 個階段，分別為：(1)地面

調查階段：建立深地質環境的調查、分析與評估技術。(2)研究坑

道開挖階段：利用地表調查為主的所有地質調查資料建置各種地

質環境模型，用以描述未受擾動的地質環境，並預測開挖造成的

調查坑道(大)

試驗坑道

坑道口

調查坑道(小)

水平鑽孔

觀測坑道B

觀測坑道C

觀測坑道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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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3)研究坑道研究應用階段：利用地表下調查結果修改與發

展地質環境模型，判釋與評估深地質環境受研究坑道延伸開挖的

影響，並評估深地層環境中工程技術的有效性。 

MIU 的場址特徵化主要於第 1 階段與第 2 階段進行。第 1 階

段為地面地質調查階段，利用研究坑道開挖前的調查期間，於地

面進行各種地質環境特性調查。特性調查工作共分為 5 個子階段，

如圖 1.2-1 所示。第 1 階段主要從區域尺度以及場址尺度進行考

量下，並且依據疊代式原則，逐漸縮小調查範圍，聚焦於重要地

質與水文地質特徵。此階段取得之岩性變化、斷層分布、裂隙特

性參數等調查成果，除了用以進行初步的區域尺度與場址尺度特

徵化分析，並用於與後續研究坑道開挖後取得之特性調查成果，

進行對比與更新。 

於第 2 階段，MIU 地質與水文地質特性調查的範圍縮限至

MIU 研究設施範圍內，調查目標包含：(1)隨著研究坑道開挖，更

新地質概念，並提高對深部地質環境的瞭解；(2)藉由實際開挖研

究坑道，針對施工、維護、與管理等工程技術，確認技術的有效

性；(3)累積研究資料，供下一個計畫階段參考，擬定調查與研究

規劃。第 2 階段的調查規劃承襲第一階段研究成果，場址特徵化

研究範圍縮小至 MIU 設施範圍，隨著研究坑道開挖深度的加深

(圖 1.2-2)，更新地質與水文地質模型，提高場址水文地質單元的

空間分布與水力特性之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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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AEA(2013，p.7) 

圖 1.2-1  MIU 第 1 階段研究計畫之概略場址特性調查流程 

 

 

資料來源：JAEA(2016, p.7) 

圖 1.2-2  MIU 第 2 階段研究計畫之概略場址特性調查流程 

 

二、區域尺度的水文地質特性調查與特徵化分析 

(一)區域尺度的岩層分區與交界面特徵化 

區域尺度的特徵化為初期作業，此時水力特性調查結果處於

尚未取得或僅部分區域有既有文獻可供參考的狀態。MIU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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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調查、地表地質調查、反射震測調查成果，以及鑽孔調查資

料(圖 1.2-3)，蒐集大範圍的歷史文獻與地面地質調查成果，據以

對場址的水文地質特性進行初步的判釋，將岩層分成不同的分

區，代表不同的水文地質特性。對於各個分區，MIU 從過往文獻

調查成果、地表地質調查取得的岩性分布，判釋各分區於地表面

的分布特徵。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利用反射震測剖面取得震波傳

遞速率的分界面，並利用鑽孔調查資料取得岩性分布變化，藉以

初步判釋各個岩區的分布深度。 

區域尺度的岩層分區與其交界面的分布判釋，代表初步的判

釋成果，後續需依據新的實際調查資料進行修正與更新，並且不

排除後續會大幅修改的可能性。區域尺度的特徵化成果主要用於

初步了解會影響地下水流場特性之重要地質特徵要素，協助後續

規劃小尺度特徵化作業的目標與內容。 

 

資料來源：彙整自 JAEA(2015c, p.1)、JAEA(2007, p.243-p.244) 

備註：DH 系列鑽孔為 MIU 另外的研究計畫(廣域地下水流動研究計畫)之鑽孔，AN 與 MIU 系列

鑽孔所在區域為 MIU 研究設施的前預訂位址。而後供 MIU 文獻調查與既有鑽孔調查階段

的特徵化作業使用。 

圖 1.2-3  MIU 區域尺度範圍與調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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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尺度的不連續構造特徵化 

MIU 針對區域尺度的不連續構造，依據過往調查資料(例如

航照、衛星影像、空載調查、廣域地質調查資料等)，取得初步的

不連續構造平面空間分布特徵，用於決定後續場址尺度的特徵化

重點對象。對於不連續構造的垂向分布，MIU 同樣僅針對較為

重要的不連續構造收集垂向分布資訊。包含利用地表地質調查確

認裂隙分布趨勢，以反射震測調查確認其位態分布與深度，並利

用鑽孔確認其分布深度並推算其厚度以及位態。藉由整合不連續

面的平面與垂向空間分布資訊，進而可確定不連續構造的三維分

布特徵。 

(三)區域尺度的裂隙特性特徵化 

MIU 於考量平面空間範圍約數十平方公里，深度約數公里

的區域尺度時，對於岩體的水力傳導特性，主要依據裂隙密集程

度以及裂隙開口寬進行分區。利用既有的鑽孔調查資料，統計鑽

孔的裂隙密度，並依裂隙密集程度，將花崗岩質的母岩劃分為上

部裂隙密集帶以及下部低密度裂隙帶，判釋範例如圖 1.2-4 所示。 

 

資料來源：JAEA(2012, p.19) 

圖 1.2-4  MIU 區域尺度裂隙特性的特徵化範例(MIU-2 號鑽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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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區域尺度的導水特性特徵化 

對於區域尺度的流場評估，MIU 將重點放在確認大尺度範

圍的主要地下水流場趨勢。岩層分區的部份，MIU 依據過往既

有鑽孔的單孔水力試驗資料，以幾何平均的方式進行推算代表各

個岩層分區的水力傳導係數。不連續構造的部分，MIU 根據文

獻調查確認既有鑽孔的調查資料，依據其單孔水力試驗、流體井

測調查結果等確認不連續構造的水力傳導係數與導水係數，並根

據水壓監測資料，確認水壓的分布趨勢以及水壓對鑽孔的反應等

特性，評估水力傳導係數的判釋結果。 

對於區域尺度的導水特性特徵化作業，其四周的邊界是以集

水區的分水嶺為界，對於上部邊界，為彙整過往文獻資料，包含

既有鑽孔的水位調查資料，取得地表地形與地下水位的關係，進

而供區域尺度的地下水流場評估。 

三、場址尺度的水文地質特性調查與特徵化分析 

(一)場址尺度的岩層分區與交界面特徵化 

場址尺度的岩層分區與交界面特徵化，是以區域尺度的特徵

化成果為基礎，從中取出場址尺度範圍內的調查成果作為場址尺

度特徵化分析的基本依據，並進一步依據新取得之證據，驗證既

有的岩層分區。確認是否有新的岩層分區，需新增代表不同水力

傳導特性的水文地質單元，並依據新取得的空間調查資訊，修正

岩層分區之間的交界面深度。 

對於場址尺度的岩層分區，MIU 利用鑽孔取得之岩性與岩

性分布範圍等地質特性，檢驗既有的區域尺度分層成果並新增新

的分層。並且利用地球物理井測、流體井測試驗、水力試驗以及

研究坑道開挖的湧水紀錄，確認新的分層，確保各種地質調查與

水文地質調查結果之間的一致性，並據以確定新的分區之地質與

水文地質特性與原本所屬的分區明顯不同，有另外分區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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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址尺度的不連續構造特徵化 

在區域尺度的不連續構造特徵化作業時，MIU 的判釋依據

為過往廣域地質、航照、衛星影像，與部份既有調查資料，進行

大尺度不連續構造的判釋。至場址尺度，則以區域尺度的判釋成

果為基礎，利用在 MIU 研究設施範圍內以及其周邊補充調查資

料，釐清未標示於地質圖上但對小尺度範圍流場可能有影響的不

連續構造。 

MIU 將不連續構造視為場址尺度範圍的重要地質特徵要

素，利用多重的特性調查，對場址的不連續構造進行疊代式的修

正。利用鑽孔調查成果，取得裂隙密集區段，並搭配地球物理井

測，確認斷層的分布(圖 1.2-5)。對於鑽孔與鑽孔之間無法取得直

接性調查資料的區域，補充跨孔地球物理調查(多重位移垂直震

測剖面調查)，取得更詳細的不連續構造分布的細節。其後於研

究坑道開挖調查以及研究坑道內的鑽孔調查，則持續重複進行不

連續構造的更新，並且補充地球物理調查輔助更新與驗證。 

 

 

資料來源：JAEA(2007, p.347~p.348) 

圖 1.2-5  鑽孔與地物井測判釋不連續構造之範例(MIZ-1 號井) 

 

(三)場址尺度的裂隙特性特徵化 

於區域尺度的裂隙特性特徵化作業，MIU 主要的考量為大

範圍尺度下的岩體破碎程度，因此以裂隙密度、裂隙分布深度以

及裂隙開口寬等裂隙特性參數，僅進行概略性的場址裂隙特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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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至場址尺度的裂隙特性特徵化作業，MIU 將區域尺度特

徵化作業時未納入考量的裂隙位態一併納入分析，對於不同的裂

隙特徵項目，開始使用統計分布模型描述其特徵，包含裂隙長度、

裂隙位態以及裂隙密度。 

(四)場址尺度的導水特性特徵化 

場址尺度的導水特性特徵化分析，考量的課題與區域尺度相

似，同樣為岩層分區的透水性、不連續構造的透水性，以及區域

尺度範圍的邊界特性。MIU 將重點放在確認場址尺度範圍內不

連續構造對地下水流場趨勢的影響狀況，針對裂隙岩體的水力特

性，主要以雙封塞水力試驗進行測量。在試驗過程中，利用封塞

阻隔包含單一裂隙或多道裂隙的區段，測量水力反應，取得利用

流量隨時間之變化、水井函數、試驗歷時以及試驗井半徑等參數

進行分析，求得導水係數與水力傳導係數。 

岩層分區的部份，沉積岩的導水特性根據新增的淺鑽孔調

查，依據其流體井測以及水力試驗結果，取得沉積岩分層的水力

參數。花崗岩的導水特性則依據場址尺度內調查的深鑽孔調查，

根據其流體井測與水力試驗調查成果，取得分層的導水係數與水

力傳導係數。對於花崗岩各層的水力傳導特性，MIU 除了推算

其平均值，並另外計算各層的導水係數分布，進而輸入至 Geo-

DFN 模型，建立具有水文地質特性的離散裂隙網路模型(Hydro-

DFN)，以此進行分析場址尺度的水力傳導係數分布。對於不連

續構造，主要依據流體井測以及水力試驗取得不連續構造的導水

係數與水力傳導係數，並根據水壓監測資料，確認水壓的分布趨

勢以及水壓對鑽孔的反應等特性，進而推估其水力傳導係數值。 

四、塊體尺度的水文地質特性調查與特徵化分析 

塊體尺度的水文地質特性調查與特徵化分析範圍，是將原本

的場址尺度縮小至數百平方公尺的範圍內，垂向分布範圍則介於

數百公尺至 1 km。塊體尺度的特徵化分析使用之特性調查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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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場址尺度相似，惟新增研究坑道開挖調查、研究坑道內鑽

孔調查，以及研究坑道內鑽孔的井測與水力試驗成果。當特徵化

範圍聚焦至數百公尺，甚至僅 100 m 之範圍以進行塊體尺度的特

徵化分析，使用之資料主要來自研究坑道的調查成果。塊體尺度

的特徵化除了供場址尺度特徵化成果的確認，並主要供岩層分區

與交界面、不連續構造、裂隙特性以及導水特性等判釋結果進行

修正。 

 

 

1.3 國際場址水文地質特徵模型建置與驗證 

本章依據 MIU 場址特徵化的多尺度概念，分別建立不同尺度

的水文地質特徵模型，以實際模擬的分析成果，論證特徵模型建置

程序之可靠性。 

本報告的模擬尺度包含區域尺度、場址尺度以及塊體尺度，其

中，應用 MODFLOW 模擬三個尺度的流場分布，並另外針對塊體

尺度，使用 FracMan 模擬裂隙特性差異對流場的影響。區域尺度

的特徵模型以集水區流域作為分界，建立大範圍的數值模型，模擬

區域尺度範圍的地下水流場分布，在此範圍內模擬 6 條軌跡長度

超過 3 km 的不連續構造對流場的影響，並依據模擬結果提供更小

尺度之模型(場址尺度)的邊界條件設定依據。場址尺度以場址四周

約 4  km
2的範圍建立模型，模擬在此範圍內 2 條不連續構造對場

址尺度範圍的影響，並提供比更小尺度之模型(塊體尺度)的邊界條

件設定依據。塊體尺度的場址範圍約 0.66 km
2
，針對數百公尺尺

度的數條小型不連續構造，模擬對場址流場的影響。各個尺度的模

擬成果說明如後。 

一、MIU 區域尺度水文地質特徵模型建置與流場模擬 

(一)模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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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尺度範圍以 MIU 所在區域的集水區流域所形成之自然

邊界為分界，範圍如圖 1.3-1 所示，並將模型深度設至絕對高程

-2,000 m。 

 

 

資料來源：JAEA(2007, p.243~p.244) 

圖 1.3-1  區域地下水模型地質與鑽井位置圖 

 

(二)地質背景 

場址所在區域的地質材料分布，由上而下可概分為沉積物層

(瀨戶層群)、沉積岩層(瑞浪層群)、花崗岩上部裂隙帶以及下部

裂隙帶。本模型將上述 4 種材料納入模型設定，並另外將不連續

構造(斷層)設為第 5 種材料，斷層分布如圖 1.3-2 所示。 

(三)模型建置 

模型中的水文地質單元包含瀨戶層群、瑞浪層群、花崗岩上

部裂隙帶、花崗岩下部裂隙帶以及斷層等五種，地層分區的部分

參考 MIU 場址的地質圖與鑽探岩心紀錄 (JAE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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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3~p.244, p.267~p.286)，以內差法計算後取得各個分區的空間

分布。不連續構造的分布如圖 1.3-2 所示，其中，月吉斷層的位

態依據 MIU 的判釋成果(JNC, 2005b, p.13)進行設定，其餘不連

續構造的位態則假設為垂直。區域尺度的三維模型建置成果如圖

1.3-3 所示。 

各個水文地質單元的參數設定如表 1.3-1 與表 1.3-2 所示。

瀨戶層群水平與垂直方向的水力傳導係數為 1×10-5
 m/s，瑞浪層

群水平方向為 5.01×10-8 m/s，垂直方向為 5.01×10-10
 m/s，花崗

岩上部裂隙帶水平與垂直方向為 2×10-7
 m/s，花崗岩下部裂隙帶

水平與垂直方向為 3.98×10-8
 m/s。MIU 的研究結果將斷層的透

水性判斷為具有異向性，分成垂直與平行斷層面兩個方向，但是

MODFLOW 數值模式在同一個模型中是使用相同座標系統，因

此斷層的水力傳導係數在水平方向設定為1×10-11 m/s，垂直方

向為 6.31×10-6 m/s。 

 

 
資料來源：JNC(2015b, p.39) 

圖 1.3-2  區域地下水模型斷層位置 

廣域尺度範圍

區域尺度範圍

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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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  區域尺度地下水模型 

 

表 1.3-1  模型地質材料水力傳導係數 

地層分區 
水力傳導係數(m/s)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瀨戶層群 1.00×10-5 

瑞浪層群 5.01×10-8 5.01×10-10 

花崗岩上部裂隙帶 2.00×10-7 

花崗岩下部裂隙帶 3.98×10-8 

資料來源：JNC(2005a, p.7) 

備註：原表格以對數呈現。 

 

表 1.3-2  模型斷層水力傳導係數 

斷層區分 斷層寬(m) 
水力傳導係數(m/s) 

斷層面方向 斷層面垂直方向 

斷層 8 6.31×10-6 1.00×10-11 

資料來源：JNC(2005a, p.8) 

備註：原表格以對數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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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界條件 

邊界條件設定參考 MIU 場址的水文調查成果，依地下水位

與地表高程的回歸分析設定上部邊界(JNC, 2005a, p.9)，約為鑽

孔高程乘上 0.9933 再減掉 4.8468 m。假設為定水頭邊界，模型

四周與下部邊界則設為不透水邊界。初始水頭分布則採用地表重

力排水。 

(五)模擬結果 

總水頭分布如圖 1.3-4 所示，地下水流趨勢主要受到地形影

響，在高海拔地區補注含水層，於低海拔河川等地勢較低的地方

流出。 

從圖 1.3-5 所示之總水頭分布剖面，可觀察到東北方較高地

勢的區域總水分布較高，而西南方地勢較低總水分布也較低，藉

由該剖面可確認地下水由東北往西南方向流動。 

模型中的斷層屬於阻水構造，在東北方地勢較高的區域，花

崗岩層中的地下水受到斷層阻隔。例如圖 1.3-2 所示之 Shab_NW

斷層。水頭分布模擬結果顯示地下水沿斷層往東流動，至斷層的

東側末端，水力梯度明顯往南降低，使地下水隨著水頭分布變化，

往南流動。總水頭分布接受斷層阻隔影響，例如圖 1.3-5(a)與圖

1.3-5(b)所示之絕對高程-300 m 以及-500 m 的總水頭分布。另外，

月吉斷層亦對流場產生顯著影響，以月吉斷層為界，北側的總水

頭高於南側的總水頭。而因流場分布差異而產生的水頭特徵，將

透過邊界條件的方式保留下來，提供後續更小尺度之模擬(場址

尺度)所需之邊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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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4  MIU 區域尺度總水頭分布(模型表面) 

 

 

圖 1.3-5  MIU 區域尺度總水頭分布(模型表面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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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IU 場址尺度水文地質特徵模型與流場模擬 

(一)模型範圍 

場址尺度的模擬範圍如圖 1.3-6 所示。範圍以場址為中心，

採用邊長 2 km 的正方形區域作為模擬範圍，且在模型北側有不

連續構造(月吉斷層)通過。 

 

 

資料來源：JAEA(2007, p.31) 

圖 1.3-6  場址尺度之地質與模型地層參考 

 

(二)模型建置 

在由區域尺度縮小至場址尺度時，MIU 的地質環境設定主

要差異為提高地質材料特性的細分程度。原本的瑞浪層群進一步

細分為生俵累層、明世累層與土岐夾炭累層，各水文地質單元的

空間分布亦以更細的分層進行設定，共分為 28 層。場址尺度的

三維模型如圖 1.3-7 所示，各層水文地質單元的二維分布剖面如

圖 1.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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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數值模式有網格使用上的限制，為使月吉斷層阻水效果

得以呈現於模型中，因此斷層寬度設定為 50 m，使模型上、下

層之斷層屬性的網格得以銜接。模型深度範圍為地表至絕對高程

-1,000 m。各個地質材料所使用的水力傳導係數如表 1.3-3 所列。 

(三)邊界條件 

場址尺度模型的邊界條件以區域尺度為基礎。模型四周的邊

界藉由區域地下水模擬結果，擷取場址尺度模型的範圍，將其水

頭分布設定為場址尺度模型邊界條件，其三維空間分布如圖 1.3-

9 所示。模型的表面邊界依地下水位與地表高程的回歸分析結果

進行設定(JNC, 2005a, p.8~p.9)，約為鑽孔高程乘上 0.9933 再減

掉 4.8468 m，下邊界設為不透水邊界。 

 

 

圖 1.3-7  場址尺度三維水文地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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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8  場址尺度水文地質模型二維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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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場址尺度模型的水力傳導係數設定 

地質特徵 
水力傳導係數

(m/s) 
備註 

沉積
岩 

瀨戶層群 1.00×10
-5

  

瑞浪 

層群 

生俵累層 3.16×10
-9

  

明世累層/本鄉累層 1.58×10
-8

  

土岐夾炭累層 1.00×10
-7

  

土岐花崗岩 
上部裂隙帶 1.99×10

-7
  

下部低密度裂隙帶 3.98×10
-8

  

沿月吉斷層分布的裂隙帶 3.98×10
-7

  

斷層 

月吉斷層主要部分 1.00×10
-11

  

其餘斷層 
6.30×10

-6
 與斷層平行方向 

1.00×10
-11

 與斷層垂直方向 

資料來源：JAEA(2007, p.35) 

備註：原表格以對數呈現。 

 

 

圖 1.3-9  MIU 場址尺度模型的邊界條件設定 

 

(四)模擬結果 

場址尺度地下水模擬結果如圖 1.3-10 所示。總水頭的分布

與地表地勢有高度相關性，然而於海拔高程降低後，流場就受岩

層特性而有不同變化，尤其月吉斷層為阻水構造，模型中北邊高

能量的水頭部分，受斷層影響使地下水被阻擋在斷層之上，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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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中的 AA’剖面所示。地下水可能由繞過月吉斷層的其他

方向，補注南邊區域或是由表面緩慢滲透過低透水的瑞浪層而

來。透過剖面 AA’所呈現的總水頭分布，受月吉斷層阻擋影響

模型北邊的水頭分布較高，另外剖面 BB’受日吉川沿線斷層阻

擋影響，西北區域較高的總水頭，被阻擋於該斷層左方，無法向

右傳遞。 

 

 

圖 1.3-10 場址尺度地下水模擬總水頭分布 

 

三、MIU 塊體尺度水文地質特徵模型與流場模擬 

塊體尺度小於前述場址尺度，主要是模擬場址周邊小型不連

續構造對塊體尺度範圍的影響。本報告針對塊體尺度的模擬，分

為兩個模擬案例。案例 1 依據 MIU 場址的水力特性調查成果，設

定塊體尺度模型的水文地質參數。案例 2 的水文地質參數進一步

依據裂隙特性調查成果，建立離散裂隙網路模型，藉由對代表體

積(representative volumn)進行升尺度計算(upscaling)，計算等效水

力傳導係數，作為塊體尺度模型的水文地質參數設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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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 1：塊體尺度地下水模擬 

1.模型範圍 

模型範圍如圖 1.3-11 所示。模型範圍的考量主要依據場址

周邊斷層的分布，並且盡量讓模擬網格的大小可以貼近場址地

質特徵。模型長度為 970 m、寬度為 680 m、深度為地表至地下

-300 m。 

 

 

資料來源：JAEA(2015b, p.41) 

圖 1.3-11 塊體尺度模擬範圍與模擬之不連續構造 

 

2.模型建置 

塊體尺度模型以場址尺度模型的地質構造設定為基礎，依

照更新之調查成果進行調整。不連續構造的部分，於塊體尺度

模型中增加 7 條不連續構造，如圖 1.3-11 所示。 

塊體尺度的地層分層更新之後，地層分層的順序由上至下

分別為明世/本鄉累層、明世累層基底礫岩層、土岐夾炭累層、

土岐夾炭累層基底礫岩層、花崗岩上部裂隙帶、花崗岩低角度

裂隙帶、花崗岩上部裂隙帶，以及花崗岩下部裂隙帶，因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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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設定的部分，以場址尺度的模型設定為基礎，進一步於塊體

尺度模型中增加明世累層基底礫岩層、土岐夾炭累層基底礫岩

層，以及花崗岩低角度裂隙帶。 

塊體尺度模型如圖 1.3-12 所示，模型中包含斷層在內總共

有 17 種地質材料，模型縱向深度由地表到絕對高程-300 m 之

間。為了讓模型中的網格分配可以更接近斷層的大小，以及貼

近地質分層的複雜性與材料多樣性，因此於該模型中延垂直方

向使用了 46 層來分配網格，各層地質材料分布如圖 1.3-13 與

圖 1.3-14 所示。 

不連續構造包含五條西北走向斷層 (IF_S200_13 、

IF_S200_13_2、IF_S200_15、IF_S200_15_2、S500_M_SHAFT)，

兩條東北走向斷層(IF_SB3_11、IF_SB3_19)，其中主立坑斷層

(S500_M_SHAFT)經過沉積岩與花崗岩，因此分為兩種不同水

力傳導特性的材料(日本電力中央研究所，2017，p.6-40~p.6-41)，

如表 1.3-4 與表 1.3-5 所列。 

 

 

圖 1.3-12 塊體尺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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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3 塊體尺度模型設定(1 至 23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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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4 塊體尺度模型設定(24 至 46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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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4  塊體尺度模型的地層分區水力傳導係數 

地質區分 

水力傳導係數(m/s)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異向性 

瀨戶層群 1.00×10
-6

 1.00×10
-6

 無 

瑞浪層群 

瑞浪層群 1.58×10
-7

 1.58×10
-9

 有 

生俵累層 3.16×10
-9

 3.16×10
-11

 有 

明世累層/本鄉累層(本體) 2.51×10
-8

 2.51×10
-10

 有 

明世累層/本鄉累層(基底礫岩層) 5.01×10
-7

 5.01×10
-7

 無 

土岐夾炭累層(本體) 2.51×10
-7

 2.51×10
-9

 有 

土岐夾炭累層 

(基底礫岩層) 
5.01×10

-6
 5.01×10

-6
 無 

花崗岩 

上部裂隙帶 3.16×10
-8

 5.01×10
-7

 有 

低角度裂隙帶 1.00×10
-6

 1.00×10
-6

 無 

下部裂隙帶 2.00×10
-8

 1.00×10
-7

 有 

資料來源：日本電力中央研究所(2017, p.6-40) 

備註：原表格以對數呈現。 

 

表 1.3-5  塊體尺度的不連續構造水力傳導係數 

不連續構造 斷層寬(m) 
水力傳導係數(m/s)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IF_S200_13_ 1 3.16×10
-10

 1.00×10
-11

 

IF_S200_13_2 1 1.26×10
-6

 1.26×10
-6

 

IF_S200_15 1 3.98×10
-9

 1.00×10
-11

 

IF_S200_15_2 1 6.31×10
-6

 6.31×10
-6

 

IF_SB3_11 1 5.01×10
-5

 1.00×10
-11

 

IF_SB3_19 1 1.58×10
-6

 1.58×10
-6

 

主立坑斷層
(S500_M_SHAFT) 

沉積岩 1 3.01×10
-8

 3.01×10
-8

 

花崗岩 1 3.16×10
-11

 3.16×10
-11

 

資料來源：日本電力中央研究所(2017, p.6-41) 

備註：原表格以對數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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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邊界條件 

藉由場址尺度地下水模擬結果，擷取塊體尺度模型的範圍，

將其水頭分布設定為塊體尺度模型邊界條件，以三維視角呈現

如圖 1.3-15 所示。模型的表面邊界依照鑽孔高程與地下水位紀

錄的回歸分析結果進行設定(JNC, 2005a, p.9)，約為鑽孔高程乘

上 0.9933 再減掉 4.8468 m，下邊界為不透水邊界。 

 

 

圖 1.3-15 塊體尺度模型的邊界條件 

 

4.模擬成果 

模擬地下水頭分布呈現如圖 1.3-16 所示，模擬結果反應低

透水性斷層的影響。模型內的總水頭分布如 AA’與 BB’剖面所

示。於 AA'剖面中可發現，模型北邊區域的總水頭分布較高，

南邊區域的總水頭分布較低，地下水大致由北向南流動。BB’

剖面為絕對高程 0 m 的位置，顯示流場受到小型不連續構造的

阻水特性影響。總水頭的分布趨勢受各連續構造的分布所影響，

分成不同的區間。此外，斷層對總水頭的影響亦有深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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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3-17 所示之絕對高程-300 m 的總水頭剖面，也可以觀察

出類似的水頭分布情況，但是不同深度的地質分布也不相同，

因此總水頭有所差異。然而不連續構造之間所形成的封閉區域，

水頭分布會受地表地勢、不連續構造的水力傳導係數，以及圍

岩水力傳導係數等因素影響，使總水頭分布出現落差的情形。 

 

 

圖 1.3-16 塊體尺度地下水模擬總水頭分布 

 

 

圖 1.3-17 塊體尺度地下水模擬總水頭分布(EL. -300 m) 

  



  
第 1 章 場址特徵化之國際經驗與技術發展 

 

    1-35 

 

(二)案例 2：離散裂隙模擬分析 

離散裂隙模擬分析利用 FracMan 建立模型與計算。裂隙特

徵依據 MIU 的地表地質調查與鑽孔調查資料，對裂隙特性進行

統計分析。根據裂隙特性的統計分布特徵，使用 FracMan 生成離

散裂隙網路模型，並應用 ODA 原理進而求得等效水力傳導係數

的分布，作為本案例中塊體尺度模型的水力傳導係數設定依據。

裂隙特性參數依據 MIU 的場址特性調查成果，分述如後。 

1.裂隙特性參數 

裂隙的位態依據地表露頭調查與鑽探岩心紀錄，分析統計

分布特性，如表 1.3-6 所示。 

 

表 1.3-6  MIU 場址裂隙特性統計 

裂隙分區 裂隙分組 
傾斜方向/ 

傾斜角度[。] 

費雪 

係數 

裂隙 

樣本數 

P10 

(實測) 
P32 

上部裂隙帶 

(UHFD) 

1 142/74 22.8 551 0.37 1.14 

2 079/06 92.1 180 0.12 0.13 

3 072/82 47.4 152 0.1 0.41 

Res 000/00 0.0 1,272 0.84 1.69 

合計 - 1.43 3.37 

低角度裂隙帶 

(LAFZ) 

1 047/11 53 426 1.55 1.97 

2 063/82 25.1 155 0.57 2.17 

Res 000/00 0.0 457 1.67 3.34 

合計 - 3.79 7.48 

下部裂隙帶(LSFD) 

1 251/88 28.7 145 0.09 0.33 

2 187/88 24.8 126 0.08 0.37 

3 131/86 32.4 48 0.03 0.15 

Res 000/00 0.0 387 0.25 0.51 

合計 - 0.45 1.36 

資料來源：JAEA(2015a, p.21) 

 

裂隙分區同樣參考更新之場址特性調查結果(圖 1.3-12)，將

花崗岩分為 3 個區域，分別花崗岩上部裂隙帶、花崗岩低角度

裂隙帶，以及花崗岩下部裂隙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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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長度主要依據地表露頭調查，並將鑽孔孔徑納入考量，

視為最小裂隙長度，對裂隙長度進行線性回歸。回歸結果呈現

冪次定律統計分布，最小長度取 0.124 m，最大長度取 1,000 m，

冪律分布函數為 2.7(JAEA, 2015a, p.25)。裂隙導水係數依據水

力試驗與流體井測，導水係數與裂隙分布成呈現對數分布，對

數平均值為-6，標準偏差為 1 (JAEA, 2015a, p.28)。裂隙開口寬

根據 MIU 的研究成果(JAEA, 2015a, p.33~p.34)，其經驗式為開

口寬等於滲透率開平方根。 

2.離散裂隙網路模型 

依據前述裂隙特性參數的統計特徵，使用隨機生成裂隙的

方式，建立 10 個離散裂隙網路模型，並進一步計算各個離散裂

隙網路模型的等效水力傳導係數，提供塊體尺度模型的水力傳

導係數設定。 

花崗岩上部裂隙帶離散裂隙網路模型如圖 1.3-18(a)所示。

花崗岩上部裂隙帶的裂隙根據位態分成 4 組，前 3 組有特定位

態，第 4 組為無特定位態，隨機分散在空間中。強度方面，第

1 組裂隙群強度為 1.14，僅次於無位態裂隙群組的 1.69，其餘

兩組強度為 0.13 與 0.41，強度高低之間有 1.56 至 0.73 的落差，

而無特定位態裂隙群組強度最高，因此離散裂隙網路模型中裂

隙相對均勻分布。 

花崗岩低角度裂隙帶離散裂隙網路模型如圖 1.3-18(b)所

示，花崗岩低角度裂隙帶的裂隙根據位態分成 3 組，前 2 組有

特定位態，第 4 組為無特定位態，隨機分散在空間中。第 1 組

強度 1.97、第 2 組強度 2.17、第 3 組強度 3.34，落差幅度 1.37，

離散裂隙網路模型中裂隙有較多呈現東北傾斜。 

花崗岩下部裂隙帶離散裂隙網路模型如圖 1.3-18(c)所示，

花崗岩下部裂隙帶的裂隙根據位態分成 4 組，前 3 組有特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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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第 4 組為無特定位態，隨機分散在空間中。下部裂隙帶裂

隙以高傾角為主，使離散裂隙網路模型中裂隙傾斜程度也較大。 

 

圖 1.3-18 花崗岩各分區之離散裂隙網路模型二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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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組計算等效水力傳導係數結果如表 1.3-7 所列，將 3 種

母岩裂隙特性，使用隨機生成裂隙的方式，建立離散裂隙網路

模型，並對各模型計算出等效水力傳導係數。由於花崗岩低角

度裂隙帶的調查結果顯示其裂隙強度最大，本案例中計算得出

的等效水力傳導係數也相對較高。花崗岩下部裂隙帶根據調查

結果，顯示整體裂隙強度小於花崗岩上部裂隙帶與花崗岩低角

度裂隙帶，其離散裂隙網路模型所計算出之等效水力傳導係數，

亦低於其他兩個裂隙帶的計算結果。 

 

表 1.3-7  等效水力傳導係數 

模
擬
案
例 

上部裂隙帶 低角度裂隙帶 下部裂隙帶 

Kx=Ky(m/s) Kz(m/s) Kx=Ky(m/s) Kz(m/s) Kx=Ky(m/s) Kz(m/s) 

1 3.44×10
-5

 2.73×10
-5

 6.60×10
-5

 3.51×10
-5

 1.03×10
-5

 1.20×10
-5

 

2 3.39×10
-5

 2.72×10
-5

 6.03×10
-5

 3.19×10
-5

 1.16×10
-5

 1.32×10
-5

 

3 3.38×10
-5

 2.71×10
-5

 5.98×10
-5

 3.20×10
-5

 8.38×10
-6

 8.88×10
-6

 

4 3.38×10
-5

 2.71×10
-5

 6.01×10
-5

 3.16×10
-5

 8.36×10
-6

 8.88×10
-6

 

5 3.38×10
-5

 2.70×10
-5

 6.01×10
-5

 3.18×10
-5

 8.54×10
-6

 9.03×10
-6

 

6 3.39×10
-5

 2.70×10
-5

 5.98×10
-5

 3.24×10
-5

 8.49×10
-6

 8.95×10
-6

 

7 3.39×10
-5

 2.70×10
-5

 6.03×10
-5

 3.17×10
-5

 8.58×10
-6

 9.06×10
-6

 

8 3.38×10
-5

 2.71×10
-5

 5.97×10
-5

 3.20×10
-5

 8.79×10
-6

 8.99×10
-6

 

9 3.38×10
-5

 2.71×10
-5

 6.03×10
-5

 3.21×10
-5

 8.68×10
-6

 8.96×10
-6

 

10 3.38×10
-5

 2.71×10
-5

 6.02×10
-5

 3.17×10
-5

 8.71×10
-6

 9.00×10
-6

 

 

3.地下水模擬 

依據離散裂隙網路模型計算取得等效水力傳導係數的分布

後，進行數值模型的水力傳導係數設定。 

模型的地質材料分布設定以及邊界條件設定與案例一相

同，如圖 1.3-12 至圖 1.3-15 所示。僅花崗岩的部分，其水力傳

導係數以場址裂隙特徵的統計分布為依據，透過離散裂隙模型

建置，計算出等效水力傳導係數後，再回饋至模型的水力傳導

係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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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之三維水頭分布成果如圖 1.3-19 所示。以第 1 組模擬

成果為例，模擬結果顯示地表面的總水頭與地勢起伏的趨勢相

近。小型斷層對流場的阻水效果明顯，在斷層與斷層之間的區

塊內，可觀察到水力梯度較為平緩。10 組模擬成果分別取絕對

高程-10 m、-60 m 和-300 m 呈現，如圖 1.3-20 與圖 1.3-21 所

示。10 組模擬成果均以相同的裂隙統計分布特徵為基礎，產生

10 組等效水力傳導係數模型，模擬取得的流場分布特性亦相當

近似。 

 

 

圖 1.3-19 三維水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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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0 第 1 組至第 5 組的水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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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1 第 6 組至第 10 組的水頭分布 

 

此外，於 MIU 場址的研究坑道開挖後，其裂隙特性特徵化

過程中，曾因場址裂隙特性調查資料量過於龐大，不利於模式

運算，進而篩除裂隙長度小於一定值之裂隙，僅保留裂隙長度

介於 10 m 至 1,000 m 之間的裂隙進行特徵化，以進一步進行等

效水力傳導係數的計算(JAEA, 2015a, p.31)。本報告亦參考其研

究，同樣濾除 10 m 以下的裂隙，並再次計算等效水力傳導係數

分布與模擬地下水流場，成果如圖 1.3-22 與圖 1.3-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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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2 第 1 組至第 5 組的水頭分布(已濾除小於 10 m 之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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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3 第 6 組至第 10 組的水頭分布(已濾除小於 10 m 之裂隙) 

 

四、流場模擬結果討論 

本報告參考 MIU 的場址特徵化程序，研擬與執行本計畫地

下水流場特徵模型建置程序與結果評估。模型建置使用 MIU 的

主要鑽孔資料、邊界條件、水文地質主要特徵等場址資訊。模擬

成果顯示 MIU 場址的水頭分布明顯受地形變化的影響，主地下

水流向為東北往西南，此結果與日本的流場特徵評估成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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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3-24 與圖 1.3-25 所示。本報告模擬成果以及日本模擬成果

的比較說明如後。 

 

  

(a)本報告模擬成果 (b)日本模擬結果 

資料來源：JNC, 2005a, p.11 

圖 1.3-24 模型頂部總水頭分布模擬成果對比 

 

  

(a)本報告模擬成果 (b)日本模擬結果 

資料來源：JNC, 2005a, p.11 

圖 1.3-25 EL. -300 m 處總水頭分布模擬成果對比 

 

(一)本報告的流場模擬成果顯示場址水頭的分布變化範圍約介於

EL. 600 m 至 EL. 110 之間。日本的流場特徵亦呈現相似的水頭

變化範圍(圖 1.3-25)。 

(二)本報告的流場模擬成果顯示場址水頭分布與地形變化呈現良好

的一致性，日本的特徵化研究成果亦顯示地下水流場與地形變

化的關係密切，水頭隨地形變化的趨勢相當明顯(圖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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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報告的流場模擬結果顯示場址的水頭分布為東北往西南遞

減，主地下水流向為東北往西南方流動，與日本的流場特徵化

果相同(圖 1.3-26)。 

(四)本報告模擬結果顯示不連續構造的阻水特徵明顯，反映不連續

構造為地下水流場的重要影響因子，於本報告與日本的模擬成

果均可觀察到不連續構造的阻水特性對流場特徵的影響，例如

圖 1.3-26 中的月吉斷層。 

本報告模擬成果的討論重點為確認水文地質特徵模型建置

程序的合宜性，利用已知的 MIU 場址流場特徵，確認模擬成果是

否反應 MIU 場址的主要流場變化。建模依據多階段特性調查歷

程收集之地質與水文地質特徵，包含岩性變化、不連續構造空間

分布、水文地質特性參數的分布與範圍等，並依循 MIU 的邊界條

件考量方法，依據現地調查資料與場址地形變化訂定邊界條件，

提供水文地質模型建置依據，進而於模擬成果中重現 MIU 場址

的主要流場特徵。 

此外，考量實際執行場址特性調查與特徵分析作業時，僅可

取得場址特徵調查與判釋成果，實際的數值模型網格設定須再行

訂定。故本報告的模型參數採用 MIU 的場址特徵化成果，但網格

幾何設定則與 MIU 的文獻報告不同，反應真實執行狀況。例如網

格尺寸、數量與空間分布等網格設定項目。因此，本報告流場模

擬成果與日本成果之間主要特徵相符，但存在細部差異。此外，

實際流場特徵之模擬與評估，仍需利用現地監測資料(例：河川水

位、地下水位、孔隙水壓等)進行相關參數校正，以確保模擬之流

場特徵反應實際場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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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水文地質特徵化作業程序 

為瞭解與評估不同情節下之場址水文地質特徵特性，須透過

建立水文地質特徵模型的方式，利用數值模擬來評估各種不同環

境條件下之地下水流場特性。為確保未來可順利且準確執行場址

水文地質特徵化作業，依前述討論內容與水文地質特徵化之主要

目的，研擬水文地質特徵化作業程序與要求。 

一、水文地質概念模型與模擬考量 

建立水文地質概念化模型之步驟分別為選定評估尺度並定

義出研究範圍與模型邊界、定義模擬範圍內之水文地質單元分層

與分布、定義概念模型之入流與出流特性、執行模型驗證與參數

校正。以下分就建立概念模型之重要考量進行說明： 

(一)評估尺度考量 

依地下水流場特徵之評估需求，可將水文地質模型略分為： 

1.廣域尺度與區域尺度模型 

用以評估場址初始地下水流場特性，以及用於模擬長期水

文環境特徵演變，對於處置場址附近之地下水流場變化。主要

考量特徵為海水位升降、降雨入滲補注量等環境邊界條件之改

變。主要評估之流場特徵為場址附近之地下水流場水力梯度特

性，以及核種自處置設施釋出後之可能傳輸途徑、傳輸途徑流

量與傳輸途徑所需時間。 

2.場址尺度模型 

用以評估處置設施開發與封閉等作業，導致設施與周邊環

境水文地質狀態改變後，對於地下水流場特性產生之影響。主

要考量特徵為區域尺度模型之評估結果、設施阻水與排水設計、

開挖擾動與岩體應力重分配之影響。主要評估處置設施周圍之

地下水流場水力梯度特性與流場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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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施尺度與塊體尺度模型 

用以評估處置設施封閉設計與當工程設施隨著時間逐漸產

生功能劣化後，處置設施內之地下水流場變化。主要考量特徵

為場址尺度模型之評估結果、設施封閉設計、工程設施隨時間

演化其透水特性之變化。主要評估處置設施內之地下水流場特

性，以及功能劣化後之地下水流場特性。 

(二)邊界設定考量 

進行水文地質模擬時，將其自然邊界作為模型邊界為最適當

之作法。尤其是會發生地下水流出或流入之邊界，例如：河川、

湖泊、海洋等。自然邊界有助於正確定義模型之入流與出流特性

概念。但若因模擬尺度較小，或模擬區域內並未存在自然邊界時，

常會先利用尺度更大之模型將自然邊界納入模型分析後，再取其

模擬結果作為小尺度模型之邊界條件使用，用以避免因誤判邊界

條件所產生之模擬錯誤。 

(三)水文地質單元分層與分布考量 

水文地質單元之分層與分布特性，決定概念模型中地下水流

場之分布特性，透水性較佳之水文地質單元將成為地下水流速較

快之區域。反之則可能導致流場流動之方向改變。 

水文地質分層與分布，以及水文地質單元特性需透過場址調

查與試驗分析取得，其涵蓋了主要的水文地質調查與試驗項目。

須利用水文地質特徵化作業程序確認與選用合適參數，用以建立

正確之水文地質概念化模型。 

(四)模型之入流與出流特性 

模型之入流與出流特性，決定了概念模型之地下水主要流向

與流場特性。一般而言，相同流量之入流邊界與出流邊界，若其

所在位置之高差越大，將會使整個概念模型呈現出高水力梯度之

地下水流場特性。反之，則會使地下水流場趨緩。若概念模型之

水文地質分層並無複雜之阻水構造，則入流邊界與出流邊界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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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位置，亦將主導概念模型流場之主要流向。因此，建立模型之

中，需仔細檢視可能成為入流與出流之邊界，以及利用地下水位

監測與水文地質資料，研判真實流場之入流與出流特性，並反應

於概念模型之中。 

(五)模型驗證與參數校正 

水文地質特徵模型，須先透過理論與現地調查所取得之場址

水文地質環境特徵，再利用數學模式建構出可以反映出現場真實

流場特徵之特徵概念化模型。因此，對於場址水文地質狀態之理

解與掌握程度，將會直接影響模擬結果之準確性與評估應用範

圍。所以在不同評估階段，受可掌握之場址水文地質環境資料精

度影響，模型與參數設定之可校正程度亦有所差異，故各階段之

評估考量與要求亦不盡相同。因此，隨著文獻評估、進場調查與

設施施工等階段的推展，反覆利用最新取得之場址特徵資料，持

續驗證與校正水文地質模型是必要的工作。 

考量建立水文地質特徵模型之目的在於模擬真實之地下水

流場特性，故模型驗證通常須利用模擬範圍內之地下水位監測資

料。當水文地質概念模型之特徵概念與真實環境特徵越接近，則

其模擬結果之流場變動趨勢與特性越準確。反之，則須針對水文

地質概念模型進行參數校正。反覆執行模型驗證與參數校正，直

到模擬成果精度可符合評估需求。 

(六)評估結果與不確定分析 

反覆利用已驗證之概念模型進行測試，對於評估場址特徵評

估之不確定性有相當之幫助，例如：固定各水文地質分層之水力

傳導係數等特性，改變水文邊界條件用以測試可能釋出途徑之流

徑或流向變化。或固定水文邊界條件，改變水文地質特性進行地

下水流場之敏感度分析。藉由此類反覆執行之敏感度評估，可協

助進行量化指標評估。有助於確認水文地質概念模型之不確定性

與信賴度，例如：水文地質特性可能變動範圍對於流場改變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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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水文環境下之地下水流場特性、測試不同處置設施設計

對地下水流場之影響。 

二、不同階段之水文地質調查與特徵化 

配合現階段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的建置歷程，將水文

地質特徵化程序分為 4 個階段。分別為建議候選場址尚未確定前

的初步評估階段、建議候選場址確定後的場址調查階段、處置場

開始施工的坑道開挖階段，以及處置場完成後的坑道完工階段。 

各階段皆依水文地質概念模型、階段式調查計畫、調查方法、

參數資料解析、概念模型模擬、評估分析結果與不確定性等順序

執行，藉由多次疊代循環，逐步確認水文地質特徵模型的準確性。

彙整水文地質特徵與其調查方法、尺度與調查時機之考量如表

1.4-1 所列。 

(一)初步評估階段 

候選場址尚未確定前，場址特性資料以文獻蒐集為主，受限

於資料的精度，主要以大尺度的地質構造為邊界，建立區域尺度

的水文地質特徵模型，了解地質構造三維空間分布與地下水流特

性，釐清重要的水文地質特徵，並取得籌畫下一階段水文地質特

徵化所需的基本資料，規劃下一階段的調查項目與方法。 

(二)場址調查階段 

候選場址確定後，進場實施水文地質特性調查，並利用調查

所得之參數資料，檢視前一階段水文地質特徵概念模型的正確

性，經修正與調整後，作為場址尺度水文地質特徵模型的邊界條

件，分析場址尺度下的地下水流況，並視現有資料狀況，評估是

否需於坑道開挖時施行補充調查。此外，需預期坑道開挖階段需

取得之現場參數資料和取得方式，以利驗證場址尺度水文地質特

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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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水文地質特徵與調查尺度關聯性 

水文地質特
徵 

調查方法 
考量尺度 

廣域 區域 場址 設施 

地形 
文獻調查 ○ ○ ○ ○ 

地形測量   ○  

水文地質分
區 

文獻調查 ○ ○ ○ ○ 

地表地質調查與反射震測調查 - ○ ○ ○ 

鑽孔調查與試驗(既有鑽孔、淺鑽
孔、深鑽孔) 

- ○ ○ ○ 

補充跨孔水力與地物調查 - - ○ ○ 

施工時坑道壁面調查 - - ○ ○ 

施工時坑道湧水調查 - - ○ ○ 

水文地質分
層界面 

文獻調查 ○ ○ ○ ○ 

地表地質調查與反射震測調查 - ○ ○ ○ 

鑽孔調查(既有鑽孔、淺鑽孔、深
鑽孔) 

- ○ ○ ○ 

補充跨孔水力與地物調查 - - ○ ○ 

施工時坑道壁面調查 - - ○ ○ 

施工時坑道湧水調查 - - ○ ○ 

斷層與其裂
隙帶 

文獻調查 - ○ ○ ○ 

地表地質調查與反射震測調查 - ○ ○ ○ 

鑽孔調查(既有鑽孔、淺鑽孔、深
鑽孔) 

- ○ ○ ○ 

補充跨孔水力與地物調查 - - ○ ○ 

施工時坑道壁面調查 - - ○ ○ 

施工時坑道內鑽孔調查 - - ○ ○ 

岩體裂隙分
區與裂隙特

性 

文獻調查 - ○ ○ ○ 

地表地質調查與反射震測調查 - ○ ○ ○ 

鑽孔調查(既有鑽孔、深鑽孔) - ○ ○ ○ 

補充跨孔水力與地物調查 - - ○ ○ 

施工時坑道壁面調查 - - ○ ○ 

施工時坑道內鑽孔調查 - - ○ ○ 

水文地質單
元透水特性 

文獻調查 - ○ ○ ○ 

鑽孔調查(既有鑽孔、深鑽孔) - ○ ○ ○ 

單(雙)井地下水文試驗 - ○ ○ ○ 

補充跨孔水力與地物調查 - - ○ ○ 

單(雙)井追蹤與擴散試驗 - - ○ ○ 

研究坑道湧水調查 - - ○ ○ 

地下水位、水壓監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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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坑道開挖階段 

隨著坑道開挖取得之直接證據，驗證前一階段水文地質特徵

概念模型，使模型更趨精確。 

(四)坑道完工階段 

坑道完工後仍需持續監測場址地區之地下水流場變化，持續

更新與校正水文地質概念模型，供後續封閉階段作業規劃使用。 

三、水文地質特徵化作業程序規劃 

在將多尺度原則與疊代式原則應用至水文地質特徵化程序

的過程中，涉及不同類型之議題的關聯性考量，並進而影響每次

特徵化作業循環所考量的特性調查方法，對應的特性調查資料與

特徵、特徵化尺度以及特徵化目標。對於不同議題之間的關聯性

的評估，進而影響至水文地質特徵化作業程序的規劃，相關考量

包含： 

(一)考量特性調查、特性參數與場址特徵之間的關聯性 

特性調查方法與場址特性之間的關聯性可能為一對一、一對

多，或多對一的關係，並進而對應到不同的場址特徵。 

1.單一特性調查方法可能僅能取得單項特性參數的調查結果，例

如地下水位調查，取得的特性參數即為地下水位資料，進而取

得調查範圍內的水位分布特徵。 

2.單一特性調查方法可能取得多種特性參數，例如岩心調查可取

得岩性、裂隙位態、裂隙開口寬、斷層分布深度等特性參數，

進而取得岩層的交界面分布、岩體的裂隙特徵、以及不連續構

造的空間分布特徵。 

3.多種特性調查方法取得的成果可能綜整為一種特性參數，例如

文獻調查、地表地質調查、反射震測調查、鑽孔調查、以及鑽

孔的地球物理與流體井測調查，取得不連續構造的分布資訊，

綜整後可取得不連續構造的空間分布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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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址的地質與水文地質特徵化過程中，對於不同尺度與不

同階段的疊代式特徵化作業，其特性調查、特性參數以及相應的

場址特徵之間的關聯，應組織各關聯性之間的邏輯架構。 

(二)考量不同調查法取得之特徵之間的關聯性 

不同的特徵與特徵之間有時具有疊加的關係，對於實務上的

執行而言，具有先後關係。例如不連續構造的空間分布特徵為地

質與地球物理特性調查與特徵化分析的成果。不連續構造的水力

傳導特徵則是以其為基礎，進一步針對不連續構造進行水力試驗

與流體井測調查與分析後取得。 

(三)考量不同調查尺度之間的關聯性 

特徵化程序的執行須依據不同的分析尺度，由大至小進行場

址特徵化作業，以日本的特徵化經驗為例，分為廣域尺度、區域

尺度、場址尺度、塊體尺度。基本上，小尺度模型與大尺度模型

之間的特徵化成果基本上為累加的關係，並且隨著特徵化尺度的

不同，重要地質特徵要素會隨之不同，關注的特性參數亦會隨之

調整。 

(四)整合場址特徵化目標與特性調查方法 

從地質處置的角度，對於目標場址訂定特徵化目標，包含掌

握地質構造的三維空間分布，以及地下水流場的特性。於規劃場

址特性調查內容、分析場址特性調查資料，至完成場址特徵化成

果，均與最初訂定之特徵化目標相呼應，確保其特徵化研究的方

向未偏離其目標。 

綜上所述，對於場址特徵化的特性調查、特性調查資料、特徵

化分析、特徵化尺度，以及對應的特徵化目標，系統化的組織各項

之間的關聯性，並建立特性調查至特徵化分析之間涉及的議題之

關聯性，以說明其邏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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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結論 

一、依據分析 MIU 研究成果，影響場址水文地質特徵判釋之重要地

質特徵要素包含：岩層分區、交界面、不連續構造、裂隙特徵以

及導水特性等 5 類。故其對應之調查與分析技術，以及確認調查

結果之考量方式，對於正確反映場址水文地質特徵之判釋有決定

性之影響。 

二、疊代式作業為場址特徵化過程中的重要原則。每一階段的特徵化

作業，應綜整前一階段成果作為研擬下階段調查計畫的參考依

據。包含評估前期調查方法的不足之處、場址特徵化目標與課題

的達成狀況、以及待釐清之重要地質特徵要素。並且考量該階段

的特性資料需求、需進行補充調查的場址特徵、跨領域特性調查

的需求狀況，以及特性調查資料的預期用途。研擬合宜之調查方

法，藉此使調查成果符合該階段的場址特徵化目標。 

三、特性調查方法與特性參數之間可以是非單一的關聯性，場址特徵

的特性參數須經由具關連性之場址特性調查方法加以調查與確

認。例如場址不連續構造與裂隙的透水性，須透過不同鑽孔調查

結果的交叉比對進行判釋。 

四、模擬分析為重要地質特徵要素的判釋輔助工具。藉由建立模型用

以模擬不同尺度的地下水流場特性，可評估不連續構造、裂隙特

性等地質特徵要素對地下水流場影響的重要性，輔助規劃後續場

址特性調查程序，進而驗證與確認場址特徵化之準確性。 

五、當場址特徵化成果隨著特性調查資料而更新，每次更新後的場址

特徵化概念會成為一個新的檢視工具，用以檢視前一階段的特徵

化成果，包含：(1)更新或新增之重要地質特徵要素。(2)現階段對

場址特性的理解程度。(3)評估下一階段需要取得更多調查證據

之重要地質特徵要素。 

六、因此，重複性的調查程序視為準確評估場址特徵化成果重要的一

環。準確評估場址特徵化目標之驗證方式，主要透過反覆確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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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特徵要素的理解程度，以及評估取得的調查資料是否已反映

調查目標的場址特徵。此外，特徵化成果除了經由疊代式的場址

特性調查驗證，後續仍須輔以長期地下水監測資料驗證與修正模

型，確認特徵化成果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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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之安全功能特性研

究 

2.1 盛裝容器相關規範 

2.1.1 國內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相關法規 

國內對於放射性物質的相關管制法規，主要為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以及游離輻射防護法兩者，其中與放射性廢棄物包裝容器有

關部分則包含下列幾項： 

一、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 

二、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使用申請書導則。 

三、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 

四、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盛裝容器審查規範。 

五、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廢棄物接收規範。 

六、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 

台電公司所選用的盛裝容器，應根據容器的使用目標等條

件，對應符合上述規範與規則。 

 

 

2.1.2 國際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規範 

國際間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之相關規範，可參考美國核

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與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這兩大主要系統。

NRC 系統中與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相關者，主要包含低放

射性廢棄物陸地處置管制法規，如 10 CFR 61-LICENSING 

REQUIREMENTS FOR LAND DISPOSAL OF RADIOACTIVE 

WASTE (NRC, 2018a)；以及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的管制法規，

主要為 10 CFR 71-PACKAGING AND TRANSPORTATION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NRC, 2018b) 、 49 CFR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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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PERS-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SHIPMENTS 

AND PACKAGINGS (NRC, 2018c)。 

IAEA系統中對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分類及放射性物質安全運

送的相關規定，主要包含 IAEA SSR-6 (Rev.1) Regulations for the 

Safe Transport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2018 Edition (IAEA, 2018)、

Containers for Packaging of Solid Low and Intermediate Level 

Radioactive Wastes (IAEA, 1993)，以及 IAEA TECDOC 1515 

Development of Specifications for Radioactive Waste Packages 

(IAEA, 2006)等，而這些規定廣泛於歐洲大多數國家採用。 

 

 

2.2 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安全功能考量 

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若依照處置作業目的與工程障壁設

計規劃，盛裝容器在處置作業安全功能需求至少包含耐久性、搬運

功能、堆疊功能、屏蔽功能、圍阻功能與遲滯功能等。參考現階段

處置場概念設計，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於接收廢棄物包件後，若

廢棄物包件符合處置場對於廢棄物包件的相關要求，可考慮直接

進行處置程序。因此，在選用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時，可考慮

未來包件符合處置場對於處置安全功能的要求，有效簡化處置場

內作業程序。本章則依據最終處置作業需求，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

盛裝容器所必須考量的安全功能進行說明。 

2.2.1 耐久性考量 

低放射性廢棄物無論從核電廠、醫療事業單位或研究單位等

產生後，裝入盛裝容器開始起算，可能歷經集中貯存作業所需的

搬運、吊運、堆疊、取出，再將廢棄物運送到低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場進行處置為止，廢棄物盛裝容器需維持整體結構完整，

可維持搬運、堆疊與適當的屏蔽功能，保守估計此期間至少數十

年以上，期間若盛裝容器發現有破損、洩漏等問題，則須將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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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取出，以新的盛裝容器包裝固化，或是利用其他盛裝容器再包

裝等程序，相關作業不僅耗時費事，更可能造成廢棄物體積的大

幅增加、輻射外洩風險提升等問題。因此，盛裝容器的耐久性為

選擇盛裝容器時重要考量因子。國際間盛裝容器的製作材料大多

採用對環境腐蝕因子具有高耐受性的材料，例如鋼材、耐久性佳

的混凝土材料等，必要時配合表面防蝕處理增進其耐久性。 

 

 

2.2.2 搬運功能考量 

低放射性廢棄物在裝入盛裝容器並密封後，將依照廢棄物貯

存或處置規劃，利用吊掛機具與運輸車輛或船舶，搬運至指定地

點進行貯存或處置。盛裝容器必須詳細考量運輸過程中，各種可

能的搬運或吊掛方式，在盛裝容器外部進行對應設計，必要時利

用運輸包件再包裝，以滿足搬運功能需求。在搬運情境的考量上，

除了盛裝容器正常搬運所使用的吊耳、夾具等設計外，意外情境

所造成的盛裝容器墜落損壞、盛裝容器的耐受程度等，也是盛裝

容器搬運功能考量的重點之一。 

 

 

2.2.3 堆疊功能考量 

盛裝容器的主要功能除了前述耐久性與搬運功能考量外，在

使用期間為因應貯存或處置空間規劃，達成空間利用最大效益，

容器適度的堆疊在所難免，而堆疊功能與廢棄物重量、盛裝容器

結構體耐受度、地震來襲時的情境、固定的方式考量等息息相關，

過度的堆疊作業將使底層廢棄物盛裝容器產生受力不均或受壓

破壞，造成盛裝容器失效，堆疊時更應該考慮地震來襲時盛裝容

器的穩定性，避免掉落或碰撞。有鑑於此，本報告中將針對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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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裝容器的堆疊可行性、最大堆疊高度、堆疊穩定性等納入功能

考量。 

 

 

2.2.4 屏蔽功能考量 

屏蔽功能需考量廢棄物釋出光子輻射造成之體外輻射曝露，

例如廢棄物中若含有 Co-60 核種，需考量 Co-60 核種在衰變過

程產生 1.17 MeV 與 1.33 MeV 之γ輻射對人體造成的輻射曝露。

為降低體外輻射曝露劑量，常見的作法為強化盛裝容器之輻射屏

蔽功能，而對於盛裝容器之屏蔽功能，主要需考量以下 2 項： 

一、盛裝容器厚度 

光子輻射在穿透物質時會衰減其輻射強度，而穿透的物質厚

度越厚則輻射強度衰減量越多，進而降低對人體的輻射曝露。 

二、盛裝容器材質 

光子輻射強度衰減與屏蔽材質息息相關，一般而言，材質密

度越大越具有輻射屏蔽效果，例如 Co-60 對鉛的半值層為 1.2 cm，

而對混凝土約為 6.2 cm。 

因此，當廢棄物中含有高活度之強光子輻射核種(例如 Co-

60 與 Cs-137)時，可選擇厚度較厚之盛裝容器，或者選用輻射屏

蔽能力較好之材質(例如高原子序、高密度材質)所設計之盛裝容

器，藉以降低體外輻射曝露。然而，在探討人員曝露劑量時，除

了上述盛裝容器厚度與材質外，還需考量盛裝容器幾何形狀，以

相同厚度與材質製造的盛裝容器，在盛裝相同濃度廢棄物條件

下，盛裝容器越大代表人員接觸的曝露面越大，將對人員造成較

大的曝露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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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圍阻功能考量 

依據 IAEA 技術報告 Technical Reports Series No. 355 (IAEA, 

1993)中說明，包件進行材料評估時，應特別考量當盛裝容器長

期放置於貯存設施中，其完整性是否能維持，或是於處置場中，

盛裝容器做為圍阻障壁，材料是否能延長其功效。另外，我國法

規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盛裝容器審查規範」(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2010)第五條規定，處置容器在許可使用年限期間

必須能維持其結構之完整性，並可阻絕放射性核種外釋。因此，

盛裝容器需藉由物理上的結構設計或化學上的材料特性等設計

方式達到圍阻功能，防止放射性核種自處置系統釋出，將放射性

核種限制在處置設施中。 

 

 

2.2.6 遲滯功能考量 

根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12)第 2 條所定義，多重障壁係指放射性

廢棄物處置設施用以遲滯放射性核種之溶出、洩漏、遷移的各項

設施，其中包含廢棄物盛裝容器。低放處置工程障壁系統首重圍

阻功能，在確保障壁系統圍阻功能的狀況下，讓低放廢棄物降至

明顯無害的狀況。而當前述圍阻功能失效後，將藉由障壁系統降

低通過廢棄物之流量，或藉由障壁系統之吸附特性，降低核種傳

輸至生物圈之濃度與延緩核種釋出至生物圈的時間，即為遲滯功

能之主要目標，用以確保核種釋出至生物圈時，對人類健康已無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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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各類型盛裝容器介紹 

本節所介紹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包含 55 加侖桶、3 m3

鋼箱(及外箱)、7 m3鋼箱(即 3×4 重裝容器)、B-25 鋼箱、20 ft 半高

貨櫃、83 加侖桶、3×1 重裝容器、耐 100 年高性能混凝土結構完

整容器(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Container, HPCC)(以下簡稱「高

性能混凝土容器(HPCC)及高完整性容器(HIC)。表 2.3-1 列出各容

器規格及外觀示意圖。 

 

表 2.3-1  低放射性廢棄物容器規格表 

項目 長/直徑 寬 高 示意圖 

55 加侖桶 
0.572 m 

(外徑) 
- 

0.887 m 

(外徑) 

 

3 m3鋼箱 

(及外箱) 

1.720 m 

2.080 m(外箱) 

1.720 m 

2.080 m(外箱) 

1.245 m 

1.675 m(外箱) 

 

7 m3鋼箱 

(3×4 重裝容
器) 

2.847 m 2.197 m 1.090 m 

 

B-25 鋼箱 1.855 m 1.194 m 1.118 m 

 

20 ft 半高貨櫃 
6.100 m 

(20 ft) 

2.438 m 

(8 ft) 

1.200 m 

(4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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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長/直徑 寬 高 示意圖 

83 加侖桶 
0.672m 

(外徑) 
- 

0.987m 

(外徑) 

 

3×1 重裝容器 2.010 m 0.730 m 1.000 m 

 

高性能 

混凝土 

容器 

(HPCC) 

0.854 m - 1.070 m 

 

高完整性容器
(HIC)

備註
 

2.235 m 

(外徑) 
- 

2.743 m 

(外徑) 

 

備註：HIC 容器以西屋公司開發的圓形容器作為示意。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6a，p.37、p.221)；WHC(1996, p.A-5) 

 

一、55 加侖桶 

55 加侖桶為我國核能電廠普遍採用之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

容器，容積為 200 公升(55 加侖)，桶材表面進行大於 55μm 之熱

浸鍍鋅塗裝鋼桶，內徑尺寸為 569 mm，桶高為 884 mm，桶身、

桶底、桶蓋為一般用第一種標準調質軋壓鈍面冷軋碳鋼片及鋼帶

之中鋼產品，品質符合經濟部發行之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9278-SPCC-SD 要求，桶身與桶底厚度 1.5mm 以上，桶蓋 1.8mm 

以上，裝載後總重約 0.7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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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 m3鋼箱(及外箱) 

3 m3 鋼箱(及外箱)為我國現階段除役預計採用之低放射性廢

棄物盛裝容器，規劃用於裝載 B 類、C 類與超 C 類之金屬廢棄

物。3 m3鋼箱本體尺寸長、寬與高分別為 1,720 mm × 1,720 mm 

× 1,245 mm，壁厚可依需求選擇 5 至 10 mm、100 mm 或者 200 

mm；外箱尺寸長、寬與高則分別為 2,080 mm × 2,080 mm × 1,675 

mm。3 m3鋼箱設計允許載重為 11.0 公噸，設計容積為 3 m3。 

三、7 m3鋼箱 

7 m3鋼箱也被稱為 3×4 重裝容器，為低放貯存場用於檢整重

裝作業使用之容器，可用於裝載 12 個 55 加侖桶，尺寸為長、寬

與高分別為 2,847 mm × 2,197 mm × 1,090 mm，內部尺寸為

2,700 mm × 2,050 mm × 920 mm，主要構造包含底盤、側板、角

柱與頂板，使用鋼材品質符合 CNS 2473 SS400 或 ASTM A36，

或美國機械工程 1998 年發行之 ASME-SA36 SECTION Ⅱ，或日

本工業標準 1987 年發行之 JIS-G3101 SS400，並於鋼材表面進行

厚度大於 80 μm 之熱浸鍍鋅塗裝。重裝容器之鋼板厚度為側邊

4.5 mm、底板 12 mm 及上蓋 10 mm。7 m3鋼箱淨重不包含屏蔽約

2.5 公噸，包含屏蔽則最重可達 7.9 公噸，載重約 9.8 公噸。 

四、B-25 鋼箱 

B-25 鋼箱為我國現階段除役預計採用之低放射性廢棄物盛

裝容器，規劃用於裝載聯合結構廠房內除反應器壓力槽及爐內組

件外的之 A 類金屬廢棄物。B-25 鋼箱尺寸之長、寬與高分別為

1,855 mm × 1,194 mm × 1,118 mm，壁厚可依需求選擇 2 mm、

2.5 mm 或者 3.5 mm，其設計容積為 2.7 m3，設計允許載重為 4.0

公噸。 

五、20 ft 半高貨櫃 

20 ft半高貨櫃為我國現階段除役預計採用之低放射性廢棄物

盛裝容器，規劃用於裝載汽機廠房內之 A 類的乾性低放射性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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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是不適合外釋之廢棄物。20 ft 半高貨櫃外尺寸之長、寬與

高分別為 6,100 mm × 2,438 mm × 1,200 mm，壁厚 1.5 mm，裝

載後總重最高 25.0 公噸，設計允許載重可達 22.4 公噸。 

六、83 加侖桶 

83 加侖桶為我國核能電廠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容積為

300 公升(83 加侖)，桶材表面進行大於 55μm 之熱浸鍍鋅塗裝鋼

桶，內徑尺寸為 669mm，桶高為 984 mm，桶身、桶底、桶蓋為

一般用第一種標準調質軋壓鈍面冷軋碳鋼片及鋼帶之中鋼產品，

品質符合經濟部發行之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9278-SPCC-SD 

要求，桶身與桶底厚度 1.5mm 以上，桶蓋 1.8mm 以上。 

七、3×1 重裝容器 

3×1 重裝容器為低放貯存場用於檢整重裝作業使用之容器，

可用於裝載 3 個 55 加侖桶，尺寸長、寬與高分別為 2,010 mm × 

730 mm × 1,000 mm，主要構造包含底盤、側板、角柱與頂板，

使用鋼材品質符合經濟部發行之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2473 

SS400 或 ASTM A36，或日本工業標準 1987 年發行之 JIS-G3101 

SS400，並於鋼材表面進行厚度大於 80μm 之熱浸鍍鋅塗裝。 

八、高性能混凝土容器(HPCC) 

高性能混凝土容器是以混凝土加強鋼纖維組成，使用之混凝

土材料有水泥、飛灰、爐石粉、矽灰、強塑劑、粗細料與鋼纖維，

容器呈圓柱狀，容積為 300 公升，設計為可將 55 加侖桶直接置

入。HPCC 最外圍尺寸為 854 mm，桶高為 1,070 mm，內徑為 652 

mm，壁厚為 75 mm，可放置廢棄物之深度為 930 mm，內容量約

300 公升，空重約 620 kg。HPCC 係參考法國 ANDRA 所採用的

金屬纖維強化混凝土容器所設計。 

九、高完整性容器(HIC) 

高完整性容器設計上最主要需維持其結構完整性至少 300

年，使廢棄物中所含之長半化期核種(如 Sr-90 或 Cs-137)可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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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個半化期而衰變至無害程度，達到圍阻之功能需求，同時可降

低廢棄物在處置作業與處置期間之安全危害 (DOE, 1985, p.A-

3;SNL, 1981, p.A-5)。在此 HIC 設計概念條件下，美國能源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在過去清理三哩島電廠時，使用混凝

土搭配鋼內襯製成的 HIC，盛裝過濾器、脫水離子交換樹脂與沸

石(DOE, 1985, p.iii)。 

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Hanford Company)對於固化廢棄物處

置設計不同款式的 HIC，例如鋼筋混凝土混合鋼纖維製成的圓柱

型 HIC 與箱型 HIC(圖 2.3-1)，圓柱型 HIC 內徑尺寸為 1,828.8 

mm，可放置廢棄物之深度為 1,828.8 mm，桶蓋厚 609.6 mm，桶

底厚 304.8 mm，桶身厚 203.2 mm。箱型 HIC 內尺寸之長、寬與

高分別為 3,200.4 mm × 2,133.6 mm × 2,895.6 mm，頂部厚度為

279.4 mm，底部厚度為 228.6 mm，壁厚為 203.2 mm (WHC, 1996, 

p.2, p.3)。 

台灣中央大學土木系黃偉慶教授長期針對 HIC 容器之材料

耐久性進行深入研究，評估之 HIC 材料主要為混凝土添加鋼纖

維，並透過離子侵蝕模式分析 HIC 容器設計厚度之耐久性。 

綜整上述 HIC 蒐集之資料可知，在 HIC 須達 300 年結構完

整性的核心設計概念下，容器供應商達成此目標的作法不盡相

同，有透過混凝土搭配鋼內襯製成的 HIC，或是混凝土拌入鋼纖

維製成的 HIC，而根據實際盛裝之廢棄物形狀或操作需求，將會

客製化設計不同尺寸與形狀之 HIC，以利廢棄物裝載作業與處置

作業的進行，故報告後續分析中暫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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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左圖為圓柱形 HIC 容器設計概念圖，右圖為箱型 HIC 容器設計概念圖 

資料來源：WHC(1996, p.A-5, p.B-6) 

圖 2.3-1  西屋公司 HIC 容器示意圖 

 

 

2.4 盛裝容器安全功能特性參數研究 

2.4.1 輻射屏蔽功能特性參數 

本報告節針對盛裝容器之基本輻射屏蔽功能進行評估，在相

同的輻射源強度條件下，可發現輻射屏蔽功能與容器厚度及材質

密度呈正相關。而為了掌握各盛裝容器於裝載廢棄物後是否符合

盛裝容器設定之表面劑量，故分析盛裝容器在裝載不同廢棄物後

之輻射劑量。 

對於盛裝容器輻射屏蔽功能特性，將以盛裝容器可接受的表

面劑量率與放射性物質運送包件劑量規範為基礎進行探討，評估

盛裝容器於裝載不同廢棄物的情況下，是否仍具有輻射屏蔽功

能，評估結果彙整於表 2.4-1 至表 2.4-4，透過上述表格可快速掌

握廢棄物可適用之盛裝容器，以及劑量能否符合放射性物質包件

運送劑量規範，例如 BWR 除役廢棄物的保溫材 A 類可裝載於

各種盛裝容器且皆可符合運送劑量規範，而儀器管線 C 類則僅

適合裝載於 HPCC 且於運送時需額外增加輻射屏蔽或外包裝以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畫 
 
 

 

2-12    

 

符合運送劑量規範。部分廢棄物如反應器內部組件 C 類，在評

估結果中沒有適合裝載之盛裝容器，則建議未來再裝載這類型的

廢棄物時，可透過降低廢棄物裝載量，或是以外加屏蔽的方式強

化盛裝容器輻射屏蔽功能。 

 

表 2.4-1  盛裝容器輻射屏蔽功能特性(核能電廠運轉廢棄物) 

廢棄物源 分類 55 加侖桶 83 加侖桶 
3×1 重裝容

器 
7 m3鋼箱 HPCC 

可壓廢棄
物 

A0 ●★ ●★ ●★ ●★ ●★ 

C ●★ ●★ ●★ ●★ ●★ 

可燃廢棄
物 

A0 ●★ ●★ ●★ ●★ ●★ 

C ●★ ●★ ●★ ●★ ●★ 

其他廢棄
物 

A0 ●★ ●★ ●★ ●★ ●★ 

A1 ●★ ●★ ●★ ●★ ●★ 

B ●★ ●★ ●★ ●★ ●★ 

C ●★ ●★ ●★ ●★ ●★ 

樹脂 

A0 ●★ ●★ ●★ ●★ ●★ 

A1 ●★ ●★ ●★ ●★ ●★ 

B ●★ ●☆ ●☆ ●☆ ●★ 

C ●★ ●★ ●★ ●★ ●★ 

固化廢棄
物 

A0 ●★ ●★ ●★ ●★ ●★ 

A1 ●★ ●★ ●★ ●★ ●★ 

B ●★ ●★ ●★ ●★ ●★ 

C ●★ ●★ ●★ ●★ ●★ 

備註：●為符合盛裝容器表面劑量限制(55 加侖桶、83 加侖桶、HPCC 20 mSv；3×1 重裝容器、

7 m3 鋼箱 10 mSv)；★為劑量低於 2 mSv/hr 符合運送劑量規範；☆為劑量高於 2 mSv/hr，

運送時須再外加屏蔽或外包裝以符合運送劑量規範。 

表 2.4-2  盛裝容器輻射屏蔽功能特性(低放貯存場廢棄物) 

廢棄物源 分類 55 加侖桶 3×1 重裝容器 7 m3鋼箱 

可壓 

廢棄物 
A ●★ ●★ ●★ 

C ●★ ●★ ●★ 

可燃 

廢棄物 

A ●★ ●★ ●★ 

B ●★ ●★ ●★ 

C ●★ ●★ ●★ 

其他 

廢棄物 

A ●★ ●★ ●★ 

B ●★ ●★ ●★ 

C ●★ ●★ ●★ 

樹脂 

A ●★ ●★ ●★ 

B ●★ ●★ ●★ 

C ●★ ●★ ●★ 

固化 

廢棄物 

A ●★ ●★ ●★ 

B ●★ ●★ ●★ 

C ●★ ●★ ●★ 

備註：●為符合盛裝容器表面劑量限制(55 加侖桶；3×1 重裝容器、7 m3 鋼箱 10 mSv)；★為劑

量低於 2 mSv/hr 符合運送劑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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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  盛裝容器輻射屏蔽功能特性(BWR 除役廢棄物) 

廢棄物

源 
分類 

55 加侖

桶 

83 加侖

桶 

B-25 鋼

箱 

3 m3 鋼

箱 

3×1 重裝

容器 

7 m3 鋼

箱 

20 ft 

半高貨
櫃 

HPCC 

保溫材 A ●★ ●★ ●★ ●★ ●★ ●★ ●★ ●★ 

儀器管

線 
C ○☆ ○☆ ○☆ ○☆ ○☆ ○☆ ○☆ ●☆ 

內襯鋼

板與燃
料格架 

A ●★ ●★ ●★ ●★ ●★ ●★ ●★ ●★ 

C ○☆ ○☆ ○☆ ○☆ ○☆ ○☆ ○☆ ●☆ 

其它汽

機廠房
組件 

A ●★ ●★ ●★ ●★ ●★ ●★ ●★ ●★ 

反應器
內部組
件 

A ●★ ●★ ●☆ ●☆ ●☆ ●☆ ○☆ ●★ 

C ○☆ ○☆ ○☆ ○☆ ○☆ ○☆ ○☆ ○☆ 

反應器
壓力糟 

A ●★ ●★ ●★ ●★ ●★ ●★ ●★ ●★ 

桶槽 
A ●★ ●★ ●★ ●★ ●★ ●★ ●★ ●★ 

B ●☆ ●☆ ●☆ ●☆ ●☆ ●☆ ○☆ ●★ 

污染混
凝土 

A ●★ ●★ ●★ ●★ ●★ ●★ ●★ ●★ 

泵 
A ●★ ●★ ●★ ●★ ●★ ●★ ●★ ●★ 

B ●★ ●★ ●★ ●★ ●★ ●★ ●★ ●★ 

活化混

凝土(生
物屏蔽) 

A ●★ ●★ ●★ ●★ ●★ ●★ ●★ ●★ 

濕性廢
棄物(固
化後) 

A ●★ ●★ ●★ ●★ ●★ ●★ ●★ ●★ 

B ○☆ ○☆ ○☆ ○☆ ○☆ ○☆ ○☆ ●☆ 

熱交換
器 

A ●★ ●★ ●★ ●★ ●★ ●★ ●★ ●★ 

B ●★ ●★ ●☆ ●☆ ●☆ ●☆ ○☆ ●★ 

C ●☆ ●☆ ●☆ ○☆ ○☆ ○☆ ○☆ ●☆ 

管路連
接件 

A ●★ ●★ ●★ ●★ ●★ ●★ ●★ ●★ 

B ●★ ●★ ●☆ ●☆ ●☆ ●☆ ○☆ ●★ 

C ●☆ ●☆ ●☆ ●☆ ●☆ ●☆ ○☆ ●☆ 

製程管
線 

A ●★ ●★ ●★ ●★ ●★ ●★ ●★ ●★ 

B ●★ ●★ ●☆ ●☆ ●☆ ●☆ ○☆ ●★ 

C ●☆ ●☆ ●☆ ○☆ ○☆ ○☆ ○☆ ●☆ 

通風元
件 

A ●★ ●★ ●★ ●★ ●★ ●★ ●★ ●★ 

B ○☆ ○☆ ○☆ ○☆ ○☆ ○☆ ○☆ ●☆ 

C ●☆ ●☆ ●☆ ○☆ ○☆ ○☆ ○☆ ●☆ 

閥件 
A ●★ ●★ ●★ ●★ ●★ ●★ ●★ ●★ 

B ●★ ●★ ●★ ●★ ●★ ●★ ●★ ●★ 

雜項製
程組件 

A ●★ ●★ ●★ ●★ ●★ ●★ ●★ ●★ 

B ●☆ ●☆ ●☆ ●☆ ●☆ ●☆ ○☆ ●★ 

C ●☆ ●☆ ●☆ ○☆ ○☆ ○☆ ○☆ ●☆ 

備註：●為符合盛裝容器表面劑量限制(55 加侖桶、83 加侖桶、B-25 鋼箱、HPCC 20 mSv；3 m3

鋼箱、3×1 重裝容器、7 m3 鋼箱 10 mSv、20 ft 半高貨櫃 2 mSv)；○為不符合盛裝容器表

面劑量限制；★為劑量低於 2 mSv/hr 符合運送劑量規範；☆為劑量高於 2 mSv/hr，運送時

須再外加屏蔽或外包裝以符合運送劑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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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盛裝容器輻射屏蔽功能特性(PWR 除役廢棄物) 

廢棄 

物源 
分類 

55 加
侖桶 

83 加
侖桶 

B-25

鋼箱 

3 m3鋼
箱 

3×1 重
裝容器 

7 m3鋼
箱 

20 ft

半高貨
櫃 

HPCC 

生物屏蔽

混凝土 
A ●★ ●★ ●★ ●★ ●★ ●★ ●★ ●★ 

污染材料 A ●★ ●★ ●★ ●★ ●★ ●★ ●★ ●★ 

蒸發器底

部 1 
A ●★ ●★ ●★ ●★ ●★ ●★ ●★ ●★ 

蒸發器底

部 2 
A ●★ ●★ ●★ ●★ ●★ ●★ ●★ ●★ 

蒸發器底

部 3 
A ●★ ●★ ●★ ●★ ●★ ●★ ●★ ●★ 

導管 A ●★ ●★ ●★ ●★ ●★ ●★ ●★ ●★ 

底部爐心

鍛 
B ●☆ ●☆ ●☆ ●☆ ●☆ ●☆ ○☆ ●★ 

底部支撐

柱 
C ○☆ ○☆ ○☆ ○☆ ○☆ ○☆ ○☆ ○☆ 

內部雜項 B ●☆ ●☆ ●☆ ●☆ ●☆ ●☆ ○☆ ●☆ 

壓力槽壁 A ●★ ●★ ●★ ●★ ●★ ●★ ●★ ●★ 

反應器內

襯 
A ●★ ●★ ●★ ●★ ●★ ●★ ●★ ●★ 

屏蔽桶 B ●★ ●★ ●★ ●★ ●★ ●★ ●★ ●★ 

耗乏樹脂 B ●☆ ●☆ ●☆ ●☆ ●☆ ●☆ ○☆ ●★ 

未屏蔽桶 A ●★ ●★ ●★ ●★ ●★ ●★ ●★ ●★ 

上部爐心

桶 
B ○☆ ○☆ ○☆ ○☆ ○☆ ○☆ ○☆ ○☆ 

上部爐心

導板 
C ○☆ ○☆ ○☆ ○☆ ○☆ ○☆ ○☆ ○☆ 

上部爐心

支撐組件 
A ●★ ●★ ●★ ●★ ●★ ●★ ●★ ●★ 

上部支撐

柱 
A ●★ ●★ ●★ ●★ ●★ ●★ ○☆ ●★ 

壓力槽底

部 
A ●★ ●★ ●★ ●★ ●★ ●★ ●★ ●★ 

壓力槽頂

部 
A ●★ ●★ ●★ ●★ ●★ ●★ ●★ ●★ 

用過濾器 B ○☆ ○☆ ○☆ ○☆ ○☆ ○☆ ○☆ ●☆ 

備註：●為符合盛裝容器表面劑量限制(55 加侖桶、83 加侖桶、B-25 鋼箱、HPCC 20 mSv；3 m3

鋼箱、3×1 重裝容器、7 m3 鋼箱 10 mSv、20 ft 半高貨櫃 2 mSv)；○為不符合盛裝容器表

面劑量限制；★為劑量低於 2 mSv/hr 符合運送劑量規範；☆為劑量高於 2 mSv/hr，運送時

須再外加屏蔽或外包裝以符合運送劑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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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結構力學功能特性參數 

本報告針對未來規劃使用的盛裝容器，進行最終處置以及臨

時貯存兩種情境的結構力學功能分析，其中滑動與傾覆安全分析

時，假定盛裝容器受堆疊靜荷重及 475 年地震回歸期地震力作

用，其水平最大加速度為 0.41 g，垂直最大加速度為 0.205 g。情

境一「最終處置」情境下，考量處置窖頂蓋施作階段為盛裝容器

受堆疊靜荷重最大階段，並假設地震發生進行分析，由各類型盛

裝容器分析結果得知，除了 55 加侖桶與 83 加侖桶需要針對最

上層容器頂蓋補強或加裝鋼板避免大幅度變形外，目前規劃使用

的盛裝容器結構強度皆可符合情境一的載重需求，未來若考量使

用其他種類或尺寸的盛裝容器，建議應比照情境一進行模型建置

與分析工作。各種容器最大堆疊層數與應力分析結果彙整如容器

應力參數表，做為日後選擇使用容器的參考。 

表 2.4-5  「最終處置」情境下容器應力參數表 

容器名稱 

材料強度
(kgf/cm2) 

最大堆
疊層數 

最大應力
(kgf/cm2) 

材料 

類型 
備註 

抗壓 抗拉 

55 加侖桶 2,551 2,700 5 901.05 A36 

頂層容器頂
面變形量過
大，建議加
鋪鋼板 

83 加侖桶 2,551 2,700 4 928.84 A36 

頂層容器頂
面變形量過
大，建議加
鋪鋼板 

3m3鋼箱 5,608 7,750 2 42.2 A352  

7m3鋼箱 2,450 4,000 4 
1,099(鋼板) 

1,690(角柱) 

低碳鋼
(SS400) 

 

3×1 

重裝容器 
2,450 4,000 4 

1,372(鋼板) 

2,245(角柱) 

低碳鋼
(SS400) 

 

高性能 

混凝土 

容器
(HPCC) 

693 102 4 21.6(拉應力) 
鋼纖維
混凝土 

 

B-25 鋼箱 2,461 3,023 3 
2,164 

(壓應力) 
A569  

20 ft 半高
貨櫃 

3,515 4,921 3 
1,644(鋼板) 

2,336(角柱) 
A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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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分析結果進行整理，目前所規劃使用的盛裝容器皆能滿

足「最終處置」情境下，盛裝容器堆疊與上方澆鑄混凝土情況所

需的材料強度，可見在結構力學功能特性上，規劃使用的盛裝容

器皆能滿足處置需求。結構力學功能分析中除了情境一「最終處

置」外，在廢棄物包件由電廠運抵處置場後，廢棄物包件暫時堆

置於暫存區、檢查區進行檢查、或是分流區等待處置時可能以堆

疊方式存放，故另針對情境二「臨時貯存」情境下，分析盛裝容

器臨時貯存堆疊時受靜荷重及地震力作用下之穩定性。以滑動安

全性而言，由於容器內所裝載放射性廢棄物及填充混凝土提供相

當自重，經分析滑動安全性皆可滿足要求；而盛裝容器的傾覆安

全性將控制容器堆疊層數，各類型盛裝容器於臨時貯存情境下傾

覆安全性分析結果整合如表 2.4-6 所示。 

根據統計結果，目前規劃使用的盛裝容器，在臨時貯存堆疊

時上下層緊密鎖固、堆疊盛裝容器側面或頂面無外加支撐條件

下，容器的寬度(短向)與高度比值與容器可堆疊層數為正相關，

即表 2.4-6 中的寬高比值越高，該類型盛裝容器在「臨時貯存」

情境下堆疊具有較佳的穩定性，傾倒風險相對較低，有益於低放

射性廢棄物臨時貯存時的堆疊穩定性。經由目前規劃使用的各類

型盛裝容器進行估計，單一容器的寬高比值若低於 1.3，則容器

不建議進行堆疊，或在堆疊時須加設側面支撐或頂面固定；寬高

比值大於 1.3，則容器大致可堆疊 2 至 3 層。上述原則依據結構

幾何形狀計算推估結果，可做為容器穩定性的一項參考指標，實

際上盛裝容器的穩定與否、堆疊層數限制仍應經由結構模擬分析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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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6  「臨時貯存」情境下容器滑動與傾覆安全性分析表 

容器類型 

單一容器尺寸 最高
堆疊
層數 

滑動/傾覆 

安全係數 寬高
比值 長 

(m) 

寬 

(m) 

高 

(m) 
(長向) (短向) 

55 加侖桶 - 0.572 0.887 1 - 1.51/1.25 0.645 

83 加侖桶 - 0.672 0.987 1 - 1.51/1.33 0.681 

3m3鋼箱 1.720 1.720 1.245 2 1.51/1.07 1.51/1.07 1.382 

7m3鋼箱 2.847 2.197 1.090 3 1.51/1.30 1.51/1.01 2.016 

3×1 重裝容器 2.010 0.730 1.000 1 1.51/3.99 1.51/1.41 0.730 

HPCC - 0.854 1.070 1 - 1.00/1.54 0.798 

B-25 鋼箱 1.855 1.194 1.118 1 1.51/2.65 1.51/1.70 1.068 

20 ft 半高貨櫃 6.100 2.438 1.200 2 1.51/3.60 1.51/1.45 2.032 

 

 

2.4.3 耐久功能特性參數 

根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評估報告」(台電公司，

2017a，p.120~p.126、p.157~p.163)分析結果，達仁鄉建議候選場

址水文地質環境將不受海平面升降的影響，長期維持淡水環境；

而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屬於海床下坑道式處置，因此其水文地質

環境將長期維持於海水環境。 

針對我國 2 處建議候選場址不同處置環境，本報告分別設

定對應之海水與淡水環境參數，如表 2.4-7 所示。其中達仁鄉淡

水環境參數為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站上公開的環境資源資

料庫，將 2003 年 5 月 23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0 日於建興國小新

開分校測站所取得的數據平均後進行設定；而烏坵鄉海水環境參

數則根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網站上公告之臺灣腐蝕環境分類資

訊系統，選擇與烏坵鄉小坵嶼相對距離較近的港口監測點，將其

2015 年第二季至 2018 年第一季於水下 6 m處所測得的氯離子濃

度平均後，篩選出數值最大的台中港一號碼頭進行設定(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2018；臺灣腐蝕環境分類資訊系統，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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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7  2 處建議候選場址環境參數的設定 

環境參數 達仁鄉(淡水) 烏坵鄉(海水) 

𝑆𝑂4
2− 31.5 mg/L 2,043.9 mg/L 

𝐶𝑙− 18.0 mg/L 17,528.4 mg/L 

pH 6.47 7.90 

溫度 27.1 ℃ 25.2 ℃ 

 

有關盛裝容器於建議候選場址環境下之劣化特性，以下依照

鋼製盛裝容器腐蝕與混凝土盛裝容器腐蝕分項進行討論。 

一、鋼製盛裝容器腐蝕 

本報告將蒐集國內外相關資訊，藉此掌握鋼製盛裝容器於 2

處建議候選場址不同環境之腐蝕現象對其耐久性的影響，然而影

響材料腐蝕速率的因素眾多，以現有文獻資料較難取得環境參數

與材料參數皆與我國場址特性一致之實驗數據，因此現階段以最

接近且最新針對材料腐蝕速率影響較大的海淡水環境、材料組成

研究成果進行探討與分析。 

本報告將盛裝容器依照製造材質類型分類，並蒐集國內外相

關資訊，藉此推估不同類型鋼材於海水或淡水環境中的腐蝕速

率，如表 2.4-8 所示。其中碳鋼、低碳鋼(SS400)、不鏽鋼於淡水

環境的腐蝕速率為參考日本腐蝕防蝕協會資料訂定(財団法人原

子力環境整備促進・資金管理センター，2002，p.88；辻川茂男，

2009，p.1；水による腐食，2018)；海水環境的部分則參考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於台中港一號碼頭水中帶鋼材質量變化試驗結果(羅

建明等，2016，p.5-9)。 

鍍鋅層處於海水與淡水環境中的腐蝕速率則採用美國電鍍

工學會(American Galvanizer’s Association)網站中水侵蝕資料，將

鋅片浸泡於美國緬因州東海(Eastport)、以及於一般硬水中所測定

的質量變化結果(American Galvanizer’s Association, 2018)。 

有關耐候鋼於海水與淡水環境中的腐蝕速率係參考「不同劣

化環境對結構用鋼腐蝕速率的影響」 (曹文琥等，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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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8~p.269)，運用 ASTM G5-94 直流極化試驗法測得耐候鋼於

海水溶液以及 pH 值 7 之溶液中，28 天浸漬後的平均腐蝕速率設

定之。 

 

表 2.4-8  鋼材質於海水與淡水環境中腐蝕速率表 

材質 
淡水中腐蝕速率 

(μm/yr) 

海水中腐蝕速率 

(μm/yr) 

鋅 16.0 16.0 

碳鋼(A36) 100.0 186.7 

耐候鋼(A709) 3,357.9 3,756.7 

低碳鋼(SS400) 100.0 171.8 

不鏽鋼 1.0 10.7 

資料來源：本報告綜合整理 

 

根據本報告所列盛裝容器內容，將 55 加侖桶、3 m3鋼箱、7 

m3鋼箱、B-25 鋼箱、20 ft 半高貨櫃、83 加侖桶、以及 3×1 重裝

容器等鋼製盛裝容器，所使用之材質與表面鍍鋅厚度經過腐蝕速

率計算後，即可得各鋼製盛裝容器於海淡水環境中之耐久年限，

彙整如表 2.4-9 與圖 2.4-1 所示。 

 

表 2.4-9  鋼製盛裝容器於海水與淡水環境中的耐久年限 

項目 材質與厚度 
淡水環境中
耐久年限 

海水環境中
耐久年限 

55 加侖桶 1.5 mm 碳鋼 + 55 μm 鍍鋅 18.4 11.5 

83 加侖桶 1.5 mm 碳鋼 + 55 μm 鍍鋅 18.4 11.5 

B-25 鋼箱 2 mm 碳鋼 20.0 10.7 

20 ft 半高貨櫃 1.5 mm 耐候鋼 0.4 0.4 

7 m3鋼箱 4.5 mm SS400+ 80 μm 鍍鋅 47.4 26.2 

3×1 重裝容器 3.2 mm SS400 + 80 μm 鍍鋅 38.7 23.6 

3 m3鋼箱 5 mm 不鏽鋼 5,000.0 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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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鋼製盛裝容器於海水與淡水環境中的耐久性 

 

根據圖 2.4-1 可得知，由不鏽鋼製成的 3 m3鋼箱相較於其他

鋼製盛裝容器在淡水與海水環境中，皆具有較佳的耐久性，其次

為 SS400 鋼材所製成的 7 m3 鋼箱與 3×1 重裝容器；而 55 加侖

桶、83 加侖桶與 B-25 鋼箱由於本身的鋼板設計厚度較小，且所

使用鋼材為較容易受環境影響而產生腐蝕，因此其耐久性較

SS400 製成的盛裝容器差；至於由耐候鋼製成的 20 ft 半高貨櫃

在淡水與海水環境中之耐久性僅不到半年，此乃是因為耐候鋼雖

然能有效抵抗大氣腐蝕因子，卻無法阻止浸泡在水中時水分滲

入，因此當耐候鋼浸泡在海淡水環境中時將會加速腐蝕速率，其

耐久性較其他盛裝容器差(Weathering steel, 2018, p.3)。 

另外，也可以從圖 2.4-1 中得知，各鋼製盛裝容器於海水環

境中的耐久性皆較淡水環境中的差，耐久年限多為淡水環境中的

55%至 63%，3 m3鋼箱於海水環境中的耐久性更是僅剩淡水環境

中的 9.3%。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乃是由於海水中的氯離子濃度較

高，除了有利於電化學反應外，氯離子亦會造成鋼材表面的鈍態

保護膜分解，使鋼箱表面更容易發生腐蝕。因此當盛裝容器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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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之海水處置環境時，必須將氯離子對盛

裝容器之腐蝕劣化影響納入考量，以確保盛裝容器之耐久性能符

合預期的設計年限。 

二、高性能混凝土容器(HPCC)硫酸鹽入侵 

根據台電公司(2013，p.24)所列之 HPCC 混凝土配比如表 2.4-

10，以及表 2.4-7 中 2 處建議候選場址之硫酸鹽濃度分別代入，

藉此評估 2 處建議候選場址海淡水環境中的硫酸根離子對混凝土

耐久性所造成的影響。相關的參數數值與耐久性的評估結果如表

2.4-11 所示，並藉由分析結果可得知，HPCC 在 2 處建議候選場

址環境下，其抵抗硫酸鹽侵蝕的能力皆可達 300 年以上。 

 

表 2.4-10 高性能混凝土容器混凝土配比表 

桶材 水泥 爐石 飛灰 矽灰 細粒料 粗粒料 鋼纖維 水+強塑劑 

kg/m3 325.2 81.3 133 26 936 747 117 165.7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3，p.24) 

 

表 2.4-11 高性能混凝土容器硫酸鹽侵蝕預測公式之設計年限 

參數 
海淡水硫酸根離子濃度 備註 

淡水：0.032 海水：0.204  

硫酸鹽濃度影響係數 KC 0.999 0.990  

水膠比影響係數 KW 1.300 0.293 

飛灰影響係數 KF 1.304 取代 23.5% 

爐石影響係數 KM 1.113 取代 14.4% 

矽灰影響係數 KS 1.0 取代 4.6% 

養護方式影響係數 KY 1.0 標準養護 

耐久性 t(年) 306 303 
強度劣化係數取

0.75 

 

三、高性能混凝土容器(HPCC)氯離子入侵 

鋼纖維混凝土所製成容器對於氯離子入侵影響的考量機制，

與一般鋼筋混凝土結構物有不同考量。一般鋼筋混凝土結構物對

於氯離子入侵的破壞機制，是假定氯離子入侵混凝土保護層後，

鋼筋所在位置氯離子濃度達到臨界濃度，視為鋼筋腐蝕破壞；而

鋼纖維混凝土所製成容器對於氯離子入侵的破壞機制，是考量氯

file:///E:/7901C/137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建置計畫各年度執行成果摘錄/137_1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建置計畫107年度執行成果摘錄/LLWD3-OD-2018-04-V03/過程/7901C低放廢棄物盛裝容器安全功能特性研究-期中報告30頁版.docx%23TPC2013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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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子侵入容器壁體，且全部壁體深度達到臨界氯離子濃度，視為

破壞。以下依上述原則推估 HPCC 對於氯離子入侵的抵抗能力。 

參考台電公司(2013，p.43)的 HPCC 貯鹽試驗結果，將氯離子

於 90 天齡期 HPCC 混凝土中的擴散係數 1.44×10-12 m2/s、經驗係

數 m 值 0.59、以及表面氯離子濃度 24.2 kg/m3代入 Fick 第二擴散

定律中，並以日本混凝土標準示方書提出的臨界氯離子濃度經驗

式為基準，將 HPCC 混凝土所設計的水灰比 0.293 代入，設定鋼

纖維開始腐蝕的臨界氯離子濃度 2.34 kg/m3，藉此評估 2 處建議

候選場址海淡水環境中的氯離子對混凝土耐久性所造成的影響。 

由於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的氯離子濃度平均值 18.04 mg/L，

依美國加州交通部所制定的「橋梁設計規範（Bridge Design 

Specification, 2003）」(Caltrans, 2003, p.8-37~p.8-38)，屬於不需考

慮氯離子影響的環境，並且其濃度遠小於鋼纖維開始腐蝕的臨界

氯離子濃度，故 HPCC 中的鋼纖維在沒有直接曝露於環境中的情

況下，將不易受氯離子入侵的影響而產生腐蝕現象。圖 2.4-2 表

示在烏坵鄉海水環境下，氯離子達到臨界值(2.34 kg/m3)對應混凝

土深度與時間的關係，根據圖 2.4-2 的評估結果可得知，HPCC 於

氯離子濃度較高的烏坵鄉海水環境中，氯離子隨時間逐漸侵入

HPCC 壁體，當侵入深度為混凝土壁厚 75 mm、濃度達到鋼纖維

開始腐蝕的濃度門檻值 2.34 kg/m3，需要歷經 300 年以上的時間，

由此推估 HPCC 對於氯離子入侵的抵抗能力可達 30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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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烏坵鄉海水環境氯離子濃度門檻值所達深度與時間關係

圖 

 

 

2.4.4 圍阻功能與遲滯功能之特性參數 

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 4

條相關規定，低放廢棄物應依其分類進行固化包裝，不適合固化

或固化後不符合第六條規定之Ａ類廢棄物，應盛裝於設計使用年

限至少能維持一百年結構完整之容器或封存於具相同容器功能

之工程障壁中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方法進行處置。不適合

固化或固化後不符合第六條規定之Ｂ類廢棄物及Ｃ類廢棄物，應

盛裝於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高完整性容器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方法進行處置。依現階段規劃之盛裝容器選用現況，僅高性

能混凝土容器(HPCC)可視為具備圍阻與遲滯功能之處置容器，

其餘盛裝容器並不具備圍阻與遲滯功能。因此，以下僅就高性能

混凝土容器(HPCC)之圍阻功能與遲滯功能之特性參數進行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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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圍阻功能特性參數 

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混凝土盛裝容器使用申請書」內容之說

明，該容器提供台電公司盛裝經固化或安定化處理，以及不適合

固化，或固化後不符合『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

管理規則』第六條規定之Ａ類廢棄物，以便於暫時貯存、運送及

最終處置之用。故其圍阻功能特性參數依據處置容器核准內容，

視為 100 年。 

二、遲滯功能特性參數 

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混凝土盛裝容器使用申請書」內容，並

未說明其遲滯功能之相關特性參數內容。暫依表面氯離子擴散係

數之上限作為代表，假設其有效擴散係數為 1.44×10-12 m2/sec。 

 

 

2.5 綜合討論 

盛裝容器的安全功能，分為輻射屏蔽功能、結構力學功能及耐

久功能等三部分，各項安全功能與盛裝容器的材質、厚度、幾何形

狀等皆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綜合上述各項功能特性參數結果討論

如下。 

一、材質 

目前規劃使用盛裝容器的材質，主要分為鋼材與混凝土材質

兩大類，鋼材包含有碳鋼(如 ASTM A36、CNS 2473 SS400、ASTM 

A569)、不鏽鋼(如 ASTM A352)、耐候鋼(如 ASTM A588)等類型，

混凝土則為鋼纖維混凝土。盛裝容器的材質，主要決定單位厚度

的輻射屏蔽能力、容器抗拉與抗壓強度、環境中抗腐蝕能力等因

子，設計階段應考量裝入廢棄物類型、數量、容器結構強度需求、

使用年限目標等設計要求，挑選最適合的容器類型。 

目前國際間較常使用的盛裝容器材質為一般結構物使用的

碳鋼材質或同等級材質，搭配熱浸鍍鋅或其他防蝕處理使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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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包括碳鋼材質良好的輻射屏蔽效果，且各類盛裝容器的設

計可滿足處置情況下的力學強度需求，具備足夠的抗拉與抗壓強

度，材料韌性與延展性佳，可承受輕微撞擊不易破損，表面光滑

水分不易停留並具防水性，並可藉由表面鍍鋅等處理方式來提高

材料抗腐蝕性、達成設計使用年限等。此外，碳鋼具有材質均勻

穩定的特性，藉由焊接技術可塑造盛裝容器所需形狀與機構。 

除了鋼材以外，混凝土為另一類型的盛裝容器基材，如 HPCC

即採用高性能混凝土加入鋼纖維製成，對於輻射屏蔽的效果雖不

及同樣厚度的鋼板，但若將混凝土比重僅約鋼板的 1/3 以及其他

特性納入考量，以混凝土作為容器基材仍具有其優勢。參考本報

告針對 HPCC 抗氯離子與硫酸鹽入侵能力之評估方法可得知，混

凝土基材的配比設計包含水膠比、礦物摻料種類及用量，將是影

響混凝土盛裝容器抗氯離子與硫酸鹽入侵能力的主要因素，因此

目前多數國家皆有訂定混凝土運用於不同劣化侵蝕環境下時的

配比設計標準(ACI，2014，p.318~p.323；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

城鄉建設部，2008，p.27；BSI，2000，p.62)。而 HPCC 所使用的

混凝土基材配比除了符合多數國家的配比設計標準外，評估結果

顯示，HPCC 的混凝土基材在設計使用年限內能有效將劣化因子

阻絕，對環境保持良好的圍阻功能，阻絕核種外釋，也因為 HPCC

抵抗氯離子與硫酸鹽侵蝕能力佳，達成容器的高耐久性，設計使

用年限可長達 100 年以上甚至更久。 

二、厚度 

盛裝容器的壁體厚度與輻射屏蔽功能、結構力學功能及耐久

功能等皆具有直接關聯性。以鋼材為主要構成材質的盛裝容器，

其厚度包含 1.5 mm (55 加侖桶與 83 加侖桶，碳鋼+55 μm 鍍鋅；

20 ft 半高貨櫃，耐候鋼)、2 mm (B-25 鋼箱，碳鋼)、3.2 mm (3×

1 重裝容器，碳鋼+80 μm 鍍鋅)、4.5 mm (7 m3鋼箱，碳鋼+80 μm

鍍鋅)、5.0 mm (3 m3鋼箱，不鏽鋼)等，由評估結果得知容器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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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則輻射劑量衰減比例越高，但並非線性正相關；結構力學功

能中對於現階段處置窖概念設計的規劃配置，經數值模型模擬結

果，除了 55 加侖桶與 83 加侖桶頂蓋須採取補強或輔助措施外，

盛裝容器結構強度皆可滿足力學需求；容器的耐久性參考表 2.4-

9，無論海水或淡水環境下，表面經鍍鋅處理確實可以有效提高

容器的使用年限，而金屬的材質與使用厚度，仍是決定使用年限

的最主要因素；至於 20 ft 半高貨櫃所使用的耐候鋼，其特性在

大氣中可具備良好的抗腐蝕能力，但卻不適合浸泡在海水及淡水

中。綜合上述分析結果，以鋼材為主要構成材質的容器，厚度選

擇應配合容器內裝入廢棄物種類與輻射劑量目標，以及設計使用

年限進行個別規劃。 

相對於鋼材盛裝容器而言，HPCC 的壁體厚度因考量混凝土

容器剪力強度需求，設計厚度較鋼製盛裝容器高出許多，桶身厚

度最低處約為 7.5 cm，輻射屏蔽功能若以 7.5 cm 計算，輻射劑量

衰減比例約 68.13%，結構力學功能經模型模擬滿足處置場規劃

需求，抗氯離子與硫酸鹽腐蝕能力經分析結果較一般鋼製容器為

佳，整體而言應配合容器內裝入廢棄物種類及輻射衰減目標進行

規劃。 

三、幾何形狀 

盛裝容器的幾何形狀主要於結構力學功能中進行考量，以目

前規劃使用容器來說，大致分為圓柱體盛裝容器與長方體盛裝容

器(包含正方體盛裝容器)兩大類，圓柱體盛裝容器包含 55 加侖

桶、83 加侖桶及 HPCC 等三種；長方體盛裝容器則包含 3 m3鋼

箱、7 m3鋼箱、B-25 鋼箱、20 ft 半高貨櫃及 3×1 重裝容器等。

盛裝容器對於幾何形狀的考量，除了操作與搬運的便利性、易於

除污及防止水分滯留以避免積水所造成之腐蝕或劣化等效應外，

本報告針對最終處置時容器最大應力與臨時貯存堆疊時的傾覆

安全性進行分析，各類盛裝容器的設計形狀搭配材料厚度，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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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最大應力均低於材料強度，在堆疊時上下層容器之間緊密接合

條件下，容器寬度與高度比值(寬高比值)越大，則允許的最高堆

疊層數越大，容器因地震事件發生而產生掉落意外的事件風險越

低。 

 

 

2.6 結論與建議 

本報告針對未來推估可能使用的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

包含 55 加侖桶、3 m3鋼箱、7 m3鋼箱(即 3×4 重裝容器)、B-25 鋼

箱、20 ft 半高貨櫃、83 加侖桶、3×1 重裝容器及高性能混凝土容

器(HPCC)等，進行安全功能考量、安全功能分析評估、安全功能

特性參數研究等工作，做為日後台電公司在實際選用低放射性廢

棄物盛裝容器時，對於盛裝容器各項安全功能的說明與參考。 

盛裝容器的材質主要分為鋼材與混凝土材質兩大類，容器材

質決定單位厚度的輻射屏蔽能力、容器抗拉與抗壓強度、環境中抗

腐蝕能力等因子。以碳鋼或同等級材質搭配熱浸鍍鋅或其他防蝕

處理的容器，具有極佳的抗拉與抗壓強度，材料韌性與延展性佳，

可承受輕微撞擊不易破損，表面光滑且具防水性，抗腐蝕能力佳，

為國際間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常見的材質選擇。除此之外，利

用高性能混凝土加入鋼纖維所製成的高性能混凝土容器(HPCC)，

因抵抗氯離子與硫酸鹽侵蝕能力佳，達成容器的高耐久特性，設計

使用年限可達 100 年以上。 

針對現階段處置窖概念設計的規劃配置，經數值模型模擬結

果，目前推估未來有可能使用的各種盛裝容器，其結構強度大多可

滿足處置窖內營運至封閉、監管期間的使用強度需求。就容器的耐

久性考量，無論海水或淡水環境下，表面經鍍鋅處理確實可以有效

提高容器的使用年限，但若盛裝容器設定使用年限超過 20年以上，

仍應以厚度大於 3.2 mm 碳鋼或不鏽鋼製成容器為主要考量；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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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t 半高貨櫃所使用的耐候鋼，其特性在大氣中可具備良好的抗

腐蝕能力，但卻不適合浸泡在海水及淡水中。 

相對於鋼材所製造的盛裝容器而言，高性能混凝土容器

(HPCC)的壁體厚度因考量混凝土容器剪力強度需求，設計厚度較

鋼製盛裝容器高出許多，力學功能經模型模擬亦滿足處置場規劃

需求，抗氯離子與硫酸鹽腐蝕能力經分析結果較一般鋼製容器為

佳，整體而言應配合容器內裝入廢棄物種類及輻射衰減目標進行

規劃。 

台電公司目前處置規劃包含運轉及除役廢棄物，盛裝容器使

用以 55 加侖桶、7 m3鋼箱(即 3×4 重裝容器)、B-25 鋼箱、20 ft 半

高貨櫃等作為 A 類廢棄物之盛裝容器，而高性能混凝土容器

(HPCC)、3 m3 鋼箱等主要作為 B、C 類廢棄物之盛裝容器，主要

考量點推估應為廢棄物輻射強度與除役時所拆除元件體積大小。

國內目前正積極準備各核能電廠的除役工作，經由國際間核電廠

除役經驗得知，除役所產生的廢棄物尺寸、數量、輻射強度，與除

役作業採用切割方法、標準皆密切相關，建議未來各核電廠除役工

作辦理招標委託或規劃設計時，應要求將採用拆除方式與對應的

廢棄物數量、尺寸、輻射強度等作通盤規劃與計算，逐步修正盛裝

容器的類型與尺寸、數量需求，作為日後盛裝容器製造或採購的依

據。 

綜觀世界各國對於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或貯存設施的位址選定

與興建，經常遭受到民眾的反彈與抗爭，造成場址取得困難、興建

時程延宕，國內對於最終處置場的興建，預期仍有許多困難需要克

服，因此對於盛裝容器的設計使用壽命，建議應考慮最終處置場興

建完成前，低放射性廢棄物將長期貯存於核電廠廢棄物貯存庫或

集中式中期貯存場的情況，在最終處置場興建完成後，廢棄物包件

自貯存場取出送至處置場，仍可符合處置場接收標準而進行處置，

或者盛裝容器已有腐蝕或其他損壞情況，需要進行取出、重裝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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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方能滿足未來處置場接收要求；在盛裝容器的選用考量上，要

特別注意容器的耐久性、抗腐蝕性，足以維持放射性廢棄物的貯存

與處置安全，唯有選用盛裝容器時進行縝密的規劃與周全的考量，

方能在安全、功能與經濟效益間，取得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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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混凝土處置窖材料劣化試驗與模式研究 

3.1 研究背景與執行構想 

目前台電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概念設計報告中，2 處

建議候選場址所設計之 A 類坑道式處置窖與 B、C 類坑道式處置

窖均以混凝土為主體，並且針對廢棄物活度較高之 B、C 類放射性

廢棄物，加厚其處置窖斷面，確保處置設施內核種傳輸特性可長期

維持以擴散主導之形態(台灣電力公司，2016，p.8；台灣電力公司，

2016，p.9)。 

然而混凝土為一多孔多相的複合體，易受到結構行為、時間演

化及材料衰減之影響而使其未達設計服務年限即產生損害或劣化

現象。一般而言在處置場長期的營運期間，混凝土結構物會因曝露

環境的不同而遭受各種物理性或化學性侵蝕，例如地下水或海水

的入侵將使處置環境成為飽和狀態，於此環境中，混凝土除了會產

生溶出失鈣現象外，地下水或海水中所含的氯離子與硫酸鹽也會

造成混凝土劣化，進而影響混凝土的長期耐久性。 

混凝土材料應用於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工程障壁時，由於要

求的服務年限不同於一般結構物用途之混凝土，須長達數百年以

上，因此混凝土工程障壁的耐久性更顯得重要，故評估混凝土材料

受環境與地化特性之侵蝕和劣化影響，對於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設施的工程障壁材料設計、選擇、功能與安全性評估等，均為設計

與管制單位的重要考量。 

本工作項目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混凝土處置窖為標

的，探討混凝土窖材料在可能之處置環境中遭受劣化之狀況，以及

對混凝土窖長期耐久性之影響，包括氯離子入侵、硫酸鹽侵蝕以及

水泥水化產物溶出。 

另一方面同時也蒐集國內外相關的劣化研究成果，制定合適

的試驗程序與檢驗規範，藉此求得劣化模擬分析時所需輸入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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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供日後施工作業執行之管理，以及安全評估分析所使用。茲將

本工作項目研究所得之結論與建議分節加以敘述。 

 

 

3.2 氯離子入侵影響評估 

3.2.1 氯離子侵蝕反應機理 

當含有氯離子成分的地下水或海水入侵至處置窖時，氯離子

將會漸漸滲入混凝土內，並透過擴散作用入侵至鋼筋與混凝土的

交界面，當與鋼筋接觸之混凝土，其氯離子濃度到達一門檻值(臨

界氯離子濃度)時，將會造成鋼筋表面的鈍態氧化鐵保護膜分解，

進而導致鋼筋開始腐蝕，式(3-1)至式(3-3)為鋼筋腐蝕的反應式。 

 

2𝐹𝑒 + 6𝐶𝑙− → 2𝐹𝑒𝐶𝑙3
− + 4𝑒− (3-1) 

𝐹𝑒𝐶𝑙3
− + 2𝑂𝐻− → 𝐹𝑒(𝑂𝐻)2 + 3𝐶𝑙

− (3-2) 

4𝐹𝑒(𝑂𝐻)2 + 2𝐻2𝑂 + 𝑂2 → 4𝐹𝑒(𝑂𝐻)3 (3-3) 

 

由式(3-1)、式(3-2)可得知反應過程中氯離子的行為如同催化

劑一般不斷的被釋出，再與鐵反應造成鐵釋出形成鐵鏽產物

(𝐹𝑒(𝑂𝐻)
3
)，而鐵鏽產物的生成將造成鋼筋體積膨脹，並使混凝土

內產生膨脹壓力，進而逐漸導致混凝土產生龜裂、剝落、甚至結構

物的損壞，影響其服務年限。 

鋼筋腐蝕的過程大略可分為兩個階段，如圖 3.2-1 中誘發階段

與腐蝕階段，其中鋼筋開始腐蝕的時間點為誘發階段與腐蝕階段

之交界處。由於國際上對於氯離子侵蝕的耐久性設計，主要考量鋼

筋位置處入侵的氯離子達到臨界濃度所需要的時間，並以此作為

氯離子侵蝕的耐久性設計年限，亦即誘發階段的發展時間，因此本

工作項目將針對此階段進行探討。 

 



  
第 3 章 混凝土處置窖材料劣化試驗與模式研究 

 

    3-3 

 

 
資料來源：牟妍樺(2013，p.21) 

圖 3.2-1  氯離子侵蝕造成鋼筋腐蝕與時間之關係 

 

 

3.2.2 氯離子侵蝕耐久性評估方法 

由於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之設計年限多為數百年

以上，而各國鋼筋混凝土構造物之耐久性規範則多以 75年或 100

年為上限，其中歐洲及中國規範以表列式，訂出特定設計年限下

各種腐蝕環境等級之相關要求，本案無法直接引用來推估設計年

限超過 100 年的相關設計參數，目前僅有美國 Life-365TM和日本

混凝土標準示方書有詳細列出鹽害環境下之理論公式及各參數

之經驗式。 

然而日本規範所建議之表面氯離子濃度與國內實際調查之

結果有不小的差異，並且將氯離子於混凝土中的擴散係數 D 值

代入 Fick 第二擴散定律時，也未考量 D 值隨時間衰減的現象，

若直接引用日本規範將會有與本土實際情況不符之情形(日本土

木學會，2012，p.148~p.157)；而美國 Life-365TM 在將 D 值代入

Fick 第二擴散定律時，雖然有將 D 值隨時間衰減的現象納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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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但在臨界氯離子濃度方面則是設定為一定值，未考量混凝土

水膠比與添加卜作嵐材料之影響，使結果與實際狀況相異(Life-

365TM, 2014, p.12)。因此建議不應全盤引用日本規範或美國

Life-365TM的經驗式，而是應參考台灣地區鹽害耐久性的研究成

果，並據以提出本土化之氯離子耐久性分析模式加以分析，以求

得與本土實際狀況較為相符的成果。 

一、氯離子擴散理論式 

有關本土化鹽害環境下之耐久性設計模式是採用 Fick 第二

擴散定律，而混凝土氯離子擴散係數是參考美國 Life-365 以時間

函數表示，並假設其值於 25 年之後維持定值。 

將初始條件：𝐶(x ≧ 0, 𝑡 = 0) = 𝐶𝑖，以及邊界條件：𝐶(x = 0,

𝑡 > 0) = 𝐶0、𝐶(x = ∞, 𝑡 > 0) = 𝐶𝑖代入 Fick 第二擴散定律解偏

微分方程式可得式(3-4)。 

𝐶(𝑥, 𝑡) = 𝐶𝑖 + (𝐶0 − 𝐶𝑖) [1 − 𝑒𝑟𝑓 (
𝑥

2√𝑇
)] (3-4) 

 

將𝜕𝑇積分，須考量式(3-4)擴散係數的衰減在一定時間(𝑡𝑠)後

就會停止，故時間以𝑡𝑠區分為兩種狀況，如式(3-5)。 

𝑇 = ∫ 𝐷(𝑡)𝑑𝑡 = ∫ 𝐷𝑟𝑒𝑓 (
𝑡𝑟𝑒𝑓

𝑡
)
𝑚

𝑑𝑡 +
𝑡𝑠

0

𝑡

0

∫ 𝐷𝑟𝑒𝑓 (
𝑡𝑟𝑒𝑓

𝑡
)
𝑚

𝑑𝑡
𝑡

𝑡𝑠

= 𝐷𝑟𝑒𝑓 [
𝑡𝑟𝑒𝑓
𝑚 𝑡𝑠

1−𝑚

1 −𝑚
+ (
𝑡𝑟𝑒𝑓

𝑡𝑠
)
𝑚

(𝑡 − 𝑡𝑠)] 

(3-5) 

 

將式(3-5)代入式(3-4)可得式(3-6)。 

𝐶(𝑥, 𝑡) = 𝐶𝑖 + (𝐶0 − 𝐶𝑖)

∙

(

 
 
 

1 − 𝑒𝑟𝑓
𝑥

2√𝛽𝑐𝑙D𝑟𝑒𝑓 [
𝑡𝑟𝑒𝑓
𝑚 𝑡𝑠

1−𝑚

1 −𝑚 + (
𝑡𝑟𝑒𝑓
𝑡𝑠
)
𝑚

(𝑡 − 𝑡𝑠)]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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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鋼筋位置處任一時間點之氯離子濃度𝐶(𝑥, 𝑡)不可超過鋼

筋腐蝕臨界氯離子濃度𝐶𝑡，即可得耐久性設計方程式，如式(3-7)。 

𝐶𝑡 ≥ 𝐶𝑖 + (𝐶0 − 𝐶𝑖)

∙

(

 
 
 

1 − 𝑒𝑟𝑓
𝑥

2√𝛽𝑐𝑙D𝑟𝑒𝑓 [
𝑡𝑟𝑒𝑓
𝑚 𝑡𝑠

1−𝑚

1 −𝑚 + (
𝑡𝑟𝑒𝑓
𝑡𝑠
)
𝑚

(𝑡 − 𝑡𝑠)]
)

 
 
 

 
(3-7) 

其中， 

𝐶𝑖=混凝土初始氯離子濃度[kg/m3]，可取 0.15。 

𝐶0=混凝土表面氯離子濃度[kg/m3]。 

𝐷𝑟𝑒𝑓=時間𝑡𝑟𝑒𝑓時的擴散係數[m2/s]。 

𝑥=保護層厚度[cm]。 

𝑚=衰減常數[-]。 

𝑡=氯離子侵入之時間[年]。 

𝑡𝑟𝑒𝑓=氯離子入侵之任一參考時間[年]。 

𝑡𝑠=混凝土氯離子擴散係數不再遞減之時間[年]，取 25。 

𝛽𝑐𝑙=考量混凝土瑕疵及裂縫影響的係數[-]，抗彎構件取 1.5，抗壓構

件取 1.0。 

式(3-7)中之𝐶𝑡為鋼筋腐蝕臨界氯離子濃度(kg/m3)，以日本混

凝土示方書中之規定最為完整，其不僅有考量水灰比的影響，亦

有不同水泥種類的建議公式，也是少數有明文規定於規範的建議

值，故本土化模式將採用日本混凝土示方書的建議值。 

一、使用普通波特蘭水泥的情況：𝐶𝑡 = −3.0 (
𝑊

𝐶
) + 3.4 

二、使用高爐水泥、飛灰水泥的情況：𝐶𝑡 = −2.6 (
𝑊

𝐶
) + 3.1 

三、使用低熱高爐水泥，早強波特蘭水泥的情況：𝐶𝑡 = −2.2 (
𝑊

𝐶
) + 2.6 

四、使用矽灰水泥的情況：𝐶𝑡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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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混凝土結構物表面氯離子濃度𝐶0以及任一參考時

間之氯離子擴散係數𝐷𝑟𝑒𝑓皆為氯鹽擴散公式(3-7)中之重要參數，

本工作項目將透過台灣地區鹽害環境分區與氯離子入侵定量試

驗方法中分別說明𝐶0與𝐷𝑟𝑒𝑓二項參數的設定方法與參考依據。 

二、台灣地區鹽害環境分區 

由於結構物表面氯離子濃度𝐶0為氯鹽擴散公式中之一重要

指標，其值與所處環境中氯鹽濃度有直接之關係，依本團隊過去

近 10 年之沿海大氣環境中氯鹽量的調查成果(詹穎雯等，2015，

p.235~p.251)，將大氣中氯鹽量作成等位線分布，並透過現地老舊

結構物的混凝土鑽心取樣，得到各區域之混凝土表面氯離子濃

度，藉此建立起大氣中氯鹽量與混凝土表面氯離子濃度之關係，

進而可將台灣鹽害環境之作用等級分為三類，分別為極嚴重鹽害

區、嚴重鹽害區及中度鹽害區，各鹽害區所對應之混凝土表面氯

離子濃度𝐶0值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各鹽害環境下的混凝土表面氯離子濃度 

作用等級 
混凝土表面氯離子濃度𝐶0 

(kg/m3) 

極嚴重鹽害區 20 ~ 30 

嚴重鹽害區 10 ~ 20 

中度鹽害區 4 ~ 10 

資料來源：詹穎雯等(2015，p.241) 

 

台灣各區域因地理環境不同加上季風影響，各區域之鹽害程

度有明顯差異，因此又可將台灣各區域分為甲區和乙區二種鹽害

等級分區，如表 3.2-2 所示，而各分區的鹽害環境作用等級之範

圍如表 3.2-3 所示，甲區所需考量鹽害的範圍為離海岸線 3 km 以

內之濱海地帶，乙區為離海岸線 1 km 以內之濱海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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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鹽害環境作用等級分區之地域劃分 

鹽害等級分區 地域劃分 

甲區 

一、新北市(含基隆市)至桃園市觀音區 

二、苗栗縣後龍鎮至彰化縣福興鄉 

三、宜蘭縣壯圍鄉至宜蘭縣蘇澳鎮 

四、花蓮縣花蓮市至花蓮縣壽豐鄉 

五、屏東縣東岸 

上述地區離海岸線 3 km 以內之濱海地帶 

乙區 

一、桃園市新屋區至苗栗縣竹南鎮 

二、宜蘭縣頭城鎮 

三、宜蘭縣南澳鄉至花蓮縣新城鄉 

四、花蓮縣豐濱鄉至臺東縣達仁鄉 

五、彰化縣芳苑鄉至屏東縣南岸 

上述地區離海岸線 1 km 以內之濱海地帶 

資料來源：詹穎雯等(2015，p.250~p.251) 

 

表 3.2-3  鹽害環境作用等級分區範圍 

環境作用等級 
離海岸線的距離 

甲區 乙區 

極嚴重鹽害區 
海水中飛沫區及離海岸 100 m

以內之區域 
海水中飛沫區 

嚴重鹽害區 
離海岸 100 m ~ 300 m 以內之區
域 

離海岸 100 m 以內之區域 

中度鹽害區 
離海岸 300 m ~ 3 km 以內之區
域 

離海岸 100 m ~ 1 km 以內之
區域 

資料來源：詹穎雯等(2015，p.247) 

 

 

3.2.3 氯離子入侵定量試驗與檢驗規範 

混凝土氯離子擴散係數為評估混凝土抵抗氯離子能力最直

接的方法，雖然目前各國皆有經驗公式可以直接求得一混凝土之

氯離子擴散係數，但混凝土的水灰比、摻料種類與摻量等不同的

配比設計，皆會影響混凝土抵抗氯離子入侵的能力。 

為了有效與精確的評估混凝土抵抗氯離子入侵的能力，供後

續混凝土配比的調整與安全評估參考所使用，國際間目前常用於

測定混凝土抵抗氯離子入侵能力或氯離子於混凝土中的擴散行

為實驗包含氯離子快速滲透試驗法(Rapid Chloride Permeability 

Test 簡稱 RCPT)、加速氯離子傳輸試驗法(Accelerated 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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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Test 簡稱 ACMT)、氯離子快速遷移係數法(Rapid 

Chloride Migration 簡稱 RCM)、以及貯鹽試驗法(Ponding Test)四

種，並將四種試驗方法進行比較整理於表 3.2-4，由表中之評估

可知，RCM 貯鹽試驗因有明確之試驗規範，且試驗完成後可得

到量化之數據，較適合作為評估混凝土抵抗氯離子能力的檢驗方

法。 

 

表 3.2-4  各種混凝土氯離子擴散係數試驗方法之比較 

試驗項目 試驗時間 試驗成果 優缺點比較 

氯離子快速滲透試
驗法(RCPT) 

6 小時 

以電通量評估混凝土
抵抗氯離子穿透能力

之等級 

有試驗規範 

無量化之擴散係數 

加速氯離子傳輸試
驗法(ACMT) 

7 天 ~ 20 天 
藉由經驗公式計算氯

離子傳輸係數 

無試驗規範 
有量化之傳輸係數 

非穩態氯離子遷移
係數試驗法(RCM) 

1 天 ~ 4 天 
藉由經驗公式計算非
穩態氯離子遷移係數 

有試驗規範 
有量化之遷移係數 

氯離子貯鹽試驗
(Ponding test) 

至少 90 天 
藉由擴散方程式計算
氯離子擴散係數 

有試驗規範 
有量化之擴散係數 

備註：試驗時間是指試體加電壓或浸泡鹽水時間，不含前處理和氯離子含量檢測。 

 

其中，貯鹽試驗係藉由自然滲透的方式進行，其所得到氯離子

擴散係數較符合 Fick 第二擴散定律，但由於所需試驗的時間長達

90 天，加上試體養護 90 天的時間，進行 1 次試驗至少需 180 天，

若以此試驗方法作為未來施工中之檢驗標準，將無法於短時間確

保混凝土的性能是否符合需求。因此，國際上多以 RCM 作為施工

中的檢驗方法，而目前即將要施工的淡江大橋主橋段工程為國內

第 1 次採用 RCM 作為施工的檢驗標準，其以 28 天作為品質控制

標準，以 56 天作為評定合格與否之依據。 

然不論是貯鹽試驗的氯離子擴散係數還是非穩態氯離子遷移

係數皆沒有一定的標準值，其會根據工程所在場址的環境鹽害等

級、設計年限、鋼筋保護層等而有所改變，因此需透過鹽害耐久性

設計，來訂定所需要的混凝土氯離子擴散係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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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訂定未來施工中 28 天及 56 天的𝐷𝑅𝐶𝑀檢驗標準值，建議

在設計規劃階段，採用 3.2.2 節介紹的本土化氯離子侵蝕耐久性分

析模式，將混凝土設計年限、表面氯離子濃度、鋼筋保護層設計厚

度及臨界氯離子濃度等參數代入，得到混凝土需求的氯離子擴散

係數值後，再經由混凝土配比試驗、貯鹽試驗或參考相關的研究成

果，確認混凝土配比是否符合氯離子擴散係數的需求值，再將符合

需求之混凝土進行 RCM，可得到 28 天及 56 天齡期之𝐷𝑅𝐶𝑀值，進

而可訂定出未來施工中 28 天及 56 天𝐷𝑅𝐶𝑀檢驗標準值，其流程如

圖 3.2-2 所示。 

 

 

圖 3.2-2  混凝土氯離子擴散係數檢驗標準值之訂定程序 

本土化氯離子侵蝕耐久性分析模式

1.設計年限
2.表面氯離子濃度(場址環境參數)

3.鋼筋保護層厚度
4.臨界氯離子濃度
5.經驗係數m

混凝土需求之氯離子擴散係數

混凝土配比設計及試拌

進行NT BUILD 492 RCM試驗

訂定施工中28天及56天之DRCM檢驗
標準值

進行貯鹽試驗(Ponding Test)

貯鹽試驗之氯離
子擴散係數D值

符合需求

不符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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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硫酸鹽入侵影響評估 

3.3.1 硫酸鹽侵蝕反應機理 

當硫酸鹽滲入混凝土中時，易與水泥水化產物氫氧化鈣反應

結合成石膏鹽類，其化學反應式如式(3-8)所示。石膏鹽類的生成

雖然會使體積膨脹為原本的 1.24 倍，但其膨脹內應力不易超過混

凝土的張力強度，因此較難導致混凝土產生開裂的情形(廖國裕，

2003，p.23)。 

𝐶𝑎(𝑂𝐻)2 +𝑁𝑎2𝑆𝑂4 · 10𝐻2𝑂 → 𝐶𝑎𝑆𝑂4 · 2𝐻2𝑂 + 2𝑁𝑎𝑂𝐻 + 8𝐻2𝑂 (3-8) 

 

但在水的媒介下，石膏鹽類將會與水泥中尚未水化的鋁酸三鈣

(3𝐶𝑎𝑂 · 𝐴𝑙2𝑂3簡稱𝐶3𝐴)反應生成鈣礬石，其化學反應式如式(3-9)所

示。 

3𝐶𝑎𝑂 · 𝐴𝑙2𝑂3 + 3(𝐶𝑎𝑆𝑂4 · 2𝐻2𝑂) + 26𝐻2𝑂

→ 3𝐶𝑎𝑂 · 𝐴𝑙2𝑂3 · 3𝐶𝑎𝑆𝑂4 · 32𝐻2𝑂 
(3-9) 

 

另外，石膏鹽類亦會與混凝土中的單硫型鋁酸鈣發生式(3-10)之

反應生成鈣礬石。 

2(𝐶𝑎𝑆𝑂4 · 2𝐻2𝑂) + 3𝐶𝑎𝑂 · 𝐴𝑙2𝑂3 · 𝐶𝑎𝑆𝑂4 · 12𝐻2𝑂 + 16𝐻2𝑂

→ 3𝐶𝑎𝑂 · 𝐴𝑙2𝑂3 · 3𝐶𝑎𝑆𝑂4 · 32𝐻2𝑂 
(3-10) 

 

式(3-9)與式(3-10)的反應產物鈣礬石即為硫酸鹽入侵導致混凝土

膨脹的主因，鈣礬石為溶解度極小的礦物，本身呈針狀結晶，當鈣礬

石吸取水分後，會使含鋁的固相表面成針狀析出，並形成膨脹內應力，

適量的膨脹內應力將有助於混凝土孔隙的填充，增加混凝土的抗壓強

度，但當硫酸鹽入侵混凝土產生過多的鈣礬石，使得膨脹內應力超過

混凝土的張力強度時，將會導致混凝土膨脹與開裂，硫酸鈉和水泥水

化產物之間的化學反應如圖 3.3-1 所示。 

 



  
第 3 章 混凝土處置窖材料劣化試驗與模式研究 

 

    3-11 

 

 

資料來源：劉贊群(2009，p.12) 

圖 3.3-1  硫酸鈉和水泥水化產物之間的化學反應 

 

 

3.3.2 硫酸鹽侵蝕耐久性評估方法 

為了能在短時間內有效的評估處置場混凝土窖材料於硫酸

鹽侵蝕環境下是否符合設計之需求，本工作項目將收集國際間不

同的硫酸鹽侵蝕預測式模型進行劣化評估，並將之所需要輸入的

參數和相關說明彙整於表 3.3-1，經彙整後可發現，大部分的預

測模型係以劣化深度作為評估依據，此僅能表示硫酸鹽擴散滲入

至該深度，無法反應混凝土因硫酸鹽侵蝕而失去性能之程度，加

上預測式中許多參數如硫酸鹽的擴散係數、硫酸鹽反應所產生的

線性應變、造成混凝土表面裂縫所需的能量等，皆無對應之標準

試驗程序，故在應用上有所困難。 

因此，建議可參考王海彥等(2014，p.91~p.97)提出的經驗公式

進行設計年限的評估，其考量為混凝土水膠比、環境之硫酸鹽濃

度、礦物摻料之添加比例及養護方式，並利用混凝土劣化係數 75%

作為混凝土耐久性之門檻值，進而推導出受硫酸鹽侵蝕的使用年

限，如式(3-11)與式(3-12)所示： 

𝐾𝑓 = 𝐾𝑊𝐾𝐶𝐾𝐹𝐾𝑀𝐾𝑆𝐾𝑌 ∙ 𝑒
−0.003𝑡 (3-11) 

反應區 原水泥漿體

2
( )Ca OH

4 2
2CaSO H O

孔隙溶液

Na 

OH 

2Ca 

2

4
SO 

4
( )Al OH 

液體離子

Na 

OH 

2

4
SO 

2 3 3 2
4 3 12CaO Al O SO H O  

2 3 3 2
6 3 32CaO Al O SO H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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𝑡 = ln(
𝐾𝑊𝐾𝐶𝐾𝐹𝐾𝑀𝐾𝑆𝐾𝑌

0.75
)/0.003 (3-12) 

其中， 

𝐾𝑓=混凝土硫酸鹽侵蝕強度劣化係數[-]。 

𝐾𝑊=水膠比影響係數[-]。 

𝐾𝐶=硫酸鹽濃度影響係數[-]。 

𝐾𝐹=飛灰摻量影響係數[-]。 

𝐾𝑀=爐石摻量影響係數[-]。 

𝐾𝑆=矽灰摻量影響係數[-]。 

𝐾𝑌=養護方法影響係數，標準養護方式取 1.0、蒸氣養護取 0.952、

自然養護取 0.869、相同環境養護取 0.791[-]。 

𝑡=使用年限[年]。 

 

預測式(3-11)與式(3-12)中的𝐾𝑊、𝐾𝐶、𝐾𝐹、𝐾𝑀、𝐾𝑆可藉由式

(3-13)至式(3-17)求得。 

 

𝐾𝑊 = −2.30117𝑊 + 1.97009 (3-13) 

𝐾𝐶 = −0.00018𝐶
3 + 0.00446𝐶2 − 0.004632𝐶 + 1 (3-14) 

𝐾𝐹 = 𝑒
(−0.00052𝐹2+0.02350𝐹) (3-15) 

𝐾𝑀 = −0.00023𝑀
2 + 0.01116𝑀 + 1 (3-16) 

𝐾𝑆 = −0.00005𝑆
4 + 0.00029𝑆3 + 0.00746𝑆2 − 0.03561𝑆 + 1 (3-17) 

其中， 

𝑊=水膠比[-]。 

𝐶=硫酸鹽溶液質量濃度[%]。 

𝐹=飛灰摻量[%]。 

𝑀=爐石摻量[%]。 

𝑆=矽灰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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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各種硫酸鹽侵蝕預測式之比較說明表 

參考文獻 所需輸入的參數 說明 

Harrison et al. 

(1981) 

一、水泥中𝐶3𝐴含量 

二、溶液中鎂離子含量 

三、溶液中硫酸根離子含量 

四、時間 

較著重於處置場
近場環境溶液中
所含的化學成分
對混凝土造成的
劣化深度影響。 

Shuman 

(1989) 

一、硫酸根離子在混凝土中之擴散係數 

二、水泥中𝐶3𝐴含量 

三、溶液中鎂離子含量 

四、溶液中硫酸根離子含量 

五、時間 

較著重於處置場
近場環境溶液中
所含的化學成分
對混凝土造成的
劣化深度影響。 

Hassan et al. 

(2012) 

一、硫酸根離子在混凝土中之擴散係數 

二、水泥中𝐶3𝐴含量 

三、混凝土表層之硫酸根離子濃度 

四、時間 

模型中𝐶3𝐴含量愈
高劣化深度愈
少，與試驗已證
實的结果矛盾。 

Yingwu 

Zhou(2015) 

一、硫酸根離子在混凝土中之擴散係數 

二、水泥中𝐶3𝐴含量 

三、混凝土表層之硫酸根離子濃度 

四、乾濕循環影響常數 

五、擴散係數衰減常數 

六、時間 

模型中𝐶3𝐴含量愈
高劣化深度愈
少，模型與試驗
已證實的结果矛
盾。 

Atkinson and 

Hearne (1990) 

一、硫酸根離子在混凝土中之擴散係數 

二、混凝土彈性模數 

三、溶液中硫酸根離子含量 

四、造成混凝土表面產生裂縫所需之能量
五、裂縫表面粗糙度 

六、泊松比 

七、時間 

較著重於混凝土
基本性質的不同
對其抵抗硫酸鹽
入侵深度的影
響。 

王海彥(2014) 

一、混凝土強度劣化係數 

二、混凝土水膠比 

三、環境中硫酸根離子濃度 

四、礦物摻料添加比例 

五、養護法 

六、時間 

較著重混凝土基
本性質的不同對
硫酸鹽侵蝕強度
劣化的影響。 

 

 

3.3.3 硫酸鹽入侵定量試驗與檢驗規範 

受硫酸鹽侵蝕之混凝土品質檢驗標準值訂定程序如圖3.3-2所

示，在處置窖設計規劃階段，建議可採用王海彥硫酸鹽侵蝕分析模

型，將場址地下水中之硫酸鹽濃度、混凝土水膠比、礦物摻料取代

比例、混凝土養護方式及混凝土劣化係數等參數代入，可得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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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值，如不符合需求的設計年限，則調整參數再重新計算設計年

限，若符合設計年限需求，則依據假設之參數進行混凝土配比設

計，經由試拌製作試體並進行 ASTM C1012 水硬性水泥砂漿棒曝

露於硫酸鹽溶液中之長度變化試驗，試驗過程中記錄試體長度變

化至少 18 個月，可得試體長度變化隨時間之發展曲線，若試驗過

程發現無明顯之長度變化時，可適度提高硫酸鈉溶液之濃度，以加

速反應縮短試驗時間，再依據試驗結果，訂定出未來施工中 90 天

或 180 天或更長齡期之最大膨脹應變，作為硫酸鹽侵蝕之檢測標

準。 

 

圖 3.3-2  混凝土硫酸鹽侵蝕檢驗標準值之訂定程序 

 

硫酸鹽侵蝕耐久性分析模式

1.場址硫酸鹽濃度
2.混凝土配比之水膠比
3.礦物摻料取代比例
4.混凝土養護方式
5.混凝土硫酸鹽侵蝕強度劣化係數

進行ASTM C1012水硬性水泥砂漿棒曝
露於硫酸鹽溶液中之長度變化試驗

訂定施工中90天或180天之長度變化檢
驗標準值

設計年限

混凝土配比設計及試拌

符合需求

不符合需求

量測3、6、9、12、18個月之長度變化

不符合需求

符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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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溶出失鈣侵蝕影響評估 

3.4.1 溶出失鈣反應機理 

當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混凝土障壁長期受到海水、地下水

作用時，混凝土內鈣離子濃度較高的孔隙溶液會與外界鈣離子濃

度較低的水環境會產生鈣離子濃度差，進而引起混凝土孔隙溶液

中的鈣離子向外擴散，如圖 3.4-1 所示，混凝土材料中的高鹼性

物質將會逐漸溶出，造成混凝土內部孔隙率增加與強度降低，此

種現象即稱為溶出失鈣現象。 

 

 
資料來源：Yokozeki, K.(2007, p.171) 

圖 3.4-1  低放處置場混凝土溶出失鈣現象示意圖 

 

混凝土溶出失鈣反應隨著時間的進行大致可區分為 4個階段： 

一、第 1 階段 

當水泥水化後，初始混凝土的孔隙溶液 pH 值約為 13，屬於

高鹼性環境，然而一旦經溶出失鈣反應後，混凝土中一些易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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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鹼金族元素例如鈉、鉀離子會優先從混凝土中溶出，其反應

式如式(3-18)所示，隨著混凝土中鹼金族元素的溶出，其孔隙溶液

的 pH 值將會逐漸下降至 12.5 左右。 

 

𝑁𝑎𝑂𝐻 → 𝑁𝑎+ + 𝑂𝐻− (3-18) 

 

二、第 2 階段 

當混凝土中易溶於水的鹼金族元素完全溶出後，溶出失鈣於

第 2 階段的主要反應對象將轉向為氫氧化鈣的鈣離子溶出，其反

應如式(3-19)所示。氫氧化鈣是一種易溶於水且無附著性的六角

狀晶體，相較於第 1 階段鹼金族元素的溶出，由於混凝土中的氫

氧化鈣含量較多，可達水泥量的 39%，因此當這些氫氧化鈣完全

溶出時，將會導致混凝土的孔隙率明顯增加，造成混凝土劣化，

此時混凝土孔隙溶液 pH 值從 12.5 降至 11.5。 

 

𝐶𝑎(𝑂𝐻)
2
→ 𝐶𝑎2+ + 2𝑂𝐻− (3-19) 

 

三、第 3 階段 

當氫氧化鈣中的鈣離子完全溶出後，溶出失鈣反應將轉向溶

出 C-S-H 膠體中的鈣離子，但由於 C-S-H 膠體溶解度較低，因此

需要數千年甚至萬年才能將 C-S-H 膠體中的鈣離子完全溶出，在

此階段，擁有較高 Ca/Si 比的𝐶1.8𝑆𝐻膠體，其鈣離子會優先被溶出

並形成 Ca/Si 比較低的𝐶1.1𝑆𝐻膠體，式(3-20)為其反應式，而當混

凝土中𝐶1.8𝑆𝐻膠體皆完全溶解後，𝐶1.1𝑆𝐻膠體中的鈣離子也會溶

出並形成 Ca/Si 比更低的𝐶0.8𝑆𝐻膠體(SKB, 2001, p.16)，其反應如

式(3-21)所示，式(3-20)、式(3-21)溶解反應屬於 C-S-H 膠體非全等

溶解(incongruent dissolution)，並且此階段混凝土孔隙溶液的 pH

值變化主要受到 C-S-H 膠體溶解的影響，當 C-S-H 膠體的 C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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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越低，孔隙溶液的 pH 值也隨之越低。此階段混凝土孔隙溶液

的 pH 值由 11 逐漸降至 10。 

 

𝐶1.8𝑆𝐻 → 𝐶1.1𝑆𝐻 + 𝐶𝑎
2+ + 2𝑂𝐻− (3-20) 

𝐶1.1𝑆𝐻 → 𝐶0.8𝑆𝐻 + 𝐶𝑎
2+ + 2𝑂𝐻− (3-21) 

 

四、第 4 階段 

在最後的階段，當𝐶1.1𝑆𝐻膠體中的鈣離子陸續被溶出並完全

溶解後，最後𝐶0.8𝑆𝐻膠體中的鈣離子也將會被溶出，並形成二氧

化矽膠體，此時混凝土孔隙溶液的 pH 值約降至 10 以下，反應如

式(3-22)所示： 

 

𝐶 − 𝑆 − 𝐻 → 𝐶𝑎2+ + 2𝑂𝐻− + 𝑆𝑖𝑂2 (3-22) 

 

透過圖 3.4-2 瑞典 SKB (2014, p.129)針對混凝土溶出失鈣反

應，其孔隙溶液 pH 值與孔隙率隨反應時間變化的情形可得知，混

凝土的孔隙溶液 pH 值將隨著反應時間的增加而從 13 逐漸降至

9.5，此現象將會影響混凝土的臨界氯離子濃度值，造成鋼筋表面

鈍態保護膜分解所需的氯離子濃度減少，使混凝土更容易因氯離

子的入侵而產生劣化影響。另外混凝土的孔隙率也將隨著反應時

間的增加而從 11%逐漸增至 13%，孔隙率的增加除了會造成混凝

土的抗壓強度減少以外，地下水或海水中的離子於混凝土中的擴

散係數也將增加，導致離子更容易入侵至混凝土中，影響其服務年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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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KB(2014, p.129) 

圖 3.4-2  混凝土孔隙溶液 pH 值與孔隙率隨溶出失鈣時間之變化 

 

 

3.4.2 溶出失鈣耐久性評估方法 

雖然目前國內外並沒有一標準檢驗程序用以評估混凝土抵

抗溶出失鈣劣化之能力，但為了在未來處置窖施工中，能短時間

內有效評估混凝土窖材料於溶出失鈣侵蝕環境下是否符合設計

之需求，本工作項目將文獻回顧收集之 Kamali, S. et al., 2003、

Walton, J. C. et al., 1990 和 Kamali, S. et al., 2008 三種模型，擇一

進行後續劣化評估，其中 Kamali, S. et al.(2008, p.575~p.585)預測

式為採用歐規水泥進行試驗所得，與國內所使用之膠結材料性質

上具有不小差異，因此無法代入相對應之參數至預測式中計算，

而 Walton, J. C. et al.(1990, p.19)預測式中的鈣離子擴散係數目前

並無對應之標準試驗方法可求得，故以適用性而言，實難採用此

二種預測式作為侵蝕年限的預估，因此建議依 Kamali, 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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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3, p.451~p.458)提出的經驗公式(3-23)為基礎，進行處置場

混凝土窖材料溶出失鈣的耐久性評估。 

 

𝐿𝑑 = 𝑎 × 𝑡
1
𝑛 (3-23) 

其中， 

𝑎=常數參數[-]。 

𝐿𝑑=劣化深度[mm]。 

t=時間[天]。 

n=沒有通以電壓進行加速實驗時代 2；通以電壓進行加速實驗時代

1。 

 

式(3-23)中的𝑎可由關係式(3-24)建立： 

𝑎 = 𝑒 × 𝑓(𝑤/𝑏) × 𝑔(𝑆𝐹) × ℎ(𝑝𝐻) × 𝑖(𝑇) × 𝑗(𝑃𝑟𝑜𝑡) (3-24) 

其中， 

𝑒=常數參數 0.147[-]。 

𝑓(𝑤/𝑏)=水膠比函數參數[-]，與劣化深度之關係式(3-25)。 

𝑔(𝑆𝐹)=矽灰含量函數參數[-]，與劣化深度之關係式(3-26)。 

ℎ(𝑝𝐻)=溶液的 pH 值函數參數[-]，與劣化深度之關係式(3-27)。 

𝑖(𝑇)=溫度變化函數[-]，與劣化深度之關係式(3-28)。 

𝑗(𝑃𝑟𝑜𝑡)=實驗方式參數[-]，分別為： 

𝑃𝑟𝑜𝑡=1：自然環境下進行實驗𝑗(𝑃𝑟𝑜𝑡)=1。 

𝑃𝑟𝑜𝑡=2：浸泡硝酸銨進行加速實驗𝑗(𝑃𝑟𝑜𝑡)=14.49。 

𝑃𝑟𝑜𝑡=3：通以電流進行加速實驗𝑗(𝑃𝑟𝑜𝑡)=0.87。 

 

𝑓(𝑤/𝑏) = 3.24 ×
𝑤

𝑏
− 0.296 (3-25) 

g(𝑆𝐹) = {
−5.87 × 𝑆𝐹 + 1，if  𝑆𝐹 ≤ 10.2%

0.4，if  𝑆𝐹 > 10.2%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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ℎ(𝑝𝐻) = {
−0.045 × 𝑝𝐻 + 1.311，if  𝑝𝐻 ≤ 12.4

0，if  𝑝𝐻 > 12.4
 (3-27) 

𝑖(𝑇) = {
0.016 × 𝑇 + 0.684，if  𝑇 ≤ 70.9

0.058 × 𝑇 − 2.308，if  𝑇 > 70.9
 (3-28) 

其中， 

𝑤

𝑏
=水灰比[-]。 

𝑆𝐹=矽灰添加量[%]。 

pH=溶液酸鹼值[-]。 

T=溶液溫度[℃]。 

 

 

3.4.3 溶出失鈣定量試驗與檢驗規範 

混凝土受溶出失鈣的影響程度除了與環境中的溶液、溫度、

酸鹼值等外部因素有關以外，也與混凝土的水膠比、水泥種類等

內部的配比設計有關。惟目前國際間無規範針對此劣化情形制定

相關的試驗程序與檢驗方法，因此本工作項目為了有效的評估混

凝土抵抗溶出失鈣的能力，供後續混凝土配比的調整與安全評估

參考所使用，藉由文獻蒐集的方式，整理目前國際間針對此一劣

化情形之電化學法與化學加速法二種常見的試驗方法，以及酚酞

指示劑、SEM 或 EDS 量測法三種較常見的量測方法，藉此建立

各齡期下之溶出失鈣劣化深度範圍，其中因 SEM 及 EDS 皆須使

用精密儀器，且考量未來實務上使用性及方便性，故現階段規劃

以硝酸銨化學加速試驗法搭配酚酞指示劑法，作為未來耐久性分

析參數之選定及檢驗規範之訂定依據。試驗過程應記錄不同齡期

之劣化深度變化，以取得劣化深度變化隨時間之發展曲線，再依

據試驗結果，訂定出未來施工中 28 天或 56 天所能容許之最大

劣化深度，作為溶出失鈣劣化之檢測標準，其訂定程序如圖 3.4-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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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階段國內並沒有相關之試驗數據可供參考，因此尚無

法訂出合理之檢測標準值，建議未來於處置場設計規劃階段時，

應將所述之流程作為混凝土溶出失鈣之檢驗標準訂定程序，並規

劃足夠的試驗組數及相關試驗工作，經由統計分析以求得劣化深

度之變異範圍，據以訂出合理之檢測值。 

 

 

圖 3.4-3  混凝土溶出失鈣侵蝕檢驗標準值之訂定程序 

溶出失鈣耐久性分析模式

1.處置窖設計年限
2.場址環境之pH值
3.場址環境之水溫
4.混凝土配比之水膠比
5.礦物摻料取代比例
6.實驗方式參數

進行硝酸銨加速溶出失鈣試驗

訂定施工中28天或56天之劣化深度檢驗
標準值

劣化深度

混凝土配比設計及試拌

符合需求

不符合需求

以酚酞法量測劣化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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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混凝土窖材料的配比設計與檢驗流程 

依據本章前述各節，將不同種劣化情形下所建議之耐久性分

析方法、配比設計方法及檢驗方法統整於表 3.5-1。混凝土窖材料

於配比設計前，應先針對建議候選場址之環境參數進行調查，接著

依設定之使用年限並透過本工作項目蒐集之預測式進行分析，以

獲得混凝土相關的基本材料參數，如氯離子鹽害預測式(本土化經

驗式)可得混凝土窖保護層的最小厚度、最大水膠比和氯離子擴散

係數等參數；硫酸鹽預測式(王海彥等人)可得混凝土最大水膠比、

最小礦物摻料比例等參數，再取兩者較保守值依據溶出失鈣預測

式評估混凝土於場址中之溶出失鈣劣化深度，若劣化深度小於設

計之混凝土保護層厚度，則可依這些參數進行混凝土窖材料配比

設計。 

混凝土窖材料配比設計完成後，需於檢驗階段分別進行砂漿

棒膨脹試驗、酚酞試驗和 RCM 試驗，這些試驗結果必須符合先行

試驗所各別定出之標準值，並依據其標準值作為後續施工材料的

驗收標準，混凝土窖材料耐久性評估流程如圖 3.5-1 所示。 

 

表 3.5-1  混凝土窖材料在不同種劣化情形下之特性分析統整表 

項
目 

劣化形式 
設計
年限 

環境調
查參數 

配比檢
驗方法 

施作完成之
檢驗方法 

檢驗標準值 

氯
離
子 

鋼筋保護
層分解導
致鋼筋腐
蝕膨脹產
生內應力 

約
300

年 

溶液中
氯離子
濃度、
混凝土
表面氯
離子濃
度 

本土化
經驗式 

貯鹽試驗
(配比設計
階段)、
RCM 試驗
(施工階段) 

貯鹽試驗所得之擴
散係數需小於本土
化經驗式之分析結
果、RCM 試驗所得
之擴散係數需滿足
先行試驗所訂之標
準值 

硫
酸
鹽 

與水化物
反應產生
具膨脹性
的鈣礬石 

溶液中
硫酸鹽
濃度 

王海彥
等 

砂漿棒膨脹
試驗 

膨脹應變需小於先
行試驗所訂之標準
值 

溶
出
失
鈣 

水化物溶
解導致孔
隙增加 

溶液之
酸鹼
值、溫
度 

Kamali, 

S. 

化學加速試
驗(硝酸銨
法)、酚酞
試驗 

劣化深度需小於先
行試驗所訂之標準
值 

 



  
第 3 章 混凝土處置窖材料劣化試驗與模式研究 

 

    3-23 

 

 

圖 3.5-1  混凝土處置窖材料耐久性評估流程圖 

 

 

3.6 後續評估建議 

(一)本工作項目針對混凝土窖材料的劣化機制進行參數分析，並對

材料劣化提出初步的分析程序，氯離子侵蝕可採用本土化之氯

離子擴散方程式進行分析，硫酸鹽侵蝕可採用王海彥等所提出

之預測模型結合 ASTM C1012 砂漿棒試驗方法進行分析，溶出

處置窖混凝土之耐久性評估

訂定設計年限
調查環境參數

鹽害腐蝕環境 硫酸鹽侵蝕環境

本土化氯離子侵蝕耐久性分析 王海彥等預測式

設計保護層厚度
氯離子擴散係數
混凝土之水膠比

混凝土之水膠比
礦物摻料之比例

溶出失鈣耐久性分析

劣化深度<保護
層厚度

依據設計配比進行混凝土施作

砂漿棒膨脹試驗 化學加速酚酞試驗 RCM試驗

施工作業執行管理

NG NG

貯鹽試驗

安全評估分析
NG NG

混凝土配比初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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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鈣劣化則可採 Kamali, S.等所提出之預測模型進行分析，而未

來對於多種機制耦合作用下的評估，則有待後續研究持續推動

進行。 

(二)我國目前尚未明確決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的場址位

置，因此較難確切掌握處置環境的詳細資訊，並且即使在同一

位置進行溶液的多次採樣，其溶液中的離子濃度也會因採樣時

的氣候、降雨量、溫度等環境因素而改變，造成參數數值取決

上的困難。據此，在評估混凝土窖材料劣化時，建議先從較易

於掌握的混凝土障壁設計年限以及設計厚度著手，採取逆推計

算的方式，回推求得在此設計年限與障壁厚度下，所需的材料

參數(例如水膠比、卜作蘭材料用量等)及容許承受的環境最大

負載量。 

(三)若欲加強貯鹽試驗法評估的準確性，除了必須取得齡期較長的

混凝土試體濃度剖面外，同時也必須與多組相同齡期的試驗結

果進行比較，以增加試驗數據並擴大樣本數。 

(四)低放處置場混凝土之使用年限較長，而目前ACI 301針對ASTM 

C1012 試驗方法所訂之各硫酸鹽侵蝕等級規定值皆未超過使用

年限 100 年，因此有關本案硫酸鹽侵蝕之檢驗規範，建議可依

未來先行試驗結果，予以各場址混凝土更為嚴苛之需求規定值，

以滿足較長之使用年限需求，亦可依先行試驗結果，予以各場

址混凝土檢驗規範較短之需求試驗齡期規定值，以求未來實務

上之可行性。 

(五)本工作項目對於混凝土溶出失鈣之試驗方法規劃採用酚酞法進

行劣化深度之量測，惟此試驗方法更常使用於混凝土中性化侵

蝕深度之判斷依據，因中性化與溶出失鈣皆會消耗混凝土中之

氫氧化鈣，使混凝土由鹼性轉為中性，建議未來進行硝酸銨化

學加速試驗時，應於試驗空間中通以氮氣，藉此與外界空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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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隔離，降低誤判劣化程度之可能性，以確保混凝土劣化

深度均單純為溶出失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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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處置窖結構安全分析 

處置窖結構安全分析報告將依據 LLWD2016 報告中「處置設計

與工程技術技術支援報告」(台灣電力公司，2017，p.15~p.27)之處置

窖規劃做為初步之結構配置，考量各階段(興建、運轉、封閉)分別進

行處置窖結構安全分析，並依據其分析結果進行必要結構修正，以確

保處置設施結構強度足以抵禦自然外力威脅，避免結構破壞後加速核

種外釋至人類生活圈，並提出「處置窖結構安全分析報告」。 

4.1 處置窖功能需求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窖為前述多重障壁中，工程結構物的其

中一項，依照不同時期區分，處置窖所應發揮的功能整理如下。 

一、興建營運期間 

(一)力學穩定 

處置窖需擁有足夠之結構強度抵抗自然外力，避免工程結構

破裂損壞，使廢棄物於處置窖內能完善保存。 

(二)廢棄物定置 

提供低放射性廢棄物集中放置空間，使廢棄物無法輕易的移

動。 

(三)輻射屏蔽功能 

處置窖須提供足夠厚度之混凝土牆作為輻射屏蔽，以確保工

作人員之輻射安全。 

二、封閉期間 

(一)限制擴散傳輸、平流傳輸 

由於核種易透過水傳輸，為達到障壁遲滯核種功能，處置窖

結構需擁有良好之密封性，其窖體材料需擁有較小之孔隙率，降

低地下水的入滲量，以防止核種藉由地下水流外釋至處置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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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種吸附 

混凝土材料具備吸附核種的功能，以混凝土構築而成的處置

窖體可有效吸附核種，減緩核種擴散。 

(三)長期圍阻 

工程材料會隨時間與環境因素而產生老劣化，導致長期水力

傳導係數升高，加速水力傳導現象，處置窖選用耐久性較佳、抵

抗環境腐蝕能力較高的混凝土材料，可有效提高長期圍阻功能。 

 

 

4.2 處置窖設計規劃 

依照「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原

子能委員會，2012，p.2)第二章第 4 條，低放射性廢棄物依其放射

性核種濃度分類規定，可分為 A 類、B 類、C 類及超 C 類等廢棄

物，並需依廢棄物分類特性分區處置，其中超 C 類廢棄物非經主

管機關核准，不得於低放射性處置設施進行處置。在「處置設計與

工程技術技術支援報告」內容中，針對 2 處建議候選場址分別規

劃 A 類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窖與 B、C 類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窖，並

設計對應之多重障壁系統，主要考量因素包含處置窖壁體厚度、廢

棄物放置數量、運轉期間預留空間及 B、C 類廢棄物之處置窖外圍

緩衝材料配置等，詳細敘述如下。 

一、處置窖壁體厚度 

參考「核一廠除役計畫」(原子能委員會，2017，p.10-18、p.10-

22)所述，55 加侖桶最大表面劑量率為 20 mSv/h，故假設 C 類處

置窖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表面劑量率為 20 mSv/h；另參考「放射性

物質安全運送規則」(原子能委員會，2010，p.8)之包件表面劑量

率規範，假設 A 類處置窖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表面劑量率為 2 

mSv/h。依據表 4.2-1「處置設計與工程技術技術支援報告」(台灣

電力公司，2017，p.31)之分析結果研判，針對 A 類低放射性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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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處置窖側牆厚度 43 cm 以上可符合需求。針對 C 類低放射性

廢棄物，處置窖側牆厚度 61 cm 以上可符合需求。且依輻射防護

之合理抑低原則，貯存或於處置窖定置放射性廢棄物時，會把高

表劑量率的放射性廢棄物堆疊於內圈，藉由廢棄物與廢棄物間之

自屏蔽效應，降低直接輻射曝露，達到合理抑低之效。 

 

表 4.2-1  放射性廢棄物之表面劑量率及屏蔽厚度關係(處置窖) 

放射性廢棄物之表面劑量率(mSv/h) 20 10 2 1 0.5 0.2 

屏蔽厚度(cm) 61 55 43 37 32 25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2017，p.31) 

 

二、低放射性廢棄物數量 

為使有限的處置坑道能發揮最有效率之空間利用，及考慮減

少其廢棄物間接觸面積，避免於外力影響下，相互碰撞造成盛裝

容器損害，規劃以行列之排列方式堆置低放射性廢棄物，如圖 4.2-

1、圖 4.2-2 所示。 

 

 

圖 4.2-1  A 類處置窖內 55 加侖桶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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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B、C 類處置窖內 55 加侖桶平面配置圖 

 

三、預留空間 

處置窖未封頂前，其上部應保留空間約 2 m 淨高，以設置搬

入與定置廢棄物的起重設備，及填充材料的施工作業。處置窖側

牆外則需約 1.1 m 寬度，以保留運轉期間維護人員走道及設置排

水溝空間。而處置窖與坑道間之空間，於封閉階段均將以回填材

料予以填充，以提升處置設施長期安全功能。 

四、緩衝材料 

針對 B、C 類低放射性廢棄物，因含有較高濃度之長半化期

核種，故需要確保較長時間之安全功能，以確保其長期安全性。

因此規劃此類處置窖周圍使用緩衝材料以抑制地下水滲流量，確

保其安全功能。 

 

 

4.2.1 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處置窖規劃 

針對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其地質條件主要由硬頁岩

組成，內含許多地質弱面，坑道整體輪廓將以近似圓形設計，開

挖過程中隨即施築襯砌(噴凝土、鋼支保及岩栓)，並規劃二次襯

砌以加強其隧道結構之安全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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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將

A 類與 B/C 類廢棄物處置窖分別設計，其規劃說明如下： 

一、A 類廢棄物處置窖 

如圖 4.2-3 所示，處置窖壁體厚度設計為 50 cm，滿足 A 類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窖厚度 43 cm 以上之需求。封閉前處置窖至

隧道頂保有 2 m 以上空間。窖體與隧道間淨距為 1.1 m，足以規

劃排水溝及人員行走空間。 

廢棄物配置方面，如圖 4.2-4 所示，其處置窖內部廢棄物放

置區長寬高分別為 15.2 m、7.5 m 及 4.9 m，窖間隔牆厚度 40 cm，

放置區尺寸接近 55 加侖桶直徑之倍數，有效利用處置窖內有限

空間，處置空間可堆放 55 加侖桶每層 300 桶，可放置五層，總數

為 1,500 桶。每層盛裝容器堆疊完後，以填充材料填實廢棄物間

空隙，分層澆注完畢後處置窖頂層再加以封蓋。 

二、B/C 類廢棄物處置窖 

圖 4.2-5、圖 4.2-6 所示，處置窖壁體厚度設計為 80 cm > 61 

cm (O.K.滿足屏蔽厚度需求)。並於處置窖周圍包覆厚度 50 cm 之

緩衝材料。封閉前處置窖至隧道頂保有 2 m 以上空間。窖體與隧

道間淨距為 1.118 m，足以規劃排水溝及人員行走空間，最上層廢

棄物與處置窖頂蓋間保留 90 cm，做為坑道回填施工時之屏蔽，

以確保工作人員輻射安全。 

處置窖內部廢棄物放置區長寬高分別為 15.2 m、5.6 m 及 4.5 

m，窖間隔牆厚度 40 cm，處置空間可堆放 55 加侖桶每層 225 桶，

可放置 4 層，總數為 900 桶。每層盛裝容器堆疊完後，以填充材

料填實廢棄物間空隙，分層澆注完畢後處置窖頂層再加以封蓋並

施做緩衝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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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A 類處置坑道橫斷面圖 

 

 

圖 4.2-4  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A 類處置坑道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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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B/C 類處置坑道橫斷面圖 

 

 

圖 4.2-6  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B/C 類處置通道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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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處置窖規劃 

針對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考量其地質以花崗岩為主

體，圍岩條件較佳，整體輪廓將以倒 D 形設計，開挖期間施築

襯砌(噴凝土與鋼支保)支撐隧道結構。 

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將

A 類與 B/C 類之處置窖分別設計，其規劃說明如下： 

一、A 類廢棄物處置窖 

窖體形式與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設計相近，如圖4.2-7、圖4.2-

8 所示，處置窖壁體厚度設計為 50 cm，滿足 A 類低放射性廢棄

物處置窖厚度 43 cm 以上之需求。封閉前處置窖至隧道頂保有 2m

以上之空間。窖體與隧道間淨距為 1.1 m，足以規劃排水溝及人員

行走之空間。 

廢棄物配置方面，其處置窖內部廢棄物放置區長寬高分別為

15.2 m，7.5 m，4.9 m，窖間隔牆厚度 40 cm，放置區尺寸接近於

55 加侖桶直徑之倍數，有效利用處置窖內有限空間，處置空間可

堆放 55 加侖桶每層 300 桶，可放置五層，總數為 1,500 桶。每層

盛裝容器堆疊完後，以填充材料填實廢棄物間之空隙，分層澆注

完畢後處置窖頂層再加以封蓋。 

二、B/C 類廢棄物處置窖 

窖體形式與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設計相近，如圖4.2-9、圖4.2-

10 所示，處置窖壁體厚度設計為 80 cm，滿足 B/C 類低放射性廢

棄物處置窖厚度 61 cm 以上之需求。並於處置窖周圍包覆厚度 50 

cm 之緩衝材料。封閉前處置窖至隧道頂保有 2 m 以上之空間。

緩衝材外緣與隧道間淨距約為 1.26 m，足以規劃排水溝及人員行

走之空間，最上層廢棄物與處置窖頂蓋間保留 90 cm，做為坑道

回填施工時之屏蔽，以確保工作人員輻射安全。 

廢棄物配置方面，其處置窖內部廢棄物放置區長寬高分別為

15.2 m、5.6 m 及 4.5 m，窖間隔牆厚度 40 cm，放置區尺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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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55 加侖桶直徑之倍數，有效利用處置窖內有限空間，處置空間

可堆放 55 加侖桶每層 225 桶，可放置四層，總數為 900 桶。每層

盛裝容器堆疊完後，以填充材料填實廢棄物間空隙，分層澆注完

畢後處置窖頂層再加以封蓋並施做緩衝材料。 

 

 

圖 4.2-7  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A 類處置坑道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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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A 類處置坑道縱斷面圖 

 

 

圖 4.2-9  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B/C 類處置坑道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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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0 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B/C 類處置坑道縱斷面圖 

 

 

4.3 處置窖工程障壁材料性質 

為了使處置窖於建設、運轉、封閉及監管階段，達到經濟性、

結構安全與圍阻遲滯等性能，各工程障壁材料之選用，是門重要的

課題，如圖 4.3-1 所示處置坑道內其工程障壁內元件為盛裝容器

(含廢棄物固化體)、填充材料、處置窖、緩衝材料、回填材料、二

次襯砌、基礎層、噴凝土與鋼支保。表 4.3-1 彙整上述規劃設計之

材料種類、規格，及其相關參數，其數據將會於結構分析模擬時採

用。 

 

圖 4.3-1  各候選場址之處置坑道材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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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處置坑道材料參數表 

 

材料名稱 材料種類 

單位
重 

(tf/m3) 

彈性係數 

(kgf/cm2) 

柏松
比ν 

抗壓強度  

(kgf/cm2) 

抗拉強
度 

(kgf/cm2) 

1 
廢棄物固化

體 

水泥或瀝青等
不同固化材料 

2.09 127,465  0.30 15  0.00  

2 盛裝容器 

符合 CNS 9278

要求之冷軋鋼
材 

7.85 2,040,000  0.30 2,551  2,700.00  

3 填充材料 1:3 水泥砂漿 2.11 148,996  0.15 175  17.50  

4 處置窖 鋼筋混凝土 2.40 383,658  0.15 350  22.33  

5 緩衝材料 膨潤土 1.63 1,020  0.30 6  0.61  

6 回填材料 混凝土 2.04 301,072  0.20 140  14.19  

7 
二次襯砌、
基礎層 

鋼筋混凝土 2.40 383,658  0.15 280  20.79  

8 鋼支保 結構用型鋼 7.85 2,040,704  0.20 2,519  3,520.00  

9 噴凝土 噴凝土 2.40 251,330  0.15 280  20.79  

 

 

4.4 荷重模擬與荷重組合 

結構物於設計規劃時，其結構設計強度需能抵抗外力作用，而

工程障壁生命週期中可能遭遇之荷重為靜荷重、土壓力、水壓力、

風壓、地震力、大地應力、緩衝材料回脹壓力及溫度力。其中大地

應力係指區域性的地中應力之大小與方向，其主要應力來源包含

覆土(岩)荷重、沖刷解壓、板塊運動、地球收縮、岩漿侵入壓力和

岩漿冷凝之收縮應力等等。而土壓力則為局部範圍土壤自重作用

所造成垂直或側向壓力，模擬時將大地應力與土壓力兩者合併考

量，在分析隧道開挖過程以前，以初始應力方式施加於岩體中，並

與前期相互比對確認。另考量荷重估算之不確定性及不同荷重同

時作用等情況發生，因此將各荷重以安全係數放大及組合做為規

劃設計之荷重，表 4.4-1 及表 4.4-2 為本報告各階段所採用之荷重

組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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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各階段坑道荷重組合 

A 類處置坑道 B/C 類處置坑道 
第 1 階段 處置窖體施作完成 
1.荷重組合一： 1.4D+1.0T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1 階段 處置窖體施作完成 
1.荷重組合一： 1.4D+1.0T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2 階段 廢棄物放滿處置窖 
1.荷重組合一： 1.4D+1.0T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2 階段 廢棄物放滿處置窖 
1.荷重組合一： 1.4D+1.0T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3 階段 填充材填入處置窖 
1.荷重組合一： 1.4D+1.0T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3 階段 填充材填入處置窖 
1.荷重組合一： 1.4D+1.0T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4 階段 完成處置窖頂板 
1.荷重組合一： 1.4D+1.0T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4 階段 完成處置窖頂板 
1.荷重組合一： 1.4D+1.0T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5 階段 回填材澆置與窖頂同高 
1.荷重組合一： 1.4D+1.0T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5 階段 回填材澆置與窖頂同高 
1.荷重組合一： 1.4D+1.0T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6 階段 坑道內填滿回填材 
1.荷重組合一： 1.4D+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E0+1.2WP 

3.荷重組合三： 1.0D+1.0E+1.0WP 

第 6 階段 坑道內填滿回填材 
1.荷重組合一： 1.4D+1.4WP+1.6RP 

2.荷重組合二： 1.2D+1.6E0+1.2WP+1.6RP 

3.荷重組合三： 1.0D+1.0E+1.0WP+1.6RP 

第 7 階段 混凝土強度劣化至原有 75% 
1.荷重組合一： 1.4D+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E0+1.2WP 

3.荷重組合三： 1.0D+1.0E+1.0WP 

第 7 階段 混凝土強度劣化至原有 75% 
1.荷重組合一： 1.4D+1.4WP+1.6RP 

2.荷重組合二： 1.2D+1.6E0+1.2WP+1.6RP 

3.荷重組合三： 1.0D+1.0E+1.0WP+1.6RP 

備註：D=靜荷重，L=活荷重，T=溫度荷重，W=風荷重，E=設計地震力，E0=運轉地震力，WP=

地下水位造成之水壓力(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或海水荷重及岩盤地下水位造成之水壓力

(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RP=緩衝材料(膨潤土)之回脹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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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各階段坑道荷重組合 

A 類處置坑道 B/C 類處置坑道 
第 1 階段 處置窖體施作完成 
1.荷重組合一： 1.4D+1.0T+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1.2WP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1.2WP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1.2WP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1.0WP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1 階段 處置窖體施作完成 
1.荷重組合一： 1.4D+1.0T+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1.2WP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1.2WP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1.2WP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1.0WP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2 階段 廢棄物放滿處置窖 
1.荷重組合一： 1.4D+1.0T+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1.2WP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1.2WP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1.2WP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1.0WP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2 階段 廢棄物放滿處置窖 
1.荷重組合一： 1.4D+1.0T+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1.2WP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1.2WP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1.2WP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1.0WP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3 階段 填充材填入處置窖 
1.荷重組合一： 1.4D+1.0T+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1.2WP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1.2WP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1.2WP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1.0WP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3 階段 填充材填入處置窖 
1.荷重組合一： 1.4D+1.0T+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1.2WP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1.2WP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1.2WP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1.0WP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4 階段 完成處置窖頂板 
1.荷重組合一： 1.4D+1.0T+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1.2WP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1.2WP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1.2WP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1.0WP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4 階段 完成處置窖頂板 
1.荷重組合一： 1.4D+1.0T+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1.2WP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1.2WP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1.2WP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1.0WP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5 階段 回填材澆置與窖頂同高 
1.荷重組合一： 1.4D+1.0T+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1.2WP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1.2WP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1.2WP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1.0WP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5 階段 回填材澆置與窖頂同高 
1.荷重組合一： 1.4D+1.0T+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L+1.2T+1.2WP 

3.荷重組合三： 1.2D+1.6L+1.6E0+1.2WP 

4.荷重組合四： 1.2D+1.6L+1.6W+1.2WP 

5.荷重組合五： 1.0D+0.8L+1.0T+1.0E+1.0WP 

6.荷重組合六： 1.2D+1.0L+1.0E 

第 6 階段 坑道內填滿回填材 
1.荷重組合一： 1.4D+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E0+1.2WP 

3.荷重組合三： 1.0D+1.0E+1.0WP 

第 6 階段 坑道內填滿回填材 
1.荷重組合一： 1.4D+1.4WP+1.6RP 

2.荷重組合二： 1.2D+1.6E0+1.2WP+1.6RP 

3.荷重組合三： 1.0D+1.0E+1.0WP+1.6RP 

第 7 階段 混凝土強度劣化至原有 75% 
1.荷重組合一： 1.4D+1.4WP 

2.荷重組合二： 1.2D+1.6E0+1.2WP 

3.荷重組合三： 1.0D+1.0E+1.0WP 

第 7 階段 混凝土強度劣化至原有 75% 
1.荷重組合一： 1.4D+1.4WP+1.6RP 

2.荷重組合二： 1.2D+1.6E0+1.2WP+1.6RP 

3.荷重組合三： 1.0D+1.0E+1.0WP+1.6RP 

備註：D=靜荷重，L=活荷重，T=溫度荷重，W=風荷重，E=設計地震力，E0=運轉地震力，WP=

地下水位造成之水壓力(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或海水荷重及岩盤地下水位造成之水壓力

(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RP=緩衝材料(膨潤土)之回脹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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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處置窖結構分析 

處置坑道可能採全斷面或局部斷面開挖，以局部斷面開挖而

言，為加速工進一般會採用分段步進施工，而不論是全斷面或局部

斷面開挖，其過程均牽涉到岩體開挖及噴凝土、鋼支保、岩栓等支

撐構件之設置，並於整體挖通後施作二次混凝土襯砌，圖 4.5-1 為

達仁建議候選場址坑道採局部斷面開挖分段分階步進施工流程示

意。各隧道開挖階段之分析，與本報告後續分析工作相同，皆採用

Abaqus 套裝軟體作為分析工具。 

 

 

圖 4.5-1  處置坑道局部斷面分段分階開挖過程圖 

 

一、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圖 4.5-2 為各隧道開挖階段之分析結果，大地應力在分析開挖

過程之前已經以初始應力方式輸入於岩體之中，圖中所表示應力

為最大主應力，大致以壓應力為主，圖 4.5-3 為二次襯砌施作完成

後之最大主應力之分布，對於混凝土或抗壓性較佳之材料，多以最

大主應力中張應力較大區域評估其損壞情形，圖中張應力最大區

域集中於排水溝底部外側，惟量值不大，主要為自重及坑道變形所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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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a)坑道第 3 區段，(b)坑道第 7 區段，(c)坑道完全開挖 

圖 4.5-2  岩體最大主應力(壓應力)及最大位移分布圖 

 

圖 4.5-3  坑道二次襯砌施作完成後之最大主應力分布 

 

(一)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A 類處置窖結構分析 

針對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A 類廢棄物處置窖興建、營運、

封閉及監管過程中第 1 階段至第 7 階段進行結構分析，各階段

之坑道與二次襯砌均相同，處置窖結構及包覆回填範圍隨各階段

不同，所考慮之荷重組合及荷重作用之區域也隨之有所差異。坑

道初始條件為岩體、噴凝土及二次襯砌之初始應力與變形，處置

窖斷面配置以 A 類廢棄物處置窖為考量，分布區域自開挖端向

內 1.6 m 開始，一直延伸到末端前 4.4 m 為止，處置窖長度共計

94 m(包含窖體間隔牆)，模型坑道中間區域可視為一般處置坑道

與處置窖的應力與應變分佈結果，模型兩端則反應出處置窖受到

邊界效應影響的應力與應變分佈結果。由於處置窖及包覆回填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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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均屬混凝土類或抗壓性較佳之材料，該類材料抗壓強度遠大於

其抗張強度，損壞主要為超張應力所致，故主要考量張應力分佈

評估其安全特性。以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A 類廢棄物處置窖興

建時期為例，圖 4.5-4 為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A 類廢棄物處置窖

興建時期工程佈置圖，處置窖建構完成但尚未放入廢棄物包件，

所建構有限元素模型如圖 4.5-5 所示(坑道構件未示)。圖 4.5-6 為

達仁鄉場址 A 類處置窖單元第 1 階段應力分析成果。 

 

 

圖 4.5-4  達仁鄉場址 A 類處置窖第 1 階段工程佈置 

 

 

圖 4.5-5  達仁鄉場址 A 類處置窖第 1 階段結構有限元素模型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畫 
 
 

 

4-18    

 

 

圖 4.5-6  達仁鄉場址 A 類處置窖單元第 1 階段應力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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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上述第 1 階段至第 7 階段應力分析成果，各階段不同

荷重組合分析所得張應力與壓應力極值如表 4.5-1 所示。除了封

閉時期中第 5 階段處置窖頂版構築完成，且荷重組合包含地震

力的情況下，部分處置窖位置所受張應力略為超過混凝土材料抗

張強度外，各階段分析所得應力值皆低於混凝土設計強度。 

經觀察第 1 階段至第 7 階段分析成果，可初步得知: 

1.分析成果中第 1 階段至第 4 階段，也就是處置窖尚未與外部坑

道經由回填材相連結前，處置窖最大應力發生區域以窖體之間

的間隔牆底部為主，其原因為處置窖在抵抗平行坑道走向的地

震時，隔間牆所受到的慣性力相對較大所造成。 

2.分析成果中第 5 階段，也就是回填材澆注高度達到處置窖頂版

高度時，最大張應力發生位置發生於窖體側牆的底部，其成因

推估為分析中回填材與窖體外側連結，協助窖體抵抗平行坑道

走向地震，但也因為回填材的澆注，將處置窖與坑道相連結，

造成窖體與坑道共同抵抗垂直坑道走向的地震力，故最大張應

力發生於窖體側牆底部的帶狀區域。 

3.第 2 階段與第 3 階段間，處置窖各項應力極值皆明顯降低，其

原因推估為處置窖內部填充材的澆注，除加強廢棄物包件的穩

定性外，亦有效提升了處置窖的整體強度。 

4.第 4 階段與第 5 階段間，在考量地震力作用之荷重組合下，處

置窖張應力極值大幅提升，其原因可能在於回填材澆注至與處

置窖頂版高度相同時，坑道在地震力作用下的變形量受到處置

窖與回填材的束制，相對的處置窖受力也因而提高。 

5.第 6 階段與第 7 階段間的差異，在於各項材料強度設定為原材

料強度的 75%，表中分析結果得知各項應力極值變化量相當微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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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B/C 類處置窖結構分析 

針對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B/C 類廢棄物處置窖興建、營運、

封閉及監管過程中第 1 階段至第 7 階段進行結構分析，各階段

之坑道與二次襯砌均相同，處置窖結構及包覆回填範圍隨各階段

不同，所考慮之荷重組合及荷重作用之區域也隨之有所差異，將

分別於各階段分析內容說明。坑道初始條件為岩體、噴凝土及二

次襯砌之初始應力與變形，處置窖斷面配置以 B/C 類廢棄物處

置窖為考量，在處置窖外圍包覆緩衝材，處置窖分布區域自開挖

端向內 1.6 m 開始，一直延伸到末端前 4.4 m 為止，長度共計 94 

m(包含窖體間隔牆)，模型坑道中間區域可視為一般處置坑道與

處置窖的應力與應變分佈結果。 

綜整上述第 1 階段至第 7 階段應力分析成果，各階段不同

荷重組合分析所得張應力與壓應力極值如表 4.5-2 所示。根據表

中所列張應力極值與拉應力極值，得知各階段在依規範規定之荷

重組合作用下，除了第 6、7 階段處置窖底版張應力極值偏大，

部分超過混凝土抗張強度外，其他階段荷重組合處置窖所受應力

值皆相對微小，低於混凝土材料容許抗張強度及抗壓強度。 

經觀察第 1 階段至第 7 階段分析成果，可初步得知: 

1.分析成果中由於坑道前端與後端邊界條件的差異，以及處置窖

下方及側面緩衝材在力學上較容易變形的影響，地震力作用下

應力分布結果略為不對稱，但應力值差異相當微小，對於應力

分析結果整體而言影響不大。 

2.觀察 B/C 類處置窖與 A 類處置窖應力分析結果，在不考慮膨

潤土回脹壓力的情況下，B/C 類處置窖所得應力值普遍低於 A

類處置窖分析所得應力值，其成因可能由於 B/C 類處置窖與坑

道結構間以緩衝材相隔絕，緩衝材材質較軟相對容易產生變

形，導致 B/C 類處置窖所受應力比 A 類處置窖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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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達仁鄉場址 A 類處置窖單元各階段應力分析成果 

荷重組合 
達仁鄉場址 A類處置窖單元斷面應力極值(單位：kgf/cm2) 

 第 1 階段 第 2 階段 第 3 階段 第 4 階段 第 5 階段 第 6 階段 第 7 階段 

1.4D+1.0T 
Max. +0.76 +2.26 +1.91 +1.36 +0.72   

Min. -0.89 -1.44 -1.14 -1.37 -1.30   

1.2D+1.6L+1.2T 
Max. +1.07 +2.11 +2.64 +1.84 +1.13   

Min. -0.72 -1.18 -1.11 -1.31 -1.90   

1.2D+1.6L+1.6E0 
Max. +10.09 +9.03 +3.53 +3.51 +19.19   

Min. -0.48 -3.75 -1.73 -1.87 +0.20   

1.2D+1.6L+1.6W 
Max. +0.12 +2.25 +0.26 +0.29 +2.54   

Min. -0.34 -1.21 -0.84 -0.88 -0.29   

1.0D+0.8L+1.0T+1.0E 
Max. +11.73 +12.53 +5.79 +5.61 +19.55   

Min. -2.17 -3.71 -2.80 -2.80 +1.01   

1.2D+1.0L+1.0E 
Max. +12.53 +10.81 +4.47 +4.46 *+23.96   

Min. -0.25 -4.03 -1.79 -1.92 +0.58   

1.4D+1.4WP 
Max.      -1.10 -1.53 

Min.      -8.31 -9.99 

1.2D+1.6E0+1.2WP 
Max.      +2.66 +2.44 

Min.      -5.19 -5.95 

1.0D+1.0E+1.0WP 
Max.      +4.37 +4.46 

Min.      -3.01 -3.47 

備註: 

1.荷重組合中，D 表示靜荷重；L 表示活荷重；T 表示溫度荷重；E 表示設計地震力；E0 表示運轉地震力；W 表示風荷重；WP 表示

地下水或海水荷重。 

2.表格中”+”表示張應力，”-”表示壓應力。標示”*”者表示超出材料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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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達仁鄉場址 B/C 類處置窖單元各階段應力分析成果 

荷重組合 
達仁鄉場址 B/C類處置窖單元斷面應力極值(單位：kgf/cm2) 

 第 1 階段 第 2 階段 第 3 階段 第 4 階段 第 5 階段 第 6 階段 第 7 階段 

1.4D+1.0T 
Max. +0.81 +0.57 +1.29 +0.91 +3.89   

Min. -1.36   -1.21 -0.61 -1.06 -0.85   

1.2D+1.6L+1.2T 
Max. +0.63 +0.23 +1.39 +0.93 +3.27   

Min. -1.32 -0.93 -0.55 -0.86 -0.81   

1.2D+1.6L+1.6E0 
Max. +1.35 +2.91 +1.23 +1.52 +1.49   

Min. -0.49 -0.72 -0.71 -0.44 -0.49   

1.2D+1.6L+1.6W 
Max. +0.87 +0.89 +2.66 +0.88 +3.64   

Min. -0.01 -0.09 +0.14 -0.35 -0.66   

1.0D+0.8L+1.0T+1.0E 
Max. +0.62 +5.15 +0.45 +0.66 +3.02   

Min. -1.00 -1.12 -1.17 -0.90 -0.46   

1.2D+1.0L+1.0E 
Max. +1.62 +3.36 +1.20 +1.70 +2.30   

Min. -0.62 -0.84 -0.74 -0.43 -0.34   

1.4D+1.4WP+1.6RP 
Max.      *+25.25 *+22.31 

Min.      -3.74 -5.64 

1.2D+1.6E0+1.2WP+1.6RP 
Max.      *+27.67 *+25.07 

Min.      -2.74 -4.45 

1.0D+1.0E+1.0WP+1.6RP 
Max.      *+28.47 *+26.25 

Min.      -2.47 -3.91 

備註: 

1.荷重組合中，D 表示靜荷重；L 表示活荷重；T 表示溫度荷重；E 表示設計地震力；E0 表示運轉地震力；W 表示風荷重；WP 表示

地下水或海水荷重；RP 表示緩衝材回脹壓力。 

2.表格中”+”表示張應力，”-”表示壓應力。標示”*”者表示超出材料強度。 



  
第 4 章 處置窖結構安全分析 

 

    4-23 

 

3.分析成果中第 5、6、7 階段，也就是回填材澆注高度達到處置

窖頂版高度以上之後，最大張應力發生位置發生於窖底中央，

與 A 類處置窖最大張應力發生於窖體側牆的底部不同，其成因

推估為 A 類處置窖窖體底部、外側與回填材直接連結，窖體側

牆底部直接抵抗垂直坑道走向之地震力，但 B/C 類處置窖與坑

道間以緩衝材相隔，受垂直坑道走向地震力作用時，緩衝材容

易被壓縮變形，故最大張應力發生位置與 A 類處置窖不同。 

4.第 2 階段與第 3 階段之間，在地震作用的各類荷重組合下，處

置窖應力極值明顯降低，其原因推估為處置窖內部填充材的澆

注，除加強廢棄物包件的穩定性外，亦有效提升了處置窖的整

體強度。 

5.第 4 階段與第 5 階段間，在考量地震力作用之荷重組合下，處

置窖張應力極值提升，其原因可能在於回填材澆注至與處置窖

頂版高度相同時，坑道在地震力作用下的變形量受到處置窖與

回填材的束制，相對的處置窖受力也因而提高。 

6.第 6 階段與第 7 階段間，由於考量地下水的完全侵入情況，荷

重組合增加了地下水壓與膨潤土遇水膨脹的壓應力，經分析得

知其中膨潤土吸水後回脹壓力的作用，造成處置窖需抵抗由兩

側向內彎折的力矩，以致處置窖底部產生張應力提升情況，未

來細部設計時應採鋼筋配置作為因應方式。 

7.第 6 階段與第 7 階段間的差異，在於各項材料強度設定為原材

料強度的 75%，表中分析結果得知各項應力極值變化量相當微

小，並未因材料劣化而有大幅改變。 

二、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圖 4.5-7 為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坑道第 3、7 區段開挖及完全

開挖後坑道周圍岩體最大主應力及最大位移分布，可知坑道二側

壓應力量值較初始大地應力為大，坑道兩側下方尤為明顯，頂拱

及仰拱壓應力則較初始大地應力為小，而坑道頂拱及仰拱分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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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及向上變位，呈現上、下擠壓變形狀態；坑道入口及出口二側

之應力及變位受邊界效應影響明顯較中間部位大，然中間部位之

反應乃較接近真實情況，同時隨著開挖逐步進展，坑道周圍岩體

之應力及位移分布將較為均勻。圖 4.5-8 為基礎層施作完成後之

最大主應力之分布，主要集中於排水溝底部外側，惟量值不大，

主要為自重及坑道變形所產生。 

 
備註：(a)坑道第 3 區段，(b)坑道第 7 區段，(c)坑道完全開挖 

圖 4.5-7  烏坵鄉坑道岩體最大主應力(壓應力)及最大位移分布 

 

圖 4.5-8  坑道基礎層施作完成後之最大主應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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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A 類處置窖結構分析 

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A 類廢棄物處置窖興建、營運、封閉

及監管過程中第 1 階段至第 7 階段進行結構分析，各階段之坑

道與基礎層均相同，處置窖結構及包覆回填範圍隨各階段不同，

所考慮之荷重組合及荷重作用之區域也隨之有所差異，坑道初始

條件為岩體、噴凝土及基礎層之初始應力與變形。處置窖斷面配

置以 A 類廢棄物處置窖為考量，分布區域自開挖端向內 1.6 m 開

始，一直延伸到末端前 4.4 m 為止，處置窖長度共計 94 m(包含

窖體間隔牆)，模型坑道中間區域可視為一般處置坑道與處置窖

的應力與應變分佈結果，模型兩端則反應出處置窖受到邊界效應

影響的應力與應變分佈結果。 

綜整上述第 1 階段至第 7 階段應力分析成果，各階段不同

荷重組合分析所得張應力與壓應力極值如表 4.5-3 所示。各階段

分析所得張應力或壓應力極值皆低於混凝土設計強度。 

經觀察第 1 階段至第 7 階段分析成果，可初步得知: 

1.經由分析成果表中得知，第 2 階段與第 3 階段間處置窖各項應

力極值皆明顯降低，其原因推估為處置窖內部填充材的澆注，

除加強廢棄物包件的穩定性外，亦有效提升了處置窖的整體強

度。 

2.第 2 階段與第 3 階段間，處置窖大多數應力極值有降低趨勢，

其原因推估為處置窖內部填充材的澆注，除加強廢棄物包件的

穩定性外，亦有效提升了處置窖的整體強度。 

3.分析中第 4 階段進入第 5 階段時，窖體張應力極值明顯下降，

而壓應力極值則略有提高，相對於材料抗壓強度來說仍有相當

餘裕，推估第 5 階段時回填材澆注高度達到處置窖頂版高度，

窖體因側向回填材的支撐而降低可能產生的張應力情況。 

4.第 6 階段與第 7 階段間的差異，在於各項材料強度設定為原材

料強度的 75%，表中分析結果得知各項應力極值略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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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B/C 類處置窖結構分析 

針對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B/C 類廢棄物處置窖興建、營運、

封閉及監管過程中第 1 階段至第 7 階段進行結構分析，各階段

之坑道與基礎層均相同，處置窖結構及包覆回填範圍隨各階段不

同，所考慮之荷重組合及荷重作用之區域也隨之有所差異，將分

別於各階段分析內容說明。坑道初始條件為岩體、噴凝土及基礎

層之初始應力與變形，處置窖斷面配置以 B/C 類廢棄物處置窖

為考量，在處置窖外圍包覆緩衝材，處置窖分布區域自開挖端向

內 1.6 m 開始，一直延伸到末端前 4.4 m 為止，長度共計 94 m(包

含窖體間隔牆)，模型坑道中間區域可視為一般處置坑道與處置

窖的應力與應變分佈結果，模型兩端則反應出處置窖受到邊界效

應影響，主要考量張應力分佈評估其安全特性。 

綜整上述第 1 階段至第 7 階段應力分析成果，各階段不同

荷重組合分析所得張應力與壓應力極值如表 4.5-4 所示。根據表

中所列張應力值極與拉應力極值，得知各階段在依規範規定之荷

重組合作用下，除了第 6、7 階段張應力極值較高外，整體處置

窖所受應力值皆相對微小，低於混凝土材料容許抗張強度及抗壓

強度。 

經觀察第 1 階段至第 7 階段分析成果，可初步得知: 

1.分析成果中由於坑道前端與後端邊界條件的差異，以及處置窖

下方及側面緩衝材在力學上較容易變形的影響，地震力作用下

應力分布結果略為不對稱，但應力值差異相當微小，對於應力

分析結果整體而言影響不大。 

2.觀察 B/C 類處置窖與 A 類處置窖應力分析結果，在不考慮膨

潤土回脹壓力的情況下，B/C 類處置窖所得應力值普遍低於 A

類處置窖分析所得應力值，其成因可能由於 B/C 類處置窖與坑

道結構間以緩衝材相隔絕，緩衝材材質較軟相對容易產生變

形，導致 B/C 類處置窖所受應力比 A 類處置窖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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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烏坵鄉場址 A 類處置窖單元各階段應力分析成果 

荷重組合 
烏坵鄉場址 A類處置窖標準斷面應力極值(單位：kgf/cm2) 

 第 1 階段 第 2 階段 第 3 階段 第 4 階段 第 5 階段 第 6 階段 第 7 階段 

1.4D+1T+1.4WP 
Max. +22.04 +19.89 +15.16 +17.97 +1.23   

Min. -3.81 -5.72 -5.02 -5.10 -9.54   

1.2D+1.6L+1.2T+1.2WP 
Max. +18.08 +16.02 +14.73 +15.23 +1.49   

Min. -3.89 -5.83 -4.76 -5.23 -10.67   

1.2D+1.6L+1.6E0+1.2WP 
Max. +21.21 +19.70 +13.84 +13.61 +0.50   

Min. -9.61 -1.13 -1.65 -1.71 -4.90   

1.2D+1.6L+1.6W+1.2WP 
Max. +13.23 +12.68 +13.58 +13.33 +3.32   

Min. +0.81 +0.18 0.16 0.14 -2.14   

1D+0.8L+1T+1E+1WP 
Max. +15.38 +13.21 +12.51 +13.03 +1.74   

Min. -3.37 -5.67 -4.00 -4.58 -10.68   

1.2D+1L+1E+1WP 
Max. +17.30 +15.65 +10.79 +10.53 +0.38   

Min. -0.001 -1.05 -1.47 -1.52 -4.13   

1.4D+1.4WP 
Max.      +4.99 +4.54 

Min.      -3.88 -3.93 

1.2D+1.6E0+1.2WP 
Max.      +3.54 +3.12 

Min.      -4.81 -4.34 

1D+1E+1WP 
Max.      +3.37 +2.98 

Min.      -4.26 -3.80 

備註: 

1.荷重組合中，D 表示靜荷重；L 表示活荷重；T 表示溫度荷重；E 表示設計地震力；E0 表示運轉地震力；W 表示風荷重；WP 表示

地下水或海水荷重。 

2.表格中”+”表示張應力，”-”表示壓應力。標示”*”者表示超出材料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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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4  烏坵鄉場址 B/C 類處置窖單元各階段應力分析成果 

荷重組合 
烏坵鄉場址 B/C類處置窖單元斷面應力極值(單位：kgf/cm2) 

 第 1 階段 第 2 階段 第 3 階段 第 4 階段 第 5 階段 第 6 階段 第 7 階段 

1.4D+1.0T+1.4WP 
Max. +0.81  +0.31  +0.64  +0.75  -0.30    

Min. -1.36  -0.02  -0.06  -0.10  -1.34    

1.2D+1.6L+1.2T+1.2WP 
Max. +1.68  +0.46  +0.75  +0.85  -0.02    

Min. -1.62  -0.09  -0.21  -0.22  -1.26    

1.2D+1.6L+1.6E0+1.2WP 
Max. +1.91  +0.56  +0.49  +0.46  +0.41   

Min. -0.06  +0.12  +0.08  +0.05  -0.36   

1.2D+1.6L+1.6W+1.2WP 
Max. +3.42  +3.09  +1.88  +1.80  +2.61    

Min. +0.33  -0.04  +0.01  +0.24  +0.34    

1.0D+0.8L+1.0T+1.0E+1.0WP 
Max. +1.32  1.09  +2.20  +0.89  +0.17    

Min. -1.43  -0.14  -2.35  -0.19  -1.02    

1.2D+1.0L+1.0E+1.0WP 
Max. +1.83  +0.45  +0.43  +1.70  +0.34    

Min. -0.09  +0.05  +0.06  -0.43  -0.33    

1.4D+1.4WP+1.6RP 
Max.      +16.46 +15.91 

Min.      +1.11 +0.53 

1.2D+1.6E0+1.2WP+1.6RP 
Max.      +16.67 +16.44 

Min.      -0.33 -0.43 

1.0D+1.0E+1.0WP+1.6RP 
Max.      +16.8 +16.61 

Min.      -0.14 -0.23 

備註: 

1.荷重組合中，D 表示靜荷重；L 表示活荷重；T 表示溫度荷重；E 表示設計地震力；E0 表示運轉地震力；W 表示風荷重；WP 表示

地下水或海水荷重；RP 表示緩衝材回脹壓力。 

2.表格中”+”表示張應力，”-”表示壓應力。標示”*”者表示超出材料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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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成果中第 5、6、7 階段，也就是回填材澆注高度達到處置

窖頂版高度以上，最大張應力發生位置發生於窖體側牆中央，

與 A 類處置窖最大張應力大多發生於窖體側牆底部不同，其成

因推估為 A 類處置窖窖體底部、外側與回填材直接連結，窖體

側牆底部直接抵抗垂直坑道走向之地震力，但 B/C 類處置窖與

坑道間以緩衝材相隔，受垂直坑道走向地震力作用時，緩衝材

容易被壓縮變形，故最大張應力發生位置與 A 類處置窖不同。 

4.第 6 階段與第 7 階段間，由於考量地下水的完全侵入情況，荷

重組合增加了地下水壓與膨潤土遇水膨脹的壓應力，經分析得

知其中膨潤土吸水後回脹壓力的作用，造成處置窖需抵抗由兩

側向內彎折的力矩，以致處置窖側牆產生張應力提升情況，未

來細部設計時應採鋼筋配置作為因應方式。 

5.第 6 階段與第 7 階段間的差異，在於各項材料強度設定為原材

料強度的 75%，表中分析結果得知各項應力極值變化量相當微

小，並未因材料劣化而有大幅改變。 

 

 

4.6 結論及建議 

根據各不同類型處置窖的應力分析結果綜整得知，除了達仁

場址 A 類處置窖回填材澆注高度與窖頂同高時，設計地震來襲的

情境下，以及達仁場址 B/C 類處置窖封閉與監管期間，緩衝材達

到設計回脹壓力的情境下，處置窖的局部張應力可能大於抗張強

度外，處置窖在興建、營運、封閉、監管等各階段，依照分析結果

結構應力皆低於材料強度。其原因在於處置窖於 LLWD2016 報告

進行規劃時，是以滿足廢棄物輻射屏蔽需求訂出窖體混凝土厚度，

由本報告分析得知 LLWD2016 報告所規劃尺寸，在分析情境與適

當鋼筋配置條件下可滿足結構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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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兩處建議候選場址 A 類廢棄物處置窖分析結果與 B/C 類

廢棄物處置窖分析結果相比較，可發現在不考慮緩衝材浸水後回

脹壓力的情境下，A 類廢棄物處置窖所受應力普遍高於 B/C 類廢

棄物處置窖應力，推估其成因為緩衝材材料楊氏係數窖處置窖混

凝土為低，在應力傳遞的過程中成為處置窖與外部力量的緩衝區

域，故具有緩衝材配置的 B/C 類廢棄物處置窖應力普遍較 A 類廢

棄物處置窖低。 

經本報告分析結果，雖僅少數情境下處置窖局部混凝土所受

張應力有機會超出材料抗張強度，但考量混凝土仍有產生局部裂

縫、形成局部核種快速通道的可能性，故仍建議除了考量使用期間

裂縫可能發生位置適量配置鋼筋，降低裂縫產生的機會與數量外，

未來應擬定裂縫發生時適當的修補工法與修補時機，降低核種快

速通道發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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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之監管研究 

為了確認處置設施安全功能是否發揮預期的效果，以及避免因人

類活動行為而破壞處置系統安定性，因此處置設施將透過監管作業來

達成此目標。監管作業可區分為主動監管與被動監管，主動監管為透

過人為主動的方式管理處置設施，例如監測、巡查與維護作業，而被

動監管則是經由設施圍籬、知識傳承與限制土地使用條件等，間接對

處置設施進行管理的作為。然而，監管作業需考量處置型式與場址特

性進行規劃，因此，本章將以 2 處建議候選場址現階段場址特性調查

成果與坑道式處置概念，規劃處置設施監管作業，並以地質調查鑽探

入侵情節評估鑽探人員受曝露之輻射劑量，進而提出建議之主動監管

期限。 

5.1 國際監管案例 

5.1.1 國際原子能總署 

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對於監管(institutional control)的定義為「依據國家法律指定之政

府單位或機構對放射性廢棄物場址進行監控，監控方式可以為主

動式，例如監測、監控與補救工作，或者為被動式，例如限制土

地使用，並可能為設施設計的一項因子」(IAEA, 2007, p.42)。監

管最重要的時期為封閉後之監管，透過監管措施確認處置設施封

閉系統之功能，藉以提高對於封閉系統之信心，進而達成以下目

標(IAEA, 2001, p.4~p.6)：(1)防止處置設施遭受入侵、(2)防止放

射性廢棄物遭到移出或者受到干擾、(3)透過監控確認處置設施

之功能、(4)如有必要，將執行補救措施。 

IAEA「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安全要求」(IAEA, 2011, p.7)說明

處置設施封閉後，處置設施安全將由場址與設施之固有被動安全

特徵、廢棄物包件特性，以及監管措施共同達成，而透過監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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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執行監管作業，可以防止處置設施發生入侵事件、確認處置

系統發揮預期功能，以及增加社會大眾信心。在主動監管期間，

須滿足必要的科技、法律與經濟要求。 

IAEA「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安全論證與安全評估之安全指引」

(IAEA, 2012, p.8)認為處置設施封閉後需執行一段期間的監管，

以確認處置設施之安全，而監管方法可能為主動監管或被動監

管，主動監管措施例如監測環境中之放射性核種濃度，或是監測

障壁的完整性。其他監管措施為被動監管，例如確保處置設施紀

錄被保存下來與限制土地使用條件等。 

針對主動監管與被動監管措施，IAEA 在「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之人類無意入侵」(IAEA, 2017, p.38, p.58~p.62)報告中有更明

確的說明： 

一、封閉後的主動監管階段 

此階段是從設施開始長期封閉，並進行場址主動監管之時間

為起始，主動監管期間，處置場周圍會架設圍籬並且進行巡查，

或者是對於進出處置場進行管控，並對處置設施進行監測，若處

置設施出現損害將進行補救。此外，主動監管期間內將進行知識

保存作業，強化民眾對於處置場之記憶，其方法如下： 

(一)在不同單位層級保存處置場相關資訊，例如公立學校系統、國

家地質學會，以及負責規劃處置場之政府部門，達到分層保存

與備份； 

(二)監測處置設施與環境，並將監測結果發行例行性報告； 

(三)建立可靠的資訊與管理系統； 

(四)定期更新安全論證報告，使安全論證報告為「活的文件(living 

document)」，進而達到記憶保存與維持設施經營者與管制單位

之專業知識； 

(五)增加處置場的存在感，例如舉辦社區與學校導覽、學術研究合

作，或是定期舉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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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主動監管期，有觀點認為「不對後代子孫造成不必

要的負擔」，這意味著處置設施的長期安全不應依賴人類行為，

例如延長主動監管期。 

二、封閉後的被動監管階段 

當主動監管結束後，處置場將進入被動監管階段，被動監管

可維持之時間與處置場知識保存息息相關，只要民眾對於此處為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具有記憶，理解當處置場遭受入侵或破壞時

將可能導致潛在危害，如此就可避免民眾入侵或破壞處置場的行

為，使被動監管得以持續。 

被動監管階段將執行場址紀錄與管制作為，例如產權限制或

是鑽探與開挖許可要求等，此外在處置場放置標誌亦有助於提供

被動監管之效用。被動措施考量如下： 

(一)土地使用限制 

土地使用限制為限制處置場與周邊之活動，可透過法律限制

處置場與鄰近地區之土地開發使用，或者是將場址列為禁區，這

些限制可有效預防開挖或礦產探勘等工程，因為這類工程一般需

獲得政府批准，而土地使用限制也有助於留存民眾對處置場的記

憶。 

(二)檔案與文件保存 

保存檔案紀錄的目的在提供後代子孫關於處置場之位置、內

容物與處置設施遭到破壞後可能產生的危害，將處置場檔案保存

於當地、地區、國家與國際上是很好的做法，除了保存檔案，同

時須確保檔案在未來社會之存取性、可用性與可理解性。 

(三)標誌與紀念碑 

地表和地表下的警示標誌可用於警告未來社會此處具有處

置設施，當處置設施遭受破壞後可能會產生的相關潛在危害，而

標誌應要淺顯易懂，可藉由符號取代文字(如圖 5.1-1)，避免發生

語言問題。紀念碑也是一項可考量的標誌，紀念碑的樣式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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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世界上各處置場址的紀念碑，並採用與其相同之設計，倘若

一個國家喪失了紀念碑記憶，其他國家仍可能記得紀念碑代表意

義。因此可藉由廣泛已知之標誌或處置場紀念碑，達成知識長期

保存之效。 

(四)其他知識保存措施 

其他保存民眾對處置場記憶的方式，例如利用教育、建立訪

客中心或設立處置場封閉紀念日等。 

 

 

資料來源：IAEA(2017, p.61) 

圖 5.1-1  警示標誌範例圖 

 

 

5.1.2 日本中深度處置監管規劃 

日本原子力學會針對中深度處置(餘裕深度處置)、近地表處

置設施與近地表壕溝式處置這 3 種不同處置型式之監管方式進

行說明，探討處置設施不同階段應管理之目的與項目。台灣現階

段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之概念設計為地表下坑道式處置，其處置

概念與日本中深度處置(圖 5.1-2)相近，故以下將介紹日本中深度

處置於不同階段之監管(日本原子力学会，2010，p.97~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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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修改自日本原子力学会(2010，p.28) 

圖 5.1-2  日本中深度處置設計概念圖 

 

一、中深度處置興建與運轉階段之監管 

中深度處置於興建與運轉階段之監管，主要為確保輻射屏蔽

與密閉性這二項基本安全功能，輻射屏蔽監管方式為監控處置場

周圍環境之輻射劑量，而密閉性則是透過監控處置場區與周邊環

境之地下水放射性核種濃度，藉以評估處置設施之密閉完整性，

因為一旦處置設施密閉性遭受損壞，將可能導致地下水中之放射

性核種濃度提高，表 5.1-1 為此階段之監管項目。 

 

表 5.1-1  中深度處置基本安全功能監管項目(興建與運轉階段) 

基本安全功能 監管措施目的 技術要件與措施 監管項目 

輻射屏蔽 

周圍監視區域
之輻射劑量不
得超過限值 

監控周圍監視區
域之輻射劑量不
得超過限值 

周圍監視區域
之直接輻射監

測 

密閉性 

維持處置場之
密閉功能 

監控處置場是否
有放射性核種釋

出 

坑道內湧水與
排水系統中之
放射性核種濃

度測定 

周圍監視區域
之放射性核種
濃度不得超過

限值 

監控周圍監視區
域之核種濃度不
得超過限值 

周圍地下水中
之放射性核種
濃度測定 

周圍隧道

通行隧道
處置坑道

入口

地表

50 m以上

處置保全區域周圍監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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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深度處置封閉後階段之監管 

中深度處置於封閉後階段之監管，主要為確認抑制放射性核

種遷移之基本安全功能，監管措施之目的為維持抑制遷移的功

能，以及周圍監視區域之核種濃度不得超過限值，其監管措施主

要為量測水中放射性核種濃度，進而判斷處置設施是否仍維持抑

制核種遷移之功能，以及是否發生放射性核種遷移至自然環境之

現象，監測範圍包含處置設施附近地下水與周圍監視區域地下

水，表 5.1-2 為封閉後階段之監管項目。 

 

表 5.1-2  中深度處置基本安全功能監管項目(封閉後階段) 

基本安全
功能 

監管措施目的 技術要件與措施 監管項目 

抑制遷移 

抑制遷移的功能
狀況 

監視處置場是否有
放射性核種釋出 

處置設施附近
地下水中之放
射性核種濃度

測定 

監視放射性核種是
否有遷移至環境 

周圍地下水中
之放射性核種
濃度測定 

周圍監視區域之
放射性核種濃度
不得超過限值 

監控周圍監視區域
之放射性核種濃度
不得超過限值 

周圍地下水中
之放射性核種
濃度測定 

 

三、處置坑道區之密閉性監測 

對於處置坑道區之密閉性監測，在興建與運轉階段是監測處

置坑道內之湧水或地下水監測井之水樣，當處置坑道完全封閉進

入封閉後階段，則為監測周圍地下水監測井之水樣，其概念如圖

5.1-3 所示。而對於周圍監視區域之監控考量方法如表 5.1-3。 

(一)監控回填中的處置坑道 

若此階段工程障壁因地下水滲透而發生核種釋出時，考量釋

出的核種將溶入內部排水中，故針對處置坑道內部湧水或排水系

統取水樣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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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修改自日本原子力学会(2010，p.115) 

圖 5.1-3  湧水與地下水之監控場所案例 

 

(二)監控封閉的處置坑道 

透過鄰近尚未封閉之處置坑道與周圍隧道之湧水進行監測，

確認封閉之處置坑道無發生核種外釋現象。 

(三)監控封閉的處置坑道(已封閉全部處置坑道) 

當處置坑道全部封閉後，將監測周圍隧道之湧水，確認封閉

之處置坑道無發生核種外釋現象。 

(四)監控封閉的處置坑道(已封閉全部處置坑道與周圍隧道) 

此階段將透過監測附近地下水，監控處置坑道與周圍隧道之

回填功效，確認無發生核種外釋現象。 

(五)監控封閉的處置坑道(已封閉全部處置坑道、周圍隧道與通行隧

道) 

密閉

密閉

密閉

密閉

抑制遷移

興建與運轉階段

封閉後階段

監控抑制遷移的狀況：利用附近地下水

監控密閉的處置坑道：利用附近地下水

監控場所

監控密閉的處置坑道：利用周圍隧道的湧水

監控密閉的處置坑道：利用鄰近處置坑道或
周圍隧道內的湧水

監控回填中的處置坑道：利用處置坑道內部
湧水或排水系統

通行隧道

處置坑

周圍隧道
開 閉 密閉 (廢棄物)

密閉 (廢棄物、低滲透層、
混凝土處置坑)

抑制遷移

範例

地下水監測豎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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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後監管階段對於廢棄物處置場之監控，主要為監測附近

地下水中之核種濃度，進而確認處置設施抑制放射性核種遷移之

安全功能，以及是否發生核種遷移至生活環境的現象。 

 

表 5.1-3  周圍監視區域之監控考量方法 

監
管
對
象 

周圍地下水
中之放射性
核種濃度 

體外輻射曝
露劑量 

設施排氣與
排水中所含
的放射性核
種濃度 

降雨 地下水位 

監
管
場
所 

周圍監視區
域 

周圍監視區
域 

排氣口、排
水口 

處置場範圍 處置場範圍 

以廢棄物處
置場為中
心，在周圍
監視區域之
八個方位設
置取樣點，
可考量地下
水流場修正
取樣點數量 

以廢棄物處
置場為中
心，在周圍
監視區域之
八個方位設
置取樣點，
並以一般民
眾之居住所
作為考量
(若連接海
洋等非居住
區域時，可
減少取樣點

數量) 

處置設施之
排氣口與排
水口設置取
樣點，監控
處置設施排
放之氣體與
液體廢棄物 

於處置場範
圍內設置一
量測點，測
量降雨量 

為了監控處
置場之地下
水位變動，
將在處置場
地下水上游
和下游位
置，以及與
劑量評估有
相關之地下
水位置，設
置取樣點 

監
控
頻
率 

1 回/月 

1 回/月 

(處置場尚
未完全被土
砂覆蓋前為

1 回/週) 

連續監測 

每月累積降
雨量 

(1 回/月) 

1 回/月 

監
測
項
目 

放射性核種
濃度 

輻射劑量 
放射性核種

濃度 
累積降雨量 地下水水位 

資料來源：日本原子力学会(2010，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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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美國 WIPP 監管規劃 

美國主動監管與被動監管在 10 CFR 191.12 有明確的定義，

主動監管為「透過任何非被動監管的方式，管控處置場之進出、

執行維護或補救措施、管控或清理來自處置場的外釋，以及監測

處置系統性能相關之參數」，而被動監管為「在處置場放置永久

性標誌、公眾紀錄與檔案、政府擁有所有權，且對土地資源使用

進行規範，以及其他保存關於處置場位置、設計與內容物等知識

的方法」。由此可知，主動監管是藉由專門管理機構執行管理，

以維護、監控處置設施與環境，並防止人類入侵至處置設施；被

動監管則是透過警告標誌或知識傳承，使後代擁有處置場相關之

資訊與知識，如此他們將不會入侵至處置設施或擾動處置系統。 

美國 WIPP 對於封閉後之主動監管措施，主要是處置場進出

管制、處置場維護與處置場監控，其作法如下(DOE, 2012a, 

p.4~p.7)： 

一、設立圍籬線，在地表處管制人員進入處置場範圍。 

二、於圍籬外設置未鋪砌的道路(unpaved roadways)，作為處置設施檢

視與維護圍籬，以及觀察處置場界狀況。 

三、圍籬上設置警示標誌，告知民眾此處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隨

意入侵可能具有輻射危險性，因此未經授權不得進入。 

四、例行性檢查與維護圍籬、警示標誌與道路，檢查與巡視人員需經

過專業的訓練。 

五、執行例行性的長期監測，例如監測地下水。 

WIPP 的被動式監管措施，主要為提醒人類此處掩埋放射性

廢棄物具有危險性請勿入侵，以及保存處置場相關資訊，被動式

監管範圍與措施規劃如圖 5.1-4，其作為如下 (DOE, 2012b, 

p.15~p.22)： 

一、在處置場邊界與處置區範圍上方設立標誌或紀念碑，留下處置場

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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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置區範圍與垂直密封豎井內布置地表下標誌，用於提醒入侵者

此處具有放射性廢棄物，請勿挖掘或鑽探； 

三、處置區上方地表處設置土墩(earthen berm)(圖 5.1-5)，土墩內埋永

久性磁鐵材料或雷達可探測體，以利偵測處置設施位置與分布區

域； 

四、處置區中心上方地表處設置資訊中心(information center)(圖 5.1-

6)，資訊中心由花崗岩牆組成，牆上刻有文字、圖片等處置場相

關訊息，作為資訊保留； 

五、處置場設有 2 座儲存室(storage room)，內部保留的資訊與資訊中

心相同，其中 1 座由土墩覆蓋掩埋，另 1 座則位於地表下 20 feet

處。 

 

 

資料來源：修改自 DOE(2007, p.1) 

圖 5.1-4  WIPP 長久性標誌設計概念 

管制區外圍設置
32個大型地表標誌

小型地表下標誌

標誌埋藏於
密封豎井與
處置區範圍

熱室

16個大型地表標誌
處置區範圍儲存室

儲存室

資訊中心

豎井位置
非實際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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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修改自 DOE(2012b, p.18) 

圖 5.1-5  WIPP 土墩示意圖 

 

 

資料來源：DOE(2012b, p.19) 

圖 5.1-6  WIPP 資訊中心示意圖 

 

鹽岩 鈣質岩

土壤/拋石混合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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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國際監管案例彙整 

綜觀 IAEA、日本中深度處置以及美國 WIPP 對於放射性廢

棄物處置場之監管，其監管的核心功能與目的可分為 2 項：防止

或降低人類無意入侵，以及確認處置系統安全功能。 

一、防止或降低人類無意入侵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一般採用自然環境與工程設施組合成

多重障壁系統，作為確保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安全之手段。透過多

重障壁系統達成圍阻放射性核種外釋與遲滯放射性核種遷移，盡

可能延長放射性核種傳輸至生物圈之時間，並利用放射性核種自

然衰變特性，使放射性核種進入人類生活圈時已衰變至無害程

度，達到長期安全處置之目標。然而，在這數百年至數千年的時

間尺度間，倘若發生人類入侵事件，將可能造成處置設施安全系

統遭受破壞，使處置設施無法發揮預期之安全功能，更甚者，將

導致放射性廢棄物被快速帶入生物圈而造成潛在危害。 

為了防止發生人類無意入侵，或降低人類入侵發生的可能

性，處置場將規劃主動監管與被動監管措施來達成此目標。主動

監管是藉由人為的管理方式執行，例如管控處置場人員進出、巡

視處置場邊界之圍籬或標誌完整性，若有損壞將進行維護，以及

巡視場址內是否有遭受入侵之跡象等，透過人為管理可確保主動

監管期間將不會發生人類入侵事件。然而，主動監管雖然可排除

人類入侵，確保處置設施安全系統不會遭受擾動與破壞，但 IAEA

認為主動監管不應對後代子孫造成不必要的負擔(IAEA, 2017, 

p.58)，而美國核管會亦認為主動監管可信任的期間最多為 100 年

(NRC, 2015, p.4-37)，因此並非透過無止盡的延長主動監管期限來

確保處置設施安全。 

被動監管是藉由延長人類對於處置設施之知識與記憶，進而

降低人類無意入侵的可能性，例如在處置場設立警告標誌與紀念

碑、處置場相關文件保存、在處置場封閉回填的過程中埋藏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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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或處置場相關資訊、透過教育的方式傳承處置場知識，或者

經由政府公權力限制土地使用條件等，這些被動式監管作業可使

人類持續保有入侵或破壞處置設施會導致危害之知識，降低人類

無意入侵的可能性，倘若發生入侵事件，則可能發現掩埋之警告

標誌，進而停止入侵，避免造成進一步之輻射災害。 

二、確認處置系統安全功能 

為確認處置設施如預期發揮圍阻與遲滯功能，以及確認環境

中無輻射之危害，採用監測地下水中放射性核種濃度，與監測環

境中直接輻射曝露等主動監管措施來達成此目的，其中又以地下

水監測格外重要。地下水監測可反應處置設施障壁系統的完整性

與抑制核種遷移的功能，而處置設施不同階段著重之地下水取樣

點亦有些許差異，以日本中深度處置為例，在處置坑道尚未封閉

前，地下水取樣以坑道內湧水或排水系統為主；處置坑道封閉期

間，將取樣周邊坑道內湧水或排水系統；而當處置坑道完全封閉

後，則改由監測井或周圍環境之地下水進行取樣，也就是由近至

遠的方式規劃地下水取樣，因為核種外釋與遷移通常需要一定的

時間，因此距離處置坑道越近的地下水取樣點越能提早反應處置

安全功能的完整性，而周圍環境之地下水監測則是告知民眾無放

射性核種外釋至生活環境。 

透過地下水中放射性核種濃度與環境直接輻射曝露監測，除

了可確認處置系統安全功能外，亦可強化社會對於廢棄物處置安

全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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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監管規劃 

5.2.1 建議候選場址特性概述 

一、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介紹 

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位於中央山脈南段延伸，東臨太

平洋，北、西、南緣以河流或山脈稜線為界，場址計畫區南北兩

側主要以塔瓦溪與達仁溪為界，東西側則以太平洋與山脈稜線為

界，地勢由東往西逐漸升高，高程最高至 200 m，場址地形坡度

約為 1:0.3~1:0.8。主要水系為一無名溪，平常時無流量，而場址

北方為達仁溪，南方則為塔瓦溪。場址目前規劃之對外主要交通

為單一專用道路連至接收港，無其他通行方式，而接收港則可連

接至台 26 線，場址周邊環境如圖 5.2-1 所示。依據場址特性調查

之成果進行地下水流場模擬與分析，其模擬結果如圖 5.2-2(台電

公司，2017a，p.59)，模擬結果顯示，處置區之地下水流主要往北

側達仁溪、南側塔瓦溪，以及太平洋的方向流動。 

 

 

圖 5.2-1  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周邊環境 

 

達仁溪

塔瓦溪

輔助區

港灣區

場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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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模型網格，(右)地下水流場分布圖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7a，p.59) 

圖 5.2-2  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模型與地下水流場模擬圖 

 

二、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介紹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位於小坵島，小坵島位於台灣海

峽北段緊臨大陸東南沿海，小坵島對外交通僅可透過海上船運，

而此區屬軍事管制區，除軍人及當地居民外，一般人均須事先提

出申請並獲許可方能前往。小坵島上交通以水泥建造而成的步道

為主，規劃以專用道路方式進入處置場，場址周邊環境如圖 5.2-

3 所示。 

依據場址特性調查之成果進行地下水流場模擬與分析，其模

擬結果如圖 5.2-4(台電公司，2017a，p.79)，模擬結果顯示，處置

區之地下水流受鹽水分布變化的影響，地下水流向於靠近島嶼的

區域受海淡水交界面影響而改變流向。由於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

選場址處置設施將位於海床下，因此設施附近之地下水流速相當

緩慢，水流方向為朝向小坵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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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周邊環境 

 

 

 

(左)模型網格，(右)地下水流場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7a，p.78) 

圖 5.2-4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模型與地下水流場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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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概念設計 

一、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處置設施概念設計 

考量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之場址特性，包含可能產生

的海嘯波浪高度亦納入考量，其處置設施空間配置參見圖 5.2-5。

如圖所示，通行隧道的 2 個洞口起拱線高程皆為 EL20 m，其中 1

個洞口往處置區之通行隧道，先以坡度 0.9%向上至 EL30 m 處，

接著以坡度 0.148%向上至 EL30.9 m，最後再以坡度 0.1%向上至

整個通行隧道起拱線最高處之 EL31.3 m。另一個洞口往處置區之

通行隧道，先以坡度 1.25%向上至 EL30 m 處，再以坡度 0.1%向

上至整個通行隧道起拱線最高處之 EL31.3 m。處置坑道之坡度為

0.1%，起拱線高程為 EL30 m 至 EL31.2 m，A 類低放射性廢棄物

處置坑道岩覆深度大於 62.2 m；B、C 類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坑

道岩覆深度大於 76.4 m。處置坑道總長度為 8,938 m，坑道間中

心距離為 61 m，為 5 倍坑道寬度。整個處置系統之基本資料詳表

5.2-1。 

表 5.2-1  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處置設施之基本資料 

設計項目 設計值 

通行隧道進出口起拱線高程 EL20 m 

通行隧道坡度 
0.1%、0.148%、0.9%、
1.25% 

處置坑道起拱線高程 EL30 m 至 EL31.2 m 

處置坑道坡度 0.1% 

A 類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坑道上方岩覆 >62.2 m 

B、C 類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坑道上方岩覆 >76.4 m 

處置坑道間距 61 m 

處置坑道總長度 8,938 m 

處置坑道最大寬度 11.3 m(二次襯砌內緣起計) 

處置坑道最大高度 11.1 m 

處置坑道總數 15 條 

長度 778 m 之處置坑道數 3 條 

長度 828 m 之處置坑道數 5 條 

長度 352 m 之處置坑道數 7 條 

通行隧道總長度 4,26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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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項目 設計值 

銜接段及處置坑道端部封堵段 450 m 

 
備註：箭頭方向為重力排水方向 

圖 5.2-5  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處置設施空間配置與重力排

水規劃示意圖 

 

二、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處置設施概念設計 

考量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之場址特性，包含可能產生

的海嘯波浪高度亦納入考量，其處置設施空間配置參見圖 5.2-6。

如圖所示，2 個通行隧道洞口的頂拱圓心高程皆為 EL13.2 m，其

中一個洞口往處置區之通行隧道，將以坡度 7%向下，直至 EL-

100 m 處，爾後之通行隧道坡度保持水平，即坡度為 0，另一個洞

口往處置區之通行隧道，將先以坡度 7%向下至 EL-52.4 m 處，再

以坡度 5.1%向下至 EL-100 m 處。處置坑道之坡度為 0.1%，其頂

拱圓心高程為 EL-99.7 m 至 EL-100 m，其上方岩覆為 58.8 m 至

59.0 m。處置坑道總長度為 8,800 m，坑道間中心距離為 31.7 m，

約為 3 倍坑道寬度。整個處置系統之基本資料詳表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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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處置設施之基本資料 

設計項目 設計值 

通行隧道進出口頂拱圓心高程 EL13.2 m 

通行隧道坡度 0、5.1%、7% 

處置坑道頂拱圓心高程 EL-99.7 m 至 EL-100 m 

處置坑道坡度 0.1% 

處置坑道上方岩覆 58.8 m 至 59.0 m 

處置坑道間距 31.7 m 

處置坑道總長度 8,800 m 

處置坑道最大寬度 10.7m(襯砌內緣起計) 

處置坑道最大高度 10.3m 

處置坑道(220 m)總數 40 條 

通行隧道總長度 5,432 m 

銜接段及處置坑道端部封堵段 1,200 m 

 

 

備註：箭頭方向為重力排水方向。 

圖 5.2-6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處置設施空間配置與重力排

水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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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建議候選場址之主動監管初步規劃 

一、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依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之場址特性與處置設施概念

設計成果，觀察處置場周邊地形高程(圖 5.2-7)，處置場輔助區與

無名溪間之地形落差小，坡度較為和緩，民眾有可能經由攀爬的

方式進入處置場；處置場西側緊鄰山脈，而處置場南側與塔瓦溪

間之地形坡度較為陡峻，因此研判處置場西側與南側較無受到入

侵的可能性。此外，處置設施為單一專用出入口且處置區位在山

丘中，進入處置設施之通行隧道入口起拱線高程為 EL20 m，且派

有專員管制進出，因此正常情況下無遭受入侵的可能性。 

為防止民眾經由無名溪處攀爬而入侵處置場，將在輔助區外

圍與處置場靠無名溪側架設圍籬，並於固定距離在圍籬上設置警

告標誌，標誌上將說明此處為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未經授權

請勿進入等警告事項，告知欲入侵者此處具有潛在危險性，不應

再繼續入侵。處置場西側與南側山區與處置場邊界處，將在人員

可移動處設置警告標誌或告示牌，提醒入侵者已不應再持續進入

處置場範圍。而在處置場連接接收港的專用道路與前往台 26 縣

道路交會處設置管制哨，作為進入處置場的第一段管制，避免民

眾誤入處置場。同時，在圍籬周邊與管制哨將架設監視器，並於

圍籬上設置紅外線感應裝置作為入侵警報系統，監視是否有人入

侵處置場，圖 5.2-8 為圍籬與道路管制哨之初步規劃位置。 

為確保圍籬、標誌與各項監視設備之完整性，將派員定期(如

每月)巡視場界，目視檢查確認圍籬與標誌無遭受破壞或損毀、監

視設備是否能正常運作，以及是否有遭受入侵之跡象，倘若發現

圍籬、標誌或監測設備損壞，或是標誌上之字跡與圖示已有不清

晰的情況，將進行補強維護或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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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7  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之地形高程圖 

 

圖 5.2-8  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之圍籬位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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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確認處置障壁系統之功能完整性，參考日本中深度處置

之監管措施規劃，在處置坑道尚未全數封閉前，將在各未封閉之

處置坑道排水廊道取水樣進行分析，確認封閉施工未對障壁功能

產生負面影響；處置坑道封閉後，則取通行隧道之水樣進行分析；

當通行隧道也完全封閉後，則針對場址內之調查監測井、達仁溪

與塔瓦溪下游段，以及鄰近處置場的太平洋沿岸等區域取水樣分

析，分析水樣中是否有異常之放射性核種出現，或是放射性核種

濃度是否超過管制限值，確保處置障壁系統發揮預期功能，並達

到圍阻放射性核種與遲滯放射性核種傳輸之效，確認無放射性核

種外釋，環境取樣位置初步規劃如圖 5.2-9，說明如表 5.2-3。初

步選擇達仁溪、塔瓦溪與鄰近處置場太平洋沿岸作為水樣取樣點

係參考地下水流場模擬之成果，待未來有更進一步之場址調查成

果，更新地下水流場模擬成果後，將再重新檢視水樣取樣位置之

適宜性。 

 

圖 5.2-9  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之環境取樣偵測點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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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之環境輻射監測設置點 

輻射偵測點 

標號 位置概述 設置考量原因 

RadD-1 處置場港口區 
此處進行廢棄物接收作業，因此設置
輻射監測站 

RadD-2 處置場輔助區 
此處進行廢棄物處置前作業，因此設
置輻射監測站 

RadD-3 達仁溪下游平坦區 

考量此處地勢較為平坦且為達仁溪地
下水流出海口處，因此設置輻射監測
站 

RadD-4 達仁溪下游前段處 
考量地下水流場特性，因此設置輻射
監測站 

RadD-5 塔瓦溪下游平坦區 

考量此處地勢較為平坦且為塔瓦溪地
下水流出海口處，因此設置輻射監測
站 

土樣或岸沙取樣(SS)點與水樣取樣點(SW) 

標號 位置概述 設置考量原因 

SS-1、SW-1 處置場港口區 考量地下水流場模擬結果，地下水其
中一個主要流向為流往太平洋，因此
在太平洋沿岸設置 2 個取樣點，1 個
位在港口區，此區會進行廢棄物接收
作業，另 1 個為港口區南側之岸邊 

SS-7、SW-6 處置場東側太平洋岸邊 

SS-2 處置場輔助區 
此處進行廢棄物處置前作業，因此設
置取樣點，確認無環境污染 

SS-3、SW-2 達仁溪下游平坦區 考量地下水流場模擬結果，地下水其
中一個主要流向為流往達仁溪，因此
在達仁溪初步設置 2 個取樣點，1 個
為達仁溪下游靠近出海口處，另 1 個
為達仁溪下游前段，地圖上顯示似有
民眾居住之區域 

SS-4、SW-3 達仁溪下游前段處 

SS-5、SW-4 塔瓦溪下游前段處 考量地下水流場模擬結果，地下水其
中一個主要流向為流往塔瓦溪，因此
在塔瓦溪初步設置 2 個取樣點，確認
無環境污染 

SS-6、SW-5 塔瓦溪下游平坦區 

 

為確認處置場對環境無產生輻射危害，將在處置場輔助區、

周邊人口主要聚集處，以及河川下游平緩處設置輻射偵測站，透

過高壓游離腔即時監測環境直接輻射劑量，以及熱發光劑量計計

讀環境累積劑量，確保處置場周邊居民之輻射安全，偵測位置初

步規劃如圖 5.2-9，說明如表 5.2-3。此外，將在處置場內設置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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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測系統，統計處置場之降雨特性，作為後續更新地下水流場

模擬之用。 

為了達成處置場知識共享與傳承，處置場將規劃定期公開輻

射監測結果與處置場運轉成果，例如發布處置場運轉年報，使民

眾得了解處置場運轉狀況。此外，可安排產學合作，使處置技術、

知識與經驗得以傳承，進而增加民眾對處置設施之記憶。 

二、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依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之場址特性與處置設施概念

設計成果，處置設施位於海床底下，上方有海床與海水覆蓋，處

置設施為單一專用出入口設置於小坵島上，且派有專員管制進

出，因此正常情況下無法由小坵島上或海上直接入侵處置設施。

對於海上交通，小坵島現階段並無商用客船固定往來運輸，因此

並不會有非小坵島居民至小坵島上。 

為防止小坵島居民意外入侵處置場，將在處置場輔助區與港

口區連接小坵島的外圍架設圍籬，並於固定距離在圍籬上設置標

誌，標誌上將說明此處為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未經授權請勿

進入等警告事項，告知欲入侵者此處具有潛在危險性，不應再繼

續入侵。同時，在圍籬周邊將架設監視器，並於圍籬上設置紅外

線感應裝置作為入侵警報系統，監視是否有人入侵處置場，圍籬

初步規劃如圖 5.2-10。 

為確保圍籬、標誌與監視設備之完整性，將派員定期(如每月)

巡視小坵島，目視檢查確認圍籬與標誌無遭受破壞或損毀、監視

設備是否能正常運作，以及是否有遭受入侵之跡象，倘若發現圍

籬、標誌或監測設備損壞，或是標誌上之字跡與圖示已有不清晰

的情況，將進行補強維護或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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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0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之圍籬位置規劃 

 

對於確認處置障壁系統之功能完整性，參考日本中深度處置

之監管措施規劃，在處置坑道尚未全數封閉前，將在各未封閉之

處置坑道排水廊道取水樣進行分析；處置坑道封閉後，則取通行

隧道之水樣進行分析，確認封閉施工未對障壁功能產生負面影

響；當通行隧道亦完全封閉後，則針對小坵島上之調查井與島上

台灣海峽沿岸等區域取水樣分析，分析水樣中是否有異常之放射

性核種出現，或是放射性核種濃度是否超過管制限值，確保處置

障壁系統發揮預期功能，並達到圍阻放射性核種與遲滯放射性核

種傳輸之效，確認無放射性核種外釋，環境取樣位置初步規劃如

圖 5.2-11，說明如表 5.2-4。初步選擇小坵島上台灣海峽沿岸作為

水樣取樣點係參考地下水流場模擬之成果，待未來有更進一步之

場址調查成果，更新地下水流場模擬成果後，將再重新檢視水樣

取樣位置之適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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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認處置場對環境無產生輻射危害，將在處置場內與周邊

人口主要聚集區設置輻射偵測站，透過高壓游離腔即時監測環境

直接輻射劑量，以及熱發光劑量計計讀環境累積劑量，確保處置

場周邊居民之輻射安全，偵測位置初步規劃如圖 5.2-11，說明如

表 5.2-4。此外，將在處置場內設置降雨量測系統，統計處置場之

降雨特性，作為後續更新地下水流場模擬之用。 

為了達成處置場知識共享與傳承，處置場將規劃定期公開輻

射監測結果與處置場運轉成果，例如發布處置場運轉年報，使民

眾得了解處置場運轉狀況。此外，可安排產學合作，使處置技術、

知識與經驗得以傳承，進而增加民眾對處置設施之記憶。 

 

 

圖 5.2-11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之環境取樣偵測點規劃 

 

  

烏坵設施配置

水樣取樣點 SW

土樣取樣點 SS

輻射偵測點 RadD

0 250 500 公尺

RadD-1

SW-1

SS-1

RadD-2

SW-2

SS-2
RadD-3

SW-3

SS-3

SW-4

SS-4

RadD-5

SW-6

SS-6

RadD-4

SW-5

SS-5

SW-7

SS-7



  
第 5 章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之監管研究 

 

    5-27 

 

表 5.2-4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之環境輻射監測設置點 

輻射偵測點 

標號 位置概述 設置考量原因 

RadD-1 處置場港口區與輔助區 
此處進行廢棄物接收與處置前作業，
因此設置輻射監測站 

RadD-2 小坵島主要房屋區 

此區為小坵島上主要房屋集中區，代
居民生活主要位在此處，因此設置輻
射監測站 

RadD-3 小坵島東側房屋 
此處有房屋，代表有居民居住在此
處，因此設置輻射監測站 

RadD-4 小坵島北側房屋 

RadD-5 小坵島西側房屋 

土樣或岸沙取樣(SS)點與水樣取樣點(SW) 

標號 位置概述 設置考量原因 

SS-1、SW-1 處置場接收港與輔助區 
此處進行廢棄物接收與處置前作業，
因此設置取樣點，確認無環境污染 

SS-2、SW-2 小坵島主要房屋區 

此區為小坵島主要房屋集中區，代表
居民生活主要位在此處，因此設置取
樣點確認無環境污染 

SS-3、SW-3 小坵島東北海岸 考量地下水流場模擬結果，處置區地
下水流向為流往小坵島岸邊，因此初
步在小坵島北面岸邊設置 4 個取樣
點，確認無環境污染 

SS-4、SW-4 小坵島北海岸 

SS-5、SW-5 小坵島西北海岸 

SS-6、SW-6 小坵島西海岸 

SS-7、SW-7 小坵島西側池塘 確認池塘用水無遭受污染 

 

 

5.2.4 建議候選場址之被動監管初步規劃 

如 5.1 節所述，主動監管期限結束後，處置設施將進入被動監

管階段，被動監管是透過天然與工程障壁系統、延長人類對處置場

記憶，以及政府限制土地開發等作為，避免未來發生人類無意入侵

事件，或是處置系統遭受擾動與破壞，進而導致輻射災害的發生。

針對 2 處建議候選場址之被動監管措施，其規劃與說明如下： 

一、多重障壁系統 

2 處建議候選場址皆採用坑道式處置，處置坑道內設有可容

納廢棄物的處置窖，並與天然岩覆形成多重障壁系統。處置窖以

鋼筋混凝土建造而成，可承載處置窖內廢棄物、填充材料以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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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窖與坑道間回填材料的重量，亦可降低通過廢棄物的地下水流

量，遲滯核種傳輸的時間，以及藉由吸附特性減少核種釋出的活

度。另外，處置窖的牆壁具有一定厚度，可防止廢棄物體直接遭

受破壞，而處置坑道封閉時將進行回填，使處置設施與周邊母岩

特性具有顯著差異，故當人類無意入侵時應能發現此差異而停下

入侵行為進行查看，進而減緩或避免人類繼續破壞處置設施。 

處置設施上方的岩覆深度至少有 50 m，因此除非特定目的之

調查，否則一般而言，人類活動主要集中在地表或近地表範圍，

故此處置深度可降低人類活動而擾動處置設施，或是人類無意入

侵之可能性。 

此外，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之地形坡度約為

1:0.3~1:0.8，於土地開發或興建建築物時，一般會選擇地形坡度較

為平坦區域進行開發，再者，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 262 條」，

山坡地平均坡度大於 30%者不得開發建築物。而金門縣烏坵鄉建

議候選場址之處置設施位在海床底下，因此 2 處建議候選場址在

此地形條件下，可大幅降低人類行為而擾動處置設施之可能性。 

二、地表圍籬與標誌 

主動監管結束前，將再次確認地表上之圍籬與標誌是否完

善，缺損之處將進行補強或替換。被動監管期間，處置場將保留

圍籬與標誌，作為處置場識別，用於警示民眾此處為低放射性廢

棄物處置場，應避免進入或破壞，以降低人類無意入侵之可能性，

進而避免發生輻射災害。 

三、刊物、論文與處置場相關文件保存 

將處置場運轉與主動監管期間發行之刊物(例如處置場運轉

年報)、研究論文，或是處置場相關文件(例如處置設施安全分析

報告與處置設施竣工文件等)加以保存，將此類重要文件保存於當

地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達到文件備份、知識保存與傳承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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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圖標示 

台灣國土相關資訊(例如地籍與地圖)是由行政院內政部負

責，故可商請內政部在地圖上標示此處為處置場，作為地圖資料

保存與傳承。 

五、土地公有化 

依現行規劃，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之購地是由後端基金支

付，而後端基金由經濟部負責管理，當確認購置處置場土地後，

該土地將為公有土地而非私有土地。因此在被動監管期間，公家

機關具有土地所有權，可防止民眾於此處建設。假設未來要進行

公有土地申購讓售，處置場應為重大建設計畫，在政府部門應會

保留相關文件，故將可限制土地使用條件，避免處置設施遭受破

壞。 

 

 

5.3 主動監管期限評估 

主動監管目的在於確認處置設施在運轉與封閉期間之設施

功能完整性、環境輻射安全，以及防止人類無意入侵事件發生，

然而主動監管並非無止盡的持續監管，造成未來後代子孫的龐大

壓力，故需訂定合適的主動監管期限。本節將先說明日本六所村

低放處置場在主動監管評估之考量，而主動監管期限的訂定需考

量廢棄物內所含之核種特性，因此將接著說明廢棄物核種估算方

式，並且考量現階段處置規劃採用處置窖、坑道式處置與天然岩

覆形成多重障壁系統，其最有可能的入侵行為為鑽探行為，故以

鑽探情節評估直接輻射曝露劑量，進而提出建議之主動監管期

限。 

5.3.1 日本六所村低放處置場之主動監管評估考量 

六所村低放處置場為淺地表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而六

所村低放處置場規劃於處置場結束主動監管後，土地可未受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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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供民眾自由使用，因此在處置設施封閉結束主動監管後之劑

量限值訂為 10 µSv/yr (JNFL, 2007, p.47~p.p.58)。為確認處置設

施結束主動監管後，輻射劑量符合法律制定限值，日本原燃

(Japan Nuclear Fuel Limited, JNFL)依下步驟執行安全評估： 

一、確認廢棄物源項資料 

依照處置場預定接收之廢棄物數量，估算處置場可能之放射

性核種活度。 

二、制定曝露情節 

六所村低放處置場為淺地表處置設施，且規劃在結束主動監

管後對於土地使用條件不受任何限制，因此保守以當地居住的農

業生活作為曝露情節，評估輻射劑量。 

三、輻射劑量評估 

由於六所村低放處置場設定之曝露情節為農業居住生活，因

此劑量評估考量居民受污染土壤、飲用污染水源與食用污染作物

造成的輻射曝露，確保在處置場解除主動監管後，居民受到之輻

射劑量符合法律制定之劑量限值。 

六所村低放處置場在制定 300 年的主動監管期後，透過安

全評估證實民眾劑量遠低於 10 µSv/yr 的免除監管法規限值。由

此可推論實際上所需之最低主動監管期限，取決於在設定之曝露

情節下，何時處置場對一般民眾造成的輻射劑量降至 10 µSv/yr

以下。 

因此參考六所村低放處置場監管期之評估概念，後續將依序

說明台灣廢棄物源項評估、曝露情節制定與劑量評估結果。 

 

 

5.3.2 台灣低放射性廢棄物源項估算清單 

台灣低放射性廢棄物來源主要為核能電廠運轉期間產生之

運轉廢棄物，以及核能電廠除役產生之除役廢棄物。不同的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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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來源，其廢棄物核種組成會有些許差異，因此為了評估不同廢

棄物源之輻射影響特性，故須掌握廢棄物核種清單，便於後續進

行輻射劑量影響分析。圖 5.3-1 為低放射性廢棄物源項估算流程，

以下將說明運轉廢棄物與除役廢棄物之源項估算方式，以及核種

衰變鏈計算。 

 

 

圖 5.3-1  低放射性廢棄物源項估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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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轉廢棄物源項估算方式 

(一)運轉廢棄物核種資料來源 

運轉廢棄物以台電公司建置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資料庫(low-

level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systems, LRWDS)中之低放貯存場

資料為基礎進行評估，LRWDS 內紀錄了廢棄物桶之核種資料、

固化日期、廠別、廢棄物來源與廢棄物分類等資訊，而核能電廠

運轉廢棄物分為固化廢棄物、廢樹脂、可燃廢棄物、可壓廢棄物

與其他這 5 種，故將低放貯存場紀錄之廢棄物依其來源特性歸

類至這 5 種廢棄物流，完成廢棄物歸類後，再以固化日期之廢棄

物分類區分為 A 類、B 類與 C 類廢棄物。 

由於 A 類廢棄物桶佔 8 成以上，且廢棄物核種活度分布範

圍非常廣泛，為了後續處置設施依廢棄物核種活度特性進行分類

分區處置規劃與處置設施工程設計，故將 A 類廢棄物運用 K-

means 演算法區分為 2 群，其中 1 群為重要長半化期核種(例如

C-14、Tc-99 或 I-129)活度較高之群體，稱之為 A1，而另一群則

稱為 A0。接著將各類廢棄物桶與前述分群結果做比對，分析該

廢棄物桶是屬於偏向 A1 群體或是 A0 群體，最後計算各類 A 類

廢棄物之平均值代表初始固化核種資料。而 B 類與 C 類廢棄物

桶則以固化日期核種資料取平均值，作為各類廢棄物流之代表初

始固化核種資料。 

此外因低放貯存場資料庫內無核能二廠與核能三廠的可壓

廢棄物資料，因普遍污染程度較低，初步假設可壓廢棄物為 A 類

廢棄物。另考量核能二廠與核能一廠之反應器機組同屬沸水式反

應器(Boiling Water Reactor, BWR)，故核能二廠可壓廢棄物初始

代表核種資料將參考核能一廠；而核能三廠屬於壓水式反器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PWR)，則參考美國 NUREG/CR-4370

報告(NRC, 1986, p.A-156)所列壓水式反應器之可壓廢棄物建議

核種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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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轉廢棄物數量估算 

台電公司(2017b，p.37~p.39)以民國 99 年至民國 103 年間之

廢棄物年平均產量，作為後續年度年產量的預估基準，推估各核

能電廠自民國 104 年至停止運轉時的廢棄物產生量，再加上各

廠內至 103 年 12 月止的廠內貯存量，即為各核能電廠停機時，

廠內的運轉廢棄物貯存總量，計算結果如表 5.3-1。對於各類廢

棄物之年產量，則假設民國 103 年廠內貯存之廢棄物是從核能

電廠開始商轉至民國 103 年間，每年以固定的數量平均產生廢

棄物，便於後續計算廢棄物核種衰變。 

 

表 5.3-1  核能電廠廠內貯存運轉廢棄物數量預估 

 固化廢
棄物 

樹脂 
可燃廢
棄物 

可壓廢
棄物 

其他廢
棄物 

總計 

核
能
一
廠 

104 年至停止
運轉廢棄物

產量 

425 1,168 1,821 883 731 5,028 

103 年 12 月
廠內貯存量 

8,610 5,808 9,668 10,979 9,220 44,285 

總計 9,035 6,976 11,489 11,862 9,951 49,313 

核
能
二
廠 

104 年至停止
運轉廢棄物

產量 

456 3,349 3,934 1,306 2,248 11,293 

103 年 12 月
廠內貯存量 

28,400 8,255 1,278 1,046 15,363 52,342 

總計 26,856 11,604 5,212 2,352 17,611 63,635 

核
能
三
廠 

104 年至停止
運轉廢棄物

產量 

269 479 1,067 140 110 2,065 

103 年 12 月
廠內貯存量 

2,685 1,804 1,415 1,520 1,064 8,488 

總計 2,954 2,283 2,482 1,660 1,174 10,553 

總數量 123,501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7b，p.37~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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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役廢棄物源項估算方式 

台灣核能電廠具有 BWR 機組與 PWR 機組，因此核能電廠

除役廢棄物需考量不同的機組來源。BWR 機組除役廢棄物資料

以核能一廠除役計畫(台電公司，2017d)作為依據，而 PWR 機組

除役廢棄物則初步以 NUREG/CR-0130 (NRC, 1984)與「低放射性

廢棄物型態及特性報告(105 年)」(台電公司，2017c)進行概估，進

而建立各核能電廠除役廢棄物核種估算清單。 

(一)BWR 除役廢棄物 

核能一廠除役計畫已於民國 106 年 6 月通過原子能委員會

審查，故核能一廠除役廢棄物將依據核能一廠除役計畫。除役計

畫中有完整評估核能一廠除役廢棄物核種比例因數與廢棄物數

量，因此可計算各類廢棄物所含之放射性核種，而核能二廠與核

能一廠同為 BWR 機組，因此核能二廠除役廢棄物初步假設與核

能一廠相同。 

(二)PWR 除役廢棄物 

由於核能三廠除役計畫尚未展開，為了估算 PWR 機組除役

產生之廢棄物核種活度資料，故參考美國核管會對於壓水式反應

器除役產生之廢棄物數量、廢棄物分類與核種活度資料(NRC, 

1984, p.5.2, p.5.7, p.5.9, p.6.3, p.6.9)，計算單桶(55 加侖桶)廢棄物

之核種活度。此外再參考台電公司(2017c，p.31~p.32)對於核能三

廠除役廢棄物之核種活度估算資料，進而完成核能三廠除役廢棄

物所含之放射性核種資料。 

三、核種衰變鏈計算 

本報告將所有廢棄物均衰變至 2040 年，核種衰變鏈是取自

於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107 號報告的衰變鏈資料(ICRP, 2008)，而活度衰

變計算則是採用貝特曼方程式(Bateman equations)。選擇 2040 年

作為衰變鏈計算是假設 2025 年核能三廠運轉執照終止後開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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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低放處置，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從場址調查至申請核發

運轉執照約需 14 年，而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從場址調查

至申請核發運轉執照約需 18 年(台電公司，2016，p.13、p.42)，故

初步將廢棄物衰變計算至 2040 年，估算各類廢棄物之代表活度。 

 

 

5.3.3 台灣主動監管期限分析與建議 

主動監管期限的分析方式為運用 MicroShield 分析各類廢棄

物遭到鑽探取出後之表面輻射劑量率並計算表面劑量率衰減，再

依據建立之地質調查鑽探入侵情節，評估鑽探人員受到之輻射曝

露劑量，進而提出建議之主動監管期限，主動監管期限分析流程

如圖 5.3-2，詳細說明如下。 

 

 

圖 5.3-2  主動監管期限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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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icroShield 建模 

依照 5.3.2 節計算之運轉廢棄物與除役廢棄物核種衰變計算

結果，假設放射性核種均勻分布在廢棄物桶中，並且假設廢棄物

遭受鑽探破壞而取出鑽心，鑽心直徑為 63.5 mm，長為 1 m，因此

以 MicroShield 建置鑽心模型，計算鑽心表面 5 cm 處之輻射劑量

率，MicroShield 概念化模型如圖 5.3-3 所示。由於 BWR 機組除

役廢棄物資料皆為參考核能一廠除役計畫，且核能二廠停機時間

較核能一廠晚，因此於分析 BWR 機組除役廢棄物時，將以核能

二廠除役廢棄物作為代表。 

 

 

圖 5.3-3  MicroShield 模型建置 

 

二、鑽心表面劑量率分析 

MicroShield分析各類廢棄物取出鑽心之表面劑量率如表 5.3-

2 至表 5.3-4 所示，對於核能電廠運轉廢棄物而言，以樹脂廢棄物

的表面劑量率最高，核能一廠為 0.118 mSv/hr、核能二廠為 0.296 

mSv/hr，而核能三廠為 0.18 mSv/hr；低放貯存場廢棄物則以核能

研究所的可壓廢棄物劑量最高，為 0.066 mSv/hr；而除役廢棄物

則以 BWR 機組的反應器內部組件與 PWR 機組的底部支撐柱表

面劑量率最高，反應器內部組件為 77.9 mSv/hr，而底部支撐柱為

472 mSv/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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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劑量率衰減分析 

從表 5.3-2 至表 5.3-4 選核能電廠運轉廢棄物、低放貯存場各

來源廢棄物與除役廢棄物中，各類廢棄物鑽心表面劑量率最高之

廢棄物源進行劑量衰減分析，例如核能一廠運轉 A0 類廢棄物以

固化廢棄物 A0 類作為代表，A1 類廢棄物以固化廢棄物 A1 類作

為代表，B 類廢棄物以固化廢棄物 B 類作為代表，而 C 類廢棄物

以樹脂作為代表，探討不同來源與類別之直接輻射曝露劑量衰減

特性。表 5.3-5 為核能電廠運轉廢棄物之劑量衰減分析結果；表

5.3-6至表 5.3-8為低放貯存場廢棄物之劑量衰減分析結果；表 5.3-

9 為核能電廠除役廢棄物之劑量衰減分析結果。 

四、鑽探人員輻射劑量計算 

假設有一位地質調查鑽探人員於處置場址區域執行地質鑽

探作業，規劃在此區域執行一口鑽井作為地質普查分析，並於完

成調查後進行灌漿封井作業。由於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之

覆蓋層厚度為 62.2 m 至 76.4 m，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之覆

蓋層厚度為 59 m，故假設地質調查鑽探深度在台東縣達仁鄉建議

候選場址為 81 m，而在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為 65 m，預

期此深度將會取出廢棄物鑽心，導致鑽探人員受到輻射曝露。參

考安朔草埔隧道(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南區臨時工程處，

2011)與烏坵鄉(工研院能資所，1999a~1999j)之鑽探紀錄資料，安

朔草埔之平均鑽探進尺速率為每日 5.4 m，而烏坵鄉之平均鑽探

進尺速率為每日 8.8 m，故假設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之鑽

探進尺速率為每日 5.4 m，然而因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位

在海床下，考量海上鑽探作業較陸地困難，因此保守假設海上作

業鑽探進尺速率僅為陸地的一半，進尺速率為每日 4.4 m。 

由於鑽探會先經過未受污染的覆蓋層後才進入處置坑道區，

因此保守從鑽探進入處置坑道區開始計算鑽探人員輻射曝露時

間，以每日工作 8 小時計算，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鑽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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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受曝露時間保守計算為 28 小時((81-62.2) 5.4⁄ ×8)，而在金門縣

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鑽探作業受曝露時間為 11 小時

((65-59) 4.4⁄ ×8)。 

因鑽探過程中會引發揚塵，而揚塵中可能含有放射性物質，

因此鑽探人員輻射曝露途徑將考量吸入污染粉塵、嚥入污染物

質、空氣浸身(air submersion)，以及鑽心廢棄物直接輻射曝露這 4

種途徑。假設空氣中的污染粉塵濃度為6×10-7 kg/m3 而鑽探作業

屬重度工作類型，故假設鑽探人員之呼吸速率為 1.7 m3/hr，在鑽

探作業過程中，鑽探人員在具有污染粉塵的環境下工作，因此在

作業過程中可能會因污染粉塵停留在嘴唇上，導致在不注意的情

況下誤食污染粉塵，嚥入速率假設為 5 mg/hr (NDA，2011，p.35)。 

依照表 5.3-5 至表 5.3-9 各廢棄物源表面劑量率計算結果，並

依前述鑽探人員曝露情節，評估鑽探人員輻射劑量。表 5.3-10 至

表 5.3-13 為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發生鑽探入侵事件時，不

同廠別、不同分類與不同類型之單一鑽探事件鑽探人員劑量評估

結果，而表 5.3-14 至表 5.3-17 則為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發

生鑽探入侵事件之鑽探人員劑量評估結果。 

針對人類無意入侵事件之劑量探討，IAEA 認為當入侵事件

引發之年劑量介於 1 mSv 至 20 mSv 範圍，建議在處置設施設計

規劃階段，透過執行各種措施來降低處置設施遭受入侵之機率與

災害，而當入侵事件引發之年劑量低於 1 mSv，則不必要再致力

於降低入侵機率與災害(IAEA，2017，p.16)。依據 IAEA 人類無

意入侵事件劑量建議，故初步以入侵事件造成鑽探人員曝露劑量

1 mSv 作為研判。 

如前所述，因 2 處建議候選場址之鑽探速率與覆蓋層厚度差

異，造成 2 處建議候選場址人類無意入侵時受曝露之時間不同(台

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為 28 小時；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

址為 11 小時)，導致不同的劑量影響程度，故需不同的時間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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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核種衰變而減少危害。以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而言，

核能電廠運轉廢棄物在 2070 年後，廢棄物對鑽探人員造成之輻

射曝露已低於 1 mSv，低放貯存場廢棄物則是到 2090 年後，廢棄

物對鑽探人員造成之輻射曝露將低於 1 mSv，而核能電廠除役廢

棄物則是需至 2170 年後，鑽探人員曝露劑量方低於 1 mSv；對於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而言，核能電廠運轉廢棄物在 2050 年

後，廢棄物對鑽探人員造成之輻射曝露已低於 1 mSv，低放貯存

場廢棄物對鑽探人造成之輻射曝露皆低於 1 mSv，而核能電廠除

役廢棄物則在 2130 年後，對鑽探人員造成之輻射曝露方低於 1 

mSv。 

五、主動監管期限建議 

由於人類無意入侵情節非屬正常設計情節，因此在劑量評估

過程中不應直接與法規限值做比較(IAEA，2017，p.24)，且應於

正常設計情節外考量(IAEA，2017，p.119)，然而以輻射安全與輻

射防護的角度出發，參考 IAEA 對於人類無意入侵事件劑量建議，

保守以入侵事件造成鑽探人員曝露劑量 1 mSv 作為研判，依據 2

處建議候選場址特性，探討合適之主動監管期建議。 

從各類廢棄物對鑽探人員造成之輻射曝露劑量評估結果來

看，建議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主動監管持續至 2170 年，而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則是建議主動監管持續至 2130 年，

使所有廢棄物對鑽探人員造成之輻射曝露劑量皆低於 1 mSv。換

言之，以處置場初步運轉規劃 60 年再經 3 年的封閉作業(台電公

司，2016，p.13、42、71)後進入監管階段，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

選場址將規劃執行主動監管 67 年，而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

址將規劃執行主動監管 27 年，此主動監管期亦符合美國核管會

認為主動監管可信任的期間最多為 100 年(NRC, 2015, p.4-37)之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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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監管結束後，處置場將進入被動監管階段，由被動式監

管措施(如多重障壁系統、標誌與圍籬、知識傳承、土地使用限制

等)持續防護處置設施，降低處置設施遭受擾動的可能性。 

 

表 5.3-2  核能電廠運轉廢棄物鑽心表面劑量率 

項目 分類 
劑量率 

mSv/hr 
項目 分類 

劑量率 

mSv/hr 

核能一廠運轉廢棄物 

可壓廢棄物 A0 2.13 × 10−3 可壓廢棄物 C 5.45 × 10−2 

可燃廢棄物 A0 1.23 × 10−3 可燃廢棄物 C 2.45 × 10−2 

其他 A0 3.93 × 10−3 其他 A1 1.74 × 10−3 

其他 B 1.74 × 10−2 其他 C 2.40 × 10−2 

樹脂 A0 4.39 × 10−3 樹脂 A1 4.75 × 10−3 

樹脂 B 1.55 × 10−2 樹脂 C 1.18 × 10−1 

固化廢棄物 A0 1.07 × 10−2 固化廢棄物 A1 7.71 × 10−3 

固化廢棄物 B 7.16 × 10−2 固化廢棄物 C 4.53 × 10−2 

核能二廠運轉廢棄物 

可壓廢棄物 A0 2.70 × 10−3 可燃廢棄物 A0 1.10 × 10−3 

其他 A0 3.38 × 10−3 樹脂 A0 7.88 × 10−3 

樹脂 A1 1.14 × 10−1 樹脂 B 2.96 × 10−1 

樹脂 C 2.42 × 10−2 固化廢棄物 A0 1.99 × 10−2 

固化廢棄物 A1 5.52 × 10−2 固化廢棄物 B 2.15 × 10−2 

固化廢棄物 C 5.61 × 10−2    

核能三廠運轉廢棄物 

可壓廢棄物 A0 3.01 × 10−4 可燃廢棄物 A0 3.00 × 10−4 

其他 A0 9.19 × 10−4 其他 C 2.07 × 10−2 

樹脂 A0 2.18 × 10−3 樹脂 A1 1.02 × 10−2 

樹脂 B 1.80 × 10−1 樹脂 C 4.77 × 10−2 

固化廢棄物 A0 1.37 × 10−3 固化廢棄物 B 1.10 × 10−1 

固化廢棄物 C 3.85 × 10−3    

備註：劑量率分析時間為 20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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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  低放貯存場廢棄物鑽心表面劑量率 

項目 分類 
劑量率 

mSv/hr 
項目 分類 

劑量率 

mSv/hr 

核能研究所廢棄物 

可燃廢棄物 A0 5.34 × 10−3 可燃廢棄物 A1 3.61 × 10−3 

可燃廢棄物 B 1.80 × 10−2 可燃廢棄物 C 6.62 × 10−2 

固化廢棄物 C 1.32 × 10−2    

核能一廠廢棄物 

可壓廢棄物 A0 9.02 × 10−4 可壓廢棄物 C 2.42 × 10−2 

可燃廢棄物 A0 4.24 × 10−4 可燃廢棄物 C 1.29 × 10−2 

其他 A0 1.56 × 10−3 其他 A1 4.48 × 10−4 

其他 B 6.59 × 10−3 其他 C 7.80 × 10−3 

樹脂 A0 1.23 × 10−3 樹脂 A1 1.20 × 10−3 

樹脂 B 4.09 × 10−3 樹脂 C 2.75 × 10−2 

固化廢棄物 A0 4.67 × 10−3 固化廢棄物 A1 2.89 × 10−3 

固化廢棄物 B 3.16 × 10−2 固化廢棄物 C 1.90 × 10−2 

核能二廠廢棄物 

可燃廢棄物 A0 4.35 × 10−5 其他 A0 5.70 × 10−4 

樹脂 A0 6.59 × 10−4 樹脂 A1 4.16 × 10−3 

樹脂 B 1.74 × 10−2 樹脂 C 4.59 × 10−3 

固化廢棄物 A0 1.38 × 10−3 固化廢棄物 A1 2.56 × 10−3 

固化廢棄物 B 2.21 × 10−3 固化廢棄物 C 1.00 × 10−2 

核能三廠廢棄物 

可燃廢棄物 A0 1.01 × 10−4 其他 A0 2.10 × 10−4 

其他 C 1.09 × 10−2 樹脂 A0 6.23 × 10−4 

樹脂 A1 2.69 × 10−3 樹脂 B 3.85 × 10−2 

樹脂 C 1.38 × 10−2 固化廢棄物 A0 3.47 × 10−4 

固化廢棄物 B 1.99 × 10−2 固化廢棄物 C 1.26 × 10−3 

減容中心 

減容中心 

廢棄物 
A0 3.08 × 10−4 

   

檢整廢棄物 

檢整廢棄物 A0 5.38 × 10−4 檢整廢棄物 C 6.70 × 10−3 

備註：(1).劑量率分析時間為 2040 年。 

(2).低放貯存場貯存之核能一廠可壓廢棄物與可燃廢棄物、核能二廠可燃廢棄物與其他、

核能三廠可燃廢棄物、其他與固化廢棄物，以及減容中心廢棄物與檢整廢棄物中，其 A

類廢棄物在分群法分析後皆屬 A0 類廢棄物。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畫 
 
 

 

5-42    

 

表 5.3-4  核能電廠除役廢棄物鑽心表面劑量率 

項目 分類 劑量率 項目 分類 劑量率 

BWR 機組除役廢棄物 

反應器內部組件 A0 3.09 × 10−1 反應器內部組件 C 77.89 

反應器壓力槽 A0 1.20 × 10−1 儀器管線 C 6.37 

內襯鋼板與燃料
格架 

A0 3.25 × 10−2 
內襯鋼板與燃料

格架 
C 3.66 

管路連接件 A0 8.77 × 10−4 管路連接件 B 3.06 × 10−1 

管路連接件 C 1.30 製程管線 A0 4.05 × 10−3 

製程管線 B 3.31 × 10−1 製程管線 C 1.61 

閥件 A0 5.62 × 10−3 閥件 B 1.05 × 10−1 

熱交換器 A0 5.24 × 10−4 熱交換器 B 3.22 × 10−1 

熱交換器 C 1.56 
其他汽機廠房組

件 
A0 7.08 × 10−4 

桶槽 A0 4.14 × 10−3 桶槽 B 2.52 × 10−1 

泵 A0 4.96 × 10−3 泵 B 1.69 × 10−2 

雜項製程組件 A0 1.39 × 10−2 雜項製程組件 B 4.10 × 10−1 

雜項製程組件 C 1.02 通風元件 A0 1.36 × 10−3 

通風元件 B 1.20 通風元件 C 3.97 × 10−1 

污染混凝土 A0 4.36 × 10−3 
活化混凝土 

(生物屏蔽) 
A0 9.65 × 10−8 

保溫材 A0 1.32 × 10−5 
溼性廢棄物 

(固化後) 
A0 6.36 × 10−2 

溼性廢棄物 

(固化後) 
B 3.13    

PWR 機組除役廢棄物 

壓力槽壁 A0 6.42 × 10−2 壓力槽頂部 A0 1.94 × 10−4 

壓力槽底部 A0 4.43 × 10−4 
上部爐心支撐組

件 
A0 3.43 × 10−2 

上部支撐柱 A0 3.68 × 10−1 上部爐心桶 B 23.6 

上部爐心導板 C 164 導管 A0 1.75 × 10−1 

底部支撐柱 C 472 底部爐心鍛 B 9.72 × 10−1 

內部雜項 B 1.07 
生物屏蔽 

混凝土 
A0 1.20 × 10−5 

反應器內襯 A0 4.78 × 10−3 蒸發器底部 1 A0 2.11 × 10−1 

蒸發器底部 2 A0 2.05 × 10−3 蒸發器底部 3 A0 6.98 × 10−4 

耗乏樹脂 B 8.10 × 10−1 用過濾器 B 4.5 

屏蔽桶 B 9.97 × 10−3 未屏蔽桶 A0 8.97 × 10−4 

污染材料 A0 9.76 × 10−3    

備註：(1).劑量率分析時間為 2040 年。 

(2).核能電廠除役 A 類廢棄物，經分群法分析後皆屬 A0 類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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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  核能電廠運轉廢棄物鑽心表面劑量率衰減分析 

單位：mSv/hr 

廢棄物源 NPP1 固化
廢棄物 

NPP1 固化
廢棄物 

NPP1 固化
廢棄物 

NPP1 樹脂
廢棄物 

NPP2 固化
廢棄物 

NPP2 樹脂
廢棄物 

NPP2 樹脂
廢棄物 

NPP2 固化
廢棄物 

NPP3 固化
廢棄物 

NPP3 樹脂
廢棄物 

NPP3 樹脂
廢棄物 

NPP3 樹脂
廢棄物 

分類 A0 A1 B C A0 A1 B C A0 A1 B C 

2040 1.07 × 10−2 7.71 × 10−3 7.16 × 10−2 1.18 × 10−1 1.99 × 10−2 1.14 × 10−1 2.96 × 10−1 5.61 × 10−2 1.37 × 10−3 1.02 × 10−2 1.80 × 10−1 4.77 × 10−2 

2050 5.30 × 10−3 3.67 × 10−3 3.63 × 10−2 4.75 × 10−2 5.59 × 10−3 3.06 × 10−2 8.50 × 10−2 1.47 × 10−2 5.78 × 10−4 3.68 × 10−3 7.38 × 10−2 2.20 × 10−2 

2060 3.39 × 10−3 2.38 × 10−3 2.36 × 10−2 2.67 × 10−2 1.72 × 10−3 8.40 × 10−3 2.74 × 10−2 4.65 × 10−3 3.26 × 10−4 2.16 × 10−3 4.01 × 10−2 1.38 × 10−2 

2070 2.47 × 10−3 1.75 × 10−3 1.73 × 10−2 1.84 × 10−2 6.37 × 10−4 2.40 × 10−3 1.10 × 10−2 1.84 × 10−3 2.23 × 10−4 1.52 × 10−3 2.69 × 10−2 9.92 × 10−3 

2080 1.90 × 10−3 1.35 × 10−3 1.34 × 10−2 1.39 × 10−2 3.10 × 10−4 7.58 × 10−4 5.83 × 10−3 9.79 × 10−4 1.68 × 10−4 1.17 × 10−3 2.01 × 10−2 7.63 × 10−3 

2090 1.50 × 10−3 1.07 × 10−3 1.05 × 10−2 1.08 × 10−2 1.95 × 10−4 2.95 × 10−4 3.86 × 10−3 6.70 × 10−4 1.32 × 10−4 9.22 × 10−4 1.56 × 10−2 6.00 × 10−3 

2100 1.19 × 10−3 8.48 × 10−4 8.34 × 10−3 8.57 × 10−3 1.41 × 10−4 1.54 × 10−4 2.86 × 10−3 5.23 × 10−4 1.05 × 10−4 7.39 × 10−4 1.23 × 10−2 4.76 × 10−3 

2110 9.43 × 10−4 6.76 × 10−4 6.62 × 10−3 6.81 × 10−3 1.09 × 10−4 1.01 × 10−4 2.22 × 10−3 4.33 × 10−4 8.36 × 10−5 5.96 × 10−4 9.77 × 10−3 3.79 × 10−3 

2120 7.50 × 10−4 5.39 × 10−4 5.26 × 10−3 5.43 × 10−3 8.65 × 10−5 7.62 × 10−5 1.75 × 10−3 3.68 × 10−4 6.69 × 10−5 4.84 × 10−4 7.76 × 10−3 3.02 × 10−3 

2130 5.97 × 10−4 4.31 × 10−4 4.19 × 10−3 4.33 × 10−3 6.92 × 10−5 6.05 × 10−5 1.39 × 10−3 3.18 × 10−4 5.37 × 10−5 3.94 × 10−4 6.17 × 10−3 2.42 × 10−3 

2140 4.76 × 10−4 3.45 × 10−4 3.33 × 10−3 3.46 × 10−3 5.56 × 10−5 4.92 × 10−5 1.11 × 10−3 2.79 × 10−4 4.33 × 10−5 3.23 × 10−4 4.91 × 10−3 1.93 × 10−3 

2150 3.79 × 10−4 2.77 × 10−4 2.65 × 10−3 2.77 × 10−3 4.48 × 10−5 4.05 × 10−5 8.82 × 10−4 2.47 × 10−4 3.49 × 10−5 2.66 × 10−4 3.90 × 10−3 1.55 × 10−3 

2160 3.02 × 10−4 2.22 × 10−4 2.11 × 10−3 2.22 × 10−3 3.60 × 10−5 3.37 × 10−5 7.04 × 10−4 2.22 × 10−4 2.83 × 10−5 2.20 × 10−4 3.11 × 10−3 1.24 × 10−3 

2170 2.41 × 10−4 1.79 × 10−4 1.68 × 10−3 1.78 × 10−3 2.95 × 10−5 2.83 × 10−5 5.62 × 10−4 2.01 × 10−4 2.31 × 10−5 1.84 × 10−4 2.47 × 10−3 9.97 × 10−4 

2180 1.92 × 10−4 1.44 × 10−4 1.34 × 10−3 1.43 × 10−3 2.41 × 10−5 2.40 × 10−5 4.49 × 10−4 1.85 × 10−4 1.89 × 10−5 1.56 × 10−4 1.97 × 10−3 8.04 × 10−4 

2190 1.54 × 10−4 1.17 × 10−4 1.07 × 10−3 1.15 × 10−3 1.98 × 10−5 2.05 × 10−5 3.59 × 10−4 1.72 × 10−4 1.56 × 10−5 1.33 × 10−4 1.57 × 10−3 6.50 × 10−4 

2200 1.23 × 10−4 9.52 × 10−5 8.49 × 10−4 9.33 × 10−4 1.64 × 10−5 1.77 × 10−5 2.88 × 10−4 1.61 × 10−4 1.29 × 10−5 1.14 × 10−4 1.25 × 10−3 5.28 × 10−4 

2210 9.87 × 10−5 7.79 × 10−5 6.78 × 10−4 7.58 × 10−4 1.37 × 10−5 1.55 × 10−5 2.31 × 10−4 1.52 × 10−4 1.08 × 10−5 9.94 × 10−5 1.00 × 10−3 4.30 × 10−4 

2220 7.93 × 10−5 6.41 × 10−5 5.41 × 10−4 6.19 × 10−4 1.15 × 10−5 1.38 × 10−5 1.86 × 10−4 1.45 × 10−4 9.13 × 10−6 8.76 × 10−5 7.99 × 10−4 3.53 × 10−4 

2230 6.38 × 10−5 5.30 × 10−5 4.33 × 10−4 5.09 × 10−4 9.73 × 10−6 1.23 × 10−5 1.50 × 10−4 1.39 × 10−4 7.80 × 10−6 7.81 × 10−5 6.40 × 10−4 2.91 × 10−4 

2240 5.15 × 10−5 4.43 × 10−5 3.47 × 10−4 4.21 × 10−4 8.35 × 10−6 1.12 × 10−5 1.21 × 10−4 1.34 × 10−4 6.74 × 10−6 7.04 × 10−5 5.13 × 10−4 2.42 × 10−4 

2260 3.40 × 10−5 3.16 × 10−5 2.24 × 10−4 2.95 × 10−4 6.35 × 10−6 9.50 × 10−6 8.05 × 10−5 1.26 × 10−4 5.22 × 10−6 5.92 × 10−5 3.32 × 10−4 1.71 × 10−4 

2280 2.29 × 10−5 2.36 × 10−5 1.46 × 10−4 2.15 × 10−4 5.06 × 10−6 8.39 × 10−6 5.47 × 10−5 1.20 × 10−4 4.26 × 10−6 5.17 × 10−5 2.17 × 10−4 1.26 × 10−4 

2300 1.58 × 10−5 1.84 × 10−5 9.66 × 10−5 1.64 × 10−4 4.23 × 10−6 7.63 × 10−6 3.83 × 10−5 1.16 × 10−4 3.64 × 10−6 4.67 × 10−5 1.45 × 10−4 9.74 × 10−5 

2320 1.13 × 10−5 1.50 × 10−5 6.54 × 10−5 1.31 × 10−4 3.68 × 10−6 7.11 × 10−6 2.78 × 10−5 1.13 × 10−4 3.25 × 10−6 4.31 × 10−5 9.85 × 10−5 7.79 × 10−5 

2340 8.44 × 10−6 1.28 × 10−5 4.55 × 10−5 1.11 × 10−4 3.31 × 10−6 6.72 × 10−6 2.11 × 10−5 1.10 × 10−4 3.00 × 10−6 4.05 × 10−5 6.94 × 10−5 6.66 × 10−5 

備註：NPP1 為核能一廠，NPP2 為核能二廠，NPP3 為核能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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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6  低放貯存場廢棄物鑽心表面劑量率衰減分析(1) 

單位：mSv/hr 

廢棄物源 INER 

可燃廢棄物 

INER 

可燃廢棄物 

INER 

可燃廢棄物 

INER 

可燃廢棄物 

NPP1 

固化廢棄物 

NPP1 

固化廢棄物 

NPP1 

固化廢棄物 

NPP1 

樹脂廢棄物 

分類 A0 A1 B C A0 A1 B C 

2040 5.34 × 10−3 3.61 × 10−3 1.80 × 10−2 6.62 × 10−2 4.67 × 10−3 2.89 × 10−3 3.16 × 10−2 2.75 × 10−2 

2050 3.91 × 10−3 2.53 × 10−3 1.40 × 10−2 4.95 × 10−2 3.11 × 10−3 1.93 × 10−3 2.21 × 10−2 1.93 × 10−2 

2060 3.11 × 10−3 1.98 × 10−3 1.11 × 10−2 3.94 × 10−2 2.38 × 10−3 1.51 × 10−3 1.68 × 10−2 1.48 × 10−2 

2070 2.47 × 10−3 1.56 × 10−3 8.79 × 10−3 3.13 × 10−2 1.86 × 10−3 1.19 × 10−3 1.32 × 10−2 1.17 × 10−2 

2080 1.96 × 10−3 1.24 × 10−3 6.98 × 10−3 2.50 × 10−2 1.47 × 10−3 9.48 × 10−4 1.04 × 10−2 9.24 × 10−3 

2090 1.56 × 10−3 9.85 × 10−4 5.55 × 10−3 1.99 × 10−2 1.17 × 10−3 7.56 × 10−4 8.27 × 10−3 7.35 × 10−3 

2100 1.24 × 10−3 7.84 × 10−4 4.41 × 10−3 1.58 × 10−2 9.31 × 10−4 6.03 × 10−4 6.57 × 10−3 5.86 × 10−3 

2110 9.89 × 10−4 6.24 × 10−4 3.51 × 10−3 1.26 × 10−2 7.41 × 10−4 4.82 × 10−4 5.22 × 10−3 4.67 × 10−3 

2120 7.87 × 10−4 4.97 × 10−4 2.79 × 10−3 1.01 × 10−2 5.90 × 10−4 3.85 × 10−4 4.15 × 10−3 3.73 × 10−3 

2130 6.27 × 10−4 3.96 × 10−4 2.22 × 10−3 8.06 × 10−3 4.69 × 10−4 3.09 × 10−4 3.30 × 10−3 2.98 × 10−3 

2140 5.00 × 10−4 3.16 × 10−4 1.77 × 10−3 6.45 × 10−3 3.74 × 10−4 2.48 × 10−4 2.63 × 10−3 2.39 × 10−3 

2150 3.98 × 10−4 2.52 × 10−4 1.05 × 10−3 5.17 × 10−3 2.98 × 10−4 1.99 × 10−4 2.09 × 10−3 1.91 × 10−3 

2160 3.18 × 10−4 2.01 × 10−4 1.12 × 10−3 4.15 × 10−3 2.38 × 10−4 1.61 × 10−4 1.67 × 10−3 1.54 × 10−3 

2170 2.54 × 10−4 1.61 × 10−4 8.92 × 10−4 3.34 × 10−3 1.90 × 10−4 1.30 × 10−4 1.33 × 10−3 1.24 × 10−3 

2180 2.03 × 10−4 1.29 × 10−4 7.11 × 10−4 2.70 × 10−3 1.52 × 10−4 1.06 × 10−4 1.06 × 10−3 1.00 × 10−3 

2190 1.63 × 10−4 1.03 × 10−4 5.67 × 10−4 2.19 × 10−3 1.22 × 10−4 8.60 × 10−5 8.43 × 10−4 8.13 × 10−4 

2200 1.30 × 10−4 8.31 × 10−5 4.53 × 10−4 1.78 × 10−3 9.74 × 10−5 7.05 × 10−5 6.73 × 10−4 6.63 × 10−4 

2210 1.05 × 10−4 6.70 × 10−5 3.62 × 10−4 1.45 × 10−3 7.83 × 10−5 5.82 × 10−5 5.37 × 10−4 5.43 × 10−4 

2220 8.45 × 10−5 5.42 × 10−5 2.89 × 10−4 1.19 × 10−3 6.30 × 10−5 4.84 × 10−5 4.30 × 10−4 4.48 × 10−4 

2230 6.83 × 10−5 4.40 × 10−5 2.32 × 10−4 9.87 × 10−4 5.81 × 10−5 4.05 × 10−5 3.44 × 10−4 3.72 × 10−4 

2240 5.54 × 10−5 3.59 × 10−5 1.86 × 10−4 8.23 × 10−4 4.13 × 10−5 3.43 × 10−5 2.76 × 10−4 3.12 × 10−4 

2260 3.70 × 10−5 2.43 × 10−5 1.21 × 10−4 5.86 × 10−4 2.75 × 10−5 2.53 × 10−5 1.79 × 10−4 2.26 × 10−4 

2280 2.53 × 10−5 1.69 × 10−5 7.95 × 10−5 4.35 × 10−4 1.87 × 10−5 1.95 × 10−5 1.18 × 10−4 1.71 × 10−4 

2300 1.78 × 10−5 1.22 × 10−5 5.33 × 10−5 3.37 × 10−4 1.32 × 10−5 1.57 × 10−5 7.86 × 10−5 1.36 × 10−4 

2320 1.31 × 10−5 9.21 × 10−6 3.67 × 10−5 2.74 × 10−4 9.62 × 10−6 1.32 × 10−5 5.39 × 10−5 1.14 × 10−4 

2340 1.00 × 10−5 7.27 × 10−6 2.61 × 10−5 2.32 × 10−4 7.34 × 10−6 1.16 × 10−5 3.82 × 10−5 9.89 × 10−5 

備註：INER 為核能研究所、NPP1 為核能一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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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7  低放貯存場廢棄物鑽心表面劑量率衰減分析(2) 

單位：mSv/hr 

廢棄物源 NPP2 

固化廢棄物 

NPP2 

固化廢棄物 

NPP2 

樹脂廢棄物 

NPP2 

固化廢棄物 

NPP3 

樹脂廢棄物 

NPP3 

樹脂廢棄物 

NPP3 

樹脂廢棄物 

NPP3 

樹脂廢棄物 

分類 A0 A1 B C A0 A1 B C 

2040 1.38 × 10−3 2.56 × 10−3 1.74 × 10−2 7.52 × 10−3 6.23 × 10−4 2.69 × 10−3 3.85 × 10−2 1.38 × 10−2 

2050 5.48 × 10−4 8.28 × 10−4 8.46 × 10−3 2.10 × 10−3 4.30 × 10−4 1.46 × 10−3 2.75 × 10−2 9.84 × 10−3 

2060 3.05 × 10−4 3.79 × 10−4 5.32 × 10−3 1.11 × 10−3 3.34 × 10−4 1.14 × 10−3 2.11 × 10−2 7.70 × 10−3 

2070 2.08 × 10−4 2.28 × 10−4 3.85 × 10−3 7.51 × 10−4 2.63 × 10−4 9.10 × 10−4 1.65 × 10−2 6.10 × 10−3 

2080 1.57 × 10−4 1.63 × 10−4 2.96 × 10−3 5.83 × 10−4 2.09 × 10−4 7.32 × 10−4 1.31 × 10−2 4.85 × 10−3 

2090 1.23 × 10−4 1.27 × 10−4 2.33 × 10−3 4.79 × 10−4 1.66 × 10−4 5.91 × 10−4 1.04 × 10−2 3.86 × 10−3 

2100 9.76 × 10−5 1.01 × 10−4 1.85 × 10−3 4.04 × 10−4 1.32 × 10−4 4.79 × 10−4 8.26 × 10−3 3.08 × 10−3 

2110 7.81 × 10−5 8.24 × 10−5 1.47 × 10−3 3.47 × 10−4 1.05 × 10−4 3.91 × 10−4 6.54 × 10−3 2.46 × 10−3 

2120 6.27 × 10−5 6.75 × 10−5 1.17 × 10−3 3.02 × 10−4 8.38 × 10−5 3.20 × 10−4 5.22 × 10−3 1.97 × 10−3 

2130 5.05 × 10−5 5.58 × 10−5 9.31 × 10−4 2.66 × 10−4 6.68 × 10−5 2.64 × 10−4 4.16 × 10−3 1.58 × 10−3 

2140 4.08 × 10−5 4.65 × 10−5 7.43 × 10−4 2.37 × 10−4 5.33 × 10−5 2.19 × 10−4 3.31 × 10−3 1.26 × 10−3 

2150 3.31 × 10−5 3.91 × 10−5 5.93 × 10−4 2.14 × 10−4 4.26 × 10−5 1.83 × 10−4 2.63 × 10−3 1.02 × 10−3 

2160 2.70 × 10−5 3.31 × 10−5 4.73 × 10−4 1.95 × 10−4 3.41 × 10−5 1.55 × 10−4 2.10 × 10−3 8.19 × 10−4 

2170 2.21 × 10−5 2.84 × 10−5 3.79 × 10−4 1.80 × 10−4 2.73 × 10−5 1.32 × 10−4 1.67 × 10−3 6.62 × 10−4 

2180 1.82 × 10−5 2.46 × 10−5 3.03 × 10−4 1.68 × 10−4 2.19 × 10−5 1.14 × 10−4 1.33 × 10−3 5.37 × 10−4 

2190 1.51 × 10−5 2.16 × 10−5 2.43 × 10−4 1.58 × 10−4 1.76 × 10−5 9.89 × 10−5 1.06 × 10−3 4.38 × 10−4 

2200 1.26 × 10−5 1.91 × 10−5 1.96 × 10−4 1.49 × 10−4 1.42 × 10−5 8.72 × 10−5 8.50 × 10−4 3.59 × 10−4 

2210 1.07 × 10−5 1.72 × 10−5 1.58 × 10−4 1.43 × 10−4 1.15 × 10−5 7.78 × 10−5 6.80 × 10−4 2.96 × 10−4 

2220 9.09 × 10−6 1.56 × 10−5 1.28 × 10−4 1.37 × 10−4 9.32 × 10−6 7.02 × 10−5 5.45 × 10−4 2.46 × 10−4 

2230 7.83 × 10−6 1.43 × 10−5 1.04 × 10−4 1.32 × 10−4 7.61 × 10−6 6.41 × 10−5 4.37 × 10−4 2.06 × 10−4 

2240 6.83 × 10−6 1.33 × 10−5 8.45 × 10−5 1.29 × 10−4 6.24 × 10−6 5.91 × 10−5 3.52 × 10−4 1.74 × 10−4 

2260 5.37 × 10−6 1.17 × 10−5 5.72 × 10−5 1.22 × 10−4 4.28 × 10−6 5.17 × 10−5 2.30 × 10−4 1.28 × 10−4 

2280 4.43 × 10−6 1.07 × 10−5 3.99 × 10−5 1.18 × 10−4 3.04 × 10−6 4.67 × 10−5 1.53 × 10−4 9.85 × 10−5 

2300 3.82 × 10−6 9.93 × 10−6 2.88 × 10−5 1.14 × 10−4 2.25 × 10−6 4.31 × 10−5 1.04 × 10−4 7.95 × 10−5 

2320 3.40 × 10−6 9.39 × 10−6 2.18 × 10−5 1.11 × 10−4 1.75 × 10−6 4.06 × 10−5 7.26 × 10−5 6.71 × 10−5 

2340 3.12 × 10−6 8.98 × 10−6 1.73 × 10−5 1.08 × 10−4 1.42 × 10−6 3.86 × 10−5 5.29 × 10−5 5.89 × 10−5 

備註：NPP2 為核能二廠、NPP3 為核能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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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8  低放貯存場廢棄物鑽心表面劑量率衰減分析(3) 

單位：mSv/hr 

廢棄物源 減容廢棄物 檢整廢棄物 檢整廢棄物 

分類 A0 A0 C 

2040 3.08 × 10−4 5.38 × 10−4 6.70 × 10−3 

2050 1.64 × 10−4 2.49 × 10−4 1.02 × 10−3 

2060 1.16 × 10−4 1.92 × 10−4 8.41 × 10−4 

2070 8.84 × 10−5 1.52 × 10−4 7.08 × 10−4 

2080 6.95 × 10−5 1.21 × 10−4 6.04 × 10−4 

2090 5.53 × 10−5 9.74 × 10−5 5.21 × 10−4 

2100 4.42 × 10−5 7.84 × 10−5 4.54 × 10−4 

2110 3.55 × 10−5 6.34 × 10−5 4.01 × 10−4 

2120 2.85 × 10−5 5.15 × 10−5 3.57 × 10−4 

2130 2.30 × 10−5 4.19 × 10−5 3.22 × 10−4 

2140 1.86 × 10−5 3.44 × 10−5 2.94 × 10−4 

2150 1.51 × 10−5 2.83 × 10−5 2.71 × 10−4 

2160 1.23 × 10−5 2.35 × 10−5 2.52 × 10−4 

2170 1.01 × 10−5 1.97 × 10−5 2.36 × 10−4 

2180 8.37 × 10−6 1.66 × 10−5 2.23 × 10−4 

2190 6.97 × 10−6 1.42 × 10−5 2.12 × 10−4 

2200 5.86 × 10−6 1.22 × 10−5 2.03 × 10−4 

2210 4.97 × 10−6 1.06 × 10−5 1.95 × 10−4 

2220 4.26 × 10−6 9.36 × 10−6 1.88 × 10−4 

2230 3.69 × 10−6 8.35 × 10−6 1.83 × 10−4 

2240 3.24 × 10−6 7.53 × 10−6 1.77 × 10−4 

2260 2.58 × 10−6 6.33 × 10−6 1.68 × 10−4 

2280 2.16 × 10−6 5.53 × 10−6 1.62 × 10−4 

2300 1.89 × 10−6 4.98 × 10−6 1.56 × 10−4 

2320 1.70 × 10−6 4.59 × 10−6 1.50 × 10−4 

2340 1.58 × 10−6 4.31 × 10−6 1.45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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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9  除役廢棄物鑽心表面劑量率衰減分析 

單位：mSv/hr 

廢棄物源 BWR 反應器內部組件 BWR 濕性廢棄物(固化
後) 

BWR 反應器內部組件 PWR 頂部爐心柱 PWR 上部爐心桶 PWR 底部支撐柱 

分類 A0 B C A0 B C 

2040 3.09 × 10−1 3.13 7.79 × 101 3.68 × 10−1 2.36 × 101 4.72 × 102 

2050 8.31 × 10−2 1.13 2.09 × 101 9.88 × 10−2 6.34 1.27 × 102 

2060 2.23 × 10−2 5.38 × 10−1 5.62 2.65 × 10−2 1.70 3.40 × 101 

2070 6.01 × 10−3 3.30 × 10−1 1.51 7.13 × 10−3 4.57 × 10−1 9.15 

2080 1.63 × 10−3 2.36 × 10−1 4.11 × 10−1 1.92 × 10−3 1.23 × 10−1 2.46 

2090 4.56 × 10−4 1.81 × 10−1 1.15 × 10−1 5.19 × 10−4 3.33 × 10−2 6.66 × 10−1 

2100 1.41 × 10−4 1.42 × 10−1 3.54 × 10−2 1.43 × 10−4 9.19 × 10−3 1.84 × 10−1 

2110 5.59 × 10−5 1.13 × 10−1 1.41 × 10−2 4.23 × 10−5 2.72 × 10−3 5.43 × 10−2 

2120 3.31 × 10−5 8.96 × 10−2 8.33 × 10−3 1.53 × 10−5 9.79 × 10−4 1.96 × 10−2 

2130 2.70 × 10−5 7.14 × 10−2 6.79 × 10−3 7.98 × 10−6 5.12 × 10−4 1.03 × 10−2 

2140 2.53 × 10−5 5.69 × 10−2 6.37 × 10−3 6.03 × 10−6 3.87 × 10−4 7.74 × 10−3 

2150 2.49 × 10−5 4.54 × 10−2 6.26 × 10−3 5.51 × 10−6 3.53 × 10−4 7.07 × 10−3 

2160 2.48 × 10−5 3.63 × 10−2 6.23 × 10−3 5.36 × 10−6 3.44 × 10−4 6.88 × 10−3 

2170 2.47 × 10−5 2.90 × 10−2 6.22 × 10−3 5.32 × 10−6 3.42 × 10−4 6.83 × 10−3 

2180 2.47 × 10−5 2.32 × 10−2 6.22 × 10−3 5.31 × 10−6 3.41 × 10−4 6.82 × 10−3 

2190 2.47 × 10−5 1.86 × 10−2 6.21 × 10−3 5.31 × 10−6 3.41 × 10−4 6.81 × 10−3 

2200 2.47 × 10−5 1.50 × 10−2 6.21 × 10−3 5.31 × 10−6 3.41 × 10−4 6.81 × 10−3 

2210 2.47 × 10−5 1.21 × 10−2 6.21 × 10−3 5.30 × 10−6 3.40 × 10−4 6.81 × 10−3 

2220 2.47 × 10−5 9.78 × 10−3 6.21 × 10−3 5.30 × 10−6 3.40 × 10−4 6.81 × 10−3 

2230 2.47 × 10−5 7.95 × 10−3 6.21 × 10−3 5.30 × 10−6 3.40 × 10−4 6.80 × 10−3 

2240 2.47 × 10−5 6.50 × 10−3 6.21 × 10−3 5.30 × 10−6 3.40 × 10−4 6.80 × 10−3 

2260 2.46 × 10−5 4.42 × 10−3 6.20 × 10−3 5.30 × 10−6 3.40 × 10−4 6.80 × 10−3 

2280 2.46 × 10−5 3.10 × 10−3 6.20 × 10−3 5.29 × 10−6 3.40 × 10−4 6.79 × 10−3 

2300 2.46 × 10−5 2.27 × 10−3 6.20 × 10−3 5.29 × 10−6 3.40 × 10−4 6.79 × 10−3 

2320 2.46 × 10−5 1.74 × 10−3 6.19 × 10−3 5.29 × 10−6 3.39 × 10−4 6.79 × 10−3 

2340 2.46 × 10−5 1.41 × 10−3 6.19 × 10−3 5.29 × 10−6 3.39 × 10−4 6.78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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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0 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鑽探情節之鑽探人員曝露劑量(1) 

單位：mSv 

 核能電廠運轉廢棄物 

廢棄物源 NPP1 固化

廢棄物 

NPP1 固化

廢棄物 

NPP1 固化

廢棄物 

NPP1 樹脂

廢棄物 

NPP2 固化

廢棄物 

NPP2 樹脂

廢棄物 

NPP2 樹脂

廢棄物 

NPP2 固化

廢棄物 

NPP3 固化

廢棄物 

NPP3 樹脂

廢棄物 

NPP3 樹脂

廢棄物 

NPP3 樹脂

廢棄物 

分類 A0 A1 B C A0 A1 B C A0 A1 B C 

2040 3.12 × 10−1 2.46 × 10−1 2.05 3.45 1.99 × 10−2 3.20 8.32 1.79 4.07 × 10−2 3.91 × 10−1 5.11 1.47 

2050 1.59 × 10−1 1.32 × 10−1 1.06 1.46 5.59 × 10−3 8.74 × 10−1 2.41 6.26 × 10−1 1.84 × 10−2 2.09 × 10−1 2.12 7.45 × 10−1 

2060 1.06 × 10−1 9.56 × 10−2 6.98 × 10−1 8.74 × 10−1 1.72 × 10−3 2.51 × 10−1 7.96 × 10−1 3.44 × 10−1 1.13 × 10−2 1.66 × 10−1 1.18 5.12 × 10−1 

2070 7.98 × 10−2 7.75 × 10−2 5.21 × 10−1 6.37 × 10−1 6.37 × 10−4 8.23 × 10−2 3.36 × 10−1 2.64 × 10−1 8.36 × 10−3 1.47 × 10−1 8.05 × 10−1 4.02 × 10−1 

2080 6.37 × 10−2 6.60 × 10−2 4.10 × 10−1 5.08 × 10−1 3.10 × 10−4 3.62 × 10−2 1.91 × 10−1 2.38 × 10−1 6.76 × 10−3 1.36 × 10−1 6.11 × 10−1 3.36 × 10−1 

2090 5.21 × 10−2 5.74 × 10−2 3.29 × 10−1 4.20 × 10−1 1.95 × 10−4 2.30 × 10−2 1.35 × 10−1 2.27 × 10−1 5.69 × 10−3 1.27 × 10−1 4.84 × 10−1 2.88 × 10−1 

2100 4.32 × 10−2 5.08 × 10−2 2.67 × 10−1 3.54 × 10−1 1.41 × 10−4 1.88 × 10−2 1.07 × 10−1 2.20 × 10−1 4.88 × 10−3 1.21 × 10−1 3.90 × 10−1 2.51 × 10−1 

2110 3.62 × 10−2 4.54 × 10−2 2.18 × 10−1 3.03 × 10−1 1.09 × 10−4 1.71 × 10−2 8.82 × 10−2 2.14 × 10−1 4.25 × 10−3 1.15 × 10−1 3.18 × 10−1 2.22 × 10−1 

2120 3.06 × 10−2 4.11 × 10−2 1.79 × 10−1 2.61 × 10−1 8.65 × 10−5 1.62 × 10−2 7.45 × 10−2 2.09 × 10−1 3.74 × 10−3 1.10 × 10−1 2.60 × 10−1 1.98 × 10−1 

2130 2.61 × 10−2 3.75 × 10−2 1.48 × 10−1 2.28 × 10−1 6.92 × 10−5 1.55 × 10−2 6.39 × 10−2 2.05 × 10−1 3.33 × 10−3 1.06 × 10−1 2.14 × 10−1 1.79 × 10−1 

2140 2.25 × 10−2 3.46 × 10−2 1.24 × 10−1 2.02 × 10−1 5.56 × 10−5 1.50 × 10−2 5.54 × 10−2 2.01 × 10−1 3.00 × 10−3 1.03 × 10−1 1.78 × 10−1 1.63 × 10−1 

2150 1.96 × 10−2 3.22 × 10−2 1.04 × 10−1 1.80 × 10−1 4.48 × 10−5 1.45 × 10−2 4.86 × 10−2 1.97 × 10−1 2.73 × 10−3 9.94 × 10−2 1.49 × 10−1 1.50 × 10−1 

2160 1.73 × 10−2 3.02 × 10−2 8.82 × 10−2 1.63 × 10−1 3.60 × 10−5 1.41 × 10−2 4.32 × 10−2 1.93 × 10−1 2.51 × 10−3 9.66 × 10−2 1.26 × 10−1 1.40 × 10−1 

2170 1.54 × 10−2 2.86 × 10−2 7.55 × 10−2 1.48 × 10−1 2.95 × 10−5 1.37 × 10−2 3.88 × 10−2 1.90 × 10−1 2.33 × 10−3 9.41 × 10−2 1.07 × 10−1 1.31 × 10−1 

2180 1.39 × 10−2 2.72 × 10−2 6.54 × 10−2 1.37 × 10−1 2.41 × 10−5 1.34 × 10−2 3.52 × 10−2 1.86 × 10−1 2.18 × 10−3 9.18 × 10−2 9.20 × 10−2 1.23 × 10−1 

2190 1.26 × 10−2 2.60 × 10−2 5.72 × 10−2 1.27 × 10−1 1.98 × 10−5 1.31 × 10−2 3.23 × 10−2 1.83 × 10−1 2.05 × 10−3 8.98 × 10−2 8.00 × 10−2 1.17 × 10−1 

2200 1.16 × 10−2 2.49 × 10−2 5.07 × 10−2 1.19 × 10−1 1.64 × 10−5 1.28 × 10−2 2.99 × 10−2 1.80 × 10−1 1.95 × 10−3 8.78 × 10−2 7.04 × 10−2 1.12 × 10−1 

2210 1.08 × 10−2 2.40 × 10−2 4.53 × 10−2 1.13 × 10−1 1.37 × 10−5 1.26 × 10−2 2.79 × 10−2 1.77 × 10−1 1.86 × 10−3 8.60 × 10−2 6.25 × 10−2 1.08 × 10−1 

2220 1.01 × 10−2 2.33 × 10−2 4.10 × 10−2 1.07 × 10−1 1.15 × 10−5 1.23 × 10−2 2.63 × 10−2 1.74 × 10−1 1.79 × 10−3 8.43 × 10−2 5.62 × 10−2 1.04 × 10−1 

2230 9.51 × 10−3 2.26 × 10−2 3.75 × 10−2 1.02 × 10−1 9.73 × 10−6 1.21 × 10−2 2.50 × 10−2 1.71 × 10−1 1.72 × 10−3 8.27 × 10−2 5.11 × 10−2 1.00 × 10−1 

2240 9.03 × 10−3 2.19 × 10−2 3.46 × 10−2 9.83 × 10−2 8.35 × 10−6 1.19 × 10−2 2.38 × 10−2 1.68 × 10−1 1.67 × 10−3 8.12 × 10−2 4.69 × 10−2 9.74 × 10−2 

2260 8.28 × 10−3 2.09 × 10−2 3.03 × 10−2 9.18 × 10−2 6.35 × 10−6 1.15 × 10−2 2.20 × 10−2 1.63 × 10−1 1.58 × 10−3 7.84 × 10−2 4.05 × 10−2 9.23 × 10−2 

2280 7.72 × 10−3 1.99 × 10−2 2.73 × 10−2 8.67 × 10−2 5.06 × 10−6 1.11 × 10−2 2.06 × 10−2 1.58 × 10−1 1.50 × 10−3 7.57 × 10−2 3.62 × 10−2 8.81 × 10−2 

2300 7.29 × 10−3 1.91 × 10−2 2.51 × 10−2 8.26 × 10−2 4.23 × 10−6 1.07 × 10−2 1.96 × 10−2 1.53 × 10−1 1.45 × 10−3 7.32 × 10−2 3.30 × 10−2 8.45 × 10−2 

2320 6.93 × 10−3 1.84 × 10−2 2.35 × 10−2 7.91 × 10−2 3.68 × 10−6 1.04 × 10−2 1.87 × 10−2 1.48 × 10−1 1.39 × 10−3 7.08 × 10−2 3.07 × 10−2 8.12 × 10−2 

2340 6.63 × 10−3 1.78 × 10−2 2.22 × 10−2 7.61 × 10−2 3.31 × 10−6 1.00 × 10−2 1.79 × 10−2 1.44 × 10−1 1.35 × 10−3 6.85 × 10−2 2.89 × 10−2 7.83 × 10−2 

備註：NPP1 為核能一廠、NPP2 為核能二廠、NPP3 為核能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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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1 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鑽探情節之鑽探人員曝露劑量(2) 

單位：mSv 

 低放貯存場廢棄物 

廢棄物源 INER 

可燃廢棄物 

INER 

可燃廢棄物 

INER 

可燃廢棄物 

INER 

可燃廢棄物 

NPP1 

固化廢棄物 

NPP1 

固化廢棄物 

NPP1 

固化廢棄物 

NPP1 

樹脂廢棄物 

NPP2 

固化廢棄物 

分類 A0 A1 B C A0 A1 B C A0 

2040 1.71 × 10−1 1.15 × 10−1 5.29 × 10−1 2.22 1.45 × 10−1 1.19 × 10−1 9.32 × 10−1 9.99 × 10−1 4.65 × 10−2 

2050 1.31 × 10−1 8.47 × 10−2 4.18 × 10−1 1.75 1.02 × 10−1 9.18 × 10−2 6.64 × 10−1 7.66 × 10−1 2.31 × 10−2 

2060 1.08 × 10−1 6.89 × 10−2 3.36 × 10−1 1.47 8.06 × 10−2 7.94 × 10−2 5.15 × 10−1 6.37 × 10−1 1.62 × 10−2 

2070 8.96 × 10−2 5.71 × 10−2 2.72 × 10−1 1.24 6.59 × 10−2 7.01 × 10−2 4.11 × 10−1 5.46 × 10−1 1.34 × 10−2 

2080 7.51 × 10−2 4.78 × 10−2 2.22 × 10−1 1.06 5.48 × 10−2 6.27 × 10−2 3.33 × 10−1 4.76 × 10−1 1.19 × 10−2 

2090 6.35 × 10−2 4.04 × 10−2 1.82 × 10−1 9.20 × 10−1 4.61 × 10−2 5.68 × 10−2 2.72 × 10−1 4.20 × 10−1 1.08 × 10−2 

2100 5.42 × 10−2 3.45 × 10−2 1.50 × 10−1 8.07 × 10−1 3.91 × 10−2 5.19 × 10−2 2.23 × 10−1 3.76 × 10−1 1.00 × 10−2 

2110 4.68 × 10−2 2.98 × 10−2 1.24 × 10−1 7.17 × 10−1 3.36 × 10−2 4.80 × 10−2 1.85 × 10−1 3.40 × 10−1 9.38 × 10−3 

2120 4.08 × 10−2 2.61 × 10−2 1.04 × 10−1 6.46 × 10−1 2.91 × 10−2 4.48 × 10−2 1.54 × 10−1 3.11 × 10−1 8.85 × 10−3 

2130 3.61 × 10−2 2.30 × 10−2 8.84 × 10−2 5.89 × 10−1 2.56 × 10−2 4.22 × 10−2 1.30 × 10−1 2.88 × 10−1 8.41 × 10−3 

2140 3.22 × 10−2 2.06 × 10−2 7.57 × 10−2 5.44 × 10−1 2.27 × 10−2 4.00 × 10−2 1.10 × 10−1 2.70 × 10−1 8.04 × 10−3 

2150 2.91 × 10−2 1.86 × 10−2 5.55 × 10−2 5.08 × 10−1 2.04 × 10−2 3.81 × 10−2 9.45 × 10−2 2.54 × 10−1 7.73 × 10−3 

2160 2.66 × 10−2 1.70 × 10−2 5.75 × 10−2 4.80 × 10−1 1.86 × 10−2 3.66 × 10−2 8.19 × 10−2 2.42 × 10−1 7.47 × 10−3 

2170 2.45 × 10−2 1.57 × 10−2 5.12 × 10−2 4.57 × 10−1 1.71 × 10−2 3.53 × 10−2 7.18 × 10−2 2.31 × 10−1 7.24 × 10−3 

2180 2.29 × 10−2 1.46 × 10−2 4.61 × 10−2 4.39 × 10−1 1.58 × 10−2 3.42 × 10−2 6.38 × 10−2 2.23 × 10−1 7.05 × 10−3 

2190 2.15 × 10−2 1.37 × 10−2 4.21 × 10−2 4.25 × 10−1 1.48 × 10−2 3.32 × 10−2 5.72 × 10−2 2.16 × 10−1 6.87 × 10−3 

2200 2.03 × 10−2 1.30 × 10−2 3.89 × 10−2 4.13 × 10−1 1.40 × 10−2 3.24 × 10−2 5.20 × 10−2 2.10 × 10−1 6.72 × 10−3 

2210 1.94 × 10−2 1.24 × 10−2 3.63 × 10−2 4.04 × 10−1 1.33 × 10−2 3.17 × 10−2 4.77 × 10−2 2.05 × 10−1 6.58 × 10−3 

2220 1.86 × 10−2 1.19 × 10−2 3.43 × 10−2 3.97 × 10−1 1.28 × 10−2 3.10 × 10−2 4.42 × 10−2 2.01 × 10−1 6.45 × 10−3 

2230 1.79 × 10−2 1.14 × 10−2 3.27 × 10−2 3.91 × 10−1 1.25 × 10−2 3.04 × 10−2 4.13 × 10−2 1.97 × 10−1 6.34 × 10−3 

2240 1.74 × 10−2 1.10 × 10−2 3.14 × 10−2 3.87 × 10−1 1.19 × 10−2 2.99 × 10−2 3.90 × 10−2 1.94 × 10−1 6.23 × 10−3 

2260 1.64 × 10−2 1.04 × 10−2 2.96 × 10−2 3.80 × 10−1 1.13 × 10−2 2.89 × 10−2 3.54 × 10−2 1.88 × 10−1 6.03 × 10−3 

2280 1.57 × 10−2 9.95 × 10−3 2.84 × 10−2 3.76 × 10−1 1.08 × 10−2 2.81 × 10−2 3.29 × 10−2 1.84 × 10−1 5.86 × 10−3 

2300 1.51 × 10−2 9.55 × 10−3 2.77 × 10−2 3.73 × 10−1 1.04 × 10−2 2.73 × 10−2 3.10 × 10−2 1.80 × 10−1 5.70 × 10−3 

2320 1.46 × 10−2 9.20 × 10−3 2.72 × 10−2 3.71 × 10−1 1.01 × 10−2 2.67 × 10−2 2.96 × 10−2 1.77 × 10−1 5.55 × 10−3 

2340 1.42 × 10−2 8.90 × 10−3 2.69 × 10−2 3.70 × 10−1 9.79 × 10−3 2.60 × 10−2 2.84 × 10−2 1.74 × 10−1 5.41 × 10−3 

備註：INER 為核能研究所、NPP1 為核能一廠、NPP2 為核能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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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2 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鑽探情節之鑽探人員曝露劑量(3) 

單位：mSv 

 低放貯存場廢棄物 

廢棄物源 NPP2 

固化廢棄物 

NPP2 

樹脂廢棄物 

NPP2 

固化廢棄物 

NPP3 

樹脂廢棄物 

NPP3 

樹脂廢棄物 

NPP3 

樹脂廢棄物 

NPP3 

樹脂廢棄物 

減容中心廢棄物 檢整廢棄物 

分類 A1 B C A0 A1 B C A0 A0 

2040 1.06 × 10−1 5.22 × 10−1 4.63 × 10−1 2.05 × 10−2 1.97 × 10−1 1.16 5.38 × 10−1 1.02 × 10−2 2.70 × 10−2 

2050 5.70 × 10−2 2.71 × 10−1 3.11 × 10−1 1.50 × 10−2 1.61 × 10−1 8.51 × 10−1 4.26 × 10−1 6.14 × 10−3 1.89 × 10−2 

2060 4.42 × 10−2 1.82 × 10−1 2.81 × 10−1 1.23 × 10−2 1.51 × 10−1 6.70 × 10−1 3.64 × 10−1 4.78 × 10−3 1.73 × 10−2 

2070 3.96 × 10−2 1.41 × 10−1 2.69 × 10−1 1.03 × 10−2 1.43 × 10−1 5.42 × 10−1 3.17 × 10−1 4.01 × 10−3 1.62 × 10−2 

2080 3.74 × 10−2 1.15 × 10−1 2.61 × 10−1 8.69 × 10−3 1.36 × 10−1 4.44 × 10−1 2.79 × 10−1 3.49 × 10−3 1.53 × 10−2 

2090 3.60 × 10−2 9.68 × 10−2 2.55 × 10−1 7.45 × 10−3 1.31 × 10−1 3.67 × 10−1 2.50 × 10−1 3.09 × 10−3 1.47 × 10−2 

2100 3.49 × 10−2 8.27 × 10−2 2.50 × 10−1 6.45 × 10−3 1.26 × 10−1 3.06 × 10−1 2.25 × 10−1 2.78 × 10−3 1.41 × 10−2 

2110 3.40 × 10−2 7.16 × 10−2 2.46 × 10−1 5.65 × 10−3 1.22 × 10−1 2.56 × 10−1 2.06 × 10−1 2.53 × 10−3 1.37 × 10−2 

2120 3.32 × 10−2 6.27 × 10−2 2.41 × 10−1 5.01 × 10−3 1.18 × 10−1 2.19 × 10−1 1.90 × 10−1 2.34 × 10−3 1.34 × 10−2 

2130 3.25 × 10−2 5.56 × 10−2 2.37 × 10−1 4.50 × 10−3 1.15 × 10−1 1.88 × 10−1 1.77 × 10−1 2.18 × 10−3 1.31 × 10−2 

2140 3.19 × 10−2 4.98 × 10−2 2.33 × 10−1 4.08 × 10−3 1.12 × 10−1 1.63 × 10−1 1.66 × 10−1 2.06 × 10−3 1.29 × 10−2 

2150 3.14 × 10−2 4.52 × 10−2 2.30 × 10−1 3.74 × 10−3 1.10 × 10−1 1.43 × 10−1 1.57 × 10−1 1.96 × 10−3 1.27 × 10−2 

2160 3.09 × 10−2 4.15 × 10−2 2.26 × 10−1 3.47 × 10−3 1.08 × 10−1 1.27 × 10−1 1.50 × 10−1 1.88 × 10−3 1.26 × 10−2 

2170 3.04 × 10−2 3.84 × 10−2 2.23 × 10−1 3.24 × 10−3 1.06 × 10−1 1.14 × 10−1 1.43 × 10−1 1.82 × 10−3 1.25 × 10−2 

2180 3.00 × 10−2 3.59 × 10−2 2.20 × 10−1 3.06 × 10−3 1.04 × 10−1 1.04 × 10−1 1.38 × 10−1 1.77 × 10−3 1.24 × 10−2 

2190 2.96 × 10−2 3.38 × 10−2 2.17 × 10−1 2.90 × 10−3 1.02 × 10−1 9.59 × 10−2 1.34 × 10−1 1.73 × 10−3 1.23 × 10−2 

2200 2.92 × 10−2 3.21 × 10−2 2.14 × 10−1 2.78 × 10−3 1.00 × 10−1 8.92 × 10−2 1.30 × 10−1 1.70 × 10−3 1.23 × 10−2 

2210 2.89 × 10−2 3.07 × 10−2 2.11 × 10−1 2.67 × 10−3 9.86 × 10−2 8.37 × 10−2 1.26 × 10−1 1.68 × 10−3 1.22 × 10−2 

2220 2.85 × 10−2 2.95 × 10−2 2.08 × 10−1 2.58 × 10−3 9.70 × 10−2 7.93 × 10−2 1.23 × 10−1 1.66 × 10−3 1.22 × 10−2 

2230 2.82 × 10−2 2.85 × 10−2 2.05 × 10−1 2.51 × 10−3 9.56 × 10−2 7.56 × 10−2 1.20 × 10−1 1.64 × 10−3 1.22 × 10−2 

2240 2.79 × 10−2 2.76 × 10−2 2.03 × 10−1 2.44 × 10−3 9.42 × 10−2 7.26 × 10−2 1.18 × 10−1 1.63 × 10−3 1.21 × 10−2 

2260 2.73 × 10−2 2.62 × 10−2 1.97 × 10−1 2.33 × 10−3 9.15 × 10−2 6.80 × 10−2 1.14 × 10−1 1.61 × 10−3 1.21 × 10−2 

2280 2.68 × 10−2 2.51 × 10−2 1.92 × 10−1 2.25 × 10−3 8.90 × 10−2 6.47 × 10−2 1.10 × 10−1 1.60 × 10−3 1.21 × 10−2 

2300 2.63 × 10−2 2.42 × 10−2 1.88 × 10−1 2.17 × 10−3 8.66 × 10−2 6.23 × 10−2 1.07 × 10−1 1.59 × 10−3 1.21 × 10−2 

2320 2.58 × 10−2 2.34 × 10−2 1.83 × 10−1 2.11 × 10−3 8.43 × 10−2 6.04 × 10−2 1.04 × 10−1 1.59 × 10−3 1.21 × 10−2 

2340 2.53 × 10−2 2.27 × 10−2 1.79 × 10−1 2.06 × 10−3 8.21 × 10−2 5.89 × 10−2 1.01 × 10−1 1.58 × 10−3 1.21 × 10−2 

備註： NPP2 為核能二廠、NPP3 為核能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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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3 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鑽探情節之鑽探人員曝露劑量(4) 

單位：mSv 

 低放貯存場廢棄物 除役廢棄物 

廢棄物源 檢整廢棄物 BWR 反應器內部組件 BWR 濕性廢棄物 

(固化後) 

BWR 反應器內部組件 PWR 頂部爐心柱 PWR 上部爐心桶 PWR 底部支撐柱 

分類 C A0 B C A0 B C 

2040 3.56 × 10−1 8.68 8.78 × 10+1 2.18 × 10+3 1.03 × 10+1 6.62 × 10+2 1.32 × 10+4 

2050 1.97 × 10−1 2.33 3.19 × 10+1 5.87 × 10+2 2.77 1.78 × 10+2 3.55 × 10+3 

2060 1.92 × 10−1 6.28 × 10−1 1.52 × 10+1 1.58 × 10+2 7.44 × 10−1 4.77 × 10+1 9.54 × 10+2 

2070 1.88 × 10−1 1.71 × 10−1 9.35 4.31 × 10+1 2.00 × 10−1 1.28 × 10+1 2.57 × 10+2 

2080 1.85 × 10−1 4.81 × 10−2 6.72 1.21 × 10+1 5.40 × 10−2 3.47 6.93 × 10+1 

2090 1.83 × 10−1 1.50 × 10−2 5.16 3.78 1.48 × 10−2 9.52 × 10−1 1.90 × 10+1 

2100 1.81 × 10−1 6.00 × 10−3 4.06 1.51 4.29 × 10−3 2.75 × 10−1 5.51 

2110 1.79 × 10−1 3.49 × 10−3 3.23 8.80 × 10−1 1.45 × 10−3 9.30 × 10−2 1.86 

2120 1.78 × 10−1 2.72 × 10−3 2.57 6.87 × 10−1 6.74 × 10−4 4.32 × 10−2 8.64 × 10−1 

2130 1.77 × 10−1 2.43 × 10−3 2.06 6.14 × 10−1 4.54 × 10−4 2.91 × 10−2 5.82 × 10−1 

2140 1.76 × 10−1 2.28 × 10−3 1.65 5.74 × 10−1 3.84 × 10−4 2.46 × 10−2 4.92 × 10−1 

2150 1.76 × 10−1 2.16 × 10−3 1.33 5.45 × 10−1 3.55 × 10−4 2.28 × 10−2 4.55 × 10−1 

2160 1.75 × 10−1 2.06 × 10−3 1.07 5.19 × 10−1 3.37 × 10−4 2.17 × 10−2 4.33 × 10−1 

2170 1.75 × 10−1 1.97 × 10−3 8.62 × 10−1 4.96 × 10−1 3.24 × 10−4 2.08 × 10−2 4.16 × 10−1 

2180 1.74 × 10−1 1.88 × 10−3 6.98 × 10−1 4.75 × 10−1 3.12 × 10−4 2.00 × 10−2 4.00 × 10−1 

2190 1.74 × 10−1 1.81 × 10−3 5.68 × 10−1 4.55 × 10−1 3.01 × 10−4 1.93 × 10−2 3.87 × 10−1 

2200 1.74 × 10−1 1.73 × 10−3 4.65 × 10−1 4.37 × 10−1 2.91 × 10−4 1.87 × 10−2 3.74 × 10−1 

2210 1.74 × 10−1 1.66 × 10−3 3.82 × 10−1 4.19 × 10−1 2.82 × 10−4 1.81 × 10−2 3.61 × 10−1 

2220 1.73 × 10−1 1.60 × 10−3 3.17 × 10−1 4.03 × 10−1 2.73 × 10−4 1.75 × 10−2 3.50 × 10−1 

2230 1.73 × 10−1 1.54 × 10−3 2.64 × 10−1 3.88 × 10−1 2.65 × 10−4 1.70 × 10−2 3.40 × 10−1 

2240 1.73 × 10−1 1.48 × 10−3 2.23 × 10−1 3.74 × 10−1 2.57 × 10−4 1.65 × 10−2 3.30 × 10−1 

2260 1.73 × 10−1 1.38 × 10−3 1.63 × 10−1 3.49 × 10−1 2.43 × 10−4 1.56 × 10−2 3.12 × 10−1 

2280 1.73 × 10−1 1.30 × 10−3 1.24 × 10−1 3.26 × 10−1 2.31 × 10−4 1.48 × 10−2 2.97 × 10−1 

2300 1.73 × 10−1 1.22 × 10−3 9.98 × 10−2 3.07 × 10−1 2.21 × 10−4 1.42 × 10−2 2.83 × 10−1 

2320 1.72 × 10−1 1.15 × 10−3 8.39 × 10−2 2.90 × 10−1 2.11 × 10−4 1.36 × 10−2 2.71 × 10−1 

2340 1.72 × 10−1 1.09 × 10−3 7.35 × 10−2 2.76 × 10−1 2.03 × 10−4 1.31 × 10−2 2.61 ×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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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4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鑽探情節之鑽探人員曝露劑量(1) 

單位：mSv 

 核能電廠運轉廢棄物 

廢棄物源 NPP1 固化

廢棄物 

NPP1 固化

廢棄物 

NPP1 固化

廢棄物 

NPP1 樹脂

廢棄物 

NPP2 固化

廢棄物 

NPP2 樹脂

廢棄物 

NPP2 樹脂

廢棄物 

NPP2 固化

廢棄物 

NPP3 固化

廢棄物 

NPP3 樹脂

廢棄物 

NPP3 樹脂

廢棄物 

NPP3 樹脂

廢棄物 

分類 A0 A1 B C A0 A1 B C A0 A1 B C 

2040 1.22 × 10−1 9.65 × 10−2 8.05 × 10−1 1.36 1.99 × 10−2 1.26 3.27 7.01 × 10−1 1.60 × 10−2 1.54 × 10−1 2.01 5.76 × 10−1 

2050 6.27 × 10−2 5.19 × 10−2 4.15 × 10−1 5.74 × 10−1 5.59 × 10−3 3.43 × 10−1 9.47 × 10−1 2.46 × 10−1 7.23 × 10−3 8.22 × 10−2 8.33 × 10−1 2.93 × 10−1 

2060 4.15 × 10−2 3.76 × 10−2 2.74 × 10−1 3.43 × 10−1 1.72 × 10−3 9.85 × 10−2 3.13 × 10−1 1.35 × 10−1 4.43 × 10−3 6.53 × 10−2 4.62 × 10−1 2.01 × 10−1 

2070 3.13 × 10−2 3.05 × 10−2 2.05 × 10−1 2.50 × 10−1 6.37 × 10−4 3.23 × 10−2 1.32 × 10−1 1.04 × 10−1 3.28 × 10−3 5.78 × 10−2 3.16 × 10−1 1.58 × 10−1 

2080 2.50 × 10−2 2.59 × 10−2 1.61 × 10−1 2.00 × 10−1 3.10 × 10−4 1.42 × 10−2 7.51 × 10−2 9.35 × 10−2 2.66 × 10−3 5.33 × 10−2 2.40 × 10−1 1.32 × 10−1 

2090 2.05 × 10−2 2.26 × 10−2 1.29 × 10−1 1.65 × 10−1 1.95 × 10−4 9.04 × 10−3 5.31 × 10−2 8.90 × 10−2 2.24 × 10−3 5.01 × 10−2 1.90 × 10−1 1.13 × 10−1 

2100 1.70 × 10−2 1.99 × 10−2 1.05 × 10−1 1.39 × 10−1 1.41 × 10−4 7.39 × 10−3 4.19 × 10−2 8.63 × 10−2 1.92 × 10−3 4.74 × 10−2 1.53 × 10−1 9.86 × 10−2 

2110 1.42 × 10−2 1.78 × 10−2 8.57 × 10−2 1.19 × 10−1 1.09 × 10−4 6.73 × 10−3 3.46 × 10−2 8.41 × 10−2 1.67 × 10−3 4.52 × 10−2 1.25 × 10−1 8.71 × 10−2 

2120 1.20 × 10−2 1.61 × 10−2 7.05 × 10−2 1.03 × 10−1 8.65 × 10−5 6.36 × 10−3 2.93 × 10−2 8.22 × 10−2 1.47 × 10−3 4.33 × 10−2 1.02 × 10−1 7.77 × 10−2 

2130 1.02 × 10−2 1.47 × 10−2 5.83 × 10−2 8.97 × 10−2 6.92 × 10−5 6.10 × 10−3 2.51 × 10−2 8.04 × 10−2 1.31 × 10−3 4.17 × 10−2 8.42 × 10−2 7.02 × 10−2 

2140 8.83 × 10−3 1.36 × 10−2 4.86 × 10−2 7.92 × 10−2 5.56 × 10−5 5.89 × 10−3 2.18 × 10−2 7.88 × 10−2 1.18 × 10−3 4.03 × 10−2 6.99 × 10−2 6.40 × 10−2 

2150 7.69 × 10−3 1.27 × 10−2 4.08 × 10−2 7.08 × 10−2 4.48 × 10−5 5.70 × 10−3 1.91 × 10−2 7.73 × 10−2 1.07 × 10−3 3.91 × 10−2 5.85 × 10−2 5.89 × 10−2 

2160 6.78 × 10−3 1.19 × 10−2 3.46 × 10−2 6.39 × 10−2 3.60 × 10−5 5.54 × 10−3 1.70 × 10−2 7.58 × 10−2 9.85 × 10−4 3.80 × 10−2 4.93 × 10−2 5.48 × 10−2 

2170 6.04 × 10−3 1.12 × 10−2 2.97 × 10−2 5.83 × 10−2 2.95 × 10−5 5.40 × 10−3 1.52 × 10−2 7.45 × 10−2 9.14 × 10−4 3.70 × 10−2 4.20 × 10−2 5.14 × 10−2 

2180 5.44 × 10−3 1.07 × 10−2 2.57 × 10−2 5.37 × 10−2 2.41 × 10−5 5.27 × 10−3 1.38 × 10−2 7.31 × 10−2 8.55 × 10−4 3.61 × 10−2 3.62 × 10−2 4.85 × 10−2 

2190 4.96 × 10−3 1.02 × 10−2 2.25 × 10−2 5.00 × 10−2 1.98 × 10−5 5.15 × 10−3 1.27 × 10−2 7.19 × 10−2 8.06 × 10−4 3.53 × 10−2 3.14 × 10−2 4.61 × 10−2 

2200 4.56 × 10−3 9.79 × 10−3 1.99 × 10−2 4.68 × 10−2 1.64 × 10−5 5.04 × 10−3 1.18 × 10−2 7.07 × 10−2 7.66 × 10−4 3.45 × 10−2 2.76 × 10−2 4.40 × 10−2 

2210 4.23 × 10−3 9.44 × 10−3 1.78 × 10−2 4.42 × 10−2 1.37 × 10−5 4.94 × 10−3 1.10 × 10−2 6.95 × 10−2 7.31 × 10−4 3.38 × 10−2 2.46 × 10−2 4.23 × 10−2 

2220 3.96 × 10−3 9.14 × 10−3 1.61 × 10−2 4.21 × 10−2 1.15 × 10−5 4.84 × 10−3 1.03 × 10−2 6.83 × 10−2 7.02 × 10−4 3.31 × 10−2 2.21 × 10−2 4.08 × 10−2 

2230 3.74 × 10−3 8.86 × 10−3 1.47 × 10−2 4.02 × 10−2 9.73 × 10−6 4.75 × 10−3 9.80 × 10−3 6.72 × 10−2 6.77 × 10−4 3.25 × 10−2 2.01 × 10−2 3.94 × 10−2 

2240 3.55 × 10−3 8.62 × 10−3 1.36 × 10−2 3.86 × 10−2 8.35 × 10−6 4.66 × 10−3 9.35 × 10−3 6.61 × 10−2 6.55 × 10−4 3.19 × 10−2 1.84 × 10−2 3.83 × 10−2 

2260 3.25 × 10−3 8.20 × 10−3 1.19 × 10−2 3.61 × 10−2 6.35 × 10−6 4.50 × 10−3 8.64 × 10−3 6.41 × 10−2 6.20 × 10−4 3.08 × 10−2 1.59 × 10−2 3.63 × 10−2 

2280 3.03 × 10−3 7.84 × 10−3 1.07 × 10−2 3.41 × 10−2 5.06 × 10−6 4.35 × 10−3 8.11 × 10−3 6.21 × 10−2 5.91 × 10−4 2.97 × 10−2 1.42 × 10−2 3.46 × 10−2 

2300 2.86 × 10−3 7.52 × 10−3 9.86 × 10−3 3.24 × 10−2 4.23 × 10−6 4.21 × 10−3 7.68 × 10−3 6.01 × 10−2 5.68 × 10−4 2.88 × 10−2 1.30 × 10−2 3.32 × 10−2 

2320 2.72 × 10−3 7.24 × 10−3 9.22 × 10−3 3.11 × 10−2 3.68 × 10−6 4.07 × 10−3 7.34 × 10−3 5.83 × 10−2 5.48 × 10−4 2.78 × 10−2 1.21 × 10−2 3.19 × 10−2 

2340 2.61 × 10−3 6.98 × 10−3 8.71 × 10−3 2.99 × 10−2 3.31 × 10−6 3.94 × 10−3 7.04 × 10−3 5.65 × 10−2 5.30 × 10−4 2.69 × 10−2 1.14 × 10−2 3.08 × 10−2 

備註：NPP1 為核能一廠、NPP2 為核能二廠、NPP3 為核能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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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5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鑽探情節之鑽探人員曝露劑量(2) 

單位：mSv 

 低放貯存場廢棄物 

廢棄物源 INER 

可燃廢棄物 

INER 

可燃廢棄物 

INER 

可燃廢棄物 

INER 

可燃廢棄物 

NPP1 

固化廢棄物 

NPP1 

固化廢棄物 

NPP1 

固化廢棄物 

NPP1 

樹脂廢棄物 

NPP2 

固化廢棄物 

分類 A0 A1 B C A0 A1 B C A0 

2040 6.72 × 10−2 4.53 × 10−2 2.08 × 10−1 8.71 × 10−1 5.72 × 10−2 4.68 × 10−2 3.66 × 10−1 3.92 × 10−1 1.83 × 10−2 

2050 5.14 × 10−2 3.33 × 10−2 1.64 × 10−1 6.87 × 10−1 3.99 × 10−2 3.60 × 10−2 2.61 × 10−1 3.01 × 10−1 9.09 × 10−3 

2060 4.24 × 10−2 2.71 × 10−2 1.32 × 10−1 5.76 × 10−1 3.17 × 10−2 3.12 × 10−2 2.02 × 10−1 2.50 × 10−1 6.38 × 10−3 

2070 3.52 × 10−2 2.24 × 10−2 1.07 × 10−1 4.87 × 10−1 2.59 × 10−2 2.75 × 10−2 1.62 × 10−1 2.14 × 10−1 5.27 × 10−3 

2080 2.95 × 10−2 1.88 × 10−2 8.71 × 10−2 4.17 × 10−1 2.15 × 10−2 2.46 × 10−2 1.31 × 10−1 1.87 × 10−1 4.67 × 10−3 

2090 2.49 × 10−2 1.59 × 10−2 7.14 × 10−2 3.61 × 10−1 1.81 × 10−2 2.23 × 10−2 1.07 × 10−1 1.65 × 10−1 4.26 × 10−3 

2100 2.13 × 10−2 1.36 × 10−2 5.88 × 10−2 3.17 × 10−1 1.54 × 10−2 2.04 × 10−2 8.78 × 10−2 1.48 × 10−1 3.94 × 10−3 

2110 1.84 × 10−2 1.17 × 10−2 4.89 × 10−2 2.82 × 10−1 1.32 × 10−2 1.89 × 10−2 7.27 × 10−2 1.34 × 10−1 3.69 × 10−3 

2120 1.60 × 10−2 1.02 × 10−2 4.10 × 10−2 2.54 × 10−1 1.15 × 10−2 1.76 × 10−2 6.06 × 10−2 1.22 × 10−1 3.48 × 10−3 

2130 1.42 × 10−2 9.05 × 10−3 3.47 × 10−2 2.31 × 10−1 1.01 × 10−2 1.66 × 10−2 5.10 × 10−2 1.13 × 10−1 3.30 × 10−3 

2140 1.27 × 10−2 8.09 × 10−3 2.97 × 10−2 2.14 × 10−1 8.93 × 10−3 1.57 × 10−2 4.33 × 10−2 1.06 × 10−1 3.16 × 10−3 

2150 1.14 × 10−2 7.31 × 10−3 2.18 × 10−2 2.00 × 10−1 8.03 × 10−3 1.50 × 10−2 3.71 × 10−2 9.99 × 10−2 3.04 × 10−3 

2160 1.04 × 10−2 6.68 × 10−3 2.26 × 10−2 1.88 × 10−1 7.30 × 10−3 1.44 × 10−2 3.22 × 10−2 9.50 × 10−2 2.93 × 10−3 

2170 9.64 × 10−3 6.16 × 10−3 2.01 × 10−2 1.80 × 10−1 6.71 × 10−3 1.39 × 10−2 2.82 × 10−2 9.09 × 10−2 2.85 × 10−3 

2180 8.98 × 10−3 5.74 × 10−3 1.81 × 10−2 1.72 × 10−1 6.23 × 10−3 1.34 × 10−2 2.50 × 10−2 8.76 × 10−2 2.77 × 10−3 

2190 8.44 × 10−3 5.39 × 10−3 1.65 × 10−2 1.67 × 10−1 5.83 × 10−3 1.31 × 10−2 2.25 × 10−2 8.48 × 10−2 2.70 × 10−3 

2200 7.99 × 10−3 5.11 × 10−3 1.53 × 10−2 1.62 × 10−1 5.51 × 10−3 1.27 × 10−2 2.04 × 10−2 8.25 × 10−2 2.64 × 10−3 

2210 7.62 × 10−3 4.87 × 10−3 1.43 × 10−2 1.59 × 10−1 5.24 × 10−3 1.24 × 10−2 1.87 × 10−2 8.05 × 10−2 2.58 × 10−3 

2220 7.31 × 10−3 4.66 × 10−3 1.35 × 10−2 1.56 × 10−1 5.02 × 10−3 1.22 × 10−2 1.74 × 10−2 7.88 × 10−2 2.54 × 10−3 

2230 7.05 × 10−3 4.49 × 10−3 1.28 × 10−2 1.54 × 10−1 4.91 × 10−3 1.20 × 10−2 1.62 × 10−2 7.74 × 10−2 2.49 × 10−3 

2240 6.82 × 10−3 4.34 × 10−3 1.23 × 10−2 1.52 × 10−1 4.68 × 10−3 1.17 × 10−2 1.53 × 10−2 7.61 × 10−2 2.45 × 10−3 

2260 6.46 × 10−3 4.10 × 10−3 1.16 × 10−2 1.49 × 10−1 4.42 × 10−3 1.14 × 10−2 1.39 × 10−2 7.40 × 10−2 2.37 × 10−3 

2280 6.17 × 10−3 3.91 × 10−3 1.12 × 10−2 1.48 × 10−1 4.23 × 10−3 1.10 × 10−2 1.29 × 10−2 7.23 × 10−2 2.30 × 10−3 

2300 5.94 × 10−3 3.75 × 10−3 1.09 × 10−2 1.47 × 10−1 4.08 × 10−3 1.07 × 10−2 1.22 × 10−2 7.09 × 10−2 2.24 × 10−3 

2320 5.74 × 10−3 3.62 × 10−3 1.07 × 10−2 1.46 × 10−1 3.95 × 10−3 1.05 × 10−2 1.16 × 10−2 6.96 × 10−2 2.18 × 10−3 

2340 5.57 × 10−3 3.50 × 10−3 1.06 × 10−2 1.45 × 10−1 3.85 × 10−3 1.02 × 10−2 1.12 × 10−2 6.85 × 10−2 2.12 × 10−3 

備註：INER 為核能研究所、NPP1 為核能一廠、NPP2 為核能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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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6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鑽探情節之鑽探人員曝露劑量(3) 

單位：mSv 

 低放貯存場廢棄物 

廢棄物源 NPP2 

固化廢棄物 

NPP2 

樹脂廢棄物 

NPP2 

固化廢棄物 

NPP3 

樹脂廢棄物 

NPP3 

樹脂廢棄物 

NPP3 

樹脂廢棄物 

NPP3 

樹脂廢棄物 

減容中心廢棄物 檢整廢棄物 

分類 A1 B C A0 A1 B C A0 A0 

2040 4.15 × 10−2 2.05 × 10−1 1.82 × 10−1 8.05 × 10−3 7.75 × 10−2 4.57 × 10−1 2.11 × 10−1 3.99 × 10−3 1.06 × 10−2 

2050 2.24 × 10−2 1.06 × 10−1 1.22 × 10−1 5.91 × 10−3 6.34 × 10−2 3.34 × 10−1 1.67 × 10−1 2.41 × 10−3 7.43 × 10−3 

2060 1.73 × 10−2 7.16 × 10−2 1.10 × 10−1 4.83 × 10−3 5.94 × 10−2 2.63 × 10−1 1.43 × 10−1 1.88 × 10−3 6.80 × 10−3 

2070 1.55 × 10−2 5.52 × 10−2 1.06 × 10−1 4.03 × 10−3 5.62 × 10−2 2.13 × 10−1 1.24 × 10−1 1.58 × 10−3 6.36 × 10−3 

2080 1.47 × 10−2 4.52 × 10−2 1.03 × 10−1 3.42 × 10−3 5.36 × 10−2 1.74 × 10−1 1.10 × 10−1 1.37 × 10−3 6.02 × 10−3 

2090 1.41 × 10−2 3.80 × 10−2 1.00 × 10−1 2.93 × 10−3 5.14 × 10−2 1.44 × 10−1 9.80 × 10−2 1.21 × 10−3 5.76 × 10−3 

2100 1.37 × 10−2 3.25 × 10−2 9.84 × 10−2 2.53 × 10−3 4.95 × 10−2 1.20 × 10−1 8.85 × 10−2 1.09 × 10−3 5.55 × 10−3 

2110 1.34 × 10−2 2.81 × 10−2 9.65 × 10−2 2.22 × 10−3 4.79 × 10−2 1.01 × 10−1 8.08 × 10−2 9.95 × 10−4 5.39 × 10−3 

2120 1.30 × 10−2 2.46 × 10−2 9.48 × 10−2 1.97 × 10−3 4.65 × 10−2 8.59 × 10−2 7.46 × 10−2 9.18 × 10−4 5.26 × 10−3 

2130 1.28 × 10−2 2.18 × 10−2 9.32 × 10−2 1.77 × 10−3 4.53 × 10−2 7.37 × 10−2 6.94 × 10−2 8.58 × 10−4 5.15 × 10−3 

2140 1.25 × 10−2 1.96 × 10−2 9.17 × 10−2 1.60 × 10−3 4.42 × 10−2 6.40 × 10−2 6.52 × 10−2 8.09 × 10−4 5.07 × 10−3 

2150 1.23 × 10−2 1.78 × 10−2 9.03 × 10−2 1.47 × 10−3 4.32 × 10−2 5.62 × 10−2 6.17 × 10−2 7.71 × 10−4 5.00 × 10−3 

2160 1.21 × 10−2 1.63 × 10−2 8.89 × 10−2 1.36 × 10−3 4.23 × 10−2 5.00 × 10−2 5.88 × 10−2 7.40 × 10−4 4.95 × 10−3 

2170 1.19 × 10−2 1.51 × 10−2 8.76 × 10−2 1.27 × 10−3 4.15 × 10−2 4.50 × 10−2 5.63 × 10−2 7.16 × 10−4 4.91 × 10−3 

2180 1.18 × 10−2 1.41 × 10−2 8.63 × 10−2 1.20 × 10−3 4.07 × 10−2 4.09 × 10−2 5.43 × 10−2 6.97 × 10−4 4.87 × 10−3 

2190 1.16 × 10−2 1.33 × 10−2 8.51 × 10−2 1.14 × 10−3 4.00 × 10−2 3.77 × 10−2 5.25 × 10−2 6.81 × 10−4 4.85 × 10−3 

2200 1.15 × 10−2 1.26 × 10−2 8.39 × 10−2 1.09 × 10−3 3.93 × 10−2 3.50 × 10−2 5.09 × 10−2 6.69 × 10−4 4.82 × 10−3 

2210 1.13 × 10−2 1.21 × 10−2 8.28 × 10−2 1.05 × 10−3 3.87 × 10−2 3.29 × 10−2 4.96 × 10−2 6.59 × 10−4 4.81 × 10−3 

2220 1.12 × 10−2 1.16 × 10−2 8.17 × 10−2 1.01 × 10−3 3.81 × 10−2 3.11 × 10−2 4.84 × 10−2 6.52 × 10−4 4.79 × 10−3 

2230 1.11 × 10−2 1.12 × 10−2 8.06 × 10−2 9.84 × 10−4 3.75 × 10−2 2.97 × 10−2 4.73 × 10−2 6.45 × 10−4 4.78 × 10−3 

2240 1.10 × 10−2 1.09 × 10−2 7.96 × 10−2 9.58 × 10−4 3.70 × 10−2 2.85 × 10−2 4.64 × 10−2 6.40 × 10−4 4.77 × 10−3 

2260 1.07 × 10−2 1.03 × 10−2 7.75 × 10−2 9.16 × 10−4 3.59 × 10−2 2.67 × 10−2 4.47 × 10−2 6.33 × 10−4 4.76 × 10−3 

2280 1.05 × 10−2 9.86 × 10−3 7.56 × 10−2 8.82 × 10−4 3.49 × 10−2 2.54 × 10−2 4.33 × 10−2 6.29 × 10−4 4.75 × 10−3 

2300 1.03 × 10−2 9.50 × 10−3 7.37 × 10−2 8.54 × 10−4 3.40 × 10−2 2.45 × 10−2 4.20 × 10−2 6.25 × 10−4 4.74 × 10−3 

2320 1.01 × 10−2 9.20 × 10−3 7.19 × 10−2 8.30 × 10−4 3.31 × 10−2 2.37 × 10−2 4.08 × 10−2 6.23 × 10−4 4.74 × 10−3 

2340 9.94 × 10−3 8.93 × 10−3 7.01 × 10−2 8.09 × 10−4 3.22 × 10−2 2.31 × 10−2 3.97 × 10−2 6.22 × 10−4 4.74 × 10−3 

備註：NPP2 為核能二廠、NPP3 為核能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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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7 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鑽探情節之鑽探人員曝露劑量(4) 

單位：mSv 

 低放貯存場廢棄物 除役廢棄物 

廢棄物源 檢整廢棄物 BWR 反應器內部組件 BWR 濕性廢棄物 

(固化後) 

BWR 反應器內部組件 PWR 頂部爐心柱 PWR 上部爐心桶 PWR 底部支撐柱 

分類 C A0 B C A0 B C 

2040 1.40 × 10−1 3.41 3.45 × 10+1 8.58 × 10+2 4.05 2.60 × 10+2 5.20 × 10+3 

2050 7.73 × 10−2 9.16 × 10−1 1.25 × 10+1 2.31 × 10+2 1.09 6.98 × 10+1 1.40 × 10+3 

2060 7.53 × 10−2 2.47 × 10−1 5.96 6.22 × 10+1 2.92 × 10−1 1.87 × 10+1 3.75 × 10+2 

2070 7.38 × 10−2 6.72 × 10−2 3.67 1.69 × 10+1 7.86 × 10−2 5.04 1.01 × 10+2 

2080 7.27 × 10−2 1.89 × 10−2 2.64 4.76 2.12 × 10−2 1.36 2.72 × 10+1 

2090 7.18 × 10−2 5.89 × 10−3 2.03 1.48 5.83 × 10−3 3.74 × 10−1 7.48 

2100 7.11 × 10−2 2.36 × 10−3 1.59 5.94 × 10−1 1.69 × 10−3 1.08 × 10−1 2.16 

2110 7.05 × 10−2 1.37 × 10−3 1.27 3.46 × 10−1 5.69 × 10−4 3.65 × 10−2 7.31 × 10−1 

2120 7.00 × 10−2 1.07 × 10−3 1.01 2.70 × 10−1 2.65 × 10−4 1.70 × 10−2 3.40 × 10−1 

2130 6.96 × 10−2 9.56 × 10−4 8.09 × 10−1 2.41 × 10−1 1.78 × 10−4 1.14 × 10−2 2.29 × 10−1 

2140 6.93 × 10−2 8.94 × 10−4 6.48 × 10−1 2.25 × 10−1 1.51 × 10−4 9.67 × 10−3 1.93 × 10−1 

2150 6.90 × 10−2 8.49 × 10−4 5.21 × 10−1 2.14 × 10−1 1.39 × 10−4 8.94 × 10−3 1.79 × 10−1 

2160 6.88 × 10−2 8.09 × 10−4 4.19 × 10−1 2.04 × 10−1 1.33 × 10−4 8.51 × 10−3 1.70 × 10−1 

2170 6.87 × 10−2 7.73 × 10−4 3.39 × 10−1 1.95 × 10−1 1.27 × 10−4 8.17 × 10−3 1.63 × 10−1 

2180 6.85 × 10−2 7.40 × 10−4 2.74 × 10−1 1.87 × 10−1 1.23 × 10−4 7.87 × 10−3 1.57 × 10−1 

2190 6.84 × 10−2 7.09 × 10−4 2.23 × 10−1 1.79 × 10−1 1.18 × 10−4 7.59 × 10−3 1.52 × 10−1 

2200 6.83 × 10−2 6.80 × 10−4 1.82 × 10−1 1.71 × 10−1 1.14 × 10−4 7.34 × 10−3 1.47 × 10−1 

2210 6.82 × 10−2 6.53 × 10−4 1.50 × 10−1 1.65 × 10−1 1.11 × 10−4 7.10 × 10−3 1.42 × 10−1 

2220 6.81 × 10−2 6.28 × 10−4 1.24 × 10−1 1.58 × 10−1 1.07 × 10−4 6.88 × 10−3 1.38 × 10−1 

2230 6.81 × 10−2 6.05 × 10−4 1.04 × 10−1 1.52 × 10−1 1.04 × 10−4 6.67 × 10−3 1.33 × 10−1 

2240 6.80 × 10−2 5.83 × 10−4 8.74 × 10−2 1.47 × 10−1 1.01 × 10−4 6.48 × 10−3 1.30 × 10−1 

2260 6.79 × 10−2 5.43 × 10−4 6.39 × 10−2 1.37 × 10−1 9.55 × 10−5 6.13 × 10−3 1.23 × 10−1 

2280 6.78 × 10−2 5.09 × 10−4 4.89 × 10−2 1.28 × 10−1 9.08 × 10−5 5.82 × 10−3 1.16 × 10−1 

2300 6.78 × 10−2 4.79 × 10−4 3.92 × 10−2 1.21 × 10−1 8.66 × 10−5 5.56 × 10−3 1.11 × 10−1 

2320 6.77 × 10−2 4.53 × 10−4 3.30 × 10−2 1.14 × 10−1 8.30 × 10−5 5.33 × 10−3 1.07 × 10−1 

2340 6.77 × 10−2 4.30 × 10−4 2.89 × 10−2 1.08 × 10−1 7.99 × 10−5 5.13 × 10−3 1.03 ×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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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第 2 章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之監管研究 

 

    5-57 

 

5.4 結論 

一、依據 IAEA 對於監管之定義，監管是依據國家法律指定之政府單

位或機構對放射性廢棄物場址進行監控，而監控的方式可分為主

動式與被動式。監管的目的在於確認處置設施安全性、避免處置

設施遭受入侵，以及提高社會對於處置設施安全的信心。主動監

管措施是透過監測、巡查與進出管制來確認處置設施安全功能與

防止處置設施遭受入侵或破壞，並透過定期更新安全論證文件與

公開監測結果達到知識傳承與資訊公開。而被動監管則是經由圍

籬、標誌、土地使用限制、文件保存與障壁系統等措施，延長人

類對於處置設施之記憶，並減少或盡可能避免處置設施直接遭受

入侵，進而擾動處置設施安定性。 

二、日本中深度處置的監管措施是經由監測水中放射性核種濃度來確

認處置系統安全功能，取樣位置將根據處置設施不同時期而變

化，其原則是在不危及處置安全的前題下，盡可能使取樣位置接

近處置坑道。當坑道完全封閉後，則改為監測處置場附近之地下

水井。此外，將對於環境輻射進行監測，確保環境與周圍民眾之

輻射安全。 

三、美國 WIPP 的監管監管措施主要是場址進出管制、場址維護與場

址監控這三項，並在場址邊界設置圍籬與標誌、場址上方地表與

次地表設置警示標誌或紀念碑，以及在處置區內設置資訊保留

室，作為知識保留與傳承。 

四、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之主動監管規劃，將利用場址地形特

性，以處置設施對外交通要道與處置坑道入口進行管制，避免民

眾入侵，作為主要措施。輔以在輔助區靠近無名溪側設置圍籬與

標誌，且定期派員巡視，確認圍籬、標誌與各項監視設備的完整

性。對於處置設施安全功能監測，參考日本中深度處置監管措施，

當處置坑道完全封閉後，將依地下水流場模擬結果，於場址北側

達仁溪、南側塔瓦溪與太平洋沿岸取水樣與土樣進行分析，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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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放射性物質外釋。環境輻射監測則初步規劃在處置設施港口

區、輔助區、當地人口區，以及達仁溪與塔瓦溪下游平坦處設置

偵測點，確認環境輻射安全。 

五、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之主動監管規劃，主要在接收港區周

圍與輔助區設置圍籬與標誌，且定期派員巡視，確認圍籬、標誌

與各項監視設備的完整性，避免民眾入侵。對於處置設施安全功

能監測，參考日本中深度處置監管措施，當處置坑道完全封閉後，

將依地下水流場模擬結果，於小坵島上池塘與台灣海峽沿岸取水

樣與土樣進行分析，確認無放射性物質外釋。環境輻射監測則初

步規劃在處置設施港口區、輔助區與當地人口區設置偵測點，確

認環境輻射安全。 

六、2 處建議候選場址之被動監管措施規劃如下： 

(一)多重障壁系統 

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之地形坡度約為 1:0.3~1:0.8，此坡度於

一般情況下不適合開發或興建建築物，而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

場址位在海床底下，因此 2 處建議候選場址之天然環境已可降

低人類入侵的可能性，避免處置設施遭受擾動。 

配合 2 處建議候選場址之處置規劃採用處置窖、坑道式處

置與天然岩覆形成多重障壁系統，考量場址平均侵蝕速率特性，

將 A 類廢棄物之天然岩覆深度設計目標訂定 300 年內至少具有

50 m，而 B、C 類廢棄物之天然岩覆深度設計目標訂定 10,000 年

內至少具有 50 m。於此深度條件下，除非具有特定目的之人類

活動，否則一般人類活動並不會擾動此深度之處置設施，確保處

置設施不遭受破壞。 

(二)地表圍籬與標誌 

主動監管結束後，將在處置場界留下圍籬與標誌，提醒世人

此處為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具有輻射危險的可能性，應免

接近與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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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刊物、論文與處置場相關文件保存 

規劃將處置場營運與主動監管期間發行之刊物、研究論文或

處置場相關文件分區分層保存，達到文件備份與知識傳承，增加

民眾對於處置場的記憶與知識，進而避免發生人類入侵事件。 

(四)地圖標示 

將處置場相關位置與範圍標註於台灣國土地圖資訊上，作為

地圖資訊保存與傳承。 

(五)土地公有化 

將處置場土地設為公有化，可防止民眾於場址處進行建設，

倘若未來國家要將土地進行開發或讓售，處置設施應為重大建設

計畫，在政府部門應會保留相關文件，故將可限制土地使用條件，

避免處置設施遭受破壞。 

七、運轉廢棄物以 LRWDS 中的低放貯存場資料為基礎，依其廢棄物

來源與廠別進行分類，將廢棄物概分為固化廢棄物、廢樹脂、可

燃廢棄物、可壓廢棄物與其他這 5 類。除役廢棄物分別以核能一

廠除役計畫與 NUREG/CR-0130 估算 BWR 機組與 PWR 機組除

役廢棄物核種資料。最後將所有廢棄物依所含核種、活度與衰變

鏈，計算核種衰變至 2040 年之活度。 

八、本報告以地質鑽探入侵情節假設廢棄物遭受鑽探取出鑽心，以

MicroShield 分析鑽心表面劑量，並依 2 處建議候選場址特性評

估鑽探作業對鑽探人員造成之輻射曝露劑量，以鑽探人員曝露劑

量 1 mSv 與表面劑量衰減特性研判，提出主動監管建議期限。台

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建議主動監管至 2170 年，而金門縣烏

坵鄉建主動監管至 2130 年。主動監管結束後將由被動式監管持

續防護處置設施，降低處置設施遭受擾動的可能性，並延遲核種

傳輸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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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 前言意見  

編 號 1  章 節 1 頁 碼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有關第一章前言之內容，原能會重申相關法規要求，請台電公司遵循放射

性物料管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1.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及其施行細則，台電公司應向原能會提報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經原能會核定後，確實依計畫時程執行，未

依計畫時程執行最終處置計畫者，處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年處罰。 

2. 依據本會 101年 5月 4日核定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

訂二版）之時程規劃，台電公司預訂於 105 年 3 月完成公民投票選出候

選場址、實施環境調查及環境影響評估、核定場址及投資計畫等任務，

惟台電公司未能如期完成。 

3. 針對台電公司未依計畫時程執行最終處置計畫，原能會已於 105 年起依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按年處以台電公司罰鍰處分。台電公司應切實檢討

修正最終處置計畫書，並積極推動替代/應變方案，以確保處置設施完成

前，核廢料的貯存安全無虞。 

意見答覆 

1. 有關原能會就對台電公司未能依現行處置計畫書完成選址部分所開立之罰

鍰，台電公司仍須說明：處置計畫之時程，依照「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計畫書(修訂二版)」推動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的建置作業，其

過程必須依照「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簡稱場址設置

條例)」進行選址作業，依該條例明定台電公司並非主辦機關，對於選址的

方式與進度無實質的掌控權，對於非台電公司權責範圍之選址作業時程，

礙難提出具體時程。台電公司業於 106 年 9 月 7 日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以維護公司權益。 

2. 因台電公司非選址法定權責機構，對於選址的方式與進度無實質的掌控

權，主辦機關經濟部依循「場址設置條例」辦理選址公投，函請 2 處建議

候選場址所在縣政府同意接受委託辦理選址地方公投選務工作，惟均未獲

得同意，其主要癥結在於「場址設置條例」未強制規定地方政府應配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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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投選務工作，且金門縣府表示以全縣公投決定低放建議候選場址所在

鄉是否願意成為低放場址，違背住民自決精神，以致於無法同意辦理選址

公投，臺東縣政府亦表示該縣現階段法規訂定並不完備，故難協助辦理選

址公投。因此，在場址未確定前，台電公司實無法依照原低放處置計畫書

持續推動最終處置設施的建置，為不影響後續計畫的規劃，僅能先以相對

時程規劃後續的作業期程，惟為執行場址設置條例規定之公眾溝通工作以

達成公民投票同意設置處置場之任務，台電公司仍持續辦理公眾溝通與宣

導工作，及加強金門及台東縣政府與縣議會之溝通，以期順利推動選址公

投作業。 

3、 有關本項審查意見第 3點，台電公司敬復如下： 

(1) 依據大會核定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

下稱「低放處置計畫書」)，低放處置之替代方案為境外處置；應變

方案有二，其一為暫存於各核能電廠，其二為集中式貯存。 

(2) 替代方案(境外處置)部分，考量國際形勢，主動推展放射性廢棄物境

外最終處置仍有其困難性，台電公司持續注意國際局勢之變化與機會

，經評估可行後始啟動辦理替代方案(境外處置)。 

(3) 有關應變方案部分，說明如次： 

甲、 「低放處置計畫書」中有關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部分，已述明

「將於 105 年陳報經濟部同意後，啟動集中式貯存方案」。台電

公司於 105年 9月 30日將「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案可行

性研究報告」(後經修訂後更名為「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

案(集中式貯存)推行初步規劃書」)陳報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

下稱國營會)轉陳經濟部，在經濟部未同意前，台電公司礙難擅自

啟動集中式貯存方案。 

乙、 台電公司已遵照大會 106 年 1 月 17 日會物字第 1060000807 號檢

送之 106 年 1 月 11 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替代/應變

方案之具體實施方案」審查會議紀錄之結論，於 106 年 3 月 3 日

將「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推行初步規劃

書」陳報經濟部核轉「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下稱「非核小組

」)研議，尋求最佳可行方案。 

丙、 108 年 3 月 15 日，「非核小組」召開第 4 次會議，台電公司於會

中簡報「我國推動集中式中期貯存場之規劃與展望」，主席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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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小組」出席委員之意見後，做成初步結論，台電公司後續

將依據會議紀錄以及上級機關經濟部之指示辦理相關作業。 

丁、 而在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或低放最終處置設施未能完成前，台電

公司將依「低放處置計畫書」中另一應變方案，將低放廢棄物「

暫存於各核能電廠」，以確保低放最終處置設施完成前，低放廢

棄物的貯存安全無虞。 

(4) 綜上所述，台電公司切實依照目前大會核定之「低放處置計畫書」，

推動替代/應變方案，敬請大會鑒察。 

第二次審查意見 

台電公司應遵循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相關規定，積極辦理低放處置計畫。 

物管局審查結論 

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之時程，台電公司應

於 105 年 3 月完成公民投票選出候選場址、實施環境調查及環境影響評估

、核定場址及投資計畫等任務，惟均未能如期完成，民眾溝通作業猶執行

不力。台電公司為國內主要核廢料產生者，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台電公

司則負有切實執行低放處置計畫之義務，台電公司依低放處置計畫切實執

行，以儘早解決國內核廢料困境。 

 

編 號 2  章 節 1 頁 碼  行 數  

審查意見 

第一章前言有關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本局意見如下︰ 

1.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下稱物管法）第 29 條第 1 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台電公司負有訂定低放處置計畫，並送本會核定後據以執行之

法定義務；低放處置計畫及計晝時程修正時，應敘明理由及改正措施報

經本會核定後執行。台電公司 105年 6月 15日提報修訂之低放處置計畫

，其時程規劃係採浮動時程，不符合物管法第 29條第 1項規定須依計畫

切實執行之意旨，台電公司提出訴願，惟行政院訴願會已決定駁回。該

案業經本會覈實審定，並要求台電公司應自 106 年 3 月起 5 年內完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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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處置設施場址。 

2. 惟台電公司仍拒不依前述本會審定結果，修正處置計畫提送本會核定，

本會原核定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下稱現行

低放處置計畫）」仍然有效，台電公司仍應依其切實執行低放處置計畫。 

3. 本會核定之現行低放處置計畫，係台電公司執行低放處置計畫之依據及

本會監督低放處置計畫進度之基礎，現行低放處置計畫規劃之工作項目

、預計時程、組織架構與管理等，均屬台電公司應如期完成及切實執行

之事項。 

4. 低放處置計畫之「替代/應變方案」係屬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之

一部分，台電公司仍應依本會原核定之時程推動辦理，自 106 年 3 月起

至完工啟用所需時間為 8 年，其中場址選定及土地取得作業，應自 106

年 3月起 3年內完成。 

意見答覆 

1. 台電公司於 106 年 9 月 6 日提報原能會「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書(105 年修訂 4 版)」，有關最終處置及應變方案時程，仍建請大局考

量國內現實情況，以及低放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已與現況脫節等因素

，同意台電公司僅就權責範圍內可掌控之作業規劃時程，即於候選場址

選定後之規劃時程。惟遭原能會於 106 年 10 月 20 日會物字第

1060013748 號函仍表示處置計畫書採浮動時程，故礙難同意。 

2.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明定台電公司並非主辦

機關，對於選址的方式與進度無實質的掌控權，為維護台電公司權益，

有關原能會針對台電公司提報「低放處置計畫書」採相對時程規劃，未

受原能會同意之情形。台電公司業於 106 年 11 月 17 日向行政院訴願審

議委員會提起行政訴願。惟行政院於 107 年 8 月 29 日作出訴願決定為

訴願駁回，台電公司因考量相對時程方為目前依「場址設置條例」規定

辦理選址之現狀，故台電公司已於 107 年 11 月 1 日提起行政訴訟。 

3、 有關本項審查意見第 4點，台電公司敬復如下： 

(1) 依據大會核定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

下稱「低放處置計畫書」)，低放處置之替代方案為境外處置；應變

方案有二，其一為暫存於各核能電廠，其二為集中式貯存。 

(2) 替代方案(境外處置)部分，考量國際形勢，主動推展放射性廢棄物境



 5 

外最終處置仍有其困難性，台電公司持續注意國際局勢之變化與機會

，經評估可行後始啟動辦理替代方案(境外處置)。 

(3) 有關應變方案部分，說明如次： 

甲、 「低放處置計畫書」中有關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部分，已述明

「將於 105 年陳報經濟部同意後，啟動集中式貯存方案」。台電

公司於 105年 9月 30日將「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案可行

性研究報告」(後經修訂後更名為「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

案(集中式貯存)推行初步規劃書」)陳報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

下稱國營會)轉陳經濟部，在經濟部未同意前，台電公司礙難擅自

啟動集中式貯存方案。 

乙、 台電公司已遵照大會 106 年 1 月 17 日會物字第 1060000807 號檢

送之 106 年 1 月 11 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替代/應變

方案之具體實施方案」審查會議紀錄之結論，於 106 年 3 月 3 日

將「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推行初步規劃

書」陳報經濟部核轉「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下稱「非核小組

」)研議，尋求最佳可行方案。 

丙、 108 年 3 月 15 日，「非核小組」召開第 4 次會議，台電公司於會

中簡報「我國推動集中式中期貯存場之規劃與展望」，主席綜合

「非核小組」出席委員之意見後，做成初步結論，台電公司後續

將依據會議紀錄以及上級機關經濟部之指示辦理相關作業。 

丁、 而在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或低放最終處置設施未能完成前，台電

公司將依「低放處置計畫書」中另一應變方案，將低放廢棄物「

暫存於各核能電廠」，以確保低放最終處置設施完成前，低放廢

棄物的貯存安全無虞。 

(4) 綜上所述，台電公司切實依照目前大會核定之「低放處置計畫書」，

推動替代/應變方案，敬請大會鑒察。 

第二次審查意見 

無進一步意見。 

物管局審查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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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台電公司應依本會 106 年 3 月 2 日

會物字第 1060002973 號函之審定結果切實辦理。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計畫修訂版於原能會同意核定前，原核定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

畫書（修訂二版）」持續有效，請台電公司依法切實執行。 

 

編 號 3  章 節 1 頁 碼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成果報告建議應加「摘要」，至少可以說明一下報告的章節安排與簡要內容

。例如本報告的附錄是要做什麼？是「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

畫」的年度成果摘要?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成果報告內增加「摘要」章節。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編 號 4  章 節  頁 碼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1. 該肯定台電的報告書這近一年來越來清楚，顯示目前主管者內心肯勇於面

對問題，而非文來文去，拖延問題。 

2. 不再以藏文的與主管機關文來文去，以 p.27 圖 3-1 及圖 3-2 將事情以時

間軸發展之交代方式，有助問題釐清。及有助民眾清楚了解此一複雜問題

癥結，建議此二流程圖於網頁公布，幫助有興趣人士之簡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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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感謝委員的肯定。 

2. 謝謝委員的建議，台電公司將參考委員意見，以時間軸發展之交代方式，

助民眾清楚了解此複雜問題癥結，並視適當時機於網頁上公布。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編 號 5  章 節 1 頁 碼 6-7 行 數 
26~28 

1~2 

第一次審查意見 

辦理「低放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計測暨取樣分析技術服務」 

低放射性廢棄物的取樣分析與分類，應由廢棄物的來源(waste streams)在

固化前，即應建立好難測核種的比例因子，以便進行分類。現在此項服務，

是針對已經固化後的廢棄物進行整桶量測與取樣分析。請特別注意並說明放

射核種非均勻分布與取樣點的關係。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本技術服務針對超 c類桶執行取樣作業，取樣對象為尚未實際取樣分析與過

往取樣分析結果異常偏高者，預計共取樣 32 組樣品。取樣方式為自廢棄物

桶上方向下鑽孔，每次鑽孔取得一個 100公克重之水泥柱，每組樣品包含兩

個約 100公克重之水泥柱。由於取樣對象為均勻混合之水泥固化桶，其核種

分布較均勻，較無核種分布不均的疑慮。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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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二、 處置技術建置計畫意見 

編 號 6  章 節 2 頁 碼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107年工作計畫規劃將 “場址調查技術精進規劃” 納入為期 4年的「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畫」，以利場址調查技術與相關技術領域介

面之銜接；並將場址調查技術精進目標，明確說明包括建立場址調查與特徵

化分析所需技術。 

本成果報告中有關內容，以場址特徵化為主，場址調查技術、場址尺度特性

參數如何取得等方面較無觸及。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本報告所述之「場址特徵化之國際經驗與技術發展報告」成果，為依據國際

場址特徵化經驗歸納的特徵化程序。此程序著重於如何將疊代式與多尺度原

則納入多階段特徵化作業，藉由多重的調查工作持續驗證與修正場址特徵的

判釋。程序從大尺度的文獻調查、地表地物剖面調查、地面地質調查等作業

開始，先以非破壞性的間接證據初步掌握場址特徵輪廓，用以規劃次階段的

特性調查計畫，並逐步縮小特徵化範圍，進行淺層鑽孔、深層鑽孔等調查取

得直接性證據，再進一步執行鑽孔井測、水力試驗等對特徵判釋成果進行多

方確認，並於各個調查階段期間輔以多次的模擬分析，重複驗證與修正目標

特徵與特徵判釋成果，以掌握符合小尺度所需考量精度的場址特徵。本報告

的程序歸納成果，已應用至目前正在撰寫之報告，對於各尺度下的各項場址

特徵化項目，針對所需之特性參數與調查方法進行規劃(詳以下第 1項報告)

，並將針對二處建議候選場址，應用特徵化程序更新場址裂隙特徵並提出回

饋建議(詳以下第 2項報告)，並將於後續的年度摘要報告中陳報。 

1.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建議候選場址特性調查報告」： 

此報告的內容為更新低放場址的特徵化作業程序，並說明各項場址特徵

於各個階段與各個尺度所需應用到的特性調查方法、特性參數項目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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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精度。惟現階段考量多階段特徵化程序中，當特徵化程序進入一個新

的階段(特徵化尺度逐階段變小)，新的階段需參考前一個階段的特徵化

成果，並評估當下的特徵化標的、尺度與調查資源，以研擬適用該階段

的調查技術、調查配置與調查精度。故而此報告中的特徵化程序，初期

為先針對大尺度範圍以現階段已掌握之特徵資料進行特性調查規劃布

置，其後的調查再依前一階段結果規劃。因此此報告論述方向以特徵化

目標、原則、程序及階段式考量為主，並輔以說明所需之調查技術與特

性參數要求。 

2. 「建置建議候選場址特徵化模型研究報告」： 

此報告將先依據國際文獻研究成果探討裂隙網路特性之調查與特徵化

技術，再以兩處建議候選場址現階段已掌握之特徵資料進行裂隙網路模

型更新，未來將會針對建立裂隙網路特徵模型所需之調查與分析流程規

劃，做更進一步之探討與規劃。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覆。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技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

辦理，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7  章 節 2.2.1 頁 碼 16 行 數 3~4 

第一次審查意見 

核種吸附特性實驗所包括的核種至少應涵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

設施安全管理規則"附表一與附表二所列的放射核種。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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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 108年度工作計畫」及「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 108 年度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之會議決議(二)9.，台電公司於

108 年 3 月底前，就現階段只規劃採用六個核種(C、Co、Cs、Ni、Sr 和 I)

進行吸附實驗，是否足以代表「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

規則」附表一與附表二所列核種，提出研析報告。摘錄研析報告結論如下：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中需考量之半化期核種為 
14C、59Ni、94Nb、99TC、129I、241Pu、238Pu、242Cm、3H、60Co、63Ni、90Sr、137Cs，透

過國內外吸附實驗研究成果資料庫的彙整得知，3H核種在不同材料之分配係

數皆為 0 L/kg，因此可考量直接採用其數值，不需再進行吸附實驗；而 14C 、
60Co 、137Cs、63Ni、59Ni、90Sr、129I 已納為本期計畫之吸附實驗對象；241Pu、
238Pu 與 242Cm 則係因為射源與同位素無法取得，故現階段無法以實驗加以掌

握；最後剩餘的 99TC與 94Nb由於變異性較大，因此建議於後續的吸附實驗中

，應再規劃以不具放射性的同位素 Tc、Nb 核種進行相關吸附實驗，藉此掌

握 99TC與 94Nb核種在我國低放處置場環境的吸附特性。 

第二次審查意見 

無進一步意見。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技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

辦理，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8  章 節 2 頁 碼 16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核種吸附實驗」、「膨潤土參數實驗與界面特性分析之工作」、「低放處置需

求管理系統」，這三項工作雖提供簡短說明，但這三項工作是統包在「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畫」內嗎？如果是為何附錄內不一併提供執行

摘要? 如果不是，則依據的計畫名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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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畫」為 4 年計畫，該計畫自 107 年 2

月開始執行，於 107年 12月底前，僅完成「場址特徵化之國際經驗與技術發

展」、「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之安全功能特性研究」、「混凝土處置窖材料

劣化試驗與模式研究」、「處置窖結構安全分析」、「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

之監管研究」等 5項工作成果，故報告附錄一內摘錄上述 5 項工作成果之內

容。 

而「核種吸附實驗」、「膨潤土參數實驗與界面特性分析之工作」和「低放處

置需求管理系統」等工作項目包含在「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精進計

畫」內，由於相關工作尚在進行中，未來待成果陸續完成後，將持續更新成

果摘錄報告內容。 

第二次審查意見 

如果該三項工作已在年度計畫內，建議應依據實際規劃工作進度說明執行成

果。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往後將於「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107年下半年執行

成果報告」的附錄內，增加對各項工作的實際進度執行成果說明。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9  章 節 2 頁 碼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原年度計畫書規劃有「低放資料庫精進」將於 107 年度啟動資料庫精進作業

規劃。建議說明此項規劃成果。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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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考量核電廠除役，低放資料庫須納入未來核電廠除役期間所產生廢

棄物，將擴充目前資料庫的功能，故將辦理時間往後延長。目前正在重新研

擬「低放廢棄物資料庫系統(LRWDS)更新案」招標規範。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10  章 節 2 頁 碼 17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低放貯存場低射性廢棄物計測暨取樣分析技術服務」此項工作在本報告第

7頁表格內歸類為處置技術建置計畫之安全/功能評估類別，且表內說明為「

後續工作將配合低放貯存場「提升蘭嶼貯存場營運安全實施計畫」正式動工

後，再行啟動。」但在原計畫書內並未規劃有此項工作?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本技術服務案於民國 106年 12月決標，已超過原計畫提交時間，故未寫入原

計畫中。但鑒於本技術服務案仍為處置技術建置計畫之安全/功能評估類別之

重要工作項目，因此將本技術服務案納入執行成果中。另，108 年度工作計

畫即將本技術服務案納入規劃中。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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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三、 處置設施選址計畫意見 

編 號 11  章 節 3 頁 碼 20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第三章 處置設施選址計畫 

二、現階段(半年)執行之具體工作項目與成果 

台電公司本階段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107 年度工作計畫(修訂 2 版)

，及配合主辦機關經濟部，持續辦理推動公投之民眾溝通工作。 

三、執行成效、檢討及下階段工作要項 

現階段選址計畫主要工作為選址公投準備作業，因 2 處建議候選場址縣政府

尚未同意經濟部委託辦理公投選務工作，經濟部評估自辦公投確有困難事項

待克服，致公投時程仍具有不確定性因素存在，台電公司除持續加強與縣政

府、議會及地方民眾之溝通外，並依據「108 年度低放選址地方溝通工作計

畫」進行公眾溝通。 

本階段處置設施選址計畫最後成果說明如上，但目前處置設施選址計畫仍無

進度，選址計畫於此時段為完全停滯狀態，並無工作成果。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台電公司已協助經濟部於 101 年 7 月 3 日核定公告「金門縣烏坵鄉」、「

臺東縣達仁鄉」等 2 處建議候選場址，後續於 101 年 8 月 17 日及 105 年

5 月 5 日函請金門縣及臺東縣政府配合辦理公投選務工作，惟均未獲同意

，台電公司將持續配合經濟部指示辦理地方民眾溝通工作。 

2. 此外，台電公司遵照主管機關指示，辦理「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

精進計畫」技術服務案，持續進行低放處置技術精進，俾利銜接後續場址

調查、安全分析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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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審查意見 

無進一步意見，並請將修訂內容或說明內容納入報告內。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遵照委員意見，已將修訂內容或說明內容納入報告內。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之時程規劃，台電

公司應於 105 年 3 月完成選址作業並提報行政院核定，惟台電公司未能

如期選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本報告第三章處置設施選

址計畫，台電公司選址作業無實質進展，並應修正與選址作業無關之內

容。 

 

編 號 12  章 節 3 頁 碼 27 行 數  

審查意見 

有關低放射性廢棄物集中貯存應變方案，請台電公司依本會 106 年 2 月 15

日會物字第 1060002261 號函，「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替代/應變

方案之具體實施方案」審查結論切實辦理。107 年度工作計畫內含低放射

性廢棄物集中貯存應變方案計畫，惟年度成果報告未有此計畫之相關成果

，請於專章說明應變方案執行成果。 

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台電公司依據大會之行政指導，並考量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策略涉

及之層面與範圍廣泛，有必要先進行可行性研究工作，故於 104 年 9 月 3

日啟動「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案可行性研究」案(下稱可行性研究

案)。可行性研究案針對我國放射性廢棄物特性、中期貯存設施場址條件、

設施初步設計、設施營運與初步安全分析等相關工作項目進行研究，台電

公司於 105 年 9 月完成「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案可行性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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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可行性研究報告」)，經初步評估，我國興建一處集中式貯存設

施技術上係具備可行性。 

依據大會核備之「低放處置計畫」(修訂二版)中有關應變方案部分，

則述明將陳報經濟部同意後，啟動集中式貯存方案，故台電公司於 105 年

9月 30日將「可行性研究報告」陳報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下稱國營會)

轉陳經濟部。國營會於 105 年 10 月 14 日函請台電公司就該報告釐清、補

正相關資料後再報；另，大會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就「可行性研究報告」

函送意見予經濟部並副知台電公司，國營會爰於 105年 11月 2日函請台電

公司將大會所提意見與該會前開 105 年 10 月 14 日函一併妥處。台電公司

遵照國營會指示辦理，將大會與該會所提意見一併妥處及修訂「可行性研

究報告」。 

另，貴局於 104 年 11 月 26 日召開「放射性物料臨時管制會議」，要

求台電公司若未能於 105 年 3 月選定低放處置場址，應加強推動處置計畫

書第 10 章之「替代/應變方案」，於 105 年 3 月底前提出實施策略規劃(

包括重點內涵及規劃時程），並於 105 年底前提報具體實施方案。台電公

司爰依據前述會議要求，先於 105 年 3 月 25 日提出替代/應變方案之實施

策略規劃，續就前開修訂之「可行性研究報告」內容於 105 年 12 月 14 日

提出具體實施方案。 

貴局於 106 年 1月 11 日召開前開具體實施方案之審查會議，並於 106

年 1月 17日函送審查會議紀錄，請台電公司將具體實施方案送請行政院國

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下稱「非核小組」)研議，

尋求最佳可行方案。台電公司依據前開審查會議紀錄之結論及 106 年 2 月

23日經濟部李部長世光聽取核能後端業務辦理情形之裁示，將釐清、補正

及修訂後之「可行性研究報告」更名為「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案(

集中式貯存)推行初步規劃書」(下稱「推行初步規劃書」)，於 106年 3月

3 日陳報國營會轉陳經濟部核轉「非核小組」研議，以尋求最佳可行方案

。 

台電公司持續遵照經濟部之指示，配合辦理「非核小組」就相關議題

討論之幕僚作業。「非核小組」就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之研議過程及配

合辦理相關作業，截至 108年 3月底止摘要說明如下：  

1、 106年 5月 3日「非核小組」第 1次會議中，台電公司簡報「核廢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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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現況說明」，於該簡報中提及「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案-集

中式貯存」。經討論後，主席裁示：「關於低放、集中式貯存或最終

處置場的選址程序，都面臨民眾如何參與選址才能符合民主及效率，

未來若透過修法或立法來解決問題，須尋求社會最大共識，也是最正

當的程序。」 

2、 107 年 1 月 22 日「非核小組」第 3 次會議中，主席說明略以：「…現

階段應優先辦理尋找可存放 50至 100年及可控管的集中式中期貯存場

，這或許比較容易達成。」會議討論後，主席裁示：「下次會議討論

題由台電分析集中貯存場並提出構想，另諮詢委員亦請提出建議場址

，一併於下次會議中討論。」 

3、 107 年 4 月 24 日「非核小組」第 4 次會議第 1 次會前會，台電公司報

告「『集中式貯存場』構想與初步規劃」。綜觀會中諮詢委員之發言

與意見，可初步推論目前「非核小組」對集中式貯存之推動持正面態

度，未來將就此議題持續討論。 

4、 107 年 8 月 22 日「非核小組」第 4 次會議第 3 次會前會，台電公司於

會中簡報「蘭嶼貯存場遷場規劃」及「集中式中期貯存場規劃」，主

席作出結論如下： 

(1) 為使核廢料處理相關選址作業順利進行，將規劃成立溝通小組或委員

會，於前期階段即統籌規劃利害關係人及社會溝通作業，預訂於「非

核小組」第 4次會議中進行討論。 

(2) 請台電公司規劃，邀請相關學術研究團隊及具意願之委員與會，針對

社會溝通相關議題交流意見並凝聚共識後，提出規劃設計草案後，再

於後續會議討論。 

5、 台電公司依據前開結論，於 107 年 11 月 19 日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公共

行政學系之研究團隊，就「核廢料處理社會溝通規劃」進行座談，並

預訂於「非核小組」第 4 次會議報告「核廢料處理社會溝通規劃」之

辦理情形。 

6、 台電公司依據 107 年 12 月 19 日第 136 次放射性物料管制會議紀錄議

案 753 之決議於 108 年 1 月 31 日以核端字第 1088008093 號函檢陳「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相關規劃及

辦理成果報告」予貴局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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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8 年 2 月 21 日，政大公行系研究團隊就「核廢料處理社會溝通規劃

」邀請「非核小組」委員進行焦點座談，台電公司亦派員參加。 

8、 108 年 3 月 15 日「非核小組」第 4 次會議，會中由政大公行系研究團

隊報告「核廢料處理社會溝通規劃說明」，另由台電公司就討論議題

簡報「我國推動集中式中期貯存場之規劃與展望」。主席綜合「非核

小組」出席委員之意見後，做成初步結論。台電公司後續將依據會議

紀錄以及上級機關經濟部之指示辦理相關作業。 

綜前所述，台電公司自 104年 9月開始進行規劃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

)，並在經濟部與大會之督導與監督下持續推動，至今(截至 108 年 3 月底

止)已於「非核小組」進行數次討論，並於討論之過程中逐漸形成決策概念

之雛形。俟「非核小組」之研議結論形成政府之決策後，台電公司將依據

該決策及經濟部之指示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第二次審查意見 

非核小組已於 108年 3月 15日第 4次會議決議要求，台電公司應積極辦理

並展開溝通，且審查意見之答覆說明不也說明台電公司在此項工作執行現

況，既然年度工作計畫書中有列入此項工作，實應在成果報告加以說明。 

物管局審查結論 

低放處置集中貯存應變方案，係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之一部分，

台電公司應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第 10 章

「替代/應變方案」辦理。本報告中未列專章說明，且集中貯存應變方案亦

無實質進度，請台電公司依本會 106 年 2 月 15 日會物字第 1060002261 號

函，「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替代/應變方案之具體實施方案」審查

結論，切實執行。 

 

四、 民眾溝通專案計畫意見 

編 號 13  章 節 4 頁 碼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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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成果報告在民眾溝通專案計畫方面的內容說明相對以往有較清楚的說

明，可予肯定。 

溝通計畫與行動方案仍需要持續有創新性、突破性的做法，建議編列預算對

專案溝通人員進行在職訓練、輔導，強化溝通人員的信心。例如後端處工程

師可針對國內低放處置計畫的技術發展內容、國外低放處置技術與經驗等與

溝通小組成員交流。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台電公司溝通人員固定每天早上 9點開晨會，由同仁輪流就低放相關議題

做專案簡報及資訊交流。另溝通人員在製作各式文宣資料時，會邀請各相

關業務同仁交換意見。 

2. 核後端處辦理相關國內外技術研討會會派員出席，以吸收相關技術。 

3. 台電公司曾於 107 年派員赴國外進行國際核能交流，另於 108 年 3 月 18

日邀請中國、日本及韓國等學者，辦理「核燃料循環後端多邊化安全管理

研討會」，討論用過核燃料的未來處置方向。 

第二次審查意見 

無後續意見。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有關民眾溝通專案計畫，台電公司相同溝通模式已辦理多年，其推動成

效不彰，民調支持度持續偏低，台電公司應檢討各項行動方案內容，提

出創新性、突破性的做法，期能有效爭取地方認同，以利地方公投之遂

行。 

 

編 號 14  章 節 4 頁 碼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關於第四章民眾溝通專案計畫之推動方法，實在需要深刻檢討。經濟部部長

於立法院接受立委質詢時公開表示，連低放射性廢棄物永久處置都是不可能

的任務，遑論用過核子燃料永久處置。為什麼低放永久處置推動若連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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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都這麼悲觀?這麼長期推動之民眾溝通成效為什麼沒辦法讓部長有信心?

另外，部長亦表示，金門鄉親有八成以上反對興建處置場，此一數字是否代

表台電過去溝通計畫是做虛功?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根據台電公司 106 年金門縣的民調顯示，金門民眾反對的比例約 43.8%，支

持民眾的比例約為 45.4%，實質上支持民眾的比例是高於反對民眾，表示台

電公司過去的溝通計畫是有成效的。 

第二次審查意見 

若台電溝通計畫是有成效的，為何連經濟部部長都沒有信心?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低放處置場是個鄰避設施，一般來說是不受民眾歡迎，如同手機基地台也不

受當地居民歡迎，故經濟部長只是就一般民眾的印象做一個描述。由於烏坵

鄉離金門有一定距離，且金門地區經過本公司多年的努力溝通，金門鄉親的

態度目前是以尊重烏坵鄉親意見為主，也就是說如果烏坵鄉親不反對，那金

門鄉親就會支持。 

物管局審查結論 

有關民眾溝通專案計畫，台電公司相同溝通模式已辦理多年，其推動成效不

彰，民調支持度持續偏低，台電公司應檢討各項行動方案內容，提出創新性

、突破性的做法，期能有效爭取地方認同，以利地方公投之遂行。 

 

編 號 15  章 節 4 頁 碼 29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本報告為 107 年 8月至 108年 1月成果報告。文內敘述「…..，以及籌備金

湖鎮 (107 年 8 月 6 日至 108 年 1 月持續進行)逐戶拜訪工作。」，請修正

”籌備”與”持續進行”等文字。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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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委員的指正。已修正為「完成金湖鎮 (107年 8月 6日至 108年 1月)

逐戶拜訪工作。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編 號 16  章 節 4 頁 碼 29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1. “民眾”溝通，不要忘記各級學校的 “老師”，幫助老師建立正確認知

，由老師的觀念直接影響子民，從老師口中說出的說服度甚至高於台電。 

2. 推動「金門縣烏坵鄉」及「臺東縣達仁鄉」民眾至核能三廠南部展示館參

觀該實體模型，使其解除部分疑慮，並期能回去傳遞於鄉親們 

3. 相對上，烏坵民意所需表達已很清楚；達仁同意度也有在上升，建議正在

做的達仁鄰近鄉鎮，繪製各鄉同意度%分布圖，委託專業單位分析鏈結交

叉分析鄉民屬性，以了知民眾背後的想法，以利規劃長遠溝通方式。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台電公司每年皆有辦理大專生暑期電力活動營，針對學生及老師宣導低放

相關資訊，金門地區並有安排至學校辦理低放說明會，台東地區則邀請學

生至南展館參訪，未來將加強針對學校老師進行溝通。 

2. 過去皆有安排烏坵鄉親及達仁鄉親赴核三廠南展館參訪，未來將增加辦理

次數。 

3. 每年皆有進行金門及台東兩地的民調，並分析民眾的屬性，未來將更進一

步進行分析，瞭解民眾的屬性及需求。 

第二次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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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有關民眾溝通專案計畫，台電公司相同溝通模式已辦理多年，其推動成

效不彰，民調支持度持續偏低，台電公司應檢討各項行動方案內容，提

出創新性、突破性的做法，期能有效爭取地方認同，以利地方公投之遂

行。 

 

編 號 17  章 節 4 頁 碼 29、39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有關第四章 民眾溝通專案計畫之選址溝通工作，目前進行廣告文宣、 

組織動員方式，對於村里民辦理低放業務宣導說明會，辦理鄰近鄉之逐戶拜

訪工作。 

建議可多主動與環保團體聯繫，並請環保團體參與低放處置計畫工作(如環境

基本調查、生物圈環境、食物鏈調查等)。 

Page39提出，另於低放處置場址及基本設計確立後，將進行製作低放處置設

施 3D 數位展示模型，使民眾能更清楚了解處置場的配置及運作狀況。有關

3D 數位展示模型建議應無須俟低放處置場址確立才進行，並建議結合 VR 虛

擬實境方式，讓民眾或實際想要瞭解低放處置之人士使用，以協助民眾溝通

工作之進行。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台電公司每年皆於前一年事先規劃「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年度工作計

畫」，並送原能會備查，107 年之公眾溝通項目，皆遵照既定計畫執行完

畢，未來將遵照建議及選址作業進度進行檢討執行。 

2. 目前 107年已完成低放 3D立體動畫，並規劃 108年 10月底完成低放處置

立體模型及低放多媒體互動系統。 

第二次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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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進一步意見，並請將修訂內容或說明內容納入報告內。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已放入半年報告中。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有關民眾溝通專案計畫，台電公司相同溝通模式已辦理多年，其推動成

效不彰，民調支持度持續偏低，台電公司應檢討各項行動方案內容，提

出創新性、突破性的做法，期能有效爭取地方認同，以利地方公投之遂

行。 

 

編 號 18  章 節 4.1 頁 碼 
29 

30 
行 數 

18~19 

1~2 

第一次審查意見 

對處置場候選場址當地居民的拜訪，近來居民對處置場設置的支持度均達 60%

以上，則理論上公投應該可以過關。可是處置場公投卻遲遲無法舉辦。顯然

溝通的對象、深度及廣度仍有待加強。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經濟部曾於 101 年及 105 年函請台東縣及金門縣政府，協助辦理公投，然台

東縣政府皆以本縣目前法規訂定不完備，且考量辦理地方性公投選務作業繁

瑣為由，難以協助辦理公投。而金門縣政府於以近年金門縣公職人員投票率

均未過 50%，且以縣公投決定低放場址事物，與「住民自決精神」違背，建

請修法以鄉公投為辦理範疇。由於兩地縣政府皆兩度發函難以配合辦理公投

之事，導致迄今仍無法完成地方性公投。 

根據民國 95年 05月 24日政府公佈「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

條例」，明定主辦機關為經濟部，作業者為台灣電力公司，故有關公投辦理時

機係由經濟部所決定，非台電公司所能處理。 

第二次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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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溝通對象，當然也包括經濟部。請加強溝通計畫。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同意遵照辦理。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有關民眾溝通專案計畫，台電公司相同溝通模式已辦理多年，其推動成效

不彰，民調支持度持續偏低，台電公司應檢討各項行動方案內容，提出

創新性、突破性的做法，期能有效爭取地方認同，以利地方公投之遂行

。 

 

編 號 19  章 節 4 頁 碼 30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107 年度工作計畫書內，全國性質規劃有電話民調，成果報告內請說明執行

成果。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台電公司 107 年低放電話民調顯示，全國民眾對於設置低放最終處置場的支

持度為 59.4%，金門縣民眾的支持度為 45.1%，台東縣民眾的支持度為 33.5%

。與 106年民調相比，金門地區為 45.4%、台東地區為 34.5%，在考量抽樣誤

差後，並無顯著差異。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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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20  章 節 4 頁 碼 32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有關今年新增旅台烏坵仕紳進行逐戶拜會說明低放公投事宜，請問何謂辦理

一輪? 請補充說明共計共幾戶?已拜訪幾戶?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烏坵鄉 107 年設籍人口約 660 人，烏坵當地常住人口約 20 幾人，其餘鄉

民因生活不易，大多旅居於台灣地區。 

2. 但因烏坵鄉情況特殊，皆以家族方式群聚生活在一起，分布於台北、台中

、高雄、花蓮等地區；如烏坵鄉鄉長蔡永富，其家族大多居住在北部石牌

附近，並有互相連絡，目前烏坵鄉親家族大致有 20 多個家族，每個家族

皆有代表，只要與這些代表聯繫溝通，便可將訊息傳遞給多數烏坵鄉親。 

3. 台電公司為溝通宣導需要，以台北、台中、高雄、花蓮等 4個地區劃分為

一輪，拜會各家族代表為主，107年透過逐戶拜會安排家族赴金門協助低

放溝通、參訪電廠及家族說明會等等，與台北、台中、高雄、花蓮等地區

10戶不同家族接觸。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編 號 21  章 節 4 頁 碼 33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組織動員的行動方案內有「急難救助、老人弱勢等」，而且是辦理了 18 場。

急難救助在計畫書內是屬於公益關懷的行動方案。而 18場次是如何計算?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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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台東地區生活困頓、弱勢家庭進行慰問，並發送急難救助金，以 107 年

為例，達仁鄉補助 12人、大武鄉補助 5人、成功鎮 1人，總計 18人。 

第二次審查意見 

修改文字為 18人次。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已修改於半年報告中。 

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編 號 22  章 節 4 頁 碼 34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1. 此次整理分類民眾意見，均比之前報告清楚了，也展現台電的“能”力。 

2. 金門離很遠，表示尊重烏坵；而烏坵民眾實際沒住在烏坵，甚至已希望盡

早施工。故內心上，剩下回饋金錢的分配問題－金門 vs 烏坵；民眾 vs

政府，當可協調出來最佳方式。 

3. 所以，烏坵場址最容易被通過允許進行場址調查工作。故外相上，如何讓

烏坵公投或民意表達出來，是目前最關鍵，且也有把握。 

4. 但也須知會國防與外去烏坵服役軍人。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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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謝謝委員的肯定，後續將會持續加強溝通。 

2. 依照「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第十二條明訂回饋金

之總額為新台幣五十億元。其回饋金分配比率如下： 

一、處置設施場址所在地鄉（鎮、市）不低於百分之四十 

二、處置設施場址鄰近鄉（鎮、市）合計不低於百分之三十；無鄰近鄉（鎮

、市）者，處置設施場址所在地鄉（鎮、市）及縣（市）各增加百分之十五 

三、處置設施場址所在地縣（市）不低於百分之二十 

依照上述條例，金門縣政府可分得約 17.5 億元，烏坵鄉約可分得 27.5 億元

。 

3. 為了使烏坵鄉民意表達出來，台電公司在金門地區辦理說明會時有安排烏

坵鄉親前往協助說明，另有安排烏坵鄉親到金門地方電視及廣播電台錄音

錄影，並安排播出。 

烏坵鄉為建議候選場址，烏坵鄉軍方及國防部等亦列為溝通的對象，過去曾

安排拜會烏坵鄉守備大隊，並於三節(春節、中秋及端午)併同長住烏坵鄉親

一起贈送禮品，其對低放處置亦有一定了解，未來如啟動公投，決定低放最

終處置場設置於烏坵鄉，將遵照國家政策辦理，知會國防部等相關人員。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編 號 23  章 節 4 頁 碼 36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民眾議題第 10 點: 對民眾提安全技術上疑慮，台電怎僅能回答到 「證實有

…處置技術 “評估”之能力」?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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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為筆誤，應為「台電公司已於 106年完成「LLWD 2016報告」，初步進行

安全分析，並經國內及國際同儕審查，且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證實國內具

有處置技術之能力，後續台電公司亦將持續精進處置相關技術。」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五、 附錄意見 

編 號 24  章 節 附 1 頁 碼 1-2 行 數 
最後一

行 

第一次審查意見 

附錄第 1章之 1-2 頁提出：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屬於硬頁岩地質環境

，現階段國際間並無相同地質環境之處置或研究設施。 

根據該報告內論述，現階段國際間並無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相同地質

環境之處置或研究設施，若是屬於該論述，是否仍具有列為低放處置候選場

址之選擇條件。 

據瞭解，有關泥質岩之定義：呈層的泥質岩為頁岩，不呈層而呈塊狀者為泥

岩，由顆粒很細的泥構成的沈積岩。法國有關處置之泥質岩地質環境或中國

大陸於內蒙地區塔木素盆地之泥質岩地質環境之相關研究，是否可供硬頁岩

地質環境之場址特徵化利用參考。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本報告考量泥質岩類地層的特徵受其沉積材料特性與沉積構造影響甚巨

，不同場址的泥質岩地層特徵可因此而明顯不同，故未將其他泥質岩場

址歸類為與達仁場址相同，研判依據說明於以下第 2 項回答。目前二處

建議候選場址均為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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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後選定之場址，經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擇小組確認此

二處場址符合選址條例第 4 條規定，選定為建議候選場址，對於是否選

為候選場址，仍待後續依選址程序執行公投並通過後方能訂定。 

2. 泥質岩類地層的特徵受其沉積材料特性與沉積構造影響，包含其成分變

化(例如碳酸鹽類含量多寡)、粒徑變化(粉砂質顆粒的含量)、含水量、

或其他構造作用或應力環境等因素，均可能造成即使相同岩類但地層力

學強度與水力特徵不同的情況。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於其生成過程中，

沉積環境由深海海盆漸變為大陸斜坡環境，受過大量的濁流擾動與海底

崩移堆積作用影響，並且於其後造山運動中產生多期變形，場址常見小

型剪裂構造、褶皺與發達劈理。法國 Meuse/Haute Marne URL 之地層為

Callovo-Oxfordian argillaceous formation，為均勻、細顆粒、擾動

少的厚層泥質岩層；塔木素地區的泥質岩層屬於湖相沉積，屬於較寧靜

的沉積環境，根據其相關研究成果，亦未見有類似達仁場址般常見小型

剪裂構造且劈理發達之報告。故本計畫於研究初期，即評估儘管前述場

址與達仁場址均屬泥質岩類，然地層所歷經之歷史與地層結構並不相似

，故研判不宜直接以相同地質環境概括之。未免造成誤解，報告本文已

修改並補充上述說明。此外，針對國際間不同泥質岩地層之特徵化差異

對比與探討，建議可於後續計畫評估分析。 

3. 本報告的特徵化程序演練對象 MIU 場址已系統化建立一套場址特徵化程

序，包含須考量之原則及釐清特徵的評估程序。此程序不僅符合現今國際

趨勢，對於花崗岩場址與泥質岩場址均適用，因各場址均需藉由於多階段

程序中導入疊代式原則與多尺度原則，逐步釐清對處置安全影響明顯的場

址特徵，確認場址特徵符合特性要求，並進而達到處置安全之目的。 

 

第二次審查意見 

無進一步意見，並請將修訂內容或說明內容納入報告內。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已將相關說明納入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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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

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並

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25  章 節 附 1.2 頁 碼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107 年度執行成果摘錄第一章 1.2 節介紹日本處置研究相關場址水文地質特

徵化經驗，於三、場址尺度的水文地質特性調查與特徵化分析相關內容提及

可由水力試驗取得不連續構造的導水係數與水力傳導係數，因此一特徵影響

裂隙岩體流場甚巨，試驗細節與分析方法請清楚說明。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MIU 針對裂隙岩體的水力特性，採用雙封塞水力試驗進行測量。在試驗過程

中，利用封塞阻隔包含單一裂隙或多道裂隙的區段，測量水力特性。藉由將

封塞段控制於固定壓力之下，注水並製造暫態水流行為，利用流量隨時間之

變化、水井函數、試驗歷時以及試驗井半徑等參數進行分析，求得導水係數

與水力傳導係數。相關說明已補充於報告中。 

 

第二次審查意見 

雙封塞水力試驗是決定水力內寬?導水係數?水力傳導係數?或是均可互換?請

詳細說明日本做法。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雙封塞試驗可針對井中不連續構造進行施作，得到不連續構造的相關水力參

數，對於裂隙細部的水力內寬等特性之參數，目前日本分析結果將導水係數

(Transmissivity)換算水力內寬，至於可否互換則需要再與日本專家討論。 

物管局審查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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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26  章 節 附 1.3 頁 碼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107 年度執行成果摘錄第一章 1.3 節利用 MIU 場址資料與多尺度概念，進行

水文地質特徵模型建置與驗證，其中表 1.3-1、1.3-2、1.3-3、1.3-4、與表

1.3-5 顯示不同尺度各個水文地質單元的參數設定，建議說明這些參數設定

之依據以及使用之調查與試驗方法。另外，MIU 考慮斷層帶水力傳導係數具

異向性，本研究 MODFLOW 模式輸入假設斷層的水力傳導係數異向性主軸在水

平與垂直方向，若斷層非垂直或水平，則此一設定將偏離事實，區域中斷層

面輸入位態需說明。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MODFOLW 地下水數值模式遵守達西定律，依照達西方程式與杜普特假設

(Dupuit’s Assumption)，將地下水視為水平流向與垂直流向，且模型中的

材料須以孔隙介質材料考慮。於日本的文獻中，不連續構造的水力傳導係數

值以垂直斷層走向與平行斷層走向的形式呈現，應是為了配合斷層走向非固

定方向的情況，故以此種方式說明參數。而本報告將此參數輸至模型的過程

中，均配合斷層走向，將文獻提供之垂直斷層走向與平行斷層走向的數值，

以投影換算方式，計算求得該數值於水平與垂直方向的分量，用以作為

MODFLOW 中斷層材料網格的水力特性設定依據，因此實際上仍保留原參數之

異向性特性。 

 

第二次審查意見 

投影換算並不正確，水力傳導係數為張量，應該使用張量座標轉換，座標轉

換後垂直與水平方向不會是主值方向。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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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採用向量投影方法換算，向量投影與張量投影之換算方法說明如下。 

假設空間中一個具有北偏東走向 45度單位之水力傳導係數舉例說明。 

 

 

 

 

 

 

 

 

 

1.以向量投影方法換算 

以方向向量投影的方法，將 1單位乘上 cos45度，在 X方向得到 0.7單位的

水力傳導係數。 

2.以委員建議之張量投影方法換算 

若應用張量轉換方法公式如下 

 

 

 

 

 

 

 

 

 

 

 

 

 

 

透過轉換公式將 Z 軸旋轉-45 度 Kx’x’代 1 其餘為 0，計算後除了在 Kxx和 Kyy

方向上有 0.5 單位的水力傳導係數之外，在 Kxy與 Kyx方向上還有 0.5 單位的

y 

x 

x’ 

y’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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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傳導係數。 

因此只使用向量投影會少考慮到水力傳導係數主值對其他方向的影響，感謝

委員指導，未來在針對斷層的座標軸轉換方式，會以張量方法進行換算。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27  章 節 附 1.3 頁 碼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107 年度執行成果摘錄第一章塊體尺度離散裂隙模擬分析相關內容中，關鍵

參數為水力內寬，然報告書未說明此一參數如何設定；另外，圖 1.3-18對於

顯示裂隙空間分布特徵沒有幫助。表 1.3-7之 Kxy是否應表示為 Kx 與 Ky較

妥適?另外，x, y 平面為水平面? z 為垂直方向?若是如此，為何裂隙岩體水

力傳導係數張量主軸剛好位於垂直與水平方向?若否，建議應顯示水力傳導係

數張量主軸方向。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裂隙開口寬根據 MIU 的研究成果(JAEA, 2015a, p.33~p.34)，其經驗式

為開口寬等於滲透率開平方根。該敘述於報告附錄一 P.1-36第一段。 

2. 圖 1.3-18為日本報告中三種花崗岩離散裂隙模型，各個色塊的大小、疏

密度、分布區域，反映裂隙特徵的不同。花崗岩上部裂隙帶屬於較為破

碎的岩體，色塊的分布細碎而均勻。低角度裂隙帶中廣泛分布低傾角的

裂隙，故較多體積較大、形狀接近正方的色塊。下部裂隙帶的裂隙密度

較低，裂隙大小較大的裂隙較多，故而大面積的色塊比其上的兩個裂隙

帶多。 

3. 遵照辦理，已於報告附錄一表 1.3-7修改。 

4. FracMman 模式中透過 ODA 升尺度之後，將裂隙分布、長度、開口寬與位

態等特性，藉由投影的方法算出各個特性在空間中 X、Y、Z 方向上的貢

獻，故主軸於轉換為等效水力傳導係數後，位於垂直方向(Z方向)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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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X、Y方向)。 

第二次審查意見 

1.水力內寬是根據滲透率計算而得?離散裂隙網路其實需要根據水力內寬決

定水力傳導係數!! 

2. 裂隙位態與大小空間分布視覺化應該更重要。 

3. 沒有進一步問題。 

4. 藉由投影的方法算出各個特性在空間中 X、Y、Z 方向上的貢獻此一方式

是不正確的，水力傳導係數是張量，應透過張量旋轉，故轉換至垂直方向(Z

方向)與水平方向(X、Y方向)後，應該不是主值。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根據目前收集到的日本文獻針對水力內寬是這樣呈現，而 SKB針對金門 K

區裂隙參數表當中也使用相同方法，這個部分將跟日本持續討論，以釐清導

水係數(Transmissivity)與水力內寬轉換的分析方法。 

2.感謝委員提醒未來將視案例需求提供概念模型進行呈現。 

4.透過 FRACMAN轉換至垂直方向(Z方向)與水平方向(X、Y方向)，之水力傳

導係數非主值。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28  章 節 附 1.3 頁 碼 

1-35

至

1-37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案例 2 嘗試建立了塊體尺度的離散裂隙網路模型，並據以計算出塊體等效水

力傳導係數，為相當重要的模擬分析工具。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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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來是否需要建立更大尺度的離散裂隙網路模型?  

2. 離散裂隙模擬分析除了用於等效水力傳導的推估，是否還有其他地質特徵

特性方面的應用?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塊體尺度為針對小範圍重要區域且流場特性由裂隙主導之範圍進行評估

的尺度。於多尺度特徵化程序的過程中，初始的大尺度模型以較廣域的集

水區或水系自然邊界劃定範圍，主要以均質孔隙介質的概念評估流場趨勢

，無法反映局部小型不連續構造與優勢裂隙的細部變化。當分析尺度縮小

後，在此範圍內，原本的局部不連續構造的影響轉而變為顯著，裂隙特徵

對此範圍內地下水流場有重要影響，故當分析範圍內的場址特徵屬於上述

狀況，即須加入離散裂隙網路模型進行模擬分析，提升流場模擬的精度。 

2. 離散裂隙模型分析現階段主要用於建立母岩中的三維裂隙分布特徵，並且

將其等效水力傳導特性推估方法應用於多階段的特徵化作業程序，以掌握

細部區域的流場異向性特徵。 

第二次審查意見 

無進一步意見。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29  章 節 
附

2.1.2 
頁 碼 2-2 行 數 4~5 

第一次審查意見 

"IAEA TS-R-1 Regulations for the Safe Transport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2005 Edition (IAEA, 2005)"此項 IAEA 的規範已經太老舊。現在

已經有 2018年版的規範，請更新為 IAEA SSR-6 (Rev. 1)  Regulations for 

the Safe Transport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2018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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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報告依照委員意見將規範更新至最新版本。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覆。 

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評

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並依審

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30  章 節 
附

2.4.2 
頁 碼 2-15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各類型盛裝容器分析結果認為 55 加侖桶與 83 加侖桶需要針對最上層容器頂

蓋補強或加裝鋼板避免大幅度變形。此與一般認為最下層容器應承受最大荷

載而產生最大變形之認知不同，請說明。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一般認為最下層容器應承受最大荷載而產生最大變形的認知相當正確，但該

觀念適用於力量經由桶身往下連續傳遞的情境。在分析的過程中，推估 55

加侖桶與 83加侖桶內部並沒有辦法如理論上以混凝土材料完全灌實，甚至即

便完全灌實，桶內的混凝土材料並非結構用途混凝土，最上層容器頂蓋受到

正上方混凝土壓力，頂蓋的邊緣可以將壓力傳遞到桶身隨之往下方傳遞，但

頂蓋接近中央處，由於下方混凝土強度不足或留有空隙，頂蓋必須產生變形

提供向上分力，來抵抗上方混凝土直接施加的壓力，才能維持穩定，故分析

中頂蓋產生大幅度變形，因此建議最上層容器頂蓋補強或加裝鋼板，讓上方

壓力由桶身支撐，避免頂蓋中央產生變形。 

第二次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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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答覆。 

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評

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並依審

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31  章 節 
附

2.4.2 
頁 碼 2-16 行 數 

表 2.4-6

及相關

文字 

第一次審查意見 

處置容器結構力學功能分析分別針對「最終處置」與「臨時貯存」情境，分

析盛裝容器臨時貯存堆疊時受靜荷重及地震力作用下之穩定性。 

1. 建議同時列出容器滑動之安全分析結果。 

2. 應說明滑動及傾覆安全性分析時所考慮之地震力條件。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依委員要求將滑動安全分析果一併列於報告附錄二表 2.4-6。 

2. 滑動與傾覆安全分析時，假定盛裝容器受堆疊靜荷重及 475 年地震回歸

期地震力作用，其水平最大加速度為 0.41 g，垂直最大加速度為 0.205 g

。 

第二次審查意見 

1. 同意答復。 

2. 請將答覆內容列於報告中。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已將上述說明補充於報告中。 

物管局審查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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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評

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並依審

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32  章 節 附 2 頁 碼 2-18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Page 2-17及 2-18提出 

有關盛裝容器於建議候選場址環境下之劣化特性，以下依照鋼製盛裝容器腐

蝕與混凝土盛裝容器腐蝕分項進行討論。 

一、鋼製盛裝容器腐蝕  

為掌握鋼製盛裝容器於 2 處建議候選場址不同環境之腐蝕現象對其耐久性的

影響，本報告將盛裝容器依照製造材質類型分類，並蒐集國內外相關資訊，

藉此推估不同類型鋼材於海水或淡水環境中的腐蝕速率，如表 2.4-8 所示。

其中碳鋼、SS400、不鏽鋼於淡水環境的腐蝕速率為參考日本腐蝕防蝕協會資

料訂定。鍍鋅層處於海水與淡水環境中的腐蝕速率則採用美國電鍍工學會

(American Galvanizer’s Association)網站中水侵蝕資料，將鋅片浸泡於

美國緬因州東海(Eastport)、以及於一般硬水中所測定的質量變化結果

(American Galvanizer’s Association, 2018)。有關耐候鋼於海水與淡水

環境中的腐蝕速率係參考「不同劣化環境對結構用鋼腐蝕速率的影響」(曹文

琥等，2007，p.268~p.269資料。 

 

請問： 

由於腐蝕過程牽涉氧化還原之電位化學，請問該實驗條件下，其氧化還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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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為何？該實驗條件是否與處置場封閉後之地化條件一致。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所參照之文獻係以 NACE Standard TM0169 金屬腐蝕測定法或 ASTM G5-94 直

流極化試驗法取得材料之腐蝕速率，因此其環境溶液之氧化還原電位應為正

值，與處置場封閉後之氧化還原電位可能會有所不同。然而影響材料腐蝕速

率的因素眾多，以現有文獻資料較難取得環境參數與材料參數皆與我國場址

特性一致之實驗數據，目前是以最接近且最新針對材料腐蝕速率影響較大的

海淡水環境、材料組成等因素所得分析成果。 

 

第二次審查意見 

無進一步意見，並請將修訂內容或說明內容納入報告內。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已將相關內容納入報告中。 

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評

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並依審

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33  章 節 
附

2.4.3 
頁 碼 

2-21

至

2-22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鋼纖維混凝土係將鋼纖維散布於混凝土，而一般鋼筋混凝土則利用混凝土保

護層防止鋼筋腐蝕，兩者在腐蝕方面的概念並不相同，例如混凝土表面氯離

子濃度達到 24.2 kg/m3時，暴露於表面的鋼纖維即已發生腐蝕。 

故此處對於鋼纖維混凝土如何不受腐蝕影響其功能的論述需要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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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依照委員意見補充鋼纖維混凝土不受腐蝕影響其功能的論述。 

第二次審查意見 

無後續意見。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34  章 節 
附

3.2.2 
頁 碼 

3-3至

3-5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鋼纖維開始腐蝕的臨界氯離子濃度選擇以日本混凝土標準示方書提出的臨界

氯離子濃度經驗式為準，並認為美國混凝土學會 ACI Life-365將臨界氯離子

濃度訂為一定值，屬過於保守。 

建議對日本混凝土標準示方書與 ACI 兩種方法分別進行詳細評估，據以尋求

最佳的做法。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日本混凝土標準示方書與 ACI Life-365 兩種氯離子入侵評估方法之比較如表

所示： 

參數 日本混凝土標準示方書 ACI Life-365 

臨界氯離子

濃度 

依據混凝土使用的摻料種類

，選擇對應之經驗公式，並

將水灰比代入計算後求得 

恆為定值 0.05% 

氯離子擴散

係數衰減常

無考量 氯離子於混凝土中的

擴散係數將隨著時間



 40 

數 遞減，並在 25 年後恆

為定值不再遞減 

 

經比較後可得知，針對混凝土鋼筋腐蝕臨界氯離子濃度值之設定，日本混凝

土標準示方書提供了經驗公式計算方法，但 ACI Life-365 則是將其訂為一定

值，可能過於保守；另一方面有關氯離子擴散係數隨混凝土水化反應時間而

遞減之常數，日本混凝土標準示方書目前沒有針對此常數進行考量，反之 ACI 

Life-365 有考量此常數，並假設混凝土水化反應達 25 年時，其水化反應已完

成，使氯離子擴散係數不再衰減。 

為求氯離子入侵評估結果更符合實際情況，在設定臨界氯離子濃度值時，將

參照日本混凝土標準示方書的方法進行；同時也參照 ACI Life-365 的計算方

法，將氯離子擴散係數衰減常數納入考量。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各國或不同機構所使用的推估模式各有其發展歷程與經驗依據，是否過於保

守或過於不保守，不宜依個人認知或經驗即行判斷，且以低放最終處置所要

求的高安全標準而言，也不宜做不保守的修改與應用。 

故仍建議對日本混凝土標準示方書與 ACI 兩種方法分別進行詳細評估，據以

尋求最佳的做法。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訂相關說明。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35  章 節 附 4 頁 碼 
4-6及

4-4 
行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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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審查意見 

1. 因 p4-6L2(烏坵)寫 「..僅用一次襯砌(噴凝土與鋼支保)」。則於 P4-4LL3(

達仁): 「..並規劃二次襯砌以加強其…」，會以為只需「二次襯砌(second 

lining)」而不需要一次襯砌? 請確認參用隧道目前國內習慣名詞。 

2. 「隧道整體輪廓將以近似圓形設計」。及「整體輪廓將以倒 D形設計」，請

確認參用隧道專用名詞? 

3. p4-7L6: 「、二次襯砌、基礎層、鋼支保與噴凝」及圖 4.3.1中標註「噴

凝土與鋼支保」，請統一用詞。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針對報告中所採用「一次襯砌」詞彙改為「襯砌」，至於有關二次襯砌的

使用，則會在文中先說明是先完成”襯砌”之後，再使用二次襯砌。 

2. 報告中對於隧道斷面形狀之描述，是依照實際規劃形狀做容易理解的描述

，便於閱讀者理解。 

3. 報告中統一用詞為「噴凝土」與「鋼支保」。 

第二次審查意見 

還是請再確實參考國內官方隧道工程規範用詞為佳。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經查閱中華民國隧道協會 2000年 4月所出版「隧道工程用語詞彙」及交通部

92 年 12 月「公路隧道設計規範」等，確認包含「襯砌」、「二次襯砌」、「噴

凝土」、「鋼支保」等用詞皆為該書中收錄正式隧道工程用語。至於隧道形狀

的描述則並無相關規定。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36  章 節 附 頁 碼 4-8 行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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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第一次審查意見 

表 4.4-1所示之荷重組合，請以文字說明第 1至第 5階段所代表之意義，才

能理解荷重組合的配置。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對於各階段所代表之意義補充文字說明。由於報告內容增加針對達仁鄉建議

候選場址 A 類處置坑道，以及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A 類處置坑道分析內容，

並調整為 7 個階段，故表格與報告內容配合調整。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37  章 節 附 4 頁 碼 4-8 行 數 4 

第一次審查意見 

請說明此中使用，土壓力與大地應力之差別? 及靜負載是指?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土壓力可分為垂直土壓力與側向土壓力，其中垂直土壓力為土壤自重垂直作

用於結構物上所造成之壓力，側向土壓力為結構物側向土壤對於結構物造成

之側推壓力。而大地應力對結構物造成之力可分為地盤垂直反力及地盤側向

反力；地盤垂直反力作用於結構物底部，其包含了土壓力、水壓力、靜荷重

及活荷重等所造成之反力；側向地盤反力為大地應力平衡時，地盤變位對結

構物造成之側向力。 

另外，所謂靜負載，所指的就是結構分析上的靜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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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審查意見 

1.仍請正確認識後而撰寫使用?  

2.那麼思考可否正名?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大地應力係指區域性的地中應力之大小與方向，其主要應力來源包含覆土(

岩)荷重、沖刷解壓、板塊運動、地球收縮、岩漿侵入壓力和岩漿冷凝之收縮

應力等等。而土壓力則為局部範圍土壤自重作用所造成垂直或側向壓力。報

告中荷重模擬方式，是將大地應力與土壓力兩者合併考量，在分析隧道開挖

過程以前，以初始應力方式施加於岩體中，並與前期相互比對確認。補充說

明於報告附錄一 p.4-12。 

報告中所使用的「靜負載」一詞，為求用詞統一及避免誤解已更改為「靜荷

重」。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38  章 節 附 4 頁 碼 
4-9~

往下  
行 數 4 

第一次審查意見 

1. 在 「..一次襯砌(噴凝土與鋼支保)」並沒設計 「岩栓」 (參 p4-6L2 烏

坵)? 

2. (L5)此段? 依設計烏坵沒有施作 「二次襯砌」。 

3. 文中: 淨載重? 靜載重? 

4. 4.4節。載重組合? (如表 4.4-1) 

5.  P.4-10: 此處模擬時，所輸入各類荷重 D=?  T=? E=? 事先也需說明使

用 ABAQUS。 

6. L10: 二次襯砌所受最大主應力是 「張應力」?(有沒施加大地應力?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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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方向?)  這三行分析之解說可再詳細。 

7. 地震力如何施加上去?(其值?)  又此處是模擬多大的地震? 

8. 本章，對膨潤土緩衝材 仍採用張力準則是否合宜? 

9. 本章，對破裂程度、結構分離又接觸、摩擦力…等等推論，是否過於樂觀

? 

10. 封閉回填後，雖僅是分析處置窖，需不須考慮大地應力作用? 或於該大

地應力額外作用下，受此地震力分析結果會一樣嗎? 

11. 運轉期，是否需分析外圍隧道襯砌結構之受震，若岩塊掉落擊破處置包

件?或危及工人?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烏坵坑道設計中並無岩栓的使用，岩栓主要使用於達仁隧道襯砌，在報告

附錄一 P.4-4頁中補充說明。 

2. 烏坵坑道目前依地質條件研判，確實沒有施作二次襯砌。 

3. 淨載重應為誤植，為求整份報告名詞統一，報告中全數改為靜荷重，而其

他載重相關詞也改為荷重。 

4. 調整為「荷重組合」。 

5. 模擬成果呈現時，將標註英文字母表示荷重所代表意思。由於報告內容增

加針對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A類處置坑道，以及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A類

處置坑道分析內容，報告內容配合增訂調整。並於 4-15 說明分析軟體為

Abaqus。 

6. 任一材料點均有 3個主應力方向，稱之為最大主應力、中間主應力及最小

主應力，在絕大部分情形下，最大主應力為正，表示張應力，僅極少部分

情形下最大主應力為負，表示壓應力，對應完全受壓狀態，而最小主應力

絕大部份情形為負，表示壓應力，僅極少部分情形下最小主應力為正，表

張應力，對應完全受張狀態。對於混凝土或抗壓性較佳之材料，多以張應

力評估其損壞情形，即取最大主應力值進行研判。為避免誤解，報告敘述

將調整統一稱為「張應力」或「壓應力」。 

達仁鄉坑道之二次襯砌為噴凝土及鋼支保施加後施作，正常情況下僅受到

局部隧道圍壓應力，絕大部份圍壓應力由噴凝土及鋼支保承受。大地應力

在分析開挖過程之前已經以初始應力方式輸入於岩體之中，其分布情形如

下圖，主要為垂直方向(圖中朝上方向)，大小由上至下漸增，呈水平層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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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a) 

 

 

 

 

 

 

 

 

 

 

(b) 

岩體開挖前大地應力及位移分布：(a)垂直應力，(b)垂直位移 

 

7. 由於 2處建議候選場址，目前皆無詳細地層分布與地質特性相關資料，為

辦理本次分析工作中地震力分析，台電公司設法取得建議候選場址周邊鄰

近設施曾經實測所得地表地震歷時曲線(例如達仁建議候選場址採用核能

三廠實測地震時地表加速度資料)，將該地震歷時曲線由分析模型底部輸

入模型中，計算出坑道中心對應 PGA值；藉由放大地震歷時曲線比例進行

疊代，直到找出地震歷時曲線輸入結果使坑道中心對應 PGA值大於設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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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PGA 值(0.4g 以上)，即以該放大地震歷時曲線作為地震輸入，時間長

度為 30秒。 

8. 對於膨潤土緩衝材的模擬，在 Abaqus 所建構的元素資料庫，並沒有與膨

潤土緩衝材特性完全一致的元素可供採用，且膨潤土在受到張力後可能短

期開裂，而張應力消失之後可能又回復原狀，故本次報告著重於混凝土處

置窖受力行為的分析與討論。 

9. 本報告以三維數值模型方式，從坑道開挖到處置監管之間各種狀態，針對

處置窖進行安全分析評估，主要目的在於驗證處置窖的力學功能是否滿足

需求。故數值模擬手法上對於介面接觸等物理上複雜的特性，以最接近真

實情況的考量方式進行推估。 

10. 分析的過程中，模擬坑道開挖至襯砌完成時，即已將周圍環境應力(包含

大地應力)納入模型中考量，經與前期 PHASE2軟體所完成二維分析成果比

對調校後，再以此模型往下進行處置窖分析，故大地應力在每個階段皆有

納入考量。 

11. 本次分析工作著重於處置窖安全分析，有關外圍隧道襯砌結構是否安全

亦相當重要，建議可另案辦理。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39  章 節 附 4 頁 碼 4-17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1. 稱坑道周圍(壓應力)為最小主應力，將無法與台電歷年研究共存。 

2. 此章，單位用 kgf/cm2是否可串穿其他章節或歷年報告書習慣?  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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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任一材料點均有 3個主應力方向，稱之為最大主應力、中間主應力及最小

主應力，在絕大部分情形下，最大主應力為正，表示張應力，僅極少部分

情形下最大主應力為負，表壓應力，此時對應完全受壓狀態，而最小主應

力絕大部份情形為負，表示壓應力，僅極少部分情形下最大主應力為正，

表張應力，此時對應完全受張狀態。因此，坑道結構之壓應力即為上述最

小主應力對應之值。為避免誤解，報告敘述將進行調整。 

2. 本章所採用的單位為 kgf/cm2，為國內工程業界使用的標準工程單位，例

如工程上常見的混凝土與鋼筋強度單位，國內皆採 kgf/cm2做為表示方式

，以提供工程業界相關人士閱讀與理解上的方便性。 

第二次審查意見 

沒進一步意見，但往後可思考同一本報告單位統一制問題。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40  章 節 
附

5.3.3 
頁 碼 5-35 行 數 圖 5.3-2 

第一次審查意見 

"入侵劑量 1mSv" 主動與被動監管分界 

依照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 8 條規定對設

施外一般人年劑量不得超過 0.25毫西弗且須合理抑低。 

當由主動監管進入被動監管，如同將放射性廢棄物放行，其年劑量限值可參

照我國"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年劑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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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 0.01 毫西弗辦理。此項限值與 5.3.1 節 3-30 頁第 2 行日本六所村主動

監管與被動監管分界的劑量率每年 10微西弗一致。 

請根據每年 0.01毫西弗的入侵劑量率，評估我國低放處置場的主動監管年限

。並請評估被動監管所需要的年限。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參考 IAEA HIDRA (2017, p.4、p.16、p.45、p.119)對人類無意入侵的評估

概念，人類無意入侵非屬正常情節，應在一般正常情節外獨立考量，因此在

劑量影響上將可能超過正常情節。對於人類無意入侵造成之劑量建議，IAEA

建議之劑量為 1 mSv至 20 mSv，當入侵劑量影響小於 1 mSv時則不需再進一

步強化處置安全以降低劑量影響。日本安全委員會(NSC)在 2010 提出的安全

評估指引中，對於人類無意入侵情節之劑量限值建議，居民劑量為 1 mSv 至

10 mSv，而對於入侵者則為 10 mSv 至 100 mSv，日本原燃(JNFL)在 L1 中深

度處置策略亦參考此規範，將人類入侵情節之劑量影響設定成居民為 1 mSv

至 10 mSv，入侵者為 10 mSv 至 100 mSv。美國能源局(DOE)在放射性廢棄物

管理中說明(DOE M 435.1-1)，對於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之入侵分析，慢性

曝露劑量為 1 mSv，而入侵造成的急性劑量曝露為 5 mSv。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核能署(OECD/NEA)於 2008 報告中彙整各國對長半化期廢棄物處置之標準

，其中針對人類入侵劑量影響，加拿大與韓國皆以 1 mSv 作為人類入侵劑量

影響標準。 

綜整國際對於人類入侵之劑量影響討論，因人類入侵為正常情節以外之事件

，故於劑量影響之建議或管制上皆較正常情放寬，在人類入侵劑量評估上多

以 1 mSv或 1 mSv至 10 mSv作為研判標準。有鑑於此，對於人類入侵之劑量

影響標準，仍建議維持 1 mSv。 

第二次審查意見 

1. 同意主動監管期限的劑量限值為 1mSv。 

2. 本項答覆並沒有考慮被動監管的期限，請補充。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關於被動監管期間之說明如下： 

1. 被動監管之目的在於延遲人類無意入侵發生的時間或降低人類無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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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然而在 IAEA HIDRA計畫討論過程中，國際上目前對於被動監

管可持續之時間以排除人類無意入侵發生並沒有共識，因為這跟各國的管

制程度有關，然而在保守端的評估中，通常保守的假設人類無意入侵在結

束主動監管後立刻發生(IAEA, 2017,p.39, p.110)。有鑑於此，本報告在

初步評估人類無意入侵時，即以主動監管期結束作為人類無意入侵時間探

討，確保主動監管期結束後，其廢棄物對於無意入侵者造成之輻射曝露已

無明顯危害(低於 1 mSv)。 

2. 對於被動監管的可信任期，美國能源部環境管理辦公室對於被動監管期限

做過評估，結果顯示被動監管期平均可信任期為 200年；法國在執行人類

無意入侵評估，係假設人類無意入侵發生在 500年後，依照法國處置之主

動監管期規劃 300年，故可推論法國假設被動監管可維持 200年之時間。 

3. 綜前所述，被動監管為避免人類無意入侵發生的可能性，因不具強制力，

故在結束主動監管時，即必須確保已透過障壁系統與增加核種自然衰變時

間來抑低無意入侵者受曝露劑量。對於被動監管可信任期，依照美國與法

國評估經驗，被動監管有效期為 200年將可作為參考。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41  章 節 附 5  頁 碼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報告是以建議候選場址鑽探情節所評估之鑽探人員曝露劑量來提出主動監管

建議期限，並建議台東縣達仁鄉主動監管至 2170年，金門縣烏坵鄉主動監管

至 2130 年。但經查劑量評估結果(如表 5.3-11、表 5.3-14)，為何鑽探濕性

廢棄物會所造成的劑量貢獻會比鑽探到反應器內部組件要來得高?此評估結

果並不合理。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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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濕性廢棄物與反應器內部組件對人造成之劑量影響差異，反應器內部組

件係因中子活化金屬造成的廢棄物，活化金屬中之核種構成主要為 Co、Fe、

Ni 等，特別是 Co 核種的活度相對高出許多；濕性廢棄物主要源於核能電廠

廢液處理系統，廢棄物中構成之核種主要有 Co、Cs、Fe等。 

2 種廢棄物初期之劑量影響，反應器內部組件造成之劑量遠高於濕性廢棄物

係因反應器內部組件之 Co核種活度相對高出許多，導致反應器內部組件造成

之直接曝露劑量非常高，因此對鑽探造成的劑量非常大。而 Co-60 核種半化

期為 5.27年，隨著處置時間拉長 Co-60逐漸哀變後，將使反應器內部組件造

成之直接輻射劑量影響變低，然而濕性廢棄物所含之 Cs-137核種半化期長達

30年，因此當 Co-60衰變後將成為主要的直接輻射曝露影響，故劑量影響於

2090年之後，濕性廢棄物的劑量影響逐漸比反應器內部組件顯著。 

而當處置時間直至 2260 年之後，Cs-137 亦已經過 7 個半化期，因此直接輻

射劑量影響上逐漸降低。而反應器內部組件所含之 Ni與 Nb 核種濃度高於濕

性廢棄物，且核種屬長半化期核種，導致反應器內部組件之直接輻射曝露不

再降低，且因濃度較高造成比較高之攝入劑量，故於 2260年之後，反應器內

部組件之劑量影響又比濕性廢棄物高。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編 號 42  章 節 附 5 頁 碼 
5-38

、39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比較台東縣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與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鑽探人員輻

射劑量計算結果。金門縣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為何低放貯存場廢棄物對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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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人造成之輻射曝露皆低於 1 mSv？而達仁則是須至 2090年，長於核能電廠

運轉廢棄物須至 2070 年後。而金門之核能電廠運轉廢棄物則是在 2050 年後

，廢棄物對鑽探人員造成之輻射曝露才低於 1 mSv。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人類入侵評估過程需考量其場址特性與調查資料，擬定可能之曝露方式，進

而評估輻射劑量影響。依 2 處建議候選場址初步調查成果，將以工作人員鑽

探曝露情節(直接輻射曝露、攝入與空氣浸身)作為輻射劑量評估，而依過去

處置場址周邊之鑽探資料，並將海上作業困難度納入考慮，因此假設達仁鄉

建議候選場址之鑽探進尺速率為 5.4 m，而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之進尺速率

為 4.4 m。此外亦因 2 處建議候選場址之覆蓋層厚度差異，因此保守假設鑽

探穿破處置窖深度條件下，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鑽探人員可能受到之曝露時

間為 28小時，而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為 11小時。 

由於因 2處建議候選場址特性差異，使 2 處建議候選場址發生鑽探入侵時之

曝露計算時間不同，造成不同的劑量影響程度，因此核能電廠運轉廢棄物在

前述鑽探情節設定下，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於 2050年後對鑽探人員劑量影響

已低於 1 mSv，而在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處，因鑽探作業曝露時間較長，故

需較長的時間使放射性核種衰變而減少危害，因此需至 2070年後對鑽探人員

劑量影響方低於 1 mSv。 

第二次審查意見 

建議據以修改報告文字使結果論述更清晰。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建議修定報告論述方式，避免閱讀上的誤解。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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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43  章 節 附 5 頁 碼 5-37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內容提到：「由於鑽探會先經過為受污染的覆蓋層後才進入處置坑道區，因此

保守從鑽探進入處置坑道區開始計算鑽探人員輻射曝露時間」，請確認此處覆

蓋層是否應假設為「非」受污染。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處置場於解除主動監管前會執行例行性的環境監測取樣，例如取水樣、土樣

與環境輻射監測等，其目的在於確保處置設施仍維持其安全功能，在確保處

置設施安全功能一切維持正常狀態下，方可解除監管。因此在解除主動監管

的當下，理應處置設施仍維持安全功能，故假設覆蓋層未受污染應屬合理。 

第二次審查意見 

本項因文字誤植造成誤解，由於鑽探會先經過「為」受污染的覆蓋層後才進

入處置坑道區，引號應修正為「未」。 

第二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誤植文字進行修訂。 

物管局審查結論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編 號 44  章 節 附 5 頁 碼 5-37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不能理解為何要額外將 A類廢棄物再分為 A0、A1這兩群，若是為了針對後續

處置設施進行分區規劃，為何僅分類核能電廠運轉廢棄物?而低放貯存場廢棄

物與核能電廠除役廢棄物卻沒分類進行評估?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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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復說明如下： 

1. 已將低放貯存場與核能電廠除役之 A 類廢棄物，依相同的 k-means 演算

法將之分類為 A0類與 A1類廢棄物，相關資料已更新於表 5.3-3、表 5.3-4

，而劑量影響評估結果已更新於表 5.3-6至表 5.3-8、表 5.3-11至 5.3-13

，以及表 5.3-15至表 5.3-17。 

2. 初步將 A 類廢棄物再區分為 A0 類與 A1 類廢棄物，目的係為後續處置場

之工程障壁設計規劃，將考量其廢棄物特性(如廢棄物核種濃度與廢棄物

來源性質等)而調整工程障壁設計，再經由安全評估確認處置安全。 

第二次審查意見 

同意答復。 

物管局審查結論 

1. 請台電公司參照委員意見辦理，以提升計畫成果品質。 

2. 請台電公司依據本局 106 年 7 月 25 日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

術評估報告」會議紀錄（物三字第 1060002081 號函）決議事項持續辦理

，並依審查意見，積極精進各項處置技術。 

六、 文字修訂  

編 號 45  章 節 
文字修

訂 
頁 碼  行 數  

第一次審查意見 

附錄: 

1. P.1-44，倒 3行，……仍需場利用… ? 

2. P.1-46，4-5 行，……時間岩演化…? 

3. P.5-34，第 6行，特特性?  

第一次審查意見答復說明 

1. 已修訂為「……仍需利用…」。 

2. 已修訂為「……時間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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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修訂為「特性」。 

 


